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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及相關指標，係協助地方政府自我檢視與評

估之工具。透過評估結果，可促使地方政府領導人與相關局處首長面

對自我城市水韌性不足之層面，據以重視並提升該層面之韌性，達成

全面性韌性水城市之目標。 

本計畫以兩年(106~107 年)為期程，整合仙台減災綱領與聯合國減

災策略署(UNISDR)所提出之建構韌性城市的要項，於 106 年以質化方

式發展評估指標並進行本土化之調整。於 107 年，本計畫進一步參考

國內外相關研究，提出應從城市的組織韌性能力、基礎設施韌性能力、

社會韌性能力、經濟韌性能力四個構面來發展「量化」與「質化」評

估指標，使之兼具量化客觀性與質化深入性之雙重優點。同時，本計

畫在水利署支持下辦理數場專家會議及地方請益，最後考量評估指標

不宜過度複雜及相關數據獲得難易，以利地方政府之操作，建立本「臺

灣城市水韌性評估表」，作為臺灣城市在面對洪旱威脅下之城市水韌性

評估方法(如摘表)。 

以臺南市與高雄市為例評估發現：近年透過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之

執行、成立災害防救辦公室，以及設置自主防災社區，均有效提升臺

南市與高雄市組織韌性、基礎設施韌性、社會韌性等評估構面之水韌

性程度，惟仍需持續精進如：(1)評估與瞭解水災保全區域市民需求、

推廣使用耐災傢俱或耐災之重建設計；(2)瞭解水災保全區域內保全人

口增加之狀況，強化該區域之市民防災避難意識，同時限制人口之移

入；(3)依據國內旅客或外籍人士之大宗，製作其他語言版本之防災手

冊，以供旅居國內之外籍人士閱覽，提升其防災意識與能力。此外，

臺南市與高雄市經濟韌性能力則普遍呈現韌性程度降低之現象，建議

臺南市與高雄市政府可透過與企業組織間加強連結，進而提升經濟韌

性能力。 

此外，透過國際案例經驗之學習瞭解，民眾與政府具備共同之治

水意識，且願意共同參與並討論相關治水政策，其係造就城市改變之

最大動力。韌性城市之打造，絕非政府單方面之執行與推動即可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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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標，民眾共同參與及支持，為政策是否成功之絕大因素。基此，

如何與民眾建立共同之治水意識，並達成共識，係政府、專家學者與

民眾間需共同努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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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臺灣城市水韌性評估表 

評

估

構

面 

編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備註 

組

織

韌

性 

I 

潛
勢
風
險
辨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1.認識自身風險：(權重 1/2) 水災保全區域內人口佔總人口比率 

2.氣候變遷下之風險檢討：(權重 1/2) 
針對經濟、空間、有形資產及環境資產定期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辨識或超出

目前治水標準(極端降雨事件)檢討 

II 

地
方
政
府
防
災
意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1.防災準備：(權重 1/4) 地方政府是否舉辦相關講習或訓練 

2.災害應變之能力：(權重 1/4) 

地方政府是否連結相關機構共同提升城市水韌性(含協議之防救災參與人

力、救災物資、救災機具、應急經費)? 

(如自主防災社區之成立有助於連結民間社會組織) 

3.城市重要公眾場所應變計畫：(權重 1/4) 校園、醫院、老人收容機構與社區是否具備水患應變計畫(或教育)? 

4.韌性知識交流：(權重 1/4) 是否定期與國內外其他城市交流或學習水患防治相關知識與經驗? 

III 

組
織
溝
通
能
力 

(

權
重1

/5
) 

1.地方政府機構間(橫向)災害訊息互通能力：(權重 1/2) 汛期或缺水期間，地方政府使用哪些方式與工具對相關機構進行訊息傳遞? 

2.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及民眾在災害訊息的溝通與連

結：(權重 1/2) 
地方政府對於水韌性及風險訊息之提供對象為何? 

IV 

組
織
指
揮
調
度
能
力 

(

權
重1

/5
) 

1.第一線救災的支援能力：(權重 1/3)  

2.災後檢討：(權重 1/3) 洪災後之檢討機制妥善程度，是否具有改善措施及更具水韌性之規劃 

3.重建與耐災能力強化：(權重 1/3) 
地方政府針對洪災影響後復原重建工作的規劃程度，是否能讓復原時間更

短?重建後是否更具耐災能力? 

V 

防
災
資
訊
傳
遞
能
力 

(

權
重1

/5
) 

防災資訊傳遞(民眾對地方政府主動發送)：(權重 1/1) 

市民是否能在災前、中、後採用行動通訊設備或社群工具提供地方政府相

關水災害訊息? 

(本問題強調由民眾主動向地方政府的資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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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備註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 

硬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1.洪災相關的基礎設施整備與維護規劃程度：(權重 1/3)  

2.旱災相關的基礎設施投入程度：(權重 1/3)  

3.收容安置規劃：(權重 1/3)  

II 

軟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1.資訊保護周全程度：(權重 1/2) 
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在各種情境下，對相關重要電腦系統(或數據)保護之周

全性 

2.預警系統：(權重 1/2) 洪旱災預警系統建置之成熟程度 

III 

耐
災
規
劃
設
計 

(

權
重1

/4
) 

1.地方政府建設在提升蓄、排水能力的作為：(權重 1/5)  

2.地方政府國土計畫分區在提升水韌性的作為?(權重 1/5)  

3.因應氣候變遷的耐災韌性：(權重 1/5) 城市的發展規劃是否考量氣候變遷調適? 

4.城市藍綠帶建設：(權重 1/5) 

城市發展是否納入綠色、藍色基礎建設考量? 

(如：低衝擊開發、透水鋪面設計、生態工法、公園滯洪池規劃、親水環境

設計) 

5.高風險地區耐災考量：(權重 1/5) 針對容易發生危害地區重建規劃之投入程度 

IV 

維
生
與
醫
療 

(

權
重1

/4
) 

1.維生系統風險評估：(權重 1/2) 
現況與氣候變遷情境下，是否針對民眾生活相關基礎設施喪失功能所帶來

風險進行評估? 

2.醫療人員負荷能力：(權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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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備註 

社

會

韌

性 

I 

社
區
韌
性
能
力 

(

權
重1

/4
) 

1.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程度(權重 1/5)  

2.社區洪災演練頻率：(權重 1/5) 針對社區或民眾定期舉洪災相關防救災演習的頻率? 

3.社區水患防災參與程度：(權重 1/5) 社區舉辦洪災檢討會議之頻率及參與程度 

4.社區聯繫能力：(權重 1/5) 
洪災發生時，社區居民聯繫系統是否能互相確認居民安全、面臨問題及支援

其需求? 

5.弱勢族群參與程度：(權重 1/5) 社區洪災害韌性規劃是否積極鼓勵弱勢族群(指老人、幼童、外籍人士)參與? 

II 

校
園
防
災
教
育 

(

權
重1

/4
) 

校園防災教育： 

校園推動氣候變遷與防災教育相關課程程度 
 

III 

外
籍
人
士
防
災
能
力 

(

權
重1

/4
) 

防災資訊國際語言版本： 

針對外籍居民或旅客提供外語版本的災害防救資訊 
 

IV 

土
地
與
生
態 

(

權
重1

/4
) 

1.國土發展是否落實風險評估：(權重 1/3)  

2.生態調查：(權重 1/3) 城市範圍內的生態系統，是否(具備明確的管理方式)進行調查、監測與管理? 

3.土地使用政策是否重視生態保育：(權重 1/3) 土地使用政策或規劃是否對生態系統有正面維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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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備註 

經

濟

韌

性 

I 

經
濟
能
力

(

權
重1
/3

) 

1.就業人口數(權重 1/2) 

2.民眾所得程度(權重 1/2) 

II 

災
害
預
算

(

權
重1

/3
) 

1.地方政府災害預防準備金額：(權重 1/3) 

2.針對易淹水地區提升水韌性之經費補助：(權重 1/3) 
地方政府過去或未來是否有針對易淹水地區激勵提升城市水韌性之相關經

費補助? 

3.地方政府在水韌性之長期財務規劃：(權重 1/3) 

地方政府是否針對財務作長期規劃來推動提升城市水韌性? 

例如：防洪工程、下水道工程、雨水儲留、防災深耕計畫…等提升水韌性相

關財務規劃 

III 

企
業
投
入

(

權
重1

/3
) 

1.企業防救災調適能力：(權重 1/2) 企業面對現況與氣候變遷衝擊之防救災自我調適能力與反應程度 

2.企業防救災參與程度與社會責任：(權重 1/2) 企業對於水韌性議題之重視或參與意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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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hancing city’s resilience for prevention, response and rapid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after disasters is a very essential issue. This 

project aims to build an assessment method to verify the water resilience of 

a city. The water resilience indicators can provide the self-assessment 

framework to guide the local or city governments setting their goals for 

achieving water resilient cities and detecting the gaps between the vision 

and planning where their efforts have to go. 

Four major categories are used in this project to assess the resilience 

of cities. These four categories,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e, social resilience and economical resilience, are integrated from 

the major parts of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and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ISDR)” and the conclusion of Cutter et al. (2010). Both qualitative 

indicators an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are adopted as the water resilience 

indicators to represent the actual water resilience comprehensively. 

The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e and social 

resilience of Tainan City and Kaohsiung City perform very well due to 

their well achievements in disaster prevention-protection project and 

community. However, they should pay more efforts on some indicators: 1.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ivil demand. The promotion of disaster-resistant 

furniture and rehabilitation. 2.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pulation living 

in potential flood area. The evacuation awareness should be enhanced. And 

the limitation of moving into the potential flood area. 3.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guidebook in multi-language is necessary for the foreign 

tourists. Moreover, the economical resilience of these two cities do not 

perform very well. The link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could b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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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from Holland,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a common sense of water management, and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and discuss the relevant water control policies, which are the 

greatest driving force for urban change. Based on this, how to establish a 

common sense of water management with the people and reach a 

consensus is the direc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experts, scholars and the 

public need to work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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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成果表 
項次 工作項目 所在章節 主要成果簡述 

一 建立韌性水城市指標 第三章 

結合水利署風險評估相關

資訊、仙台減災綱領，以

及 UNISDR 城市災害韌性

積分卡等國際相關資訊，

並透過國內相關單位訪談

與專家諮詢會議討論，建

置符合本土型水韌性量化

與質化指標之建置。 

二 案例評估與分析 第四章 

已針對臺南市與高雄市兩

案例城市進行完整(結合

量化指標與質化指標 )水

韌性程度分析。 

三 辦理溝通座談會議 第五章 

已分別與專家教授、地方

政府單位、國家級研究單

位、中央政府－國家災害

防救辦公室辦理溝通座談

會議。 

四 研提強化韌性調適策略 第六章 

篩選國際百大韌性城市與

臺灣城市相同面臨水災害

影響之城市：荷蘭鹿特

丹，蒐集相關調適方案以

供後續計畫之參考與調適

策略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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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計畫緣起與目的 

計畫緣起 

為創造新經濟動能，促進經濟更加活絡與強韌，總統揭示 2017

年政府將從「加速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及「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資」

兩大面向切入。「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資」除積極盤點地方建設需求，

優先推動促進地方整體發展與區域平衡之重要基礎建設外，亦需針

對六項下一個世代基礎建設進行盤點，提出完整且具前瞻性基礎建

設計畫，作為未來推動依據。其中第三項即為因應氣候變遷的防洪

及抗旱工程。另外，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總統指示，除強化現有

防災體系，更需預先籌劃災害防救相關措施，並持續精進災害應變

與加強危機管理能力，當面臨災變時方能使人民生命財產損失降至

最低。前述因應氣候變遷的防洪及抗旱工程，與面臨災害應變與危

機管理能力即為提升區域水韌性(water resilience)之務實作為。故透

過評估區域水韌性來盤點因應氣候變遷的防洪及抗旱工程，以及面

臨災害應變與危機管理能力，配合國土三法(國土計畫法、海岸管理

法與濕地保育法)提出韌性不足之地區完整且具前瞻性的調適策略，

有其必要性。 

區域水韌性係指區域(或城市)面臨洪旱災時具備災前防備、災時

應變及災後迅速恢復生活機能與進行重建能力之韌性(不同領域對

韌性之定義請參附錄一)。目前國際上重要城市(如歐盟國家與荷蘭鹿

特丹、丹麥哥本哈根與日本東京等城市，附錄二)已致力於推動城市

面臨不同災害時之韌性檢驗與評估工作，以助於跨領域整合不同防

災工程設施、天然環境、土地使用、交通運輸、城市設計與公共設

施規劃等，尋求可與氣候變遷、環境變遷及災害共存之調適策略。 

為因應前述氣候變遷之衝擊，行政院於民國 101 年核定通過「國

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國 101 年)

促使氣候變遷調適作為擴及地方並促進全民參與。在調適政策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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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災害與土地使用列為調適工作重要主軸，而各部會與地方政府

再依調適政策綱領擬定部門與地方調適計畫。鑒於氣候變遷可能導

致洪旱等衝擊，經濟部水利署早於民國 98 年起分階段規劃推動「氣

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與調適研究計畫」，第一階段(民國 98 年)為先

期規劃，其規劃四項調適主軸分別為水資源管理、洪水防護與土砂

管理、海岸防護及水文情境與知識管理；第二階段(民國 99 至 102

年)則參考先期規劃，推動四項主軸的熱點研究，進行各項災害潛勢

分析與脆弱度評估，並初步規劃臺灣水環境調適行動；第三階段(民

國103至107年)為建構跨領域調適規劃方法，進行跨領域調適研究，

並規劃跨領域調適示範計畫，以支援地方洪旱災害調適與城市洪旱

災害風險管理工作。 

前述災害風險管理與調適策略擬定多以災害潛勢分析與脆弱度

評估為主要工作，且「降低脆弱度」為其調適基礎。然而，聯合國

減災策略組織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於 2005 年發布「兵庫行動綱領」與 2015 年發

布「仙台減災綱領」中，特別強調「提升韌性」是降低氣候變遷影

響下災害風險衝擊之重要基礎。另外，UNISDR 於 2017 年發布 

「2016-2021 戰略框架」中強調：為永續的未來，持續地減少災害風

險和損失，UNISDR 將成為聯合國系統減少災害風險的協調中心並

捍衛仙台減災綱領，支持各國與組織執行、監測和審查進展。同時

提出三個戰略目標：(1)加強對仙台減災綱領的實施進行全球監測、

分析與協調、(2)支持區域和國家實施仙台減災綱領、(3)通過會員國

和合作夥伴進行催化行動，和兩個促成因素：(1)有效的知識管理、

溝通和全球宣傳、(2)加強組織績效，來實現其任務。此顯示聯合國

支持各國與組織「減災與提升韌性」的高度重視。 

當進行調適策略研究時，能否有效建置韌性評估機制及釐清其

重要影響因素，乃決定調適策略能否妥善整合與推動之關鍵。

UNISDR 針對韌性之定義為：「當系統、社區或社會對抗或調整，以

獲得一個可接受狀態之能力。其決定在社會系統，可自我組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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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習、調適及災害恢復能力」(UNISDR, 2002)。可見韌性定義較

脆弱度更為廣泛且完整，亦非狹義之系統回復力(如水資源供需系統

從缺水狀態回復至不缺水狀態)。然現有韌性評估多偏向概念性與原

則性討論，較缺乏因地制宜之韌性評估機制。目前國際上無論於學

術或實務領域皆非常強調透過降低既有脆弱度與強化韌性，融合地

區社會經濟與建成環境條件，以及天然環境資源特色，從多元角度

提出共贏、跨域合作與不悔(no-regrets)之綜合調適策略，以強化地

區面臨災害之韌性。 

臺灣是多自然災害的國家，尤其面對氣候異常導致之洪旱威脅

下，如何發展韌性水城市評估機制與指標體系以有效推動水韌性檢

驗與評估，並與現有城市、區域計畫有效整合，以規劃可行之減洪

紓旱調適策略，將有助於達成韌性水城市之目標，提升城市面對洪

旱災害的韌性能力 

計畫目的 

過去水利署已完成氣候變遷下洪旱的脆弱圖、危險圖以及風險

圖評估製作，其係針對災害管理的災害評估(risk assessment)層次，

提供災害「防」及「救」的重要「預防」資訊。然而，完整的防災

管理包含「預防」、「應變」及「重建」三個層面，水韌性評估則將

過去完成的災害評估提升到「應變」和「重建」。基此，本計畫進一

步利用前述水利署完成之風險評估成果，配合國際趨勢並考慮本土

性，建立易操作的韌性水城市指標，作為臺灣各城市自我評估當面

臨洪旱時之災前防備、災時應變及災後迅速恢復生活機能與進行重

建需要強化之韌性能力，以落實面臨災害應變與危機管理。同時，

配合國土三法提出韌性不足地區完整且具前瞻性之跨領域調適策略。

期藉由建構適合臺灣城市因應氣候變遷區域防洪及抗旱韌性評估方

法，作為指導與協助各地方政府設定韌性水城市之目標與排序調適

策略，並確認規劃與願景之落差，作為未來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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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工作項目 

本計畫依據工作內容與分工，規劃二年期工作項目進行研究，本

年為計畫執行之第二年期，分年度工作項目分述如后： 

第一(106)年 

1、相關文獻蒐集與彙整 

蒐集國內外區域水韌性評估相關文獻，包含水韌性概念之定

義與演進、評估架構與方法，以及韌性水城市建置案例等。 

2、盤點因應氣候變遷防洪及抗旱工程措施與調適策略 

蒐集國內因應氣候變遷防洪及抗旱工程與調適策略相關文

獻，並依災前防備、災時應變及災後恢復分類、彙整相關工程與

調適策略。 

3、建構因應氣候變遷區域防洪及抗旱韌性評估方法 

釐清區域水韌性運作機制，優選韌性指標，研擬區域水韌性

評估準則與架構，以檢視因應氣候變遷城市防洪及抗旱韌性。 

4、案例評估與分析 

以臺中市為研究區域，以前項因應氣候變遷區域防洪及抗旱

韌性評估方法，檢視水韌性空間分布。整合水利署洪旱災害風險

分析計畫成果，連結洪旱災害風險分布特性及水韌性空間分布，

劃分水韌性類型。 

第二(107)年 

1、建立韌性水城市指標 

透過第一年計畫之案例分析成果，反饋修正韌性評估方法，

進而完整建構韌性水城市之指標。 

2、辦理溝通座談會議 

藉由座談會議(至少四場)之召開，邀集各方專家與地方政府

相關人員討論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與指標之妥適，進而凝聚共識

與後續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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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評估與分析 

藉由工作會議或相關機制討論，擇定臺南市與高雄市兩案例

城市進行韌性水城市分析，檢視水韌性程度之分布，劃分案例城

市水韌性類型。 

4、研提強化韌性調適策略 

依據不同水韌性類型，配合國土三法提出韌性不足地區完整

且具前瞻性之跨領域調適策略，俾利提升因應氣候變遷防洪及抗

旱之能力。調適策略擬定原則需配合盤點國內因應氣候變遷防洪

及抗旱工程與調適策略，以及國外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之政策案

例與相關計畫(如澳洲之水敏型城市、大陸之海綿城市、美國之

低度衝擊開發等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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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方法與流程 

本計畫以二年期(106~107 年)工作項目進行研究，(研究流程圖如

圖 1-1)。第一(106)年度與第二(107)年度工作內容差異說明參見表 1-1，

整體工作項目分年度敘述如后： 

 

 
圖 1-1  研究流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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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年度工作內容說明 

年度 第一(106)年 第二(107)年 

模型

形式 
質化評估模型 (初步建置) 

1.量化評估模型  (新建置) 

2.質化評估模型  (修正調整) 

目的 
地方政府自我檢視與評估之水

韌性評估方法。 

結合客觀之統計數據，與深入評估項目提

供地方政府自我檢視與評估之水韌性評

估方法。 

內容

概述 

承襲 UNISDR 主要精神，提供

地方政府進行自我檢視與評估

之水韌性評估方法，以促使地方

政府面對不足，據以改善以達韌

性水城市之目標。 

1.透過公開且可蒐集之縣市統計指標建置

「量化」評估模型。 

2.同時藉由第一年度執行經驗與研究成

果，調整並簡化「質化評估模型」，使其

具備地方政府自我評估之功能。 

操作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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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韌性城市 

近年，氣候變遷影響加劇，國際上許多城市遭受天然災害之衝擊

往往皆已超過工程手段的極限。由此我們必須認知到，未來我們恐將

無法再透過軟、硬體配套措施而百分之百免於災害的衝擊。基此，城

市不應該只是「抗災」，更應該從「預防災害發生」與「減低災害衝擊」

等方向來努力，據以建構一座「韌性城市」，使我們的城市可在災害造

成巨大衝擊後迅速調適並重新站起來，並從災害中學習使城市更加茁

壯。 

韌性之定義，國內外諸多研究依據其領域及評估目標，皆有不同

定義與分類方式。此外，對於韌性城市之評估一般分為不同評估構面

進行，而每一個評估構面下又包括不同評估要素，與其涵蓋之評估指

標。故本章首先針對災害韌性相關研究與計畫所採用之定義進行釐清，

並結合聯合國所提之減災綱領及全球行動，藉以說明韌性之主要意涵

及建構韌性城市所涵蓋之要項，並透過國內外韌性城市評估構面與評

估指標之相關文獻回顧與介紹，據以作為第三章建構臺灣本土型韌性

水城市指標之重要依據。同時，可供地方政府首長藉由韌性指標之內

容，作為建構韌性城市時之參考方向。 

茲將韌性之意涵：包含韌性之定義、韌性城市構成階段、韌性城

市構成要項，以及國內外韌性指標相關研究說明如后。 

 韌性之意涵與關係回顧 

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針對「韌性」一詞，

於 2012 年出版之「管理極端事件與災害風險進而適應氣候變遷：政府

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第一與第二工作組的特別報告」中，定義為：「系

統(及其組成部分)以即時有效的方式預測、吸收、容納，或從災害事件

衝擊影響中復原(包括基本結構與功能的保存、恢復或改進)的能力」。 

韌性一詞早期已廣泛應用於各領域中，其定義亦依據該領域欲探

討目的而有所不同，茲將韌性一詞之定義彙整如后。 

 



 

2-2 

韌性定義回顧 

「韌性」一詞廣泛應用於各領域(包含生態、社會、經濟、社會–

生態、災害、災害管理等)，其定義亦有所不同(如表 2-1)。韌性之探討

大致遵循著同一大方向：除考量災害損失程度、災害對社會經濟衝擊，

與災後恢復能力(Folke et al., 2002)外，甚至需考慮災前整備、災中應變

與災後重建之能力(Bruneau et al., 2003; Cutter et al., 2008)，以達避災、

減災、適災、恢復之效果。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UNISDR, 2002)

亦從綜合性觀點提出韌性之定義為：「系統、社區或社會對抗或調整，

以獲得一個可接受狀態之能力。其決定在社會系統，可自我組織、提

升學習、調適及災害恢復能力」。因此韌性評估之架構適合從綜合性角

度探討(即涵蓋組織、基礎設施、社會、經濟、社區資本等層面)(Cutter 

et al., 2010)。 

 
表 2-1  各應用領域其韌性之定義 

應用領域 定義 

生態 
Holling(1973)認為韌性為：一個生態系統在經歷外來干擾後，恢

復或回復至原始狀態之能力。 

社會 

1.Timmerman(1981)定義韌性為：系統或地區在經歷災害事件後，

吸收災害衝擊與恢復能力之量測。 

2.Dovers and Handner(1992)提出社會韌性區分為主動與被動，「被

動韌性」為強化現有條件使系統更具抗拒衝擊之能力；而「主

動韌性」則指社會面對無法逃避之衝擊，重新營造一個足以接

納改變之新系統。 

社會-生態 
Adger(2005)定義韌性為：一個社會與基礎建設對抗外來擾亂或壓

力，及其從擾亂後復原之能力。 

經濟 
Rose(2006)定義經濟韌性為：一個系統在對抗損失或毀壞時，可

承受或是緩和自身衝擊的能力。 

災害 
Berke and Campanella(2006)認為韌性為：使災害衝擊與損害最小

化之生存與面對災害的能力。 

災害管理 

UNISDR(2002)定義韌性為：系統、社區或社會對抗或調整，以獲

得一個可接受狀態之能力。其決定在社會系統，可自我組織、提

升學習、調適及災害恢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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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生態系統的發展、破壞後到自我再組織復原的過程，一

般亦可用「調適迴圈」來說明韌性代表之意義(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 Walker and Salt, 2006; Walker et al., 2004; Folke, 2006)。調適迴圈

包含成長與開發(growth & exploitation, γ)，保護(conservation, Κ)，

崩解(collapse, Ω)與再組織(reorganization, α)等四個階段(如圖 2-1)，

代表著在時間軸上動態變化的過程：成長與開發階段至保護階段之過

程稱為前循環(fore-loop)，它描述了系統中增長與資源累積的緩慢且較

長之過程，最終由於過多的剛性結構、固定連接與系統中的資源累積，

使之變得脆弱並且準備崩解。而崩解階段到再組織階段之過程稱為後

循環(back-loop)，此過程通常是快速且相對較短。於此過程，重新組織

與更新的機會相當高，係因剛性結構的釋放，造成已建立的模式以及

整個系統的資源重新分配。成長，保護與再組織比較屬於長時序的變

化，而崩解則多半偏重極端事件，以及所衍生的變化。請注意，崩解

不只被看作是衝擊，也是一系統(包含生物物種，材料，都市等)重組與

再發展的機會，以強化未來面對類似挑戰的能力。 

 

 
資料來源：http://www.resalliance.org/adaptive-cycle 

圖 2-1  調適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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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6 年美國陸軍工兵團(United State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呼應「美國對氣候變遷影響之準備」(Prepar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 

Climate Change)中對韌性之描述：「預測、準備及適應不斷改變的情況，

並能抵抗及回應災害，且迅速恢復」，提出韌性四個原則：準備、吸收、

恢復、適應(Prepare, Absorb, Recover, Adapt, PARA)。 

韌性城市構成階段 

Foster 在 2000 年後期研究，就城市韌性不同階段性的表現進行討

論，認為城市韌性在時間軸上，可分為韌性能力的準備(preparation 

resilience)與韌性能力的表現(performance resilience)兩類。其中，韌性

能力的準備包含評估(assessment)與準備(readiness)兩階段，偏重於災前

的預防、減災，甚至避免災害發生的可能。韌性能力的表現則著重於

災害發生後的回應(response)與恢復(recover)的能力及協調機制，減少

因災害所造成之損失，並加快進入一個新的穩定狀態。 

 

 
資料來源：Foster,2006；Lu and Stead, 2013 

圖 2-2  韌性於時間軸上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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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欲探討一個城市面對災害造成衝擊時所展現之韌性能

力，可分為維持、復原、改進三個階段(如圖 2-3)進行說明： 

1、維持階段 

指城市現有之實質環境與社會經濟條件(內部環境)，在面對

城市可能之潛在災害事件與氣候變遷(外部衝擊)產生互動，進而

影響災害衝擊程度。「維持」階段需考量城市面對天然災害之特

性(如災害類型、頻率、強度、持續時間、區位與範圍等)，及氣

候變遷導致可能形成的相關影響(例如，極端雨量、增溫、海平

面上升等)。這些災害與氣候變遷現象，可視為外來可能影響源。

當城市的既有環境條件受到外在衝擊時，兩者產生互動而產生不

同層面衝擊，當然也呈現出不同類型的社區或區域韌性特質。 

「維持」階段之構成要素，包含實質環境與天然條件、社會

經濟條件、建成環境(例如，土地使用與開發、基礎設施等)，與

社區內家戶特性(例如，人口特性、弱勢、教育程度等)、行為及

與社區互動關係。這些要素會影響城市面對災害事件或氣候變遷

威脅時的反應。構成要素之健全，可以使城市受到災害影響時，

將災害影響減少到最小的程度。如圖 2-3 中之 Line-A 於維持階

段中，代表城市具備韌性積極之作為時，即具備較佳之災害準備

與災害減緩對策；因此，當城市受災時，Line-A 相對於 Line-B

可達有效減緩災害損失，不至於造成城市品質嚴重下降。 

2、復原階段 

復原為城市整體或個別家戶對個別災害事件之回應、應變與

適應機制(如預警機制、疏散避難計畫、庇護所設置、災害訊息

提供等)。「復原」階段之韌性會決定災害對城市影響之即時或

短期效應。當具備較佳應變機制或恢復能力時，有助於降低災害

損失與負面衝擊。而個別家戶之應變能力，則是社區條件與家戶

特性的函數(即家戶與社區整體環境的互動關係)。 

亦即當城市整體具備較積極之韌性作為時，則面對災害之恢

復能力可由圖 2-3 中復原較慢的 Line-B，提升為復原較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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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使城市整體面對災害時能加速復原，於較短的時間內使

城市品質恢復至「原有之水準」。 

3、改進階段 

城市具備良好之「調適力」與「學習能力」，將有助於提升

對於災害衝擊之容受力與韌性，以降低災害損害與衝擊。當城市

具備良好之「調適力」(即有較佳調適機制，如妥適之土地使用

策略與災害保險等)，便可提升對災害容受力與受創門檻以降低

災害衝擊。「學習能力」代表從對災害觀察與抗災經驗增加社會

學習力以強化社區集體韌性，可改善城市原有條件的不足、增強

面對災害衝擊的應變能力，及增加社區從災害衝擊恢復生活機能

與進行重建至更好狀態之能力。 

亦即，城市若具備較佳之韌性作為時，當城市受到災害影響

後，除恢復往常之生活水準外，透過調適、學習與重建，可使城

市品質成長至比往常更好之程度，如圖 2-3 Line-A 於「改進」階

段可成長至更高之城市品質。 

 

 
圖 2-3  城市韌性面對災害於各階段造成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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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韌性城市評估系統 

韌性評估首先建立評估構面後，為更清楚詳細呈現每一個評估構

面的意涵，一般需要再建置每一個評估構面下的評估要素以及評估指

標。本節將針對韌性城市的評估構面、評估要素，與評估指標相關國

內外文獻進行回顧與介紹，作為第三章建構臺灣本土型韌性水城市指

標之參考。 

國內文獻回顧 

吳杰穎等人(民國 97 年)於「臺灣天然災害統計指標體系建構與

分析」之研究，透過衡量我國 27 個縣市之災害與受災因子，以分析

地區災害熱點。利用各防災業務相關單位現有之災害統計資料，以

民國 91 年至 95 年之既有災害統計資料為主，歸納整理具有指標意

義之項目，初擬臺灣天然災害統計指標體系架構。該研究之評估因

子包括脆弱度統計、災損統計、災害管理統計三大評估構面。其中，

脆弱度統計包括災害紀錄、社經因子、生活環境等評估要素；災損

統計包括人員傷亡、住宅損失、設施損失、一級產業損失等評估要

素；災害管理統計包括減災、整備、應變與體制等評估要素。基於

前述評估要素共研擬 24 項評估指標(如圖 2-4)，隨後針對脆弱度統

計、災損統計及災害管理統計等評估構面綜合指數化，進行各縣市

災害統計之排比與分析，藉以瞭解各縣市整體之受災特性。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民國 98 年)於「氣候變遷下都市災害影響熱

點判別指標系統」研究中，考量在氣候變遷狀況下，根據我國本土

特性，建立可量化且易操作的災害熱點判斷指標系統，藉以衡量各

都市地區人文環境與建成環境之脆弱度因子及其風險高低，提供空

間規劃者或政府行政人員可透過簡易的災害熱點判別指標系統，掌

握某地區在氣候變遷影響下之風險高低及脆弱度因子。而氣候變遷

相關判別指標或評估因子之選取，依國家、縣市、鄉鎮等三層級之

不同而有所差異。該研究以氣候變遷因素、脆弱度、暴露性、地理、

社會經濟為主要考量評估要素，歸納成氣候變遷因素、自然環境條

件、社經環境條件等三個評估構面，進而篩選合適的評估指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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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氣候變遷下都市災害影響熱點指標之項目，進而完成氣候變遷

下災害影響熱點判別指標系統之建置，並以桃園縣鄉鎮市為例進行

各項指標操作之示範。其中，氣候變遷因素包含降雨、溫度等評估

要素；自然環境條件包含環境敏感地、地理環境等評估要素；社經

環境條件則包含易受災人口特性、建成環境等評估要素，共計 6 個

評估要素，16 項評估指標(如圖 2-5)。 

水利署在民國 98 年以淹水潛勢圖為基礎，考慮人文社會、經濟

活動、土地利用、淹水損失等與國家發展及民生相關之因子，針對

淹水潛勢資料進行加值分析，以強化洪災研判分析能量，發展適合

應用於災害應變之水災風險圖與脆弱度圖資，完成「脆弱度及風險

地圖分析方法研究」(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98 年)。該研究將水災風

險圖區分為生命及財產兩面向，以提供淹水災害防救之決策支援參

考。其研究亦針對水利署產製各縣市、流域之淹水脆弱度及風險圖，

完成「水災脆弱度與風險圖製作技術手冊」之研擬，以確保研究成

果品質。民國 99 年–102 年間，水利署以「水災危險度、 脆弱度與

風險圖製作技術手冊」為基礎，完成全臺水災危險度、脆弱度及風

險地圖製作、圖資整合與應用規劃。此外，為使水災風險圖能更快

速有效應用於災中緊急應變，並達水利署「零傷亡、低損失」之防

災精神，因此於民國 105 年執行「水災風險圖資決策支援服務建置

及應用(1/2)」(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5 年)計畫中，針對風險度各項

因子進行調整與修正。其中危害度因子改為考量歷史淹水紀錄、淹

水潛勢區域及淹水警戒範圍等 3 項；而脆弱度因子改為考量脆弱人

口分佈、人口密度、自主防災社區、防淹設備、建物型態及經濟型

態等 6 項。 

水利署在民國 100–102 年執行「強化北部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

變遷水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強化中部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

遷水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強化南部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遷

水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強化東部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遷水

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及「臺灣地區各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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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等研究計畫(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0年；

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1 年；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2 年)。產出全

臺水資源各標的(農業、工業、生活)用水危害度、脆弱度及風險地圖，

並針對高風險區提出相關調適策略。危害度估算考量三個因子，包

含工業用水缺水百分日指標、生活用水缺水百分日指標，與農業用

水缺水率；而脆弱度估算則考量工業產值、人口密度，與水稻面積

等三項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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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臺灣天然災害統計指標體系 

 



  

2-11 

 
圖 2-5  氣候變遷下都市災害影響熱點指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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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文獻回顧與國際減災綱領 

Syed and Jayant (2012)對巴勒斯坦地震發生之可能區域的社區

韌性評估面向，將其分為社會、經濟、建成環境及制度等四面向，

以建構其韌性指標。而 Cutter 在不同的研究當中，亦提出類似評估

構面，如 Cutter et al. (2008)在地方社區天然災害韌性研究中，將韌

性分為生態、社會、經濟、組織、基礎設施及社區資本等六個面向

與 29 項指標；另一項研究則以災害、災難與緊急管理為觀點之社區

及地區韌性研究中，將韌性分為社會、建成環境和公共設施、自然

系統和暴露及災害調適計畫等四個面向與 48 項指標；隨後於 2010

年，Cutter et al. (2010)將韌性分為社會、經濟、組織、基礎設施及社

區資本等五個面向與 36 項指標(如表 2-2)，並以美國東南部為實證

地區，評估城市不同地區之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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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災害韌性選用指標 

評估構面 評估指標 

社會韌性 

教育程度 

年齡 

交通 

通訊能力 

語言能力 

健康程度 

健康保險 

經濟韌性 

置產能力 

就業狀況 

收入水平 

農漁牧業就業狀況 

女性就業狀況 

企業規模 

醫療人力 

組織韌性 

處在危害地區減緩計畫之人口比率 

潛勢洪災範圍 

緊急救援能力 

水患社區人數 

政治分裂狀況 

災害預防經驗 

市民團體 

災害準備狀況 

基礎設施韌性 

建物類型 

避難空間收容能力 

醫院病床數 

疏散能力 

房舍新舊程度 

旅館個數 

公立學校數 

社區資本 

地區依附性-國際移民 

地區依附性-原始當地居民 

政治參與度 

宗教信仰 

公民參與 

非營利組織 

社會職業構成結構 

資料來源：Cutter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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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Resiliance Alliance (2007)提及影響系統韌性的重要組成要素，

可分為：「社會與經濟」、「制度與體系」，以及「實質環境」三個面

向。社會與經濟指地區外在社會人文的狀態，可得知一地區在受到

天然災害衝擊下，其災害恢復的速度；制度與體系可得知一地區之

防救災能力及資源分配，在天然災害來臨時，可降低災害所造成的

損失及風險，且增加抵抗災害的能力；實質環境則可視為地區遭受

到天然災害時，地區之先天條件、對抗外來衝擊的能力。 

此外，過去有關縣市評估尺度之研究，多以脆弱度之概念為主

要研究目的，其評估面向納入弱勢人口、產業經濟、歷年的傷亡損

失等條件，作為主要評估指標。評估方式多以統計資料的量化操作

為主。例如，Cutter et al. (1997)分別繪製自然脆弱度、社會脆弱度地

圖，並加以整合二者成為地區脆弱度地圖，以呈現地區災害熱點區

位所在，評估指標包含自然脆弱度與社會脆弱度兩類。Wei et al. 

(2004)透過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法進行脆弱度評估，評估指標

包含人口密度與商業設施的複雜度，以及社會經濟等變數。World 

Bank (2008)則以質化的清單勾選方式，評估指標包含：型態與風險

特徵、不同氣候變遷情境下都市變化之脆弱度評估、面對不同災害

都市產業的整備與應變，與整備指標。 

聯合國在 2000 年成立聯合國減災策略組織(UNISDR)，以永續

發展為目標，持續推動防災、減災、災害風險評估與政策層面管理

等相關事務。UNISDR 於 2015 年 3 月 18 日假日本仙台舉辦「第三

屆世界減災會議」，會議中來自世界 187 個國家的 2800 名政府代表

通過 2015–2030 年全球檢災策略－「2015–2030 仙台減災綱領」(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SFDRR)。仙

台減災綱領明確提出減災的四大優先推動項目： 

1、明瞭災害風險； 

2、投資降低災害風險工作以提升韌性； 

3、強化災害風險治理來管理災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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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強化防災整備增效應變能力，並在恢復、復原與重建過程中達成

「更耐災的重建」(Build Back Better)。 

UNISDR 配合仙台減災綱領提出之四大優先目標，於 2015 年更

進一步提出給地方政府首長的「地方政府領導人手冊」及 2017 年 5

月更新的「地方政府領導人手冊 2017 年版」中，明確提出讓城市更

具韌性十要素： 

1、災害韌性的組織架構； 

2、定義、瞭解並使用當前及未來風險情境； 

3、強化財政能力來應對韌性相關活動； 

4、追求韌性城市的發展； 

5、保護自然衝資源以強化生態系統提供的保護功能； 

6、強化機構對韌性的能力； 

7、瞭解並強化社會對韌性的能力； 

8、增加基礎設施的韌性； 

9、確保有效的災害應對； 

10、加速恢復且更耐災的重建 

如何建構韌性城市 

參考前述國內外相關文獻瞭解，對於韌性城市之建構，應從城

市的組織韌性能力、基礎設施韌性能力、社會韌性能力、經濟韌性

能力四個構面來進行，進而評估其韌性程度。而仙台減災綱領四大

優先推動項目，可視為建構韌性城市四項作為：準備、減緩、恢復、

成長，基此，本計畫可將建構韌性城市之四個構面與仙台減災綱領、

聯合國減災策略組織「讓城市更具韌性十要素」進行整併，據以作

為水韌性指標研定之依據(後續將配合韌性水城市評估指標之研訂

於第三章中進行詳細之說明)，其關聯性如圖 2-6，並先將韌性城市

各構成要素涵蓋之內容依序概述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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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韌性城市構成要項 

 

1、組織韌性能力：係探討城市公部門對災害的適應程度，展現城

市外在的抗災能力。其內容包含災前準備能力、組織與溝通能

力、災中反應能力、災後學習能力、災後變革能力等。 

2、基礎設施韌性能力：係探討城市中關鍵基礎設施在災後是否能

繼續發揮作用。其內容包含耐用能力、恢復能力、預警能力、

疏散與避難能力、醫療與衛生能力等。 

3、社會韌性能力：係檢視人民對潛勢災害的意識強度與反應能力，

為影響民眾防災意識強弱之主要因素。其內容包含人口組成多

樣性、教育向下扎根之程度、地方之向心力、社會公平性、災

害瞭解程度等。 

4、經濟韌性能力：係探討城市經濟體系可承受風險之能力；當一

個城市的財政能力、市民經濟能力愈強，有助於城市受災後復

原速度之提升。在經濟韌性能力方向，從地方政府、產業到個

人，內容包含自然資源依賴程度、產業多樣性、經濟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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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立韌性水城市指標 

水韌性評估係透過標的對外干擾調適能力進行分析，瞭解韌性運

作機制，提供降低災害風險及災害管理基本政策方向。基此，欲針對

一個城市進行水韌性評估作業，涵蓋層面甚廣，評估內容除了具明確

性及統計資料可蒐集性之「量化」指標外，亦包含具模糊性及統計資

料不可蒐集性之「質化」指標；例如，當評估項目涉及地方政府政策

執行程度時，此類之指標則缺乏統計數據呈現，故需利用「質化」指

標進行評估，以直接表現該評估項目的意涵。 

「量化」指標透過客觀數據之蒐集與佐證，提供使用者快速掌握

狀況，達成迅速檢視之功能，惟較無法完整呈現水韌性欲呈現之意涵。

「質化」指標透過詢答方式深入探討各面向之問題，提供使用者細部

項目檢視之功能，惟質化指標之評分上係透過評分者的專業知識、經

驗以及相關佐證資料等給予級分(如三分制或五分制)，對於水韌性評估

較具主觀性，可能無法正確呈現水韌性程度。 

基此，本計畫以過去水利署執行水災及水資源風險評估成果為基

礎，結合 UNISDR 發起之全球性韌性城市行動綱領所提出「讓城市更

具韌性十項要素」自我評估指標，透過專家會議與深度訪談進行水韌

性議題聚焦與本土化，並同時透過「量化」指標與「質化」指標之研

提，發展適合臺灣城市在面對洪旱威脅下之城市水韌性評估方法，以

使本評估方法同時兼具量化客觀性與質化深入性之雙重優點，並提供

地方政府首長進行自我檢視城市水韌性程度之評估工具。 

以下將先說明城市水韌性之定義，再進一步說明本計畫城市水韌

性評估構面及其涵蓋之要素與評估指標建置成果，最後針對「臺灣城

市水韌性評估表」之評分方式進行說明。 

 城市水韌性評估系統 

參考第二章國內外相關研究，城市水韌性評估系統應分為「評估

構面」、「評估要素」、「評估指標」三個層面，而評估指標之研定則結

合量化指標與質化指標，據以進行城市水韌性程度之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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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指標方面，除參考國外量化指標相關研究外，本計畫亦透過

國內開放性之資料(如水利署－防汛整備統計資料、主計總處－縣市重

要統計指標、地方政府審計處－地方總決算審議報告，以及地方政府

執行之深耕計畫成果報告)進一步篩選合適臺灣城市使用之量化指標

(即需具有代表性、資料開放性、資料蒐集便利性等特徵)。 

而針對質化指標之研提，係以 UNISDR「讓城市更具韌性十要素

2017 年版」全球行動所提供之城市災害韌性積分卡為基礎，篩選各項

指標之合適性並進行本土化、水韌性議題聚焦，與易操作性之調整，

最終透過地方政府相關單位之深度訪談、專家諮詢會議討論與交流(詳

細內容請參閱第五章)，進行城市水韌性評估系統及評估指標之建置作

業。以下將針對水韌性定義與評估系統及其涵蓋之評估指標建置成果

進行說明。 

水韌性定義 

基於韌性之意涵及韌性城市構成要項瞭解，欲評估一城市(或地

區)之韌性程度，需以綜合性的角度考量該城市之組織、基礎設施、

社會、經濟等系統於維持、復原、改進等階段面對災害時之應對能

力。故針對城市之水韌性可定義為：「城市遭遇水災之後，仍保有主

要功能與結構，且能快速恢復之能力」。亦即考量城市對於水災害之

「準備」、「減緩」、「恢復」、「成長」之能力，使其實際受災時可「與

水共生」，有效因應外部變化並主動積極的面對風險。 

由此可知，欲達成韌性水城市之目標，除瞭解城市之脆弱度以

及暴露於水災害之風險程度外，同時須重視自然環境資源所提供之

水災害減緩功能，以及更具耐災性之建設規劃。 

城市水韌性評估係透過標的對外干擾調適能力進行分析，瞭解

韌性運作機制，提供降低災害風險及災害管理基本政策方向。由於

韌性評估涵蓋層面甚廣，故當評估項目涉及政策執行程度，或缺乏

統計數據呈現者，可配合質化評估項目之表單設計，進行該地區水

韌性程度之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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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構面與評估指標建置 

基於第二章韌性城市建構係依「組織韌性能力」、「基礎設施韌

性能力」、「社會韌性能力」、「經濟韌性能力」等四個評估構面並參

考資料的普及性，建立各構面不同要素下評估指標制定方向，進行

城市水韌性評估之操作。其中原本 Cutter et al. (2010)所提之「社區

資本」評估構面指標，涵蓋原鄉熱誠、國際移民狀況、政治熱誠等

較難以量化數據表示之評估指標，故將其轉化為質化評估指標，並

且融入前述四個評估構面中考量。 

茲將本計畫評估指標制定方向，依據水韌性評估各構面說明如

下： 

組織韌性能力：「地方政府(公部門組織)面對水災的韌性，透過橫向

與縱向的韌性政策規劃，災害防救措施、災害應變

與資源整合等面向提升公部門的組織韌性能力」，評

估要素與評估內容應涵蓋： 

1、「潛勢風險辨識能力」 

可透過認識自身風險，以及地方政府對於氣候變遷下之風險

檢討等項目進行評估。喚起地方政府重視氣候變遷可能造成影響，

將採用質化方式進行評估指標研提。 

此外，水利署長期建置之各縣市淹水潛勢圖，係提供地方政

府瞭解自身災害潛勢之良好工具之一，但現階段公布之第 3 代淹

水潛勢圖與前期(第2代)淹水潛勢圖之推估方式不同(第2代利用

類似地文參數設定方式納入平地淹水演算，第 3 代則是納入區域

排水及雨水下水道流況之實際水理演算，並納入易淹水水患治理

計畫與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之執行成果進行模擬)，無法進行前後

期成果之比較。基此，建議可透過水災保全區域(一日暴雨 400、

450、600 淹水潛勢圖且淹水深度達 50 公分)內人口數減少率之

量化指標，以供地方政府認識自身面臨之風險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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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政府防災意識能力」 

可透過地方政府(公部門組織)防災準備程度、災害應變能力、

城市應變計畫，以及韌性知識交流等項目進行評估，惟相關評估

項目較難透過量化之統計數據呈現，故採用質化方式進行評估指

標研提。 

3、「組織溝通能力」 

可透過地方政府機構間(橫向)災害訊息傳遞能力，及地方政

府對社會組織及民眾(縱向)之溝通與連結能力，等項目進行評估。

其訊息傳遞、溝通能力難以透過量化之統計數據進行評估，故採

用質化方式進行評估指標研提。 

4、「組織指揮調度能力」 

可透過第一線人員支援能力(包含救災資源或機具)、災後檢

討機制是否具備，以及重建與耐災能力強化等項目，採用質化方

式研提指標，以呈現其支援能力與防救災規劃程度。 

此外，亦可配合救災資源－救災車輛數、移動式抽水機數、

緊急可供調度供水車數等統計資料進行量化評估。 

5、「防災資訊傳遞能力」 

係評估市民與地方政府間之資訊傳遞與溝通能力，需配合質

化方式進行評估指標研提。 

 

基礎設施韌性能力：「檢討軟體建設、硬體建設與維生系統之韌性，

並且檢視都市受災後的復原規劃設計是否有加入更

耐災之要素」，評估要素與評估內容應涵蓋： 

1、「硬體設施」 

可透過城市中洪災相關之基礎設施整備與維護規劃程度、災

害相關基礎設施投入程度，以及收容安置規劃等項目進行評估，

以呈現城市面對水相關災害影響時，評估相關硬體設備可以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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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帶來更具耐災性之效益程度。基此，此類評估指標可透過質化

方式進行研提。 

2、「軟體設施」 

包含資訊保護周全程度，以及預警系統建置之成熟度。預警

系統建設愈完整、資訊保護愈周全、提供資訊愈普及，則民眾愈

能第一手掌握災害資訊，並及早反應，發揮預警系統之成效。可

透過質化方式進行評估指標研提。 

3、「耐災規劃設計」 

可透過地方政府施政建設提升水韌性之作為、提升水韌性之

相關施政建設投入範圍(各種國土功能分區)、城市耐災韌性規劃

程度、藍綠帶建設考量，以及高風險地區耐災考量等項目，評估

並表現地方政府對於提升水韌性相關工作之規劃與重視程度。 

提升水韌性之相關基礎建設投入範圍、城市耐災韌性規劃程

度、藍綠帶建設考量，及高風險地區耐災考量等項配合質化方式

進行指標研提。 

此外，公園綠地面積多寡、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建設完

工率、區域排水完成整治率(惟該量化指標缺乏相關統計數據，

故以易淹水區域面積減少率作為替代)等項目可以藉由量化指標

來呈現。其中，未來可考量滯洪池容積作為額外之量化指標。 

4、「維生與醫療」 

可透過維生系統(包含電力、交通、瓦斯、通訊、衛生保健、

水環境衛生等)，以及醫療人員負荷能力等項目進行評估。然而，

維生系統需配合質化方式來瞭解其規劃程度。 

醫療人員負荷能力，則可透過每萬人口職業醫事人員數量，

呈現醫療人員負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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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韌性能力：「社區團體與民眾之韌性能力，藉由瞭解自身災害潛

勢、降低脆弱之措施、社區參與提升防災意識等方

式提升其韌性」，評估要素與評估內容應涵蓋： 

1、「社區韌性能力」 

可透過社區防災演練、頻率、普及率(含弱勢族群的參與)，

以及社區民眾之相互連結強度等項目，評估社區民眾防災意識與

韌性程度。利用質化方式研提評估指標，深入瞭解社區民眾面對

水韌性提升相關作業之參與程度。 

此外，社區災害防救能力亦可透過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設置增

加率為量化指標來呈現。 

2、「教育」 

評估校園推動氣候變遷與防災教育相關課程之程度，可以根

據高中、國中、國小之防災校園建置數量，計算防災與氣候變遷

融入教育(高中、國中、國小)佔比，以量化方式表現其韌性。 

3、「外籍人士防災能力」 

社區團體與民眾對於韌性之提升，應包含外籍人士對於災防

資訊之瞭解與參與，因此相關資訊外語版本提供與否，可能對社

會韌性具某種程度之影響，可透過質化方式研訂相關評估指標。 

4、「土地與生態」 

評估地方政府對於城市土地使用及生態系統之重視程度，此

類評估內容屬政策面之規劃與執行，故相關評估指標可透過質化

方式進行研提。 

 

經濟韌性能力：「經濟活力之韌性，檢視其經濟能力、地方政府預算

與企業投入以瞭解其受災後能立即回復的經濟韌

性」，評估要素與評估內容應涵蓋： 

1、「經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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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濟體系之經濟活力，可考量就業人口數增加率、每戶

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增加比率等量化指標，呈現其經濟活力程度。 

2、「災害預算」 

可透過地方政府對於災害預算編列之重視程度、易淹水地區

災害防護措施之經費補助程度、財務長期規劃程度等項目，來表

現其投入程度，以長期並全面提升城市之水韌性程度，可以透過

質化方式進行評估指標之研提。 

其中，災害預算之編列可根據「災害預防準備金額」增加率，

以量化方式呈現地方政府對於災害預算編列之重視程度。 

3、「企業投入」 

係評估企業面對災害時之調適能力，以及對於水韌性提升之

議題重視及參與程度，相關評估指標較難以量化統計數據呈現其

內容，將透過質化方式研提相關評估指標。 

 

依據前述評估構面及其涵蓋之評估要素與評估內容，本計畫研

提各評估構面下之各項量化指標與質化指標，並彙整於「臺灣城市

水韌性評估表」(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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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臺灣城市水韌性評估表 

 

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 

潛
勢
風
險
辨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1.認識自身風險：(權重 1/2) 

※水災保全區域內人口佔總人口比率：(權重 1/1) 

近期           

前期           

□減少 10%以上 

□減少 5~10%以內 

□持平(±5%) 

□增加 5~10%以內 

□增加 10%以上 

掌握水災保全區域內需保全人數與

組成，設計對應韌性提升對策 
 

2.氣候變遷下之風險檢討：(權重 1/2) 

針對經濟、空間、有形資產及環境資產定期進

行氣候變遷風險辨識或超出目前治水標準(極

端降雨事件)檢討 

風險評估包含：(權重 1/1) 

a.經濟(如經濟體系可能的產值損失) 

b.空間(如住宅區、工業區與商業區位置是否妥適，密度

是否過高) 

c.有形資產(如建物、機器、設備損壞的風險) 

d.環境資產(如自然資源或生態資源毀損造成自然環境

所帶來效益降低的風險) 

□已評估包含 4 個面向 

□已評估包含 3 個面向 

□已評估包含 2 個面向 

□僅評估包含 1 個面向 

□未進行相關風險評估作業 

了解社會環境在未來氣候變遷影響

下之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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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 

地
方
政
府
防
災
意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1.防災準備：(權重 1/4) 

※地方政府是否舉辦：(權重 1/1) 

a.防災講習 

b.防災系統操作訓練 

c.基礎設施操作訓練 

d.防災演練 

e.提升防災意識相關文宣 

g.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透過訓練提高韌性  

2.災害應變之能力：(權重 1/4) 

地方政府是否連結相關機構共同提升城市水

韌性(含協議之防救災參與人力、救災物資、

救災機具、應急經費)? 

(如自主防災社區之成立有助於連結民間社會

組織) 

洪災害韌性相關機構包含：(權重 1/1) 

a.企業 

b.保險業 

c.非政府組織 

d.民間社會組織 

e.學術界 

f.專家 

□具備措施連結所有組織團體 

□具備措施連結 3 個組織團體 

□具備措施連結 2 個組織團體 

□完成相關措施之規劃 

□未完成相關措施之規劃 

整合各種機關提升整體韌性  

3.城市重要公眾場所應變計畫：(權重 1/4) 

校園、醫院、老人收容機構與社區是否具備水

患應變計畫(或教育)? 

檢討對象包含下列洪災應變計畫有無，但對象不限於此：

(權重 1/1) 

a.校園 

b.醫院 

c.一般社區 

d.其他＿＿＿＿ 

□除上述檢討對象外，亦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前述 3 個檢討對象皆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其中 2 個檢討對象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僅其中 1 個檢討對象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所有災害應變計畫皆處規劃中 

公眾場所韌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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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 

地
方
政
府
防
災
意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4.韌性知識交流：(權重 1/4) 

是否定期與國內外其他城市交流或學習水患

防治相關知識與經驗? 

※交流與學習方式包含：(權重 1/1) 

a.國際城市參訪 

b.參與國際論壇或研討會 

c.國內研討會交流 

d.國內城市參訪 

e.其他方式＿＿＿＿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韌性經驗交流  

III 

組
織
溝
通
能
力 

(

權
重1

/5
) 

1. 地方政府機構間 (橫向)災害訊息互通能

力：(權重 1/2) 

汛期或缺水期間，地方政府使用哪些方式與工

具對相關機構進行訊息傳遞? 

※橫向相關機構間資訊傳遞包含：(權重 1/1) 

a.APP 

b.簡訊 

c.社群軟體 

d.宣傳單(文書) 

e.電子信件 

f.其他＿＿＿＿ 

□具備 5 種以上 

□具備 3 種 

□具備 2 種 

□僅透過宣傳單(文書)方式 

□未規劃相關工具 

橫向資訊傳遞以提升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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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I 

組
織
溝
通
能
力 

(

權
重1

/5
) 

2. 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及民眾在災害訊息的

溝通與連結：(權重 1/2) 

地方政府對於水韌性及風險訊息之提供對象

為何? 

地方政府提供洪災風險資訊的對象包含： 

(權重 1/2) 

a.企業 

b.保險業 

c.非政府組織 

d.民間社會組織 

e.學術界 

f.專家 

g.民眾 

□可於 5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可於 3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可於 1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已規劃資訊之共享方式，惟共享性有待商榷 

□資訊共享方式仍窒礙難行 

對外資訊傳遞以提升韌性  

水韌性及風險訊息包含下列(權重 1/2) 

a.缺水宣導資訊 

b.節水或儲水宣導文宣 

c.淹水宣導資訊 

d.淹水準備作為(如防災避難包、避難地點等) 

e.提升城市水韌性之硬體建設(如綠屋頂、雨水儲留設施)

推廣 

f.其他＿＿＿＿ 

其訊息傳遞頻率為： 

□每 1 周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每 2 周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每月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不定期主動提醒或告知 

□未主動提醒或告知 

對外訊息傳遞的頻率愈高韌性

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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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V 

組
織
指
揮
調
度
能
力 

(

權
重1

/5
) 

1.第一線救災的支援能力：(權重 1/3) 

※救災資源－救災車輛數：(權重 1/4)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災害應變之韌性能力 

 

※救災資源－移動式抽水機數：(權重 1/4)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緊急可供調度供水車數：(權重 1/4)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支援能力：(權重 1/4)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且軍隊、警察與志工可有效

支援救災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且軍隊、警察可有效支援救

災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僅軍隊可有效支援救災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警察、軍隊與志工皆需配合

人員引導加入救災工作 

□未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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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V 

組
織
指
揮
調
度
能
力 

(

權
重1

/5
) 

2.災後檢討：(權重 1/3) 

洪災後之檢討機制妥善程度，是否具有改善措

施及更具水韌性之規劃 

※近 5 年內重大災害發生後，地方政府是否有針對洪災影

響後進行檢討，檢討機制涵蓋：災害預防、災害應變及災後

復原重建等 3 個階段之工作檢討：(權重 1/1) 

□是  (5 分) 

□否  (1 分) 

韌性不足之檢討  

3.重建與耐災能力強化：(權重 1/3) 

地方政府針對洪災影響後復原重建工作的規

劃程度，是否能讓復原時間更短?重建後是否

更具耐災能力? 

※地方政府對洪災影響後重建工作之協調性(權重 1/2)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安排及協調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與安排，部分工作仍在協

調中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規劃，正著手進行相關工

作安排與後續協調工作 

□僅完成相關工作角色定位之規劃，未實際商議與定案 

□未具備相關工作之事前規劃 復原重建之韌性提升 

 

地方政府是否將洪災後檢討內容融入，並提出新的對策以使

重建後更具水韌性? (權重 1/2) 

□是    (5 分) 

□研議中(3 分) 

□否    (1 分) 

 

V 

防
災
資
訊
傳
遞
能
力 

(

權
重1

/5
) 

防災資訊傳遞(民眾對地方政府主動發送)： 

(權重 1/1) 

市民是否能在災前、中、後採用行動通訊設備

或社群工具提供地方政府相關水災害訊息? 

(本問題強調由民眾主動向地方政府的資訊傳

遞) 

※洪災相關資訊傳遞管道：(權重 1/1) 

□具備 3 種以上的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傳遞給專責單位 

□具備 1 種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傳遞給專責單位 

□具備 1 種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上傳，但未有專責單位 

□相關資訊交流平台已建置完成，惟尚未提供民眾實際

上線 

□相關資訊交流平台尚處於規劃建置狀態 

透過即時資訊傳遞提升韌性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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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 

硬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1.洪災相關的基礎設施整備與維護規劃程度： 

(權重 1/3) 

※城市下水道汛期前完成清淤百分比：(權重 1/4) 

□完成 100%清淤 

□完成 75%清淤 

□完成 50%清淤 

□完成 25%清淤 

□未規劃汛期前之清淤工作 

都市防洪韌性現況 

 

※抽水機在汛期前可操作百分比：(權重 1/4) 

□100%可操作 

□75%可操作 

□50%可操作 

□25%可操作 

□未規劃汛期前之操作測試 

 

高風險區減災基礎設施檢討內容包含：(權重 1/4) 

a.滯洪池評估與規劃 

b.防水砂包數量與發放 

c.區域排水容量 

d.抽水站容量 

e.排水閘門操作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其中 4 項 

□具備上述其中 3 項 

□具備上述其中 2 項 

□具備上述其中 1 項 

 

高風險區內減災基礎設施維護規劃：(權重 1/4) 

a.委外維護經費編列 

b.維護狀況查核機制 

c.維護人力編制 

d.定期維護週期規範 

e.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其中 4 項 

□具備上述其中 3 項 

□具備上述其中 2 項 

□具備上述其中 1 項 

 

 

  



  

3-15 

 

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 

硬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2.旱災相關的基礎設施投入程度： 

(權重 1/3) 

抗旱水井及其他供水備援能力：(權重 1/1) 

□滿足原淨水廠 100%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75%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50%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25%供水能力 

□未具備備援供水準備 

提升抗旱韌性  

3.收容安置規劃： 

(權重 1/3) 

※收容安置處所可收容能力(權重 1/2) 

□可滿足 100%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75%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50%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25%保全對象之收容 

□未規劃妥善之水災害收容處所 提升耐災韌性 

 

收容安置處所設備功能是否考量女性、幼童及年長使用者之

需求(權重 1/2) 

□是    (5 分) 

□規劃中(3 分) 

□否    (1 分) 

 

II 

軟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1.資訊保護周全程度：(權重 1/2) 

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在各種情境下，對相關重

要電腦系統(或數據)保護之周全性 

保護方式包含下列，但不限於此：(權重 1/1) 

a.硬體設備安全防護(防水保護、機具架高) 

b.備援供電 

c.異地同步備份 

d.定期維護系統並保存重要數據 

e.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提升資訊保存能力之韌性  

2.預警系統：(權重 1/2) 

洪旱災預警系統建置之成熟程度 

※預警系統成熟程度泛指：(權重 1/1) 

a.預警資訊可靠 

b.反應時間夠長 

c.市民間應用普及率高 

□預警系統成熟度高(滿足 3 項條件) 

□預警系統成熟度普通(滿足 2 項條件) 

□預警系統成熟度低(滿足 1 項條件) 

□預警系統正處規劃建置之狀態，或未實際上線應用 

□未具備預警系統 

提升預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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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II 

耐
災
規
劃
設
計 

(

權
重1

/4
) 

1.地方政府建設在提升蓄、排水能力的作為： 

(權重 1/5) 

公園綠地面積：(權重 1/3)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現況施政之國土韌性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建設完工率：(權重 1/3)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區域排水完成整治率(易淹水區域面積減少率)：(權重 1/3) 

近期           

前期           

□減少 10%以上 

□減少 5~10%以內 

□持平(±5%) 

□增加 5~10%以內 

□增加 10%以上 

 

2.地方政府國土計畫分區在提升水韌性的作

為?(權重 1/5) 

※是否有國土保育規劃：如環境敏感地劃設、流域綜合治

理、逕流分擔：(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施政提升國土韌性 

 

是否有海洋資源保育計畫：如海岸復育、海岸防護、濕地

復育：(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是否有農業發展保育計畫：如高山農地設置社區型簡易汙

水淨化設備：(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是否有城鄉發展保育計畫：如滯洪空間設置、透水鋪面建

置、雨水貯留設施設置、透水面積增加：(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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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II 

耐
災
規
劃
設
計 

(

權
重1

/4
) 

3.因應氣候變遷的耐災韌性：(權重 1/5) 

城市的發展規劃是否考量氣候變遷調適? 

是否將氣候變遷調適加入城市近五年的發展規劃中?(權重

1/1) 

□是 

□僅考慮都市與鄉村之發展，未考量高強度降雨 

□僅考慮都市或鄉村之發展，未考量高強度降雨 

□規劃中 

□否     

城市發展規劃融入耐災之韌性  

4.城市藍綠帶建設：(權重 1/5) 

城市發展是否納入綠色、藍色基礎建設考量? 

(如：低衝擊開發、透水鋪面設計、生態工法、

公園滯洪池規劃、親水環境設計) 

※綠色與藍色基礎建設(權重 1/1) 

□有，並定期維護、持續推動與設施強化 

□有，但近 2 年僅作相關基礎建設的維護 

□有，但未能有效維護 

□具備規劃之構想，但未有具體成果 

□未具備相關規劃 

空間規劃提升抗災韌性  

5.高風險地區耐災考量：(權重 1/5) 

針對容易發生危害地區重建規劃之投入程度 

重大災害發生後，重建考量層面包含：(權重 1/1) 

a.稅金減免 

b.振興地方經濟方案 

c.建物風險評估與檢討 

d.建物強化改建(如地基墊高、高腳屋設計方案) 

e.避災設計(如推廣耐水傢俱、機電設施高樓層設置) 

e.邀請利害關係人召開重建說明會 

f.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重建設計納入韌性思維  

IV 

維
生
與
醫
療 

(

權
重1

/4
) 

1.維生系統風險評估：(權重 1/2) 

現況與氣候變遷情境下，是否針對民眾生活相

關基礎設施喪失功能所帶來風險進行評估? 

與民眾生活相關基礎設施包含如下：(權重 1/1) 

a.電力 

b.瓦斯 

c.通訊 

d.衛生保健 

e.運輸 

f.水環境衛生 

g.其他＿＿＿＿ 

□包含 5 種以上 

□包含 3 種以上 

□僅 1 種 

□已進行評估作業之規劃，惟尚未執行 

□未規劃相關評估作業 

現況與未來防災韌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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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建

設

韌

性 

IV 

維
生
與
醫
療 

(

權
重1

/4
) 

2.醫療人員負荷能力：(權重 1/2) 

※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檢討醫療資源的韌性是否提升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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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I 

社
區
韌
性
能
力 

(

權
重1

/4
) 

1.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程度(權重 1/5)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設置佔比：(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強化社區防災韌性 

 

2.社區洪災演練頻率：(權重 1/5) 

針對社區或民眾定期舉洪災相關防救災演習

的頻率? 

※洪災相關防災演練包含：(權重 1/1) 

a.社區講習 

b.避難或疏散演練 

c.逃生機具操作訓練 

d.參與兵棋推演 

e.其他＿＿＿＿＿ 

其頻率為： 

□每年舉辦 2 次演習以上，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每年舉辦 2 次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每年舉辦 1 次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不定期舉辦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已規劃卻尚未執行 

 

3.社區水患防災參與程度：(權重 1/5) 

社區舉辦洪災檢討會議之頻率及參與程度 

(權重 1/1) 

□每年舉辦 3 次以上，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3 次，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1 次，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1 次，但社區領導者或其團隊未能偕同出席 

□不定期舉辦 

藉由社區參與提升社會韌

性 
 

4.社區聯繫能力：(權重 1/5) 

洪災發生時，社區居民聯繫系統是否能互相確

認居民安全、面臨問題及支援其需求? 

※(權重 1/1) 

□所有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大部分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少數的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聯繫程度已超過 1 年未進行確認 

□未實際確認社區居民的聯繫是否暢通無礙 

社區傳遞災害資訊之韌性  

5.弱勢族群參與程度：(權重 1/5) 

社區洪災害韌性規劃是否積極鼓勵弱勢族群

(指老人、幼童、外籍人士)參與? 

弱勢族群的參與(權重 1/1) 

□具備鼓勵措施並主動邀請參與，並受肯定 

□具備鼓勵措施並主動邀請參與，但效果有限 

□具備鼓勵措施，但未進一步主動邀請 

□鼓勵措施尚處於規劃階段 

□未具備鼓勵措施 

提升弱勢民眾之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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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II 

校
園
防
災
教
育 

(

權
重1

/4
) 

校園防災教育： 

校園推動氣候變遷與防災教育相關課程程度 

※防災與氣候變遷融入(高中、國中、小學)教育之佔比： 

(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透過教育提升韌性  

III 

外
籍
人
士
防
災
能
力 

(

權
重1

/4
) 

防災資訊國際語言版本： 

針對外籍居民或旅客提供外語版本的災害防

救資訊 

例如：英、日、韓、泰、越、印尼…(權重 1/1) 

□具備上述版本外，尚具備＿＿＿＿＿版本 

□具備上述 3 種版本 

□具備上述其中 2 種 

□具備英文版本 

□正著手規劃英文版本中 

提升外籍人士防災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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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IV 

土
地
與
生
態 

(

權
重1

/4
) 

1.國土發展是否落實風險評估：(權重 1/3) 

國土計畫四項功能分區是否進行風險評估：(權重 1/1) 

a.國土保育地區(如，環境敏感地劃設、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規劃、災害潛勢土地使用管理策略規劃)。 

b.海洋資源地區(如，依自然環境與災害潛勢檢討海岸防護範圍

與管理措施)。 

c.農業發展地區(如，配合高山農地環境評估，檢討高山農業發

展策略，避免高山農業影響當地水體，並總量管制高山蔬菜

種植面積)。 

d.城鄉發展地區(如，依都市發展用地供需情形、淹水潛勢劃設

狀況，及人口成長趨勢，規劃都市及非都市地區之發展) 

□已包含前述 4 項 

□已包含其中 3 項 

□已包含其中 2 項 

□已包含其中 1 項 

□未將風險評估資訊實際落實 

提升國土韌性  

2.生態調查：(權重 1/3) 

城市範圍內的生態系統，是否(具備明確的管理

方式)進行調查、監測與管理? 

生態系統的調查、監測與管理(權重 1/1) 

□每年進行 6 次以上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進行 2-6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進行 2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最少進行 1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尚未進行 

生態基本韌性調查  

3.土地使用政策是否重視生態保育：(權重 1/3) 

土地使用政策或規劃是否對生態系統有正面

維持功能? 

※土地使用政策是否針對生態環境系統保育：(權重 1/1) 

生態系統包含：海域、水域、陸域等三項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3 項內容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2 項內容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1 項內容 

□維持生態系統之相關內容初步完成構想 

□未考量生態系統之維持 

提升生態系統韌性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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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經

濟

韌

性 

I 

經
濟
能
力 

(

權
重1

/3
) 

1.就業人口數(權重 1/2) 

※就業人口數：(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提升城市經濟活力以有效

提升經濟韌性 

 

2.民眾所得程度(權重 1/2) 

※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II 

災
害
預
算 

(

權
重1

/3
) 

1.地方政府災害預防準備金額：(權重 1/3) 

※災害預防準備金額：(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地方政府投入韌性提升的

資源 
 

2.針對易淹水地區提升水韌性之經費補助： 

(權重 1/3) 

地方政府過去或未來是否有針對易淹水地區

激勵提升城市水韌性之相關經費補助? 

※地方政府補助提升水韌性經費包含：(權重 1/1) 

a.預警系統設置 

b.防水閘門 

c.建物改建 

d.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e.鄰居守望隊成立 

f.設置食物供應站 

g.其他＿＿＿＿＿ 

□具備其中 5 項以上措施 

□具備其中 5 項措施 

□具備其中 4 項措施 

□具備其中 3 項措施 

□具備其中 2 項措施 

主動提升民眾防災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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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經

濟

韌

性 

II 

災
害
預
算 

(

權
重1

/3
) 

3.地方政府在水韌性之長期財務規劃： 

(權重 1/3) 

地方政府是否針對財務作長期規劃來推動提

升城市水韌性? 

 

例如：防洪工程、下水道工程、雨水儲留、防

災深耕計畫…等提升水韌性相關財務規劃 

提升水韌性相關計畫的財務規劃是否：(權重 1/1) 

□具未來 5 年期以上的財務規劃 

□具未來 5 年期的財務規劃 

□具未來 3 年期的財務規劃 

□逐年編列預算 

□未能規劃相關經費 

地方政府投入韌性提升的

持續程度 
 

III 

企
業
投
入 

(

權
重1

/3
) 

1.企業防救災調適能力：(權重 1/2) 

企業面對現況與氣候變遷衝擊之防救災自我

調適能力與反應程度 

企業調適需具備：(權重 1/1) 

a.各種風險情境下之防災規劃 

b.軟硬體防護措施 

c.員工因應能力 

d.防災設備設置(投資) 

e.缺水期間自行供水能力 

f.其他＿＿＿＿＿ 

□具備上述 5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僅具備各種風險情境下之防災規劃 

□未實際與企業接觸並瞭解其具備之災害應變能力程度 

強化企業耐災之韌性  

2.企業防救災參與程度與社會責任：(權重 1/2) 

企業對於水韌性議題之重視或參與意願程度 

企業落實包含：(權重 1/1) 

a.參與強化水韌性之課程 

b.員工教育訓練 

c.參與提升水韌性工作之備忘錄簽署情況 

d.其他＿＿＿＿＿ 

□涵蓋上述 3 項 

□涵蓋上述 2 項 

□僅參與過相關課程 

□已與企業接觸並研商共同提升企業水韌性 

□未實際與企業雇主商討提升企業水韌性 

提升企業內部防災韌性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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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方式說明 

水韌性指標包含質化指標及量化指標，質化指標之評分方面，可

藉由各項指標業務相關之人員業務執行經驗，或經由討論之方式，依

據其達成程度(滿足愈多選項或內容分數愈高)給予 5~1 分。而針對量化

指標之計算與給分，係透過近一期與前一期評估指標之數據資料，計

算其變化百分比。指標均定義為正向韌性意涵，根據其變化百分比以

區間方式來說明其韌性意義(指標之給分區間彙整如表 3-2)：若指標的

變化百分比在-5% ~ +5%之間視為近期的韌性與前期相當，得分為 3 分；

若指標的變化百分比呈現增加，分別在+5% ~ +10%之間或 10%以上等

兩個區間，得分則分別為 4 分與 5 分；反之，若指標變化百分比呈現

減少之狀態，分別在-5% ~ -10%之間或-10%以上等兩個區間，得分則

分別為 2 分與 1 分。 

 
表 3-2  量化指標給分區間 

指標變化百分比 指標給分 

+10%以上 5 

+5% ~ +10% 4 

-5% ~ +5% 3 

-10% ~ -5% 2 

-10%以上 1 

 

而各項水韌性指標分數之加總方式，係先統計各指標之平均韌性

得分，再統計各要素下之平均韌性得分，進而收斂為各評估構面下之

韌性得分，其分數代表之意涵整理如表 3-3。表 3-1 中已先針對各評估

要素、評估指標平均計算時之權重採用平均之權重設定並標註於表格

內容中，以利分數計算時使用。惟未來地方首長可針對評估指標對自

身城市之重要性與該指標之合適性自行設定得分權重。而透過各評估

構面之得分計算，可繪製水韌性程度雷達圖，以供地方政府首長快速

掌握城市之水韌性程度，以及需重視及改善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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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韌性得分區間代表意涵 

韌性得分區間 代表意涵 

5~4 顯著提升 

4~3 稍微提升 

3 不變 

3~2 稍微降低 

2~1 顯著降低 

 

為使本計畫研提之「臺灣城市水韌性程度評估表」易於填寫，以

提升水韌性評估作業之操作性，並使最終評估結果可更有效反映城市

水韌性程度與需精進之處，本計畫與臺南市水利局、高雄市水利局等

單位進行深度訪談，並透過工作會議與專家諮詢會議之召開，進一步

討論評估表單與各評估指標之妥適性(含文敘明確、評分標準恰當、評

分依據妥適)。 

茲將評估表之設計重點說明如下： 

評估方式選項化 

為減輕填表人員負擔，各項評估指標將評分等級分為 5 分制進

行勾選(如表 3-1)。選項由上至下，依不同達成程度給予 5 分~1 分之

評分等級，亦即達成程度或滿足項目愈多，韌性得分愈高。其中，

針對部分評估指標達成程度若僅提供「有」或「無」之選項(如 P.3-11

組織韌性評估構面編號 IV 第 2 項：災後檢討之達成程度)，分數則

分別為 5 分與 1 分；若評估指標達成程度提供三個選項者(如 P.3-12

組織韌性評估構面編號 IV 第 3 項：重建與耐災能力強化)，分數由

上至下則為 5 分、3 分、1 分，此類較特殊之分數級距將額外標註其

分數於評估表格中。 

評估方向明確化 

水韌性評估方向涵蓋廣泛，填表人員難以瞭解並確認所依據或

提供之資料符合評估指標討論之內容。基此，本計畫針對「評估指

標」內容及「達成程度」兩部份之文敘進行明確化，清楚指出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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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指標可能涵蓋內容，並於「達成程度」中列舉選項以讓填表人有

明確之方向進行填寫，便於具體呈現欲評估之方向與內容。此外，

亦於表單中增添「韌性意涵」一欄說明該指標可強化之韌性方向。 

如表 3-1 中，組織韌性評估構面編號 I 第 2 項：「氣候變遷下之

風險檢討：針對經濟、空間、有形資產及環境資產定期進行氣候變

遷風險辨識或超出目前治水標準(極端降雨事件)檢討」。 

 經濟風險檢討，係指經濟體系可能的產值損失； 

 空間風險檢討，係指住宅區、工業區與商業區位置是否

妥適，密度是否過高； 

 有形資產風險檢討，係指建物、機器、設備損壞的風險； 

 環境資產風險檢討，係指自然資源或生態資源毀損造成

自然環境所帶來效益降低的風險。 

評分依據細緻化 

結合「量化」與「質化」指標於評估指標中，提供客觀之量化

數據或指標之變化百分比進行佐證說明，使填表人員更容易理解評

估指標之評估方向，以利城市水韌性評估結果更貼近實際情況。 

 

 評估中可能面臨的問題 

所有指標都需要回答嗎? 

城市水韌性評估指標係針對城市可能遭遇的水災韌性來進行通

案設計，各城市所面臨的災害可能因其自身天然條件而有不同，可

能難以回應所有評估指標，因此評估指標中有針對基本必要之項目

以符號※來註記，其他未標記之評估指標則可以根據各城市自身狀

態來填寫。 

得分權重可以調整嗎? 

目前是預設所有評估項目均回答之情況下，針對各評估要素與

評估指標採用”平均”之權重設定，並標註於表格內容中，以利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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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時使用。然而，地方首長可以針對評估項目對自身城市之重要

性與該指標之合適性自行設定得分權重。 

評估成果呈現低分真的就是韌性不足嗎? 

透過各評估構面之得分計算，可繪製水韌性程度雷達圖，可以

供地方政府首長快速掌握城市之水韌性程度，以及需重視及改善之

方向。然而，由於量化指標之韌性得分是利用目前與前期數據的比

較。若前期指標已經達到高度韌性時，而後期也表現一致的高度韌

性時，因此得分計算會進步不大，而導致誤判。因此，地方首長不

能只看表面的得分，必須仔細探究其原因，以瞭解是韌性不足或已

達高度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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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案例評估與分析 

 臺南市 

概況說明 

參考臺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臺南市政府，民國 106 年)所述，

臺南市北以八掌溪與嘉義縣為鄰，南至二仁溪，東連烏山嶺，與高

雄市為界，西鄰臺灣海峽，全市總面積約為 2,192 平方公里，共計

37區(如圖 4-1)，人口約 188萬餘人。臺南市境內主要河川為八掌溪、

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等，流域面積以曾文溪 1,176.64

平方公里為最大，長度以曾文溪 138.47 公里為最長。另有鹿耳門溪、

竹溪、柴頭港溪、鹽水溪排水幹路等天然排水幹線及臺南運河等。

境內各主要河川源流短促，流域面積小，多分流入海，中下游由於

大量污染物排入河川，超過涵容能力，使得河川普遍污染。 

臺南市之河川有一共同特性，即年逕流量豐沛，但分布不均勻，

豐枯水期流量 相差甚大，年逕流量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於五至十

月的豐水期，為調節豐枯水 期的流量差距並充分利用水資源，臺南

境內興建包括曾文、烏山頭、白河、南化、 尖山埤、德元埤、鹿寮、

虎頭埤及鏡面等多個水庫，由水庫每年提供給臺南地區 之供水量約

為 9.36 億噸。 

 



 

4-2 

 
資料來源：臺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臺南市政府，民國 106 年) 

圖 4-1  臺南市行政區域圖 

 

臺南位於北迴歸線以南，在氣候上屬亞熱帶，氣候溫和，民國

91～105 年的全年平均氣溫大多在 24.5 至 25.0 度間變動，全年氣溫

以 7、8 月最高，1 月最低；冬季為乾季，以東北季風為主，夏季西

南風盛行，風力和緩，因高溫及對流作用旺盛，常有雷雨，7 至 9

月間常有颱風侵襲，而 5 至 9 月為雨季，故雨量甚豐。而臺南市水

災發生最主要原因為於每年 5~6 月之梅雨期及 7、8、9 月西南氣流、

熱帶性低壓或豪雨來臨時，其中雨量過度集中，排水路通水能力不

足，易造成較低窪地區發生積水或淹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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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重大歷史颱風及超大豪雨事件說明如下： 

1、民國 90 年桃芝颱風，造成八掌溪左岸後庄地區因地勢低窪時溪

洪暴漲無法排水而造成淹水；仁德區田厝至保安壇稅橋積水達 1

公尺深；關廟區亦因溪水暴漲造成路面嚴重淹水。 

2、民國 90 年納莉颱風造成鹽水區淹水面積約達 500 公頃，淹水深

達 1 公尺；新營區急水溪右岸新田寮淹水面積約達 300 公頃，淹

水深達 1.2 公尺；柳營區淹水面積約達 100 公頃；東山區淹水面

積約達 380 公頃，淹水深達 3 公尺。 

3、民國 94 年海棠颱風，造成麻豆區、學甲區、佳里區、下營區、

將軍區、北門區等主要災區，淹水深最深約達 1.8 公尺，總淹水

面積約 30,000 公頃。並造成 7 人死亡、2 人受傷、33973 戶淹水、

農業損失 6.3 億元，以及公共設施損失復建經費 13 億元。 

4、民國 98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臺南市多個地區因溪流潰堤而造成

淹水，仁德區亦因三爺溪受二仁溪水位頂托，導致雨水無法順利

排出；且因幹線水位高漲，兩岸支線排水不易、堤岸高度普遍不

足及局部地勢低窪制使外水倒灌等原因，而造成最大淹水深度達

1 公尺。 

5、民國 103 年 8 月 7 日豪雨，安南區淹水面積約達 578 公頃，仁德

區、永康區淹水面積約達 316 公頃。南區與安定區淹水面積則約

達 120 公頃。 

6、民國 105 年梅姬颱風，24 小時最大累積降雨量以安南區本淵橋

518 毫米最大，雨量達 400 毫米以上超過 10 區，且降雨時間集

中在 6~12 小時內。因最大時雨量超過道路側溝及雨水下水道保

護標準，加上曾文水庫洩洪量最大 4350 立方公尺/秒，暴潮位高

達 1.7 公尺，造成降雨量及排水排出不易。仁德區總淹水面積約

達 344 公頃；安南區淹水面積約達 1053 公頃。 

7、民國 107 年 8 月 23 日熱帶低壓，降雨量超過區域排水之保護標

準，排水系統排除不及，造成仁德、永康、後壁、左鎮、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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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柳營、麻豆、安南、北門、下營、學甲等區淹水達 6,215

公頃，淹水深度約 0.2~0.8 公尺。 

 

綜上所述，為預防、降低淹水災害之發生機率，臺南市政府

近年不斷強化地區災害防救，提升市府及各區公所防救災作業能

力，建置易淹水地區洪水預警系統、推動自主防災社區及購置移

動式抽水機等，彌補工程措施之不足，降低水患發生之機率。後

續將於下一小節透過「臺灣城市水韌性程度評估表」之內容，進

行臺南市水韌性程度之評估與分析。 

水韌性評估 

依據表 3-1 中之水韌性評估指標，本計畫為進行臺南市水韌性

量化指標之計算，透過下述方式蒐集各項統計資料： 

1、臺南市水災保全計畫報告 

2、EMIC 資料庫統計資料 

3、主計總處－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4、水利署防災中心－歷年淹水事件調查資料 

5、防災校園建置資訊平台 

6、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網頁資訊 

7、地方政府民政局統計資訊 

8、地方政府審計處總預算案統計資料 

9、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年度訪視訪評報告 

10、填表人員對於各項評估指標之主觀判定 

各項量化指標詳細數據及變化百分比可彙整如表 4-1，並據以進

行臺南市各評估構面之水韌性評估(如表 4-2)。藉由表 4-2 之評分結

果，可進一步繪製臺南市水韌性四個評估構面的雷達圖，如圖 4-2，

相關成果評估將進一步說明於下一小節。此外，圖 4-2 亦可進一步

依據各評估構面之評估要素得分，各別繪製組織韌性能力如圖 4-3、

基礎設施韌性能力如圖 4-4、社會韌性能力如圖 4-5、經濟韌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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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6 等四個評估構面之水韌性雷達圖，以供地方首長可快速掌

握該評估構面之各要素得分狀況。 

  



 

4-6 

表 4-1  臺南市水韌性量化指標統計表 

評估 

構面 
評估指標 

年份 

(年) 
計算指標 數據 

變化 

百分比 

組織 

韌性 

救災資源－救災車輛

數增加率 

2017 
救災車輛數(輛) 

261 
0.0% 

2018 261 

救災資源－移動式抽

水機數增加率 

2016 
移動式抽水機數(台) 

338 
59.5% 

2017 539 

緊急可供調度供水車

數量增加率 

2017 
供水車數(輛) 

6 
0.0% 

2018 6 

水災保全區域內人口

減少率 

2016 水災保全區域內人口數佔

年度總人口數比率(%) 

0.1372 
4.5% 

2017 0.13093 

基礎

設施 

韌性 

公園綠地面積增加率 
2015 公園綠地總面積(平方公

里) 

6.9601 
1.4% 

2016 7.0585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幹線建設完工比率 

2015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

建設完工比率(%) 

61.64 
1.8% 

2016 62.76 

區域排水完成整治率

(易淹水區域面積減

少率) 

2014 易淹水區域總面積(平方

公里) 

16.57 
62.04% 

2017 6.29 

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

員增加率 

2015 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口數

(人) 

125.28 
4.2% 

2016 130.51 

社會

韌性 

防災與氣候變遷融入

教育增加率 

2017 防災校園建置數佔總校園

比率(%) 

5.68 
133.3% 

2018 13.25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增

加百分比 

2016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數(個) 

35 
0% 

2017 35 

經濟 

韌性 

就業人口數增加率 
2016 

就業人口數(人) 
957000 

0.6% 
2017 963000 

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

數增加率 

2015 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元) 

731,422 
4.5% 

2016 764,548 

災害預防準備金額增

加率 

2017 
災害預防準備金額(元) 

1,147,279,000 
18.5% 

2018 1,359,1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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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臺南市水韌性評估表 

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 

潛
勢
風
險
辨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1.認識自身風險：(權重 1/2) 

※水災保全區域內人口佔總人口比率：(權重 1/1) 

近期     0.1309%      

前期     0.1372%      

□減少 10%以上 

□減少 5~10%以內 

■持平(±5%) 

□增加 5~10%以內 

□增加 10%以上 

掌握水災保全區域內需保全人數與

組成，設計對應韌性提升對策 
=3×1×(1/2)=1.5 

2.氣候變遷下之風險檢討：(權重 1/2) 

針對經濟、空間、有形資產及環境資產定期進

行氣候變遷風險辨識或超出目前治水標準(極

端降雨事件)檢討 

風險評估包含：(權重 1/1) 

a.經濟(如經濟體系可能的產值損失) 

b.空間(如住宅區、工業區與商業區位置是否妥適，密度

是否過高) 

c.有形資產(如建物、機器、設備損壞的風險) 

d.環境資產(如自然資源或生態資源毀損造成自然環境

所帶來效益降低的風險) 

■已評估包含 4 個面向 

□已評估包含 3 個面向 

□已評估包含 2 個面向 

□僅評估包含 1 個面向 

□未進行相關風險評估作業 

了解社會環境在未來氣候變遷影響

下之韌性 
=5×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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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 

地
方
政
府
防
災
意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1.防災準備：(權重 1/4) 

※地方政府是否舉辦：(權重 1/1) 

a.防災講習 

b.防災系統操作訓練 

c.基礎設施操作訓練 

d.防災演練 

e.提升防災意識相關文宣 

g.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透過訓練提高韌性 =5×1×(1/4)=1.25 

2.災害應變之能力：(權重 1/4) 

地方政府是否連結相關機構共同提升城市水

韌性(含協議之防救災參與人力、救災物資、

救災機具、應急經費)? 

(如自主防災社區之成立有助於連結民間社會

組織) 

洪災害韌性相關機構包含：(權重 1/1) 

a.企業 

b.保險業 

c.非政府組織 

d.民間社會組織 

e.學術界 

f.專家 

□具備措施連結所有組織團體 

■具備措施連結 3 個組織團體 

□具備措施連結 2 個組織團體 

□完成相關措施之規劃 

□未完成相關措施之規劃 

整合各種機關提升整體韌性 =4×1×(1/4)=1 

3.城市重要公眾場所應變計畫：(權重 1/4) 

校園、醫院、老人收容機構與社區是否具備水

患應變計畫(或教育)? 

檢討對象包含下列洪災應變計畫有無，但對象不限於此： 

(權重 1/1) 

a.校園 

b.醫院 

c.一般社區 

d.其他＿＿＿＿ 

□除上述檢討對象外，亦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前述 3 個檢討對象皆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其中 2 個檢討對象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僅其中 1 個檢討對象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所有災害應變計畫皆處規劃中 

公眾場所韌性的提升 =4×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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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 

地
方
政
府
防
災
意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4.韌性知識交流：(權重 1/4) 

是否定期與國內外其他城市交流或學習水患

防治相關知識與經驗? 

※交流與學習方式包含：(權重 1/1) 

a.國際城市參訪 

b.參與國際論壇或研討會 

c.國內研討會交流 

d.國內城市參訪 

e.其他方式＿＿＿＿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韌性經驗交流 =4×1×(1/4)=1 

III 

組
織
溝
通
能
力 

(

權
重1

/5
) 

1. 地方政府機構間 (橫向)災害訊息互通能

力：(權重 1/2) 

汛期或缺水期間，地方政府使用哪些方式與工

具對相關機構進行訊息傳遞? 

※橫向相關機構間資訊傳遞包含：(權重 1/1) 

a.APP 

b.簡訊 

c.社群軟體 

d.宣傳單(文書) 

e.電子信件 

f.其他＿＿＿＿ 

□具備 5 種以上 

■具備 3 種 

□具備 2 種 

□僅透過宣傳單(文書)方式 

□未規劃相關工具 

橫向資訊傳遞以提升韌性 =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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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I 

組
織
溝
通
能
力 

(

權
重1

/5
) 

2.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及民眾在災害訊息的溝

通與連結：(權重 1/2) 

地方政府對於水韌性及風險訊息之提供對象

為何? 

地方政府提供洪災風險資訊的對象包含： 

(權重 1/2) 

a.企業 

b.保險業 

c.非政府組織 

d.民間社會組織 

e.學術界 

f.專家 

g.民眾 

□可於 5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可於 3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可於 1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已規劃資訊之共享方式，惟共享性有待商榷 

□資訊共享方式仍窒礙難行 

對外資訊傳遞以提升韌性 =3×(1/2)×(1/2)=0.75 

水韌性及風險訊息包含下列(權重 1/2) 

a.缺水宣導資訊 

b.節水或儲水宣導文宣 

c.淹水宣導資訊 

d.淹水準備作為(如防災避難包、避難地點等) 

e.提升城市水韌性之硬體建設(如綠屋頂、雨水儲留設施)

推廣 

f.其他＿＿＿＿ 

其訊息傳遞頻率為： 

□每 1 周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每 2 周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每月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不定期主動提醒或告知 

□未主動提醒或告知 

對外訊息傳遞的頻率愈高韌性

愈高 
=2×(1/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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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V 

組
織
指
揮
調
度
能
力 

(

權
重1

/5
) 

1.第一線救災的支援能力：(權重 1/3) 

※救災資源－救災車輛數：(權重 1/4) 

近期     261      

前期     261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災害應變之韌性能力 

=3×(1/4)×(1/3)=0.25 

※救災資源－移動式抽水機數：(權重 1/4) 

近期     539      

前期     338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5×(1/4)×(1/3)=0.42 

※緊急可供調度供水車數：(權重 1/4) 

近期     6      

前期     6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3×(1/4)×(1/3)=0.25 

支援能力：(權重 1/4)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且軍隊、警察與志工可有效

支援救災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且軍隊、警察可有效支援救

災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僅軍隊可有效支援救災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警察、軍隊與志工皆需配合

人員引導加入救災工作 

□未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 

=3×(1/4)×(1/3)=0.25 

2.災後檢討：(權重 1/3) 

洪災後之檢討機制妥善程度，是否具有改善措

施及更具水韌性之規劃 

※近 5 年內重大災害發生後，地方政府是否有針對洪災影

響後進行檢討，檢討機制涵蓋：災害預防、災害應變及災後

復原重建等 3 個階段之工作檢討：(權重 1/1) 

■是  (5 分) 

□否  (1 分) 

韌性不足之檢討 =5×1×(1/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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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V 

組
織
指
揮
調
度
能
力 

(

權
重1

/5
) 

3.重建與耐災能力強化：(權重 1/3) 

地方政府針對洪災影響後復原重建工作的規

劃程度，是否能讓復原時間更短?重建後是否

更具耐災能力? 

※地方政府對洪災影響後重建工作之協調性(權重 1/2)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安排及協調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與安排，部分工作仍在協

調中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規劃，正著手進行相關工

作安排與後續協調工作 

□僅完成相關工作角色定位之規劃，未實際商議與定案 

□未具備相關工作之事前規劃 復原重建之韌性提升 

=5×(1/2)×(1/3)=0.83 

地方政府是否將洪災後檢討內容融入，並提出新的對策以使

重建後更具水韌性? (權重 1/2) 

■是    (5 分) 

□研議中(3 分) 

□否    (1 分) 

=5×(1/2)×(1/3)=0.83 

V 

防
災
資
訊
傳
遞
能
力 

(

權
重1

/5
) 

防災資訊傳遞(民眾對地方政府主動發送)： 

(權重 1/1) 

市民是否能在災前、中、後採用行動通訊設備

或社群工具提供地方政府相關水災害訊息? 

(本問題強調由民眾主動向地方政府的資訊傳

遞) 

※洪災相關資訊傳遞管道：(權重 1/1) 

□具備 3 種以上的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傳遞給專責單位 

■具備 1 種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傳遞給專責單位 

□具備 1 種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上傳，但未有專責單位 

□相關資訊交流平台已建置完成，惟尚未提供民眾實際

上線 

□相關資訊交流平台尚處於規劃建置狀態 

透過即時資訊傳遞提升韌性 =4×1×1=4 

小計 (1.5+2.5)×(1/5)+(1.25+1+1+1)×(1/5)+(2+0.75+0.5)×(1/5)+(0.25+0.42+0.25+0.25+1.67+0.83+0.83)×(1/5)+(4)×(1/5)=4×(1/5)+4.25×(1/5)+3.25×(1/5)+4.5×(1/5)+4×(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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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 

硬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1.洪災相關的基礎設施整備與維護規劃程度： 

(權重 1/3) 

※城市下水道汛期前完成清淤百分比：(權重 1/4) 

■完成 100%清淤 

□完成 75%清淤 

□完成 50%清淤 

□完成 25%清淤 

□未規劃汛期前之清淤工作 

都市防洪韌性現況 

=5×(1/4)×(1/3)=0.42 

※抽水機在汛期前可操作百分比：(權重 1/4) 

■100%可操作 

□75%可操作 

□50%可操作 

□25%可操作 

□未規劃汛期前之操作測試 

=5×(1/4)×(1/3)=0.42 

高風險區減災基礎設施檢討內容包含：(權重 1/4) 

a.滯洪池評估與規劃 

b.防水砂包數量與發放 

c.區域排水容量 

d.抽水站容量 

e.排水閘門操作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其中 4 項 

□具備上述其中 3 項 

□具備上述其中 2 項 

□具備上述其中 1 項 

=5×(1/4)×(1/3)=0.42 

高風險區內減災基礎設施維護規劃：(權重 1/4) 

a.委外維護經費編列 

b.維護狀況查核機制 

c.維護人力編制 

d.定期維護週期規範 

e.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其中 4 項 

□具備上述其中 3 項 

□具備上述其中 2 項 

□具備上述其中 1 項 

=4×(1/4)×(1/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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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 

硬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2.旱災相關的基礎設施投入程度： 

(權重 1/3) 

抗旱水井及其他供水備援能力：(權重 1/1) 

□滿足原淨水廠 100%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75%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50%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25%供水能力 

□未具備備援供水準備 

提升抗旱韌性 =4×1×(1/3)=1.33 

3.收容安置規劃： 

(權重 1/3) 

※收容安置處所可收容能力(權重 1/2) 

■可滿足 100%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75%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50%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25%保全對象之收容 

□未規劃妥善之水災害收容處所 提升耐災韌性 

=5×(1/2)×(1/3)=0.83 

收容安置處所設備功能是否考量女性、幼童及年長使用者之

需求(權重 1/2) 

□是    (5 分) 

■規劃中(3 分) 

□否    (1 分) 

=3×(1/2)×(1/3)=0.5 

II 

軟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1.資訊保護周全程度：(權重 1/2) 

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在各種情境下，對相關重

要電腦系統(或數據)保護之周全性 

保護方式包含下列，但不限於此：(權重 1/1) 

a.硬體設備安全防護(防水保護、機具架高) 

b.備援供電 

c.異地同步備份 

d.定期維護系統並保存重要數據 

e.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提升資訊保存能力之韌性 =4×1×(1/2)=2 

2.預警系統：(權重 1/2) 

洪旱災預警系統建置之成熟程度 

※預警系統成熟程度泛指：(權重 1/1) 

a.預警資訊可靠 

b.反應時間夠長 

c.市民間應用普及率高 

□預警系統成熟度高(滿足 3 項條件) 

□預警系統成熟度普通(滿足 2 項條件) 

■預警系統成熟度低(滿足 1 項條件) 

□預警系統正處規劃建置之狀態，或未實際上線應用 

□未具備預警系統 

提升預警能力 =3×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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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II 

耐
災
規
劃
設
計 

(

權
重1

/4
) 

1.地方政府建設在提升蓄、排水能力的作為 

(權重 1/5) 

公園綠地面積：(權重 1/3) 

近期     705.85      

前期     696.01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現況施政之國土韌性 

=3×(1/3)×(1/5)=0.2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建設完工率：(權重 1/3) 

近期     62.76%      

前期     61.64%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3×(1/3)×(1/5)=0.2 

※區域排水完成整治率(易淹水區域面積減少率)：(權重 1/3) 

近期     629      

前期     1657     

■減少 10%以上 

□減少 5~10%以內 

□持平(±5%) 

□增加 5~10%以內 

□增加 10%以上 

=5×(1/3)×(1/5)=0.33 

2.地方政府國土計畫分區在提升水韌性的作

為?(權重 1/5) 

※是否有國土保育規劃：如環境敏感地劃設、流域綜合治

理、逕流分擔：(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施政提升國土韌性 

=5×(1/4)×(1/5)=0.25 

是否有海洋資源保育計畫：如海岸復育、海岸防護、濕地

復育：(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5×(1/4)×(1/5)=0.25 

是否有農業發展保育計畫：如高山農地設置社區型簡易汙

水淨化設備：(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5×(1/4)×(1/5)=0.25 

是否有城鄉發展保育計畫：如滯洪空間設置、透水鋪面建

置、雨水貯留設施設置、透水面積增加：(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5×(1/4)×(1/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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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II 

耐
災
規
劃
設
計 

(

權
重1

/4
) 

3.城市耐災韌性：(權重 1/5) 

城市與鄉村發展規劃是否考量洪災相關風險? 

※城市與鄉村地區的規劃是否考量高強度降雨影響：(權重

1/1) 

□是 

□僅考慮都市與鄉村之發展，未考量高強度降雨 

■僅考慮都市或鄉村之發展，未考量高強度降雨 

□規劃中 

□否     

城市發展規劃融入耐災之韌性 =3×1×(1/5)=0.6 

4.城市藍綠帶建設：(權重 1/5) 

城市發展是否納入綠色、藍色基礎建設考量? 

(如：低衝擊開發、透水鋪面設計、生態工法、

公園滯洪池規劃、親水環境設計) 

綠色與藍色基礎建設(權重 1/1) 

□有，並定期維護、持續推動與設施強化 

□有，但近 2 年僅作相關基礎建設的維護 

□有，但未能有效維護 

■具備規劃之構想，但未有具體成果 

□未具備相關規劃 

空間規劃提升抗災韌性 =2×1×(1/5)=0.4 

5.高風險地區耐災考量：(權重 1/5) 

針對容易發生危害地區重建規劃之投入程度 

重大災害發生後，重建考量層面包含：(權重 1/1) 

a.稅金減免 

b.振興地方經濟方案 

c.建物風險評估與檢討 

d.建物強化改建(如地基墊高、高腳屋設計方案) 

e.避災設計(如推廣耐水傢俱、機電設施高樓層設置) 

e.邀請利害關係人召開重建說明會 

f.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重建設計納入韌性思維 =2×1×(1/5)=0.4 

IV 

維
生
與
醫
療 

(

權
重1

/4
) 

1.維生系統風險評估：(權重 1/2) 

現況與氣候變遷情境下，是否針對民眾生活相

關基礎設施喪失功能所帶來風險進行評估作

業? 

與民眾生活相關基礎設施包含如下：(權重 1/1) 

a.電力 

b.瓦斯 

c.通訊 

d.衛生保健 

e.運輸 

f.水環境衛生 

g.其他＿＿＿＿ 

■包含 5 種以上 

□包含 3 種以上 

□僅 1 種 

□已進行評估作業之規劃，惟尚未執行 

□未規劃相關評估作業 

現況與未來防災韌性調查 =5×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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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建

設

韌

性 

IV 

維
生
與
醫
療 

(

權
重1

/4
) 

2.醫療人員負荷能力(權重 1/2) 

※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權重 1/1) 

近期      130.51      

前期      125.28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檢討醫療資源的韌性是否提升 =3×1×(1/2)=1.5 

小計 (0.42+0.42+0.42+0.33+1.33+0.83+0.5)×(1/4)+(2+1.5)×(1/4)+(0.2+0.2+0.33+0.25+0.25+0.25+0.25+0.6+0.4+0.4)×(1/4)+(2.5+1.5)×(1/4)=4.25×(1/4)+3.5×(1/4)+3.13×(1/4)+4×(1/4)=3.72 

  



 

4-18 

 
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I 

社
區
韌
性
能
力 

(

權
重1

/4
) 

1.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程度(權重 1/5)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設置佔比：(權重 1/1) 

近期     5.39%      

前期     5.39%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強化社區防災韌性 

=3×1×(1/5)=0.6 

2.社區洪災演練頻率：(權重 1/5) 

針對社區或民眾定期舉洪災相關防救災演習

的頻率? 

※洪災相關防災演練包含：(權重 1/1) 

a.社區講習 

b.避難或疏散演練 

c.逃生機具操作訓練 

d.參與兵棋推演 

e.其他＿＿＿＿＿ 

□每年舉辦 2 次演習以上，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每年舉辦 2 次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每年舉辦 1 次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不定期舉辦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已規劃卻尚未執行 

=3×1×(1/5)=0.6 

3.社區水患防災參與程度：(權重 1/5) 

社區舉辦洪災檢討會議之頻率及參與程度 

(權重 1/1) 

□每年舉辦 3 次以上，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3 次，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1 次，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1 次，但社區領導者或其團隊未能偕同出席 

□不定期舉辦 

藉由社區參與提升社會韌

性 
=3×1×(1/5)=0.6 

4.社區聯繫能力：(權重 1/5) 

事件發生時，社區居民是否能互相聯繫以確認

居民安全、面臨問題及支援其需求? 

※(權重 1/1) 

□所有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大部分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少數的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聯繫程度已超過 1 年未進行確認 

□未實際確認社區居民的聯繫是否暢通無礙 

社區傳遞災害資訊之韌性 =4×1×(1/5)=0.8 

5.弱勢族群參與程度：(權重 1/5) 

社區洪災害韌性規劃是否積極鼓勵弱勢族群

(指老人、幼童、外籍人士)參與? 

弱勢族群的參與(權重 1/1) 

□具備鼓勵措施並主動邀請參與，並受肯定 

■具備鼓勵措施並主動邀請參與，但效果有限 

□具備鼓勵措施，但未進一步主動邀請 

□鼓勵措施尚處於規劃階段 

□未具備鼓勵措施 

提升弱勢民眾之韌性 =4×1×(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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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II 

校
園
防
災
教
育 

(

權
重1

/4
) 

校園防災教育： 

校園推動氣候變遷與防災教育相關課程程度 

※防災與氣候變遷融入(高中、國中、小學)教育之佔比： 

(權重 1/1) 

近期     13.25%      

前期     5.68%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透過教育提升韌性 =5×1×1=5 

III 

外
籍
人
士
防
災
能
力 

(

權
重1

/4
) 

防災資訊國際語言版本： 

針對外籍居民或旅客提供外語版本的災害防

救資訊 

例如：英、日、韓、泰、越、印尼…(權重 1/1) 

□具備上述版本外，尚具備＿＿＿＿＿版本 

□具備上述 3 種版本 

□具備上述其中 2 種 

■具備英文版本 

□正著手規劃英文版本中 

提升外籍人士防災韌性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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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IV 

土
地
與
生
態 

(

權
重1

/4
) 

1.國土發展是否落實風險評估：(權重 1/3) 

國土計畫四項功能分區是否進行風險評估：(權重 1/1) 

a.國土保育地區(如，環境敏感地劃設、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規劃、災害潛勢土地使用管理策略規劃)。 

b.海洋資源地區(如，依自然環境與災害潛勢檢討海岸防護範圍

與管理措施)。 

c.農業發展地區(如，配合高山農地環境評估，檢討高山農業發

展策略，避免高山農業影響當地水體，並總量管制高山蔬菜

種植面積)。 

d.城鄉發展地區(如，依都市發展用地供需情形、淹水潛勢劃設

狀況，及人口成長趨勢，規劃都市及非都市地區之發展) 

■已包含前述 4 項 

□已包含其中 3 項 

□已包含其中 2 項 

□已包含其中 1 項 

□未將風險評估資訊實際落實 

提升國土韌性 =5×1×(1/3)=1.67 

2.生態調查：(權重 1/3) 

城市範圍內的生態系統，是否(具備明確的管理

方式)確實進行調查、監測與管理? 

生態系統的調查、監測與管理(權重 1/1) 

□每年進行 6 次以上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進行 2-6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進行 2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最少進行 1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尚未進行 

生態基本韌性調查 =2×1×(1/3)=0.67 

3.土地使用政策是否涵蓋生態系統：(權重 1/3) 

土地使用政策或規劃是否對生態系統有正面

維持功能? 

※土地使用政策是否涵蓋生態系統：(權重 1/1) 

生態系統包含：海域、水域、陸域等三項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3 項內容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2 項內容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1 項內容 

□維持生態系統之相關內容初步完成構想 

□未考量生態系統之維持 

提升生態系統韌性 =5×1×(1/3)=1.67 

小計 (0.6+0.6+0.6+0.8+0.8)×(1/4)+(5)×(1/4)+(2)×(1/4)+(1.67+0.67+1.67)×(1/4)=3.4×(1/4)+5×(1/4)+2×(1/4)+4.01×(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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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經

濟

韌

性 

I 

經
濟
能
力 

(

權
重1

/3
) 

1.就業人口數(權重 1/2) 

※就業人口數：(權重 1/1) 

近期     963,000      

前期     957,000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提升城市經濟活力以提升

經濟韌性 

=3×1×(1/2)=1.5 

2.民眾所得程度(權重 1/2) 

※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權重 1/1) 

近期     764,548      

前期     731,422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3×1×(1/2)=1.5 

II 

災
害
預
算 

(

權
重1

/3
) 

1.地方政府災害預防準備金額：(權重 1/3) 

※災害預防準備金額：(權重 1/1) 

近期   1,359,112,000    

前期   1,147,279,000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地方政府投入韌性提升的

資源 
=5×1×(1/3)=1.67 

2.針對易淹水地區提升水韌性之經費補助： 

(權重 1/3) 

地方政府過去或未來是否有針對易淹水地區

激勵提升城市水韌性之相關經費補助? 

※地方政府補助提升水韌性經費包含：(權重 1/1) 

a.預警系統設置 

b.防水閘門 

c.建物改建 

d.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e.鄰居守望隊成立 

f.設置食物供應站 

g.其他＿＿＿＿＿ 

□具備其中 5 項以上措施 

□具備其中 5 項措施 

■具備其中 4 項措施 

□具備其中 3 項措施 

□具備其中 2 項措施 

主動提升民眾防災韌性 =3×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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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經

濟

韌

性 

II 

災
害
預
算 

(

權
重1

/3
) 

3.地方政府在水韌性之長期財務規劃： 

(權重 1/3) 

地方政府是否針對財務作長期規劃來推動提

升城市水韌性? 

 

例如：防洪工程、下水道工程、雨水儲留、防

災深耕計畫…等提升水韌性相關財務規劃 

提升水韌性相關計畫的財務規劃是否：(權重 1/1) 

■具未來 5 年期以上的財務規劃 

□具未來 5 年期的財務規劃 

□具未來 3 年期的財務規劃 

□逐年編列預算 

□未能規劃相關經費 

地方政府投入韌性提升的

持續程度 
=5×1×(1/3)=1.67 

III 

企
業
投
入 

(

權
重1

/3
) 

1.企業防救災調適能力：(權重 1/2) 

企業面對現況與氣候變遷衝擊之防救災自我

調適能力與反應程度 

企業調適需具備：(權重 1/1) 

a.各種風險情境下之防災規劃 

b.軟硬體防護措施 

c.員工因應能力 

d.防災設備設置(投資) 

e.缺水期間自行供水能力 

f.其他＿＿＿＿＿ 

□具備上述 5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僅具備各種風險情境下之防災規劃 

■未實際與企業接觸並瞭解其具備之災害應變能力程度 

強化企業耐災之韌性 =1×1×(1/2)=0.5 

2.企業防救災參與程度與社會責任：(權重 1/2) 

企業對於水韌性議題之重視或參與意願程度 

企業落實包含：(權重 1/1) 

a.參與強化水韌性之課程 

b.員工教育訓練 

c.參與提升水韌性工作之備忘錄簽署情況 

d.其他＿＿＿＿＿ 

□涵蓋上述 3 項 

□涵蓋上述 2 項 

□僅參與過相關課程 

□已與企業接觸並研商共同提升企業水韌性 

■未實際與企業雇主商討提升企業水韌性 

提升企業內部防災韌性 =1×1×(1/2)=0.5 

小計 (1.5+1.5)×(1/3)+(1.67+1+1.67)×(1/3)+(0.5+0.5)×(1/3)=3×(1/3)+4.34×(1/3)+1×(1/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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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臺南市水韌性程度雷達圖 

 

 
圖 4-3  臺南市組織韌性評估構面水韌性程度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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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臺南市基礎設施韌性評估構面水韌性程度雷達圖 

 

 
圖 4-5  臺南市社會韌性評估構面水韌性程度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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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臺南市經濟韌性評估構面水韌性程度雷達圖 

 

評估成果說明 

臺南市水韌性評估成果中，整體來看水韌性程度呈現略微提升，

其中，組織韌性能力(4.0 分)、基礎設施韌性能力(3.7 分)與社會韌性

能力(3.6分)有稍微提升，而經濟韌性能力(2.8分)有略微降低之現象。

依據目前資料評估，臺南市應需持續注意面對水災害影響中提升經

濟韌性能力，以提升城市整體之水韌性程度。 

以下將針對韌性評估的四個構面評析說明如下： 

1、組織韌性 

組織韌性能力，係包括五個評估要素，評估結果如圖 4-3。

其中「潛勢風險辨識能力」、「地方政府防災意識能力」、「組

織指揮調度能力」與「防災資訊傳遞能力」等要素，其韌性均有

顯著提升。惟「組織溝通能力」呈現韌性略為提升，未來宜持續

加強「組織溝通能力」之提升。各項目分析如下： 

(1)臺南市在「潛勢風險辨識能力(4.0 分)」、「地方政府防災意

識能力(4.3 分)」、「組織指揮調度能力(4.5 分)」與「防災資

訊傳遞能力(4.0 分)」方面之韌性能力顯著提升。其原因可能

在於近年加強防救災意識，並配合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之執行，

臺南市政府無論是防災意識、防救災人員、車資、物資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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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相關資訊之發送與聯繫等防救災能量皆有顯著提升。

而「潛勢風險辨識能力」透過臺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之執

行，有效提供相關潛勢風險評估資訊，以明瞭於氣候變遷影

響下各面向之風險狀況。 

(2)「組織溝通能力(3.3分)」之韌性能力僅呈現略微提升。由 P.4-8

之評估項目發現，公部門間之資訊傳遞與訊息溝通能力雖普

遍良好，但組織對外之溝通能力為現階段較為薄弱之一環。

對外組織可包含企業、保險業、非政府組織及民間社會組織

等。 

由現有蒐集資料評估，臺南市在組織韌性能力方面，建議

臺南市政府平時可配合相關專案之方式主動與相關各團體及

組織進行適度意見交流並建立良好溝通管道，在洪災發生時，

各團體及組織即可適時配合市政府之規劃，發揮各團體的自主

抗災能力，減少市府的負擔。 

2、基礎設施韌性 

基礎設施韌性能力包括四個評估要素，評估結果如圖 4-4。

其中「硬體設施」、「軟體設施」，及「維生與醫療」的韌性均

有顯著之提升，唯在「耐災規劃設計」的韌性能力則維持相同，

為有提升現象。各項目分析如下： 

(1)臺南市在「硬體設施(4.3 分)」、「軟體設施(3.5 分)」與「維

生與醫療(4.0 分)」等韌性要素經評估均有提升，臺南市在洪

災相關基礎設施之整備與維護，以及災害預警系統之開發及

保護措施，具備相當程度之執行力與規劃，因此有效提升基

礎設施面對洪災時之韌性程度。 

(2)但在「耐災規劃設計(3.1 分)」韌性要素上顯示維持不變。此

一結果反應臺南市雖然針對現行防洪保護標準下之工程設計

與維護雖已具備一定保護程度，但面對超過現有防洪保護標

準之極端事件(如今年 0823 淹水事件)，仍需要有更耐災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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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計與推廣。譬如綠藍帶之設計規劃、耐災傢俱推廣、易

淹水區的住宅防水閘門推廣、高價值傢俱避免放在一樓的宣

傳等，建議未來可納入市政工作，進行合適耐災規劃設計之

考量與評估，進而實際推廣至適當之高風險地區。 

3、社會韌性 

社會韌性能力包括四個評估要素，評估結果如圖 4-5，其中

以「教育」的韌性得分最高，「社區韌性能力」、「土地與生態」

韌性能力也呈現略微提升。但在「外籍人士防災能力」方面則為

韌性略為減弱。各項目分析如下： 

(1)圖 4-5 中「教育(5.0 分)」韌性要素得分最高，係因氣候變遷

與防災教育推動融入校園教育的比率由 2017 年的 5.68%成長

到 2018 年的 13.25%。顯示臺南市在其融入氣候變遷與防災

教育具有顯著的成長，進而提升其韌性得分。 

(2)「社區韌性能力(3.4 分)」與「土地與生態(4.0 分)」韌性要素

得分略微提升，係因近年透過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之建置、國

土功能分區之劃定，以及臺南市政府對於生態環境維護工作

之努力，使得韌性程度略為提升。 

(3)但在「外籍人士防災能力(2.0 分)」韌性要素卻呈現略微降低，

係因目前防災相關資訊外語版本，僅具備英文版本。 

臺南市擁有多數來自東南亞的勞工籍配偶，及南科有日、

韓籍之工程師，他們由於語言能力在防災資料接受度較弱，為

防災上較弱勢之團體，建議臺南市政府可增加防災資訊外語版

本之多樣性，如配合國內外來旅客之大宗製作相應語言(如日

文或韓文)之防災資訊，或建立應聘機構配合提供災害期間資

訊傳遞。 

4、經濟韌性 

經濟韌性能力包括三個評估要素，評分結果如圖 4-6，其中

以「災害預算」的韌性得分最高，而「經濟能力」韌性要素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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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不變，「企業投入」韌性要素則是呈現韌性降低之現象。各

項目分析如下： 

(1)「災害預算(4.3 分)」韌性要素之得分最高，係因災害預防準

備金由 2017 年的 1,147,279 仟元成長到 2018 年的 1,359,112

仟元，災害預防準備金有顯著的成長(增加率達 18.5%)，且臺

南市政府針對未來五年投入防洪工程相關預算皆有妥善之規

劃，有效提升其韌性能力。 

(2)「企業投入(1.0 分)」韌性要素則呈現降低之現象。國際上普

遍認為企業(或產業)對於自身水韌性設施之投入或投資，是提

升城市水韌性工作的重要一環。未來宜加強政府機關與企業

聯結共同參與城市水韌性相關措施，及提升企業對水韌性的

支持及合作。 

 

總體看來，臺南市的「經濟韌性構面」韌性程度較低，平均分

數為 2.8 分，係因經濟韌性評估構面中「企業投入」僅得 1 分，造

成韌性程度降低。建議臺南市政府可針對經濟韌性構面中，較低分

數之指標項目優先評估與強化。此外，本計畫參考經濟部工業局「製

造業氣候變遷調適指引」並針對提升水韌性研提相關調適策略如下，

可供地方政府據以輔導相關產業強化其企業防災韌性： 

1、潛勢風險辨識 

(1)確認廠區周遭是否有河堤、滯洪區等具減災功能之基礎設施 

(2)建物外觀及結構作定期檢護維修 

(3)若工廠位在淹水、土石流潛勢區內，應做好防洪、防土石流

準備 

2、強化製程韌性 

(1)確認加強設備檢修 

(2)加強製程用水處理程序，以應付水質惡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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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備援用水及能源的調度，以及降低非必要水源及能源的使用，

以確保氣候災害發生時能維持最低營運水準 

3、強化財務韌性 

(1)定期檢查資產及其保險內容，是否足夠補償氣候災害造成的

損失 

(2)下投資決策前，仔細評估氣候風險 

(3)經常提供氣候變遷相關訊息與投資者溝通 

4、透過管理提升韌性 

(1)提升員工氣候變遷調適意識與認知，如辦理內訓課程 

(2)定期備份檔案資料並置於安全位置 

(3)擬定氣候災害事故緊急應變計畫 

(4)依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所調整的相關監管措施、規範、調整

內部管理 

(5)主動開發氣候資訊平台與建立多元交流管道，互通資訊 

(6)積極參與國內與國際交流活動 

5、水電氣供應韌性強化 

(1)購買緊急用水、提升備用水源，如加裝水塔、安裝水箱來儲

存雨水 

(2)提升備用電源，如加裝發電機 

(3)考慮替代燃料或電源，如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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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概況說明 

參考高雄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高雄市政府，民國 106 年)所述，

高雄市位於臺灣本島西南部，東起桃源區與花蓮縣、臺東縣相鄰，

西至臺灣海峽，南為林園區與屏東縣接壤，並納管南海上的東沙島

及南沙太平島，北為桃源區玉山山頂，毗鄰嘉義與臺南，總面積約

2,947.62 平方公里，共計 38 區(如圖 4-7)，人口約 277 萬人。 

 

 
資料來源：高雄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高雄市政府，民國 106 年) 

圖 4-7  高雄市行政區域圖 

 

高雄市境內並無長度較長或流域較廣的大型河川，最主要的河

川為發源自高雄縣仁武鄉八卦寮一帶田野地(另外亦自曹公圳引水)，

長約 12 公里的愛河，於本市內自市區東北側的覆鼎金一帶，流經凹

子底、鼓山、鹽埕，最後於高雄大橋南側出海，注入高雄港第一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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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沿途共有六條小支流自愛河分出。除了愛河之外，還有分別位

於市區北邊與南邊的兩條重要水道—後勁溪與前鎮運河。湖泊或集

水區部分則有位於半屏山西南側的蓮池潭；位於小港區與高雄縣林

園鄉、大寮鄉交界處的鳳山水庫；位於高雄市立美術館旁的內惟埤；

以及同樣位於覆鼎金一帶的金獅湖。 

高雄市屬熱帶季風型氣候，全年平均溫度約為 25 度，夏季平均

約 28 度，冬季平均約 21 度。相對濕度方面，以 8 月最高。高雄市

之降雨量，夏、秋多而冬、春少，年平均降雨量達 1,784.9 毫米，全

年的降雨量集中在 5~9 月的梅雨期與颱風季，此間各月的降雨量都

在 200 毫米上下，11 月至翌年 1 月降雨量最少，降雨量在 100 毫米

以下。 

此外，高雄市沿海地區，原多為潟湖沙洲地形，經河川泥沙沖

積與人為拓墾後，逐漸形成近海平原。平原之特徵即為坡度小、水

流慢，易造成河床淤積而有礙排水，當颱風豪雨及暴潮發生時，亦

常有宣洩不暢、氾濫淹水的情況，甚至會發生海水倒灌情形。 

高雄市歷史重大之水災災害： 

1、民國 90 年 7 月 11 日潭美颱風，引進的西南氣流帶來嚴重的豪雨

重創高雄市，12 小時的總降雨量高達 500 毫米，打破高雄地區

200 年來暴雨頻率的紀錄，奪走了 5 條人命及超過 13 萬住戶電

力中斷等災害。 

2、民國 93 年的七二水災，造成高雄市累積雨量高達 2142.5 毫米， 

相當於臺灣地區年平均雨量 2510 毫米的 90%，總共造成 29 人死

亡、16 人受傷、12 人失蹤，農業損失總額為 89.72 億元，除此

之外尚有公路毀損、房屋毀損等災害產生；於 94 年開始其岡山、

鳥松、大寮、仁武皆為常常淹水地區。 

3、民國 98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高雄市中那瑪夏區、甲仙區、桃源區、 

六龜區、旗山區、茂林區、美濃區、內湖區、林園區、梓官區等 

地區嚴重災害，其中以甲仙區小林里遭土砂掩埋數十戶、數百人

死亡。 



 

4-32 

4、民國 99 年凡那比颱風，造成岡山、大社、楠梓、橋頭、永安、

彌陀、梓官等區嚴重淹水災情。 

5、民國 107 年 8 月 23 日熱帶低壓，降雨量超過區域排水之保護標

準，排水系統排除不及，造成田寮、阿蓮、岡山、橋頭、鳥松、

美濃等區淹水達 6,67 公頃，淹水深度約 0.2~2.1 公尺。 

 

綜上所述，為預防、降低淹水災害之發生機率，高雄市府注重

相關排水、滯洪等防災設施，減少水患對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害，遂

依據 2016 年經濟部水利署 8 年 800 億元「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及 2014 年 6 年 660 億「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3-108 年)」，逐年爭取

預算辦理 116 條市管區域排水治理工程，各市管區域排水保護標準

以 10 年重現期洪水設計，25 年重現期洪水不溢堤為目標，並檢討

滯洪池設置規劃，配合非工程措施對策，以地區災害防救為主，以

提升市府及各區公所防救災作業能力為輔，建置易淹水地區洪水預

警系統、推動自主防災社區及購置移動式抽水機等為工作重點，彌

補工程措施之不足，降低水患發生之機率，達到災害零傷亡的最高

目標，惟面對氣候變遷仍應備妥災害應變計畫，以有效的應變機制

降低災害所造成的損失。 

後續將於下一小節透過「臺灣城市水韌性程度評估表」之內容，

進行高雄市水韌性程度之評估與分析。 

水韌性評估 

依據表 3-1 中之水韌性評估指標，本計畫為進行高雄市水韌性

量化指標之計算，透過下述方式蒐集各項統計資料： 

1、高雄市水災保全計畫報告 

2、EMIC 資料庫統計資料 

3、主計總處－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4、水利署防災中心－歷年淹水事件調查資料 

5、防災校園建置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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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網頁資訊 

7、地方政府民政局統計資訊 

8、地方政府審計處總預算案統計資料 

9、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年度訪視訪評報告 

10、填表人員對於各項評估指標之主觀判定 

各項量化指標詳細數據及變化百分比可彙整如表 4-3，並據以進

行高雄市各評估構面之水韌性評估(如表 4-4)。藉由表 4-4 之評分結

果，可進一步繪製高雄市水韌性四個評估構面的雷達圖，如圖 4-8，

相關成果評估將進一步說明於下一小節。此外，圖 4-8 亦可進一步

依據各評估構面之評估要素得分，各別繪製組織韌性能力如圖 4-9、

基礎設施韌性能力如圖 4-10、社會韌性能力如圖 4-11、經濟韌性能

力如圖 4-12 等四個評估構面之水韌性雷達圖，以供地方首長可快速

掌握該評估構面之各要素得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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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高雄市水韌性量化指標統計表 

評估 

構面 
評估指標 

年份 

(年) 
計算指標 數據 

變化 

百分比 

組織 

韌性 

救災資源－救災車輛

數增加率 

2017 
救災車輛數(輛) 

200 
0% 

2018 200 

救災資源－移動式抽

水機數增加率 

2016 
移動式抽水機數(台) 

119 
302.5% 

2017 479 

緊急可供調度供水車

數量增加率 

2017 
供水車數(輛) 

11 
0% 

2018 11 

水災保全區域內人口

減少率 

2016 水災保全區域內人口數佔

年度總人口數比率(%) 

0.50691 
-84.4% 

2017 0.93496 

基礎

設施 

韌性 

公園綠地面積增加率 
2017 公園綠地總面積(平方公

里) 

0.93496 
8.2% 

2016 24.78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幹線建設完工比率 

2015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

建設完工比率(%) 

70.95 
7.0% 

2016 75.95 

區域排水完成整治率

(易淹水區域面積減

少率) 

2014 易淹水區域總面積(平方

公里) 

77.586 
93.1% 

2017 5.367 

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

員增加率 

2015 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口數

(人) 

135.31 
2.6% 

2016 138.83 

社會

韌性 

防災與氣候變遷融入

教育增加率 

2017 防災校園建置數佔總校園

比率(%) 

5.33 
120.0% 

2018 11.73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增

加百分比 

2016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數(個) 

32 
12.5% 

2017 36 

經濟 

韌性 

就業人口數增加率 
2016 

就業人口數(人) 
1,318,000 

1.3% 
2017 1,335,000 

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

數增加率 

2015 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元) 

825,309 
3.4% 

2016 853,382 

災害預防準備金額增

加率 

2017 
災害預防準備金額(元) 

1,290,000,000 
0.2% 

2018 1,293,000,000 

 

 



  

4-35 

表 4-4  高雄市水韌性評估表 

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 

潛
勢
風
險
辨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1.認識自身風險：(權重 1/2) 

※水災保全區域內人口佔總人口比率：(權重 1/1) 

近期     0.935%      

前期     0.507%      

□減少 10%以上 

□減少 5~10%以內 

□持平(±5%) 

□增加 5~10%以內 

■增加 10%以上 

掌握水災保全區域內需保全人數與

組成，設計對應韌性提升對策 
=1×1×(1/2)=0.5 

2.氣候變遷下之風險檢討：(權重 1/2) 

針對經濟、空間、有形資產及環境資產定期進

行氣候變遷風險辨識或超出目前治水標準(極

端降雨事件)檢討 

風險評估包含：(權重 1/1) 

a.經濟(如經濟體系可能的產值損失) 

b.空間(如住宅區、工業區與商業區位置是否妥適，密度

是否過高) 

c.有形資產(如建物、機器、設備損壞的風險) 

d.環境資產(如自然資源或生態資源毀損造成自然環境

所帶來效益降低的風險) 

■已評估包含 4 個面向 

□已評估包含 3 個面向 

□已評估包含 2 個面向 

□僅評估包含 1 個面向 

□未進行相關風險評估作業 

了解社會環境在未來氣候變遷影響

下之韌性 
=5×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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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 

地
方
政
府
防
災
意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1.防災準備：(權重 1/4) 

※地方政府是否舉辦：(權重 1/1) 

a.防災講習 

b.防災系統操作訓練 

c.基礎設施操作訓練 

d.防災演練 

e.提升防災意識相關文宣 

g.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透過訓練提高韌性 =5×1×(1/4)=1.25 

2.災害應變之能力：(權重 1/4) 

地方政府是否連結相關機構共同提升城市水

韌性(含協議之防救災參與人力、救災物資、

救災機具、應急經費)? 

(如自主防災社區之成立有助於連結民間社會

組織) 

洪災害韌性相關機構包含：(權重 1/1) 

a.企業 

b.保險業 

c.非政府組織 

d.民間社會組織 

e.學術界 

f.專家 

□具備措施連結所有組織團體 

■具備措施連結 3 個組織團體 

□具備措施連結 2 個組織團體 

□完成相關措施之規劃 

□未完成相關措施之規劃 

整合各種機關提升整體韌性 =4×1×(1/4)=1 

3.城市重要公眾場所應變計畫：(權重 1/4) 

校園、醫院、老人收容機構與社區是否具備水

患應變計畫(或教育)? 

檢討對象包含下列洪災應變計畫有無，但對象不限於此：

(權重 1/1) 

a.校園 

b.醫院 

c.一般社區 

d.其他＿＿＿＿ 

□除上述檢討對象外，亦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前述 3 個檢討對象皆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其中 2 個檢討對象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僅其中 1 個檢討對象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所有災害應變計畫皆處規劃中 

公眾場所韌性的提升 =4×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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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 

地
方
政
府
防
災
意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4.韌性知識交流：(權重 1/4) 

是否定期與國內外其他城市交流或學習水患

防治相關知識與經驗? 

※交流與學習方式包含：(權重 1/1) 

a.國際城市參訪 

b.參與國際論壇或研討會 

c.國內研討會交流 

d.國內城市參訪 

e.其他方式＿＿＿＿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韌性經驗交流 =4×1×(1/4)=1 

III 

組
織
溝
通
能
力 

(

權
重1

/5
) 

1. 地方政府機構間 (橫向)災害訊息互通能

力：(權重 1/2) 

汛期或缺水期間，地方政府使用哪些方式與工

具對相關機構進行訊息傳遞? 

※橫向相關機構間資訊傳遞包含：(權重 1/1) 

a.APP 

b.簡訊 

c.社群軟體 

d.宣傳單(文書) 

e.電子信件 

f.其他＿＿＿＿ 

□具備 5 種以上 

■具備 3 種 

□具備 2 種 

□僅透過宣傳單(文書)方式 

□未規劃相關工具 

橫向資訊傳遞以提升韌性 =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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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I 

組
織
溝
通
能
力 

(

權
重1

/5
) 

2. 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及民眾在災害訊息的

溝通與連結：(權重 1/2) 

地方政府對於水韌性及風險訊息之提供對象

為何? 

地方政府提供洪災風險資訊的對象包含：(權重 1/2) 

a.企業 

b.保險業 

c.非政府組織 

d.民間社會組織 

e.學術界 

f.專家 

g.民眾 

□可於 5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可於 3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可於 1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已規劃資訊之共享方式，惟共享性有待商榷 

□資訊共享方式仍窒礙難行 

對外資訊傳遞以提升韌性 =3×(1/2)×(1/2)=0.75 

水韌性及風險訊息包含下列：(權重 1/2) 

a.缺水宣導資訊 

b.節水或儲水宣導文宣 

c.淹水宣導資訊 

d.淹水準備作為(如防災避難包、避難地點等) 

e.提升城市水韌性之硬體建設(如綠屋頂、雨水儲留設施)

推廣 

f.其他＿＿＿＿ 

其訊息傳遞頻率為： 

□每 1 周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每 2 周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每月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不定期主動提醒或告知 

□未主動提醒或告知 

對外訊息傳遞的頻率愈高韌性

愈高 
=2×(1/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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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V 

組
織
指
揮
調
度
能
力 

(

權
重1

/5
) 

1.第一線人員支援能力：(權重 1/3) 

警察、軍隊(或部隊)與志工是否具備加入第一

線救災的支援能力? 

※救災資源－救災車輛數：(權重 1/4) 

近期     200      

前期     200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災害應變之韌性能力 

=3×(1/4)×(1/3)=0.25 

※救災資源－移動式抽水機數：(權重 1/4) 

近期     479      

前期     119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5×(1/4)×(1/3)=0.42 

※緊急可供調度供水車數：(權重 1/4) 

近期     11      

前期     11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3×(1/4)×(1/3)=0.25 

支援能力：(權重 1/4)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且軍隊、警察與志工可有效

支援救災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且軍隊、警察可有效支援救

災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僅軍隊可有效支援救災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警察、軍隊與志工皆需配合

人員引導加入救災工作 

□未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 

=3×(1/4)×(1/3)=0.25 

2.災後檢討：(權重 1/3) 

洪災後之檢討機制妥善程度，是否具有改善措

施及更具水韌性之規劃 

※近 5 年內重大災害發生後，地方政府是否有針對洪災影

響後進行檢討，檢討機制涵蓋：災害預防、災害應變及災後

復原重建等 3 個階段之工作檢討：(權重 1/1) 

■是  (5 分) 

□否  (1 分) 

韌性不足之檢討 =5×1×(1/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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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V 

組
織
指
揮
調
度
能
力 

(

權
重1

/5
) 

3.重建與耐災能力強化：(權重 1/3) 

地方政府針對洪災影響後復原重建工作的規

劃程度，是否能讓復原時間更短?重建後是否

更具耐災能力? 

※地方政府對洪災影響後重建工作之協調性(權重 1/2)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安排及協調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與安排，部分工作仍在協

調中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規劃，正著手進行相關工

作安排與後續協調工作 

□僅完成相關工作角色定位之規劃，未實際商議與定案 

□未具備相關工作之事前規劃 復原重建之韌性提升 

=5×(1/2)×(1/3)=0.83 

地方政府是否將洪災後檢討內容融入，並提出新的對策以使

重建後更具水韌性? (權重 1/2) 

□是    (5 分) 

■研議中(3 分) 

□否    (1 分) 

=3×(1/2)×(1/3)=0.5 

V 

防
災
資
訊
傳
遞
能
力 

(

權
重1

/5
) 

防災資訊傳遞(民眾對地方政府主動發送)： 

(權重 1/1) 

市民是否能在災前、中、後採用行動通訊設備

或社群工具提供地方政府相關水災害訊息? 

(本問題強調由民眾主動向地方政府的資訊傳

遞) 

※洪災相關資訊傳遞管道：(權重 1/1) 

□具備 3 種以上的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傳遞給專責單位 

■具備 1 種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傳遞給專責單位 

□具備 1 種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上傳，但未有專責單位 

□相關資訊交流平台已建置完成，惟尚未提供民眾實際

上線 

□相關資訊交流平台尚處於規劃建置狀態 

透過即時資訊傳遞提升韌性 =4×1×1=4 

小計 (0.5+2.5)×(1/5)+(1.25+1+1+1)×(1/5)+(2+0.75+0.5)×(1/5)+(0.25+0.42+0.25+0.25+1.67+0.83+0.5)×(1/5)+(4)×(1/5)=3×(1/5)+4.25×(1/5)+3.25×(1/5)+4.17×(1/5)+4×(1/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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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 

硬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1.洪災相關的基礎設施整備與維護規劃程度： 

(權重 1/3) 

※城市下水道汛期前完成清淤百分比：(權重 1/4) 

■完成 100%清淤 

□完成 75%清淤 

□完成 50%清淤 

□完成 25%清淤 

□未規劃汛期前之清淤工作 

都市防洪韌性現況 

=5×(1/4)×(1/3)=0.42 

※抽水機在汛期前可操作百分比：(權重 1/4) 

■100%可操作 

□75%可操作 

□50%可操作 

□25%可操作 

□未規劃汛期前之操作測試 

=5×(1/4)×(1/3)=0.42 

高風險區減災基礎設施檢討內容包含：(權重 1/4) 

a.滯洪池評估與規劃 

b.防水砂包數量與發放 

c.區域排水容量 

d.抽水站容量 

e.排水閘門操作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其中 4 項 

□具備上述其中 3 項 

□具備上述其中 2 項 

□具備上述其中 1 項 

=5×(1/4)×(1/3)=0.42 

高風險區內減災基礎設施維護規劃：(權重 1/4) 

a.委外維護經費編列 

b.維護狀況查核機制 

c.維護人力編制 

d.定期維護週期規範 

e.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其中 4 項 

□具備上述其中 3 項 

□具備上述其中 2 項 

□具備上述其中 1 項 

=4×(1/4)×(1/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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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 

硬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2.旱災相關的基礎設施投入程度： 

(權重 1/3) 

抗旱水井及其他供水備援能力：(權重 1/1) 

□滿足原淨水廠 100%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75%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50%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25%供水能力 

□未具備備援供水準備 

提升抗旱韌性 =4×1×(1/3)=1.33 

3.收容安置規劃： 

(權重 1/3) 

※收容安置處所可收容能力(權重 1/2) 

■可滿足 100%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75%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50%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25%保全對象之收容 

□未規劃妥善之水災害收容處所 提升耐災韌性 

=5×(1/2)×(1/3)=0.83 

收容安置處所設備功能是否考量女性、幼童及年長使用者之

需求(權重 1/2) 

□是    (5 分) 

■規劃中(3 分) 

□否    (1 分) 

=3×(1/2)×(1/3)=0.5 

II 

軟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1.資訊保護周全程度：(權重 1/2) 

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在各種情境下，對相關重

要電腦系統(或數據)保護之周全性 

保護方式包含下列，但不限於此：(權重 1/1) 

a.硬體設備安全防護(防水保護、機具架高) 

b.備援供電 

c.異地同步備份 

d.定期維護系統並保存重要數據 

e.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提升資訊保存能力之韌性 =4×1×(1/2)=2 

2.預警系統：(權重 1/2) 

洪旱災預警系統建置之成熟程度 

※預警系統成熟程度泛指：(權重 1/1) 

a.預警資訊可靠 

b.反應時間夠長 

c.市民間應用普及率高 

□預警系統成熟度高(滿足 3 項條件) 

□預警系統成熟度普通(滿足 2 項條件) 

■預警系統成熟度低(滿足 1 項條件) 

□預警系統正處規劃建置之狀態，或未實際上線應用 

□未具備預警系統 

提升預警能力 =3×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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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II 

耐
災
規
劃
設
計 

(

權
重1

/4
) 

1.地方政府建設在提升蓄、排水能力的作為： 

(權重 1/5) 

公園綠地面積：(權重 1/3) 

近期     2,478.54      

前期     2,290.53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現況施政之國土韌性 

=4×(1/3)×(1/5)=0.27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建設完工率：(權重 1/3) 

近期    75.95%      

前期    70.95%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4×(1/3)×(1/5)=0.27 

※區域排水完成整治率(易淹水區域面積減少率)：(權重 1/3) 

近期     536.7      

前期     7758.6     

■減少 10%以上 

□減少 5~10%以內 

□持平(±5%) 

□增加 5~10%以內 

□增加 10%以上 

=5×(1/3)×(1/5)=0.33 

2.地方政府國土計畫分區在提升水韌性的作

為?(權重 1/5) 

※是否有國土保育規劃：如環境敏感地劃設、流域綜合治

理、逕流分擔：(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施政提升國土韌性 

=5×(1/4)×(1/5)=0.25 

是否有海洋資源保育計畫：如海岸復育、海岸防護、濕地

復育：(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5×(1/4)×(1/5)=0.25 

是否有農業發展保育計畫：如高山農地設置社區型簡易汙

水淨化設備：(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5×(1/4)×(1/5)=0.25 

是否有城鄉發展保育計畫：如滯洪空間設置、透水鋪面建

置、雨水貯留設施設置、透水面積增加：(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5×(1/4)×(1/5)=0.25 



 

4-44 

 

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II 

耐
災
規
劃
設
計 

(

權
重1

/4
) 

3.城市耐災韌性：(權重 1/5) 

城市與鄉村發展規劃是否考量洪災相關風險? 

※城市與鄉村地區的規劃是否考量高強度降雨影響：(權重

1/1) 

□是 

□僅考慮都市與鄉村之發展，未考量高強度降雨 

■僅考慮都市或鄉村之發展，未考量高強度降雨 

□規劃中 

□否     

城市發展規劃融入耐災之韌性 =3×1×(1/5)=0.6 

4.城市藍綠帶建設：(權重 1/5) 

城市發展是否納入綠色、藍色基礎建設考量? 

(如：低衝擊開發、透水鋪面設計、生態工法、

公園滯洪池規劃、親水環境設計) 

綠色與藍色基礎建設(權重 1/1) 

□有，並定期維護、持續推動與設施強化 

□有，但近 2 年僅作相關基礎建設的維護 

□有，但未能有效維護 

■具備規劃之構想，但未有具體成果 

□未具備相關規劃 

空間規劃提升抗災韌性 =2×1×(1/5)=0.4 

5.高風險地區耐災考量：(權重 1/5) 

針對容易發生危害地區重建規劃之投入程度 

重大災害發生後，重建考量層面包含：(權重 1/1) 

a.稅金減免 

b.振興地方經濟方案 

c.建物風險評估與檢討 

d.建物強化改建(如地基墊高、高腳屋設計方案) 

e.避災設計(如推廣耐水傢俱、機電設施高樓層設置) 

e.邀請利害關係人召開重建說明會 

f.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重建設計納入韌性思維 =2×1×(1/5)=0.4 

IV 

維
生
與
醫
療 

(

權
重1

/4
) 

1.維生系統風險評估：(權重 1/2) 

現況與氣候變遷情境下，是否針對民眾生活相

關基礎設施喪失功能所帶來風險進行評估作

業? 

與民眾生活相關基礎設施包含如下：(權重 1/1) 

a.電力 

b.瓦斯 

c.通訊 

d.衛生保健 

e.運輸 

f.水環境衛生 

g.其他＿＿＿＿ 

■包含 5 種以上 

□包含 3 種以上 

□僅 1 種 

□已進行評估作業之規劃，惟尚未執行 

□未規劃相關評估作業 

現況與未來防災韌性調查 =5×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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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建

設

韌

性 

IV 

維
生
與
醫
療 

(

權
重1

/4
) 

2.醫療人員負荷能力(權重 1/2) 

※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權重 1/1) 

近期      138.83      

前期      135.31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檢討醫療資源的韌性是否提升 =3×1×(1/2)=1.5 

小計 (0.42+0.42+0.42+0.33+1.33+0.83+0.5)×(1/4)+(2+1.5)×(1/4)+(0.27+0.27+0.33+0.25+0.25+0.25+0.25+0.6+0.4+0.4)×(1/4)+(2.5+1.5)×(1/4)=4.25×(1/4)+3.5×(1/4)+3.27×(1/4)+4×(1/4)=3.75 

  



 

4-46 

 

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I 

社
區
韌
性
能
力 

(

權
重1

/4
) 

1.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程度(權重 1/5)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設置佔比：(權重 1/1) 

近期     4.04%      

前期     3.59%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強化社區防災韌性 

=5×1×(1/5)=1 

2.社區洪災演練頻率：(權重 1/5) 

針對社區或民眾定期舉洪災相關防救災演習

的頻率? 

※洪災相關防災演練包含：(權重 1/1) 

a.社區講習 

b.避難或疏散演練 

c.逃生機具操作訓練 

d.參與兵棋推演 

e.其他＿＿＿＿＿ 

其頻率為： 

□每年舉辦 2 次演習以上，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每年舉辦 2 次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每年舉辦 1 次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不定期舉辦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已規劃卻尚未執行 

=3×1×(1/5)=0.6 

3.社區水患防災參與程度：(權重 1/5) 

社區舉辦洪災檢討會議之頻率及參與程度 

(權重 1/1) 

□每年舉辦 3 次以上，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3 次，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1 次，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1 次，但社區領導者或其團隊未能偕同出席 

□不定期舉辦 

藉由社區參與提升社會韌

性 
=3×1×(1/5)=0.6 

4.社區聯繫能力：(權重 1/5) 

事件發生時，社區居民是否能互相聯繫以確認

居民安全、面臨問題及支援其需求? 

※(權重 1/1) 

□所有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大部分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少數的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聯繫程度已超過 1 年未進行確認 

□未實際確認社區居民的聯繫是否暢通無礙 

社區傳遞災害資訊之韌性 =4×1×(1/5)=0.8 

5.弱勢族群參與程度：(權重 1/5) 

社區洪災害韌性規劃是否積極鼓勵弱勢族群

(指老人、幼童、外籍人士)參與? 

弱勢族群的參與(權重 1/1) 

□具備鼓勵措施並主動邀請參與，並受肯定 

■具備鼓勵措施並主動邀請參與，但效果有限 

□具備鼓勵措施，但未進一步主動邀請 

□鼓勵措施尚處於規劃階段 

□未具備鼓勵措施 

提升弱勢民眾之韌性 =4×1×(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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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II 

校
園
防
災
教
育 

(

權
重1

/4
) 

校園防災教育： 

校園推動氣候變遷與防災教育相關課程程度 

※防災與氣候變遷融入(高中、國中、小學)教育之佔比： 

(權重 1/1) 

近期     11.73%      

前期     5.33%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透過教育提升韌性 =5×1×1=5 

III 

外
籍
人
士
防
災
能
力 

(

權
重1

/4
) 

防災資訊國際語言版本： 

針對外籍居民或旅客提供外語版本的災害防

救資訊 

例如：英、日、韓、泰、越、印尼…(權重 1/1) 

□具備上述版本外，尚具備＿＿＿＿＿版本 

□具備上述 3 種版本 

□具備上述其中 2 種 

□具備英文版本 

■正著手規劃英文版本中 

提升外籍人士防災韌性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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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IV 

土
地
與
生
態 

(

權
重1

/4
) 

1.國土發展是否落實風險評估：(權重 1/3) 

國土計畫四項功能分區是否進行風險評估：(權重 1/1) 

a.國土保育地區(如，環境敏感地劃設、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規劃、災害潛勢土地使用管理策略規劃)。 

b.海洋資源地區(如，依自然環境與災害潛勢檢討海岸防護範圍

與管理措施)。 

c.農業發展地區(如，配合高山農地環境評估，檢討高山農業發

展策略，避免高山農業影響當地水體，並總量管制高山蔬菜

種植面積)。 

d.城鄉發展地區(如，依都市發展用地供需情形、淹水潛勢劃設

狀況，及人口成長趨勢，規劃都市及非都市地區之發展) 

■已包含前述 4 項 

□已包含其中 3 項 

□已包含其中 2 項 

□已包含其中 1 項 

□未將風險評估資訊實際落實 

提升國土韌性 =5×1×(1/3)=1.67 

2.生態調查：(權重 1/3) 

城市範圍內的生態系統，是否(具備明確的管理

方式)確實進行調查、監測與管理? 

生態系統的調查、監測與管理(權重 1/1) 

□每年進行 6 次以上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進行 2-6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進行 2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最少進行 1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尚未進行 

生態基本韌性調查 =2×1×(1/3)=0.67 

3.土地使用政策是否涵蓋生態系統：(權重 1/3) 

土地使用政策或規劃是否對生態系統有正面

維持功能? 

※土地使用政策是否涵蓋生態系統：(權重 1/1) 

生態系統包含：海域、水域、陸域等三項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3 項內容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2 項內容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1 項內容 

□維持生態系統之相關內容初步完成構想 

□未考量生態系統之維持 

提升生態系統韌性 =5×1×(1/3)=1.67 

小計 (1+0.6+0.6+0.8+0.8)×(1/4)+(5)×(1/4)+(1)×(1/4)+(1.67+0.67+1.67)×(1/4)=3.8×(1/4)+5×(1/4)+1×(1/4)+4.01×(1/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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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經

濟

韌

性 

I 

經
濟
能
力 

(

權
重1

/3
) 

1.就業人口數(權重 1/2) 

※就業人口數：(權重 1/1) 

近期     1,335,000      

前期     1,318,000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提升城市經濟活力以提升

經濟韌性 

=3×1×(1/2)=1.5 

2.民眾所得程度(權重 1/2) 

※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權重 1/1) 

近期     853,382      

前期     825,309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3×1×(1/2)=1.5 

II 

災
害
預
算 

(

權
重1

/3
) 

1.地方政府災害預防準備金額：(權重 1/3) 

※災害預防準備金額：(權重 1/1) 

近期   1,293,000,000    

前期   1,290,000,000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地方政府投入韌性提升的

資源 
=3×1×(1/3)=1 

2.針對易淹水地區提升水韌性之經費補助： 

(權重 1/3) 

地方政府過去或未來是否有針對易淹水地區

激勵提升城市水韌性之相關經費補助? 

※地方政府補助提升水韌性經費包含：(權重 1/1) 

a.預警系統設置 

b.防水閘門 

c.建物改建 

d.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e.鄰居守望隊成立 

f.設置食物供應站 

g.其他＿＿＿＿＿ 

□具備其中 5 項以上措施 

□具備其中 5 項措施 

■具備其中 4 項措施 

□具備其中 3 項措施 

□具備其中 2 項措施 

主動提升民眾防災韌性 =3×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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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評估指標權重 

經

濟

韌

性 

II 

災
害
預
算 

(

權
重1

/3
) 

3.地方政府在水韌性之長期財務規劃： 

(權重 1/3) 

地方政府是否針對財務作長期規劃來推動提

升城市水韌性? 

 

例如：防洪工程、下水道工程、雨水儲留、防

災深耕計畫…等提升水韌性相關財務規劃 

提升水韌性相關計畫的財務規劃是否：(權重 1/1) 

■具未來 5 年期以上的財務規劃 

□具未來 5 年期的財務規劃 

□具未來 3 年期的財務規劃 

□逐年編列預算 

□未能規劃相關經費 

地方政府投入韌性提升的

持續程度 
=5×1×(1/3)=1.67 

III 

企
業
投
入 

(

權
重1

/3
) 

1.企業防救災調適能力：(權重 1/2) 

企業面對現況與氣候變遷衝擊之防救災自我

調適能力與反應程度 

企業調適需具備：(權重 1/1) 

a.各種風險情境下之防災規劃 

b.軟硬體防護措施 

c.員工因應能力 

d.防災設備設置(投資) 

e.缺水期間自行供水能力 

f.其他＿＿＿＿＿ 

□具備上述 5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僅具備各種風險情境下之防災規劃 

■未實際與企業接觸並瞭解其具備之災害應變能力程度 

強化企業耐災之韌性 =1×1×(1/2)=0.5 

2.企業防救災參與程度與社會責任：(權重 1/2) 

企業對於水韌性議題之重視或參與意願程度 

企業落實包含：(權重 1/1) 

a.參與強化水韌性之課程 

b.員工教育訓練 

c.參與提升水韌性工作之備忘錄簽署情況 

d.其他＿＿＿＿＿ 

□涵蓋上述 3 項 

□涵蓋上述 2 項 

□僅參與過相關課程 

□已與企業接觸並研商共同提升企業水韌性 

■未實際與企業雇主商討提升企業水韌性 

提升企業內部防災韌性 =1×1×(1/2)=0.5 

小計 (1.5+1.5)×(1/3)+(1+1+1.67)×(1/3)+(0.5+0.5)×(1/3)=3×(1/3)+3.67×(1/3)+1×(1/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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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高雄市水韌性程度雷達圖 

 

 
圖 4-9  高雄市組織韌性評估構面水韌性程度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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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高雄市基礎設施韌性評估構面水韌性程度雷達圖 

 

 
圖 4-11  高雄市社會韌性評估構面水韌性程度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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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高雄市經濟韌性評估構面水韌性程度雷達圖 

 

評估成果說明 

高雄市水韌性評估成果中，整體來看水韌性有增加，其中，組

織韌性(3.7 分)、基礎設施韌性(3.8 分)與社會韌性(3.5 分)有顯著的韌

性提升，而經濟韌性(2.6 分)則有韌性略微降低之現象。因此，高雄

市需持續注意經濟韌性部分，以期達成韌性水城市之目標。 

各韌性評估構面之評析說明如下： 

1、組織韌性 

組織韌性能力，係包括五個評估要素，評估結果如圖 4-9。

其中「地方政府防災意識能力」、「組織指揮調度能力」與「防

災資訊傳遞能力」的韌性要素均有顯著提升，「組織溝通能力」

韌性要素呈現略為提升。唯「潛勢風險辨識能力」韌性要素呈現

韌性略微降低之現象。各項目分析如下： 

(1)高雄市在「地方政府防災意識能力(4.3 分)」、「組織指揮調

度能力(4.2 分)」與「防災資訊傳遞能力(4.0 分)」方面之韌性

能力均顯著提升。其原因可能在於近年加強防救災意識，並

配合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之執行，高雄市政府無論是防災意識、

防救災人員、車資、物資之調度，以及相關資訊之發送與聯

繫等防救災能量皆有顯著提升。 

(2)而在「潛勢風險辨識能力(3.0 分)」韌性要素方面，雖透過高

雄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之執行，有效提供相關潛勢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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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明瞭於氣候變遷影響下各面向之風險狀況。但高雄市

於水災保全區域內人口佔總人口百分比，由前期 0.507%上升

至近期 0.935%(增加 10%以上)，故造成該項評估要素分數降

低，建議高雄市政府進一步瞭解水災保全區域內之人口增長

狀況，並強化該區域內人民之避難規劃與防災意識。 

(3)「組織溝通能力(3.3分)」之韌性能力僅呈現略微提升。由P.4-35

之評估項目發現，公部門間之資訊傳遞與訊息溝通能力雖普

遍良好，但組織對外之溝通能力為現階段較為薄弱之一環。

對外組織可包含企業、保險業、非政府組織及民間社會組織

等。 

由現有蒐集資料評估，高雄市在組織韌性能力方面，建議

高雄市政府平時可配合相關專案之方式主動與相關各團體及

組織進行適度意見交流並建立良好溝通管道，在洪災發生時，

各團體及組織即可適時配合市政府之規劃，發揮各團體的自主

抗災能力，減少市府的負擔。 

2、基礎設施韌性 

基礎設施韌性能力包括四個評估要素，評估結果如圖 4-10。

其中「硬體設施」、「軟體設施」，及「維生與醫療」的韌性均

有顯著之提升，唯在「耐災規劃設計」的韌性能力則略微提升。

各項目分析如下： 

(1)高雄市在「硬體設施(4.3 分)」、「軟體設施(3.5 分)」與「維

生與醫療(4.0 分)」韌性要素經評估均有提升，高雄市在洪災

相關基礎設施之整備與維護，以及災害預警系統之開發及保

護措施，具備相當程度之執行力與規劃，因此有效提升基礎

設施面對洪災時之韌性程度。 

(2)「耐災規劃設計(3.3 分)」韌性略微提升，此一結果反應高雄

市雖然針對現行防洪保護標準下之工程設計與維護雖已具備

一定保護程度，但面對超過現有防洪保護標準之極端事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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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0823 淹水事件)，仍需要有更耐災之規劃設計與推廣。

譬如綠藍帶之設計規劃、耐災傢俱推廣、易淹水區的住宅防

水閘門推廣、高價值傢俱避免放在一樓的宣傳等，建議未來

可納入市政工作，進行合適耐災規劃設計之考量與評估，進

而實際推廣至適當之高風險地區。 

3、社會韌性 

社會韌性能力包括四個評估要素，評估結果如圖 4-11。其

中以「教育」的韌性得分最高，「社區韌性能力」、「土地與生

態」韌性能力也呈現略微提升。但在「外籍人士防災能力」方面

則為韌性降低之現象。各項目分析如下： 

(1)圖 4-11 中「教育(5.0 分)」韌性要素得分最高，係因氣候變遷

與防災教育推動融入校園教育的比率由 2017 年的 5.33%成長

到 2018 年的 11.73%。顯示高雄市在融入氣候變遷與防災教

育具有顯著的成長，進而提升其韌性得分。 

(2)「社區韌性能力(3.8 分)」與「土地與生態(4.0 分)」韌性要素

得分略微提升，係因近年透過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之建置、國

土功能分區之劃定，以及高雄市政府對於生態環境維護工作

之努力，使得韌性程度略為提升。 

(3)但在「外籍人士防災能力(1.0 分)」韌性要素卻呈現降低，係

因目前防災相關資訊外語版本，未具備通用外語(英文)版本，

建議高雄市政府製作英文版本之內容，提供旅居於高雄市之

遊客或外籍人士閱覽與學習。並同步增加外語版本之多樣性，

如配合國內外來旅客之大宗製作相應語言(如日文或韓文)之

防災資訊，或建立應聘機構配合提供災害期間資訊傳遞。。 

4、經濟韌性 

經濟韌性能力包括三個評估要素，評估結果如圖 4-12。其

中以「災害預算」呈現韌性略為提升，「經濟能力」韌性要素呈

現維持不變，「企業投入」韌性要素則呈現降低之現象。各項目

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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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災害預算(3.7 分)」韌性要素略微提升，其中，災害預防準

備金由 2017 年的 1,290,000 仟元成長到 2018 年的 1,293,000

仟元，雖災害預防準備金成長幅度不大，其可能相關預算已

滿足現階段高雄市府之運用狀況，惟仍建議高雄市政府定期

檢視災害預算金額之編列是否妥適，以維持災害預防相關活

動之資金運用。 

(2)「企業投入(1.0 分)」韌性要素則呈現降低之現象。國際上普

遍認為企業(或產業)對於自身水韌性設施之投入或投資，是提

升城市水韌性工作的重要一環。未來宜加強政府機關與企業

聯結共同參與城市水韌性相關措施，及提升企業對水韌性的

支持及合作。 

 

總體看來，高雄市「經濟韌性構面」之韌性程度較低，平均分

數為 2.6 分，係因經濟韌性評估構面中「企業投入」僅得 1 分，造

成韌性程度降低。建議高雄市政府可針對經濟韌性構面中，較低分

數之指標項目優先評估與強化。此外，本計畫參考經濟部工業局「製

造業氣候變遷調適指引」並針對提升水韌性研提相關調適策略如下，

可供地方政府據以輔導相關產業強化其企業防災韌性： 

1、潛勢風險辨識 

(1)確認廠區周遭是否有河堤、滯洪區等具減災功能之基礎設施 

(2)建物外觀及結構作定期檢護維修 

(3)若工廠位在淹水、土石流潛勢區內，應做好防洪、防土石流

準備 

2、強化製程韌性 

(1)確認加強設備檢修 

(2)加強製程用水處理程序，以應付水質惡化情形 

(3)備援用水及能源的調度，以及降低非必要水源及能源的使用，

以確保氣候災害發生時能維持最低營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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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財務韌性 

(1)定期檢查資產及其保險內容，是否足夠補償氣候災害造成的

損失 

(2)下投資決策前，仔細評估氣候風險 

(3)經常提供氣候變遷相關訊息與投資者溝通 

4、透過管理提升韌性 

(1)提升員工氣候變遷調適意識與認知，如辦理內訓課程 

(2)定期備份檔案資料並置於安全位置 

(3)擬定氣候災害事故緊急應變計畫 

(4)依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所調整的相關監管措施、規範、調整

內部管理 

(5)主動開發氣候資訊平台與建立多元交流管道，互通資訊 

(6)積極參與國內與國際交流活動 

5、水電氣供應韌性強化 

(1)購買緊急用水、提升備用水源，如加裝水塔、安裝水箱來儲

存雨水 

(2)提升備用電源，如加裝發電機 

(3)考慮替代燃料或電源，如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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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辦理溝通座談會議 

本年度計畫辦理 4 場溝通座談會議，邀請各方專家學者、地方政

府人員、國家級研究單位與災害防救辦公室人員參與會議，期藉由會

議之討論凝聚共識，俾利於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之回饋修正及相關作

業之應用與推廣。茲將各場溝通座談會議辦理形式、邀請對象，以及

舉辦目的或討論內容依序說明於以下小節。 

 專家教授 

本計畫於 5 月 28 日辦理專家教授溝通座談會議(如圖 5-1)。 

1、召開形式與目的 

會議以專家諮詢之方式召開，針對水韌性「量化」與「質化」

評估指標研訂或設計之妥適性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藉此滾動式

修正或調整指標內容。 

2、邀請對象 

本次會議邀請韌性城市領域相關之專家學者，有成功大學都

計系 張學聖主任與林漢良教授、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邵珮君教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劉怡君研究員。 

3、重點結論 

(1)由於韌性之定義各有其說法，學者同意針對計畫研訂之 4

大評估構面(社會韌性、經濟韌性、組織韌性、基礎設施

韌性)，給予清楚定義其意涵，以利評估項目(或指標)研訂

與調整。 

(2)文獻回顧所提及之「社區資本」相關指標，建議補充說明

為何濾除，亦或適當的轉化為何種評估指標。 

(3)評估構面與評估指標，建議可與仙台減災綱領之四大目標

強化說明作適當的連結。 

(4)經濟韌性是否僅以企業投入來作表現?是否考量就業人口、

產業家數、收入水平等可表現地區經濟活力之指標? 



 

5-2 

(5)未來完成之城市水韌性評估方法，宜提供如何操作(操作

層級、操作方式)並應強化說明。 

 

  

  
圖 5-1  專家教授溝通座談會議 

 

4、調整內容： 

(1)將「社區資本」相關指標如：如移民人口數、非營利組織等，

以質化方式分別轉化至「社會韌性」－「外籍人士防災能力」

與「組織韌性」－「組織溝通能力」之評估要素中。 

(2)於「經濟韌性」中增加「經濟能力」評估要素，將就業人口

數、民眾收入水平列為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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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單位 

本計畫於民國 107 年 4 月 10 日、13 日與 24 日，以拜訪之形式辦

理地方政府單位溝通座談會議，各別訪談臺南市水利局(如圖 5-2)與高

雄市水利局(如圖 5-3)，並舉行地方政府相關人員之座談。 

1、召開形式與目的 

會議以專家諮詢之方式召開，針對水韌性「量化」與「質化」

評估指標呈述方式及填表設計，討論其妥適性並交換相關意見，

藉此滾動式修正或調整內容。 

2、重點結論 

(1)旱災之應對機制多屬跨縣市共同處理，非單一縣市或地方政

府所能負擔，因此建議水韌性評估表之內容，可聚焦於地方

政府面對水災影響的應對能力。(臺南市) 

(2)部分評估指標文敘過於籠統，不利填表人員理解或查找資料，

建議限縮或聚焦某範圍。(高雄市) 

(3)水利相關基礎設施維修或維護週期皆有規定，但視機具不同

會有不同之維護週期，故以維護頻率來評估水韌性程度似乎

較不妥適。(高雄市) 

(4)部分量化指標之選定可能無法體現城市之水韌性程度(如消防

人員的人數)，且針對旱災發生時的應對，並非地方政府可獨

力負擔，大多配合中央層級整體之管理與應對。(高雄市) 

 

  
圖 5-2  臺南市水利局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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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高雄市水利局訪談 

 

3、調整內容 

(1)旱災指標已初步調整為縣市可執行的內容，如「組織韌性」

－「組織溝通能力」中，水韌性與風險訊息之傳遞頻率，其

中水韌性與風險訊息包含缺水宣導資訊、節水與儲水宣導文

宣；「基礎設施韌性」－「硬體設施」中，抗旱水井及其他

供水備援能力。 

(2)重新調整評估指標相關文述，以舉例說明之方式呈現評估指

標可能涵蓋內容，並補充於達成程度欄位之選項中，予以限

縮與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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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級研究單位 

本計畫於 8月 13日辦理國家級研究單位溝通座談會議(如圖 5-4)。 

1、召開形式與目的 

會議以專家諮詢之方式召開，期針對水韌性「量化」與「質

化」評估指標研訂或設計之妥適性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藉此滾

動式修正或調整指標內容。 

2、邀請對象 

本次會議邀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與韌性城市相關之專

家學者，劉怡君研究員、楊惠萱研究員、郭士筠研究員、劉子明

研究員、李中生教授、李家齊博士。 

3、重點結論： 

本次會議專家提出以下幾點： 

(1)Infrastracture resilience 取名為「基礎工程設施」，

Infrastracture 於水韌性指標中並非單指工程，建議以「基

礎設施」取代，避免操作者誤解該構面所涵蓋之內容。 

(2)建議依據評估指標中細部項目所佔比例，適當調整給分權

重，避免所含細部項目較多者，影響評估構面整體分數。 

(3)建議評估指標中考量性別平等方面之評估指標，例如：避

難所中所提供的設備是否有考量女性使用者之需求。 

(4)評估指標之研訂最終將是回歸管理面使用，建議團隊強化

說明評估指標研訂之目的，與希望達到之目標。 

4、調整內容 

(1)「基礎工程設施韌性」調整為「基礎設施韌性」，並於「基

礎設施韌性」－「硬體設施」的收容安置規劃中，增加「收

容安置處所設備功能是否考量女性、幼童及年長使用者之

需求」一項，以於評估指標中合理反應性別平等相關之內

容。 

(2)參考與會專家意見調整各評估構面韌性得分之計算方式：

平均計算評估指標韌性得分，再平均計算評估要素韌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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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作為評估構面之韌性得分，據以避免所含細部項目較

多者，影響評估構面整體分數。 

 

  
圖 5-4  國家級研究單位溝通座談會議 

 中央政府－國家災害防救辦公室 

本計畫於 8月 17日以訪談之形式辦理中央政府－國家災害防救辦

公室溝通座談會議(如圖 5-5)。 

1、召開形式與目的 

會議以訪談之方式召開，針對水韌性「量化」與「質化」評

估指標之研訂及指標涵蓋內容，討論其妥適性並交換相關意見，

藉此滾動式修正或調整內容。 

2、邀請對象 

本次會議訪談國家災害防救辦公室 王怡文副主任，期藉由

災害防救辦公室對於韌性社區推動之經驗，針對本計畫指標之研

訂與涵蓋方向給予指教。 

3、重點結論 

基礎設施韌性中，維生系統包含民眾維生之相關設施，如電、

水、通信、交通、醫療、油等，目前於評估表單中維生系統之評

估指標僅以醫療人員數一項，稍嫌不妥，建議可適當調整或加強

說明維生系統目前只考量醫療人員數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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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調整內容 

參考副主任意見將評估要素：「維生系統」調整為「維生與

醫療」，以於評估要素中突顯電、水、通信、交通、醫療、油等

民眾維生相關設施之風險評估作業。 

 

 
圖 5-5  國家災害防救辦公室溝通座談會議 

 

 成果說明暨專家諮詢會議 

本計畫於 11 月 22 日辦理韌性水城市評估指標成果說明暨專家諮

詢會議(如圖 5-6)。 

1、召開形式與目的 

會議針對韌性水城市「量化」與「質化」評估指標之研提進

行成果說明，同時透過各方專家之討論進行確認及再調整。 

2、邀請對象 

本次會議邀請本年度歷次專家諮詢會議之與會人員共同討

論，其人員有：國家災害防救辦公室 王怡文副主任、長榮大學

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邵珮君教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劉怡

君研究員、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劉子明研究員、聯合大學 李

中生教授、彰化師範大學 盧沛文教授、成功大學 黃泰霖教授、

社團法人臺灣水與社會發展協會 李家齊博士、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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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點結論： 

本次會議專家皆贊同本計畫研提之韌性水城市評估構面、評

估要素及其評估指標，惟針對評估要素「語言能力」建議調整其

名稱，以避免字面上的誤解。此外，臺南市與高雄市於評估要素

「企業投入」普遍偏低，建議強化相關調適策略之敘述。未來本

計畫研提之內容，建議可推廣至行政院災害防救訪視訪評作業中

參考使用。 

4、調整內容 

(1)「社會韌性」－「語言能力」評估要素之名稱，參照所屬

評估指標評估內容，將其名稱調整為「外籍人士防災能

力」。 

(2)參考經濟部工業局「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指引」提出企業

韌性提升調適方案，以供地方政府根據此方案內容輔導企

業進行準備，提升災害韌性。 

 

  
圖 5-6  成果說明暨專家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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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溝通座談會議辦理情形 

本計畫於106年度亦與臺中市政府相關單位及專家，以深度訪談、

電話訪談及諮詢會議之方式，討論韌性水城市評估指標之妥適性。本

節針對 106 年度辦理之溝通座談會議情形整理如下，以供參閱。 

深度訪談 

1、民國 106 年 8 月 3 日，訪談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廖專委健堯(如圖

5-7)，瞭解臺中市水利相關之組織編制、預算編列、建設推動及

社區防救災推動等之情況。 

2、民國 106 年 8 月 16 日，訪談逢甲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 災害防救

深耕計畫主持人 陳柏蒼教授(如圖 5-8)，瞭解臺中市社區防災相

關之體制、教育與宣導，以及行政流程之運作機制。 

3、民國 106 年 8 月 16 日，訪談臺中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秘書 戴

簡任技正峻焜(如圖 5-9)，瞭解臺中市未來防救災體制之發展。 

4、民國 106 年 10 月 12 日，訪談臺中市政府都發局 吳科長信儀(如

圖 5-10)，瞭解臺中市城市發展、城市韌性，及生態環境管理與

規劃狀況。 

 

  
圖 5-7  106 年度深度訪談情形(1) 圖 5-8  106 年度深度訪談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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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106 年度深度訪談情形(3) 圖 5-10  106 年度深度訪談情形(4) 

 

電話訪談 

本計畫透過電訪之方式，訪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社經組 李

欣輯研究員，瞭解關於「臺灣颱洪災損系統」所涵蓋之評估要項。

針對災後主動投入後勤支援工作的大型非政府組織，同樣亦透過電

訪方式訪談慈濟團體分區小組長，以瞭解該組織在災後集體動員之

方式及其主要支援項目。 

專家諮詢 

本計畫於民國 106 年 10 月 30 日召開「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

專家諮詢會議(如圖 5-11)，邀請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

政府相關局處室高階主管，以及各領與專家學者，針對本計畫於 106

年度研提之水韌性評估指標、評分標準之妥適性進行討論與再次研

商，以使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更趨完善且貼近實務應用之需求。 

 

  
圖 5-11  106 年度專家諮詢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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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提強化韌性調適策略 

國土三法包含國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濕地保育法。而國土計

畫為強化因應氣候變遷和防災應變提供法源基礎，強化國土整合管理

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亦即針對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及國土保育區進行劃定與管理，解決臺灣土地失序問題。基此，本計

畫透過國際韌性城市之經驗蒐集，據以瞭解並學習國際城市對於復育

區之規劃方式，作為未來臺灣借鏡與參考之方向。藉由國際百大韌性

城市之篩選發現，荷蘭鹿特丹與臺灣西部城市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如地

層下陷、洪害影響、海平面上升等)，因此本章擇以荷蘭鹿特丹為學習

對象，探究其過去水患發生主因、治水歷程、韌性思維萌芽與韌性提

升措施等過程，做為未來水災韌性提升策略之參考依據，並符合水利

署及專家委員對本工作項目內容之期許。 

以下將先針對荷蘭鹿特丹進行概況說明，進而彙整鹿特丹氣候變

遷下治水政策與城市計畫，並於最後擇一城市洪災韌性提升案例－鹿

特丹水廣場進行介紹，以作為臺灣借鏡參考之依據。 

 荷蘭鹿特丹概況 

荷蘭鹿特丹(Rotterdam, Dutch)是歐洲最大的港口，它是遠洋貨物

進出歐洲的大門，然而鹿特丹平均高程約為海拔-6 公尺，城市 80%均

低於海平面，洪水為鹿特丹最主要的天然災害問題，然而在經歷多年

的努力，鹿特丹在洪水韌性的提升有相當大的努力，在 2016 年 4 月 1

日提出都市韌性策略，宣示將在2025年百分之百達到氣候不侵的城市，

鹿特丹因此列為百大韌性城市之一。 

荷蘭國土總面積為 41,526 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積共有 7643 平方

公里。荷蘭只有約 50%的土地高於海拔 1 公尺，26%低於海平面，而

低於海平面的土地多數為填海造地的人造土地，人造土地約佔荷蘭國

土總面積的 17%。荷蘭共有 60％的人口生活在海拔-5 公尺的地區，高

程與人口分佈如圖 6-1 與圖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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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ational Water Plan, The Netherlands, 2009 

圖 6-1  荷蘭高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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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zh.maps-netherlands.com/ 

圖 6-2  荷蘭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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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大部份土地由萊茵河 (Rhine)、馬斯河 (Mass)、須爾德河

(Schelde)三條大河之沖積平原組成，其特殊的地質結構成就了荷蘭與

水對抗的歷史宿命。萊茵河三角洲屬於潮汐三角洲，沉積土隨著潮汐

均勻散布於河口並形成帶狀沙丘，這些沙丘常使河流頻繁改道形成沼

澤，富含生物的沼澤被河流沈積物覆蓋、擠壓後形成鬆軟、濕潤的泥

碳層。充滿水分的泥碳層土壤結構並不穩定，若要開發必須得面對兩

個問題，一為從泥碳層滲出的水分，二為地層下陷的問題。 

過去荷蘭人會在開墾的土地上挖掘筆直的排水渠道，此類渠道有

系統將土地切割成細長型的地塊以利排出泥碳層多餘水分，而各墾戶

間通常會以較大的渠道區隔，將排出的水引導至河道系統。通常一個

濕地單位的墾戶也會組成地方水管理委員會，統籌區域內的防洪、排

水問題。但是隨著泥碳層水分被排出，也同時出現地層下陷的問題使

得土地高程低於水平面，除了無法順利將水分疏導至河川，也增加了

河水倒灌的水患危機。於是，水管理委員會開始發展風車抽水及築堤

的技術，將水抽到較高平面的河道，並防範河水倒灌。 

水利技術的進步同時也深深影響著早期聚落的發展。早期荷蘭城

鎮發展通常在沿河岸的高地，水患為最重要的天然災害，隨著築堤技

術的進步，都市建設加速開發，許多市民開始將住宅蓋在地勢較高的

堤防上，但是地區水管理委員會認為任何在堤防上的建築行為都會危

害堤防的強度與維護。於是城市發展隨著不同團體勢力的拉鋸而呈現

不同的樣貌，若水管理委員會的勢力大於都市市民組織就會發展成「前

置街道式聚落」(Front-street-towns)，其城鎮完全在堤防之內發展，主

要街道因通常伴隨排水渠道故大部份垂直堤防配置。但若都市市民組

織勢力大於水管理委員會，則城鎮即沿著堤防發展。 

另外，當時荷蘭都市系統整體趨勢皆已逐漸轉移至海岸與河口三

角洲，這些地點極具經濟潛力但是本質上就不利於居住。例如萊茵河

口因便利的航運而自十四世紀開始以杜特列之(Dordrecht)及安特衛普

(Antwerp)為中心發展城市群；十六世紀末與西班牙戰爭後，圍繞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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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也快速發展；海岸地區因天然沙丘屏障，吸引人口進駐而出現

城市。因此馬斯河、萊茵河河岸、南海、北海海岸分別發展出四大荷

蘭主要城市，環繞著中間的廣大農業區。 

 氣候變遷下的治水政策 

萊茵河口三島串連工程 

荷蘭自工業革命以後築堤排水的技術更加突飛猛進，發展規模

日益擴大，原本屬於地方水管理委員會的權責也逐漸轉移集中到中

央政府。當時南海的築堤計畫以及萊茵河口三島串連工程為最重要

的兩大計畫，南海築堤之後成為今天的艾塞湖(Ijsselmeer)，除了提

供周邊城市飲用水的需求，還創造了 1650 平方公里的農地滿足了

現代機械化的農業轉型，更使得日後荷蘭的政經中心偏重在烏特列

之(Utrecht)以西的沿海地帶，形成荷蘭獨特的環形城市系統。而萊茵

河口三島串連工程則因環保問題一直延宕，直到 1953 年發生大洪水

造成將近兩千人的傷亡，政府才決定進行包含三島串連在內的「三

角洲計畫」(Delta Work)。除了補強河口原有的堤防，還擬定了荷蘭

整體水災防禦空間計畫，對於荷蘭重要且脆弱的環形城市區域訂定

了一萬年的防洪頻率標準。然而這一萬年的防洪頻率標準一旦潰堤，

水災將會造成 450 萬人口的生命威脅以及 3000 億歐元的財產損

失，且築堤工程對當地的水域環境、生態已造成了跨國性的污染問

題。 

白鸛計畫(Plan Ooievaa) 

1960 年到 1980 年是戰後經濟蓬勃時期，荷蘭都市快速發展蔓

延至原本不適合開發的洪泛平原，此洪泛平原為荷蘭百年來的河堤

系統，以夏、冬兩堤構成，夏堤與冬堤之間的土地即稱為洪泛平原，

依河岸情況可能寬至 200 至 400 公尺。都市蔓延增加了河岸邊洪泛

平原的地層壓力，造成嚴重的地層下陷問題。於是在 1985 年，H+N+S

事務所在一次比賽中以區域計畫的尺度提出「還地於河」的概念，

建議應用於萊茵河區域規劃，其規劃範圍東西約五十公里，南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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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公里，包括下萊茵河、瓦爾河、馬斯河，此一區域將成為荷蘭

政府日後還地於河政策的原型。此處「還地於河」的「地」指的即

是洪泛平原的土地，計畫中主張應減少地面活動對洪泛平原地層造

成的壓力以恢復下游地區地下水的挹注，由此解決地層下陷的問題，

同時健全河岸生態體系並增加休閒遊憩空間，該計畫因不需要額外

徵收私有地，更增加了其可行性。 

 

 
   資料來源：Plan ooievaar the “Casco” concept 

圖 6-3  白鸛計畫規劃設計前空間斷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Plan ooievaar the “Casco” concept 

圖 6-4  白鸛計畫規劃設計後空間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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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competitionline.com/en/projects/48111 

圖 6-5  白鸛計畫計畫圖 

 

落實與水共存－政府實施還地於河策略 

儘管在 1985 年 H+N+S 事務所已提出了還地於河的治水理念，

但一直到 1993 年和 1995 年連續發生兩次大水災後，政府才決定真

正落實與水共存的治水政策。在 1993 年，荷蘭林堡(Linburg)的馬斯

河谷發生嚴重的水患，共 8000 多名居民被強迫疏散，財物損失超過

一億歐元，然而荷蘭皇家委員會依然提出疏浚河床，設立滯洪區和

加蓋堤防的建議，確保馬斯河谷 250 年的防洪頻率。直到 1995 年，

同樣在林堡又發生了更嚴重的水患使得 24 萬居民被疏散，在此之

後，荷蘭才開始思考反省原本引以為傲的築堤治水技術，隨著氣候

變遷災害的加劇，到底多少年的洪水頻率才算安全？「還地於河、

與水共存」的觀念才在此脈絡下展開。 

還地於河計畫從 2007 年開始執行，共包含 40 多個子計畫，總

預算 23 億歐元，計畫年期至 2015 年。計畫在超過 30 個區段創造行

水空間，將河川最大容許流量從原本的 15000 m3/sec 增加至 16000 

m3/sec。其計畫考量整個河川流域而非片面整治部分河段，並利用九

https://www.competitionline.com/en/projects/4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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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工程規劃設計手法加大河流斷面積，包括挖低泛洪平原、堤防往

後遷移、將窪地變湖泊、加深夏季河床、加高堤防、減低水閘高度、

移除橋墩障礙物、設滯洪池和加築臨時河道(圖 6-6)。 

 

 
資料來源：https://www.ruimtevoorderivier.nl/english/ 

圖 6-6  加大河流斷面積所運用的九個工程規劃設計手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的盧沛文教授曾提到，如今面對氣候

變遷的高度複雜性，過去的治水經驗讓荷人更加重視跨部會整合。

水患不該只被看作是單純的水文事件，而是牽涉了土地利用，經濟

發展與社會協調。因此需要能整合環境安全，生活品質，與城市競

爭力的整合性空間發展策略。 

在政策上，上位計畫如歐盟政績及推動的萊茵河流域共管計畫。

國家計畫則著力於工程建設與知識生產兩方面的投資，其中，一部

份整合區域及地區相關單位配合執行，如還地於河(2007)，水願景

(2007)，另一部份則致力於決策過程中的制度與知識生產上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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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國家回應氣候變遷空間規劃適應策略(2007)，國家治水知識與創新

章程(2010)，三角洲委員會報告(2008)，國家水計畫 2009-2015 (2009)

等。在與地方政府的配合上，整合國家資源，學術專業與地方規劃

專業的「知識氣候 (Knowledge for climate)」和「與水共生 (Living 

with water)」兩個計畫扮演重要的角色，支援水利工程與洪患各項防

禦計畫。表 6-1 為 2000 年代後期荷蘭對應氣候變遷水議題之空間政

策與規劃策略。 

 

表 6-1  荷蘭應對氣候變遷水議題之空間政策與規劃策略 

年代 政策名稱 治理層級 主要負責部會 合作部會 

2009 

歐盟規劃白皮書 (EU White 

Paper on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Towards a European 

framework for action) 

歐盟層級 

歐盟 

(European Commission, 

DG-ENV) 

 

2010 

國家治水知識與創新章程 

(National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Agenda for Water) 國家層級 

國家交通、公共事物及水

管理部門(Ministry of 

Transport, Public Works 

and Water Management, 

V&W) 

三角洲委員會(Delta Commission) 

2009 

國家水計畫 2009-2015 

(National Water Plan, 

2009-2015) 

國家層級 

國家交通、公共事物及水

管理部門(Ministry of 

Transport, Public Works 

and Water Management, 

V&W) 

- 國家住宅、空間規劃與環境部

(Ministry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 VROM) 

- 國家農業、自然及食品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ture and Food Quality, 

LNV) 

2008 
三角洲委員會報告(Delta 

Commission Report) 
國家層級 

三角洲委員會(Delta 

Commission) 

國家交通、公共事物及水管理部門

(V&W) 

2007 

國家回應氣候變遷空間規劃

適應策略：政策報告(National 

Programme on Climate 

Adaption and Spatial Planning: 

inter- administrative policy 

paper, ARK) 

國家層級 
國家住宅、空間規劃與環

境部(VROM) 

- 國家交通、公共事物及水管理部門

(V&W) 

- 國家農業、自然及食品部(LNV) 

- 國家經濟事務部(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EZ) 

- 省政府組織(Association of 

Provincial Authorities, IPO) 

- 地方政府組織(Association on 

Netherlands Municipalities, VNG) 

- 區域水利組織(Association of Water 

Boards, UvW) 

2007 

國家回應氣候變遷空間規劃

適應策略：政策備忘錄

(National Programme on 

Climate Adaption and Spatial 

Planning: policy memorandum, 

ARK) 

國家層級 
國家住宅、空間規劃與環

境部(VROM) 

- 國家交通、公共事物及水管理部門

(V&W) 

- 國家農業、自然及食品部(LNV) 

- 國家經濟事務部(EZ) 

- 省政府組織(IPO) 

- 地方政府組織(V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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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政策名稱 治理層級 主要負責部會 合作部會 

- 區域水利組織(UvW) 

2007 
還地於河(Ruimte voor de 

River, Room for the River) 
國家層級 

Ruimte voor de River 

afdeling Communicate 
 

2007 水願景(Water Vision) 國家層級 
國家交通、公共事物及水

管理部(V&W) 
 

2004 
國家空間策略(Nota Ruimte, 

National Spatial Strategy) 
國家層級 

國家住宅、空間規劃與環

境部(VROM) 

- 國家農業、自然及食品部(LNV) 

- 國家交通、公共事物及水管理部門

(V&W) 

- 國家經濟事務部(EZ) 

2009 

南荷蘭省水計畫 2010-2015 

(Provinciaal Waterplan 

Zuid-Holland 2010-2015) 

區域層級 
南荷蘭省政府 (Province 

of Zuid-Holland) 
 

2008 

Randstand 2040 

(Structuurvisie Randstad 2040, 

Randstad 2040 structural 

vision)  

區域層級 
國家住宅、空間規劃與環

境部(VROM) 

- 國家農業、自然及食品部(LNV) 

- 國家交通、公共事物及水管理部門

(V&W) 

- 國家經濟事務部(EZ) 

2010 

鹿特丹氣候不侵策略 2010 

(Rotterdam Climate Proof 

2010) 

地區層級 

鹿特丹氣候變遷組織 

(Rotterdam Climate 

Initiative) 

鹿特丹市政府 (City of Rotterdam) 

鹿特丹港(Port of Rotterdam) 

鹿特丹工會組織 (Rotterdam 

employers’ organization, Deltalinqs)  

環境保護聯盟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Rijnmond, DCMR) 

2009 

鹿特丹氣候不侵策略 2009 

(Rotterdam Climate Proof 

2009) 

地區層級 

鹿特丹氣候變遷組織 

(Rotterdam Climate 

Initiative) 

鹿特丹市政府 (City of Rotterdam) 

鹿特丹港(Port of Rotterdam) 

鹿特丹工會組織 (Rotterdam 

employers’ organization, Deltalinqs)  

環境保護聯盟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Rijnmond, DCMR) 

2007 

鹿特丹城市願景 2030 

(Stadsvisie Rotterdam 2030, 

Rotterdam city vision 2030) 

地區層級 
鹿特丹市政府 (City of 

Rotterdam) 
 

2007 
鹿特丹水計畫 2 (Waterplan 2 

Rotterdam) 
地區層級 

鹿特丹市政府 (City of 

Rotterdam) 

Hollandse Delta Water Board 

Schieland en de Krimpenerwaard Water 

Board  

Delfland Water Board  

2005 

鹿特丹區空間計畫 2020 

(Ruimtelijk Plan Regio 

Rotterdam 2020, Spatial plan 

in Rotterdam region 2020) 

地區層級 
南荷蘭省政府 (Province 

of Zuid-Holland) 
鹿特丹市政府 (City of Rotterdam) 

2004 
鹿特丹港願景報告(Rotterdam 

Port Vision) 
地區層級 

鹿特丹港 

(Port of Rotterdam) 

鹿特丹市政府 (City of Rotterdam) 

環境保護聯盟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Rijnmond, DCMR) 

資料來源：https://eyesonplace.net/2015/11/09/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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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特丹城市計畫 

氣候變遷對於鹿特丹的洪水威脅包括海平面與河面上升。根據

2006 年所出版的 KNMI 報告(Royal Netherlands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2006)指出，至 2100 年荷蘭地區的海平面會上升 0.35 至 0.85 公尺，若

加上地層下陷的因素，海平面上升將達到 2.5 至 5 公尺，平均約為 3.25

公尺。如此一來，荷蘭西側靠海地區，特別是鹿特丹一帶，預估水患

威脅會較目前升高十倍以上，原有的 Maastluit 和 Oosterschede 海閘亦

將無法有效保護鹿特丹及 Randstad 地區。另外，鹿特丹近年來面臨環

境訴求的輿論壓力，要求開放三角洲工程的萊茵河口三島串聯大堤，

但若大堤一旦開放，對鹿特丹立即的影響即是河面上升，加上極端降

雨可能導致的河川水位暴漲問題，鹿特丹實在需要盡快擬定氣候調適

策略，以因應未來海平面與河面上升所帶來的洪水災害。 

鹿特丹近年針對氣候變遷相關政策有三個面向：(1)提升鹿特丹在

氣候變異與水災風險上的知識，如鹿特丹氣候不侵策略 2009、鹿特丹

氣候不侵策略 2010、鹿特丹水計畫 2；(2)增加城市競爭力，如鹿特丹

港願景報告、鹿特丹城市願景 2030、鹿特丹區空間計畫 2020；以及(3) 

樹立全球治水都市典範專業形象以達都市行銷目的，如鹿特丹氣候不

侵策略 2010。具體的都市行銷策略如參與上海世界博覽會(2010)強化

與全球三角洲城市的國際交流等。歐盟及中央層級的空間政策也以氣

候變遷的知識經濟為長期發展目標。 

以鹿特丹空間規劃來看，雖然在整個國家城市發展脈絡下，還地

於河計畫為荷蘭如何因應氣候變遷提供了更可行與更彈性的策略，但

其實真正可以還地於河的區域主要仍在郊區，對於鹿特丹如此人口集

中與高密度發展的都會區，找出閒置土地是個極困難的問題。過去鹿

特丹市中心的工業發展與港口貿易幾乎都往海岸港口發展，原本位於

水岸地區的工業和港口用地如今迫切需要轉型再利用並重新制定一個

河岸防洪計畫。然而面對鹿特丹高密度的人口與土地利用，不但沒有

適當的空間來設置大尺度的水利設施，遑論相關的經濟、社會以及都

市景觀等複雜問題。於是，鹿特丹政府重新思考更彈性且精細的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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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於 2010 年提出的氣候不侵策略中，盤點都市的潛在彈性空間，

精確地界定水患風險範圍及強度，再透過都市設計的手法，創造複合

式的水空間利用，並允許控制條件下的淹水。各項複合式水空間包含： 

1、綠屋頂：鹿特丹政府鼓勵居民在屋頂種植綠色植被，綠屋頂能吸

收降雨、減少雨水徑流速度，和減緩排放峰值的出現，能成為有

效的臨時蓄水設施，如圖 6-7。 

2、水廣場：由三個大小不一的水盆組成，雨水經由不鏽鋼製成的排

水溝收集起來，再加上附近建築物屋頂收集的雨水，總量可達

170 萬公升，可延遲洪峰流量 36 小時。這些雨水被儲存起來，

不立即排入下水道系統，以降低都市洪泛的機會。兩個較淺的水

盆直接收集儲存雨水，較深的則視雨量大小而定暫存雨水在地面，

如圖 6-8。 

3、多功能停車場：Museumpark 附近的停車場建有地下蓄水設施，

為全荷蘭最大，如圖 6-9。博物館公園入口處還在另外修建一個

有 1 萬立方米蓄水能力的地下蓄水池。當暴雨導致城中心污水系

統出現溢流時，1 千萬立方米的雨水將在 30 分鐘之內流到停車

場蓄水系統中。雨停後，雨水會被泵入下水道，以常規方式進行

排放。 

4、浮動館：由荷蘭最大營建公司杜拉．維美爾(Dura Vermeer)建造，

三個透明相連的圓頂建築安置於鹿特丹市的 Rijnhaven 港。不僅

內部結構上幾乎完全自給自足，以太陽能供應暖氣及空調，同時

建築材質也是一種特殊的塑膠質材，比玻璃輕 100 倍。為因應海

平面上升，鹿特丹計劃在 2040 年以前，建設漂浮市區，將可容

納 13,000 戶氣候不侵漂浮屋，其中 1,200 戶將建在水面上，如圖

6-10。 

其中，鹿特丹水廣場已於 2013 年 12 月 4 日正式啟用，以下將

針對水廣場之案例於下一小節進行詳細介紹，並從中瞭解荷蘭政府

推行過程中所遇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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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Roofpark Vierhavenstrip Reunites 

Indoor and Outdoor Urban Life 

資料來源：De Urbanisten 

圖 6-7  綠屋頂示意圖 圖 6-8  水廣場模擬圖 

 

  

資料來源：

https://www.urbangreenbluegrids.com/measures/rainwater-storage-below-buildings-such-as-parking-gara

ges/ 

圖 6-9  多功能停車場 

 

 
資料來源：Can Rotterdam become the world's most sustainable port city  

圖 6-10  浮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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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特丹水廣場 

本案例位在荷蘭鹿特丹市，其面積共約 9000 平方公尺，總費用約

為 200 萬歐元，於民國 2013 年建成，其建成前後之對照圖如圖 6-11，

全景圖如圖 6-12。 

 

 
資料來源：CCCB(Centre de Cultura Contemporania de Barcelona) Public Space 

圖 6-11  水廣場建成前(上圖)後(下圖)之對照圖 

 

 
資料來源：De Urbanisten 

圖 6-12  水廣場全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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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緣起 

最初 De Urbanisten 事務所於 2005 年第二屆鹿特丹國際建築雙

年展“The Flood”發布水廣場的原始模型，其後又對於水廣場類型學

做了許多研究，並在 2006-2007 左右形成較為成熟的模式。其作為

一種創新型的空間複合利用模式，可以根據具體的環境尺度、空間

類型、雨洪控制需求對水廣場進行適應性的設計，從而將之應用於

不同的空間，發揮雨洪管理與公共空間的雙重功能。一直到2007年，

水廣場真正被政府納入鹿特丹水計畫，並於各方雜誌報導亮相。 

原先倍恩特姆廣場只是一般的水泥鋪面廣場，由當地 Zadkine

學院的高校學生群起要求政府改善成為一個更好的公共空間，希望

能為年輕人塑造一個有活力而空曠可運用的廣場。而這個提案與荷

蘭鹿特丹推動的氣候政策不謀而合， 在 De Urbanisten 事務所建築

師的帶領之下，當地的住戶、學生和企業參與了這個廣場的規劃與

設計，在 2011 年有了倍恩特姆水廣場的最初設計、2012 年完成了

最終設計，並且在 2013 年的 12 月 4 號，水廣場正式啟用。 

設計理念 

1、教育警示功能 

在高密度城區建設下水管網、地下蓄水池等傳統雨水設施需

要大量資金，且對於公共空間環境品質改善力量有限。當暴雨來

臨，降水超出傳統防洪設施的承載量而發生洪水時，不僅威脅到

公眾生命財產安全，還會引發民眾不滿。De Urbanisten 事務所認

為，將大量資金花費在地下管道和地下蓄水池等看不見的雨水設

施，用以應對偶然性降雨事件並不經濟。而且日常生活中這些雨

水設施不為人們所見，往往會導致人們對洪水威脅的忽視。相反，

如果將資金用在地面人們可看到的地方，在建設雨水設施的同時

提升公共空間質量，還能時刻提醒人們潛在的洪水災害威脅，提

升人們對於水安全的認知，有效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 

為了讓居民更了解洪水的威脅程度，De Urbanisten 事務所透

過高低不同的設計，讓水廣場的淹沒區域隨時間變化，不同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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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降雨時間使得水廣場呈現不同景觀效果，居民可以透過不同景

觀直接瞭解降雨強度，不僅增加趣味性，還增強了居民的雨洪管

理意識。另外，在公共參與的設計過程中，民眾也決議將雨水運

輸的核心設施—不鏽鋼水槽(圖 6-13)，設計為開放式，不僅在無

雨時能讓年輕人在其上作滑輪運動，下雨時亦能加深人們對於雨

水收集匯流的認知。 

 

 
資料來源：De Urbanisten 

圖 6-13  水廣場不銹鋼水槽 

 

2、多功能空間複合利用 

水廣場在無降雨時，作為供人們遊憩、玩耍、運動的公共活

動廣場，冬季更能成為滑冰場(如圖 6-14~圖 6-16)。「豐富的使

用功能帶來空間使用形式和使用主體的多元化，而多元的活動類

型和活動人群有效提升了該區的公共活力，從而實現了水廣場的

社會價值和公共價值。」 

水廣場在降雨時可充當雨水臨時儲存空間，將超出承載量的

過量雨水暫時收集和儲存，等降雨過後再排入其他管道中，避免

暴雨期間的洪水溢淹。 



 

6-17 

 

 
資料來源：De Urbanisten 

圖 6-14  水廣場多功能休閒空間(1) 

 
資料來源：De Urbanisten 

圖 6-15  水廣場多功能休閒空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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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 Urbanisten 

圖 6-16  水廣場多功能休閒空間(3) 

 

水廣場防洪功能 

水廣場最多可以儲存約 1700m³雨水，其中第一個下沉廣場可容

納 350m³雨水，第二個下沉廣場可容納 95m³雨水，第三個下沉廣場

可容納 1150m³雨水，另外還有兩處滲透區域可容納約 95m³雨水。降

雨結束後，這些積存的雨水會逐漸排出。其中，一部分雨水通過自

然下滲補充地下水，另一部分通過管道匯流到臨近的 Noordsingel 運

河中。 

短時間雨量較小的降雨情況下，水廣場東側建築屋頂和西南側

停車場的雨水會沿著地面的不鏽鋼水槽流入深度較淺的第一個下沉

廣場中(圖 6-17)。同時，來自小教堂屋頂和水廣場北側地表的雨水

會沿著地面較寬的不鏽鋼水槽流入深度較淺的第二個下沉廣場中

(圖 6-18)。在短時間較小的降雨過程中，廣場中央最大最深的第三

個下沉廣場仍然發揮公共活動場地的功能，通過這樣的彈性設計在

雨水存蓄與公共活動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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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 Urbanisten 

圖 6-17  可容納 350m³雨水的第一個下沉廣場 

 

 
資料來源：De Urbanisten 

圖 6-18  可容納 95m³雨水的第二個下沉廣場 

 

當遭遇連續大量的降雨時，中間最大的第三個下沉廣場才會發

揮作用。通過預先鋪設的地下管道，來自周邊地區的雨水可以轉輸

到這裡；同時 Zadkine 學校教學樓屋頂的雨水也會通過建築內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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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統被收集。這些雨水匯流到第三個下沉廣場旁邊的地下水箱中，

當水位達到一定高度時通過出水口匯流進入最大的下沉廣場(圖

6-19)。此時，水廣場從一個多功能的公共活動空間變成一個包含三

個蓄水池的城市蓄水系統，儲存和滯留原本會溢流到街道、廣場地

面的雨水。 

 

 
資料來源：De Urbanisten 

圖 6-19  可容納 1150m³雨水的第三個下沉廣場 

 

民眾參與 

De Urbanisten 事務所邀請了周邊民眾以及相關利益關係人共同

參與設計，其中包括 Zadkine 學校的老師及學生、社區教堂、體育

俱樂部等相關業者以及 Agniese 社區居民。透過三次密集的工作坊

(如圖 6-20)提出各方使用需求，並從中加入對於洪水防治的設計考

量，共同建構對於水廣場的願景。 

經過討論後，參與工作坊的人們有了共識，認為水廣場應該要

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場所，可以提供年輕人玩耍與逗留，除此之外並

利用植栽創造較隱蔽的空間。至於水的部分，相較於過去將水由地

下管線排除，水廣場的設計反而希望水能被人們深刻的看見，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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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過程中看著水循著設計好的路線流經整個水廣場，時刻提醒人

們，水與我們切身相關。 

在第一次的工作坊中，參與民眾被分成四組各自討論對於水廣

場的主題，透過反覆的提問以及發表最後提出水廣場四大願景，並

從這四大願景中找出共同點。在第二次工作坊中，把上次所找出的

共同點分析成三大設計概念，並由此將民眾分成三組繼續討論，最

後提出使用者空間概念圖以及洪水走向兩套模型，將兩套模型疊在

一起後即為水廣場最終的設計。 

圖 6-20 為民眾參與之過程圖，圖中每一個細部工作說明於表

6-2。 

 

 
圖 6-20  民眾參與過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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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第一次工作坊細部步驟 

步驟示意圖 步驟說明 

 

De Urbanisten 事務所將 Zadkine 學校的老師及學生、社區教

堂、體育俱樂部等相關業者以及 Agniese 社區居民分成四組以

進行討論。分組的依據有很多種，可以依照年齡層、在地或流

動人口、商業與住宅使用等等，不同角色對於水廣場也會有不

同的需求。 

 

由於大部份人對於都市設計並不是很了解，因此由 De 

Urbanisten 事務所作為開頭透過一些簡單的元素引導大家提出

想法。元素在討論過程中很重要，因為能夠幫助收斂想法。 

 

有了初步想法後，接下來應該思考更根本的問題，例如：水廣

場對於鹿特丹的意義？廣場應具有什麼樣的氛圍？廣場名

稱，它又會代表水廣場的什麼特質？每天在水廣場會有的活動

有哪些？如果下雨了水廣場會是什麼樣子？ 

思考過這些問題後，再審視一次剛剛所挑選的元素，重新收斂

主題。 

 

四個組別分別會討論出四種水廣場的願景，彼此交流簡報。 

 

在四個願景中找出共同點(可以利用元素來輔助辨別)。 



 

6-23 

表 6-3  第二次工作坊細部步驟 

步驟示意圖 步驟說明 

 

De Urbanisten 事務所將上次的結果重新整理，收斂成三大概

念，參與者選一個自己最喜歡的概念進行討論，因此會分成三

個組別。 

 

試著將自己的觀點推銷給別人，同時聽取別人的意見，試試看

能否找出共同點。 

 

將三組的概念整合成一張綜合的使用者空間概念圖，概念圖僅

呈現大致的設計，說明該區塊要有什麼活動即可，最後再疊上

洪水走向的設計圖。 

 

最後產生一張綜合的概念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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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第三次工作坊細部步驟 

步驟示意圖 步驟說明 

 

De Urbanisten 事務所依照上次討論結果設計出最終概念，參與

人利用不同顏色的貼紙在圖上標記評論(貼紙分別代表著：很

好、可加強、缺少了什麼)。 

 

針對標記處作更細節的討論：怎麼做才能使得這塊空間更好？

還有什麼功能可以增加嗎？電力系統怎麼運作？ 

討論後一樣需要簡報讓大家理解並擁有共同願景。 

 

設計完成！ 

 

 韌性調適策略經驗學習 

水廣場作為第一個成功治水案例，陸續在多次暴雨襲擊之下解決

城市洪水問題，將原本超出地下管線承載量的逕流吸收、分流。它可

對應不同空間或尺度更改相對設計並同時吸收城市淹水問題，有了第

一個良好的示範，鹿特丹政府也在其後的氣候政策中計畫將建造超過

25 個水廣場，實現鹿特丹建構水安全城市的目標。從荷蘭鹿特丹水廣

場建設過程中，除了相關硬體設施之設計值得參考學習外，其中亦有

值得臺灣借鏡學習之治水理念： 

1、宏觀治水策略 

鹿特丹治水策略上一開始就定位在樹下全球治水的都市典

範。再加上務實循序漸進從 2004 年至 2010 年共投入七項計畫建

構治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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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工程方法(不悔政策) 

人定勝天的結果通常損失慘重，當災害來臨時，人們不應該

以硬性的手法逃避，將洪水完全排除於生活之中。水廣場的設計

概念即強調不應把淹水的問題擋在門外，而是讓水體能在控制下

存在於城市中，不僅能減緩大量洪水帶來的沖擊，也能讓居民真

正認識洪水議題。 

3、多功能複合空間 

透過不同設計願景的疊圖結果，水廣場的設計結合了生態與

社會層面，在收集雨水方面讓城市更有生態彈性，也讓原本閒置

的空地多了社會活動的多樣性，將一塊廣場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

致。 

4、民眾參與 

其中最難得的便是周邊居民的洪水意識，鹿特丹屢次從淹水

的慘痛經驗中得到教訓，使得居民願意參與城市中的公共議題，

並與政府一同努力建構一個更安全的生活空間，許多議題唯有使

用者的參與與關心，才能給城市最大的改變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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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以水利署氣候變遷下相關風險評估成果為基礎，配合國際

趨勢並考慮本土性，建立易操作的水韌性評估指標，作為臺灣各縣市

自我評估當面臨水災時，組織、基礎設施、社會、經濟等評估構面之

韌性能力，以落實面臨災害應變與危機管理，期藉由建構適合臺灣縣

市因應氣候變遷區域防洪及抗旱韌性評估方法，作為指導、協助各地

方政府領導人，召集相關局處首長共同討論，據以面對城市水韌性不

足之層面，進而設定韌性水城市之目標與調適策略，並確認規劃與願

景之落差，作為未來努力方向。茲將計畫結論與建議分述如后： 

 結論 

本計畫建構之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係提供地方政府首長進行自

我檢視與評估之工具，藉由檢視過程及最終之評估成果，找到城市可

能之問題缺口，進而改善以強化城市整體面對水災時之韌性程度。 

茲將本年度工作成果依序說明如下： 

建立韌性水城市指標 

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之蒐集與研析，韌性城市構成要項可分為

組織韌性、基礎設施韌性、社會韌性、經濟韌性等評估構面，以瞭

解城市面對災害時在維持、復原、改進等階段之韌性能力。水韌性

可定義為：「城市遭遇水災之後，仍保有主要功能與結構，且能快速

恢復之能力」。 

基此，本年度以組織韌性、基礎設施韌性、社會韌性、經濟韌

性等 4 個評估構面： 

1、組織韌性：係指地方政府(公部門組織)的韌性，透過橫向與縱向

的韌性政策規劃，災害防救措施、災害應變與資源整合等面向提

升公部門的組織韌性。 

內容可概分為(1)潛勢風險辨識能力、(2)地方政府防災意識

能力、(3)組織溝通能力、(4)組織指揮調度能力、(5)防災資訊傳

遞能力等 5 項評估要素，包含 12 項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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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礎設施韌性：係指檢討軟體建設、硬體建設與維生系統之韌性，

並且檢視都市受災後的復原規劃設計是否有加入更耐災之要

素。 

內容可概分為(1)硬體設施、(2)軟體設施、(3)耐災規劃設計、

(4)維生與醫療等 4 項評估要素，包含 12 項評估指標。 

3、社會韌性：係指社區團體與民眾之韌性能力，藉由瞭解自身災害

潛勢、降低脆弱之措施、社區參與提升防災意識等方式提升其韌

性。 

內容可概分為(1)社區韌性能力、(2)教育、(3)外籍人士防災

能力、(4)土地與生態等 4 項評估要素，包含 10 項評估指標。 

4、經濟韌性：係指經濟活力之韌性，檢視其經濟能力、地方政府預

算與企業投入以了解其受災後能立即回復的經濟韌性。 

內容可概分為(1)經濟能力、(2)災害預算、(3)企業投入等 3

項評估要素，包含 7 項評估指標。 

共計 41 項評估指標，內容涵蓋「量化指標」與「質化指標」，

同時兼具量化客觀性與質化深入性之雙重優點。 

辦理溝通座談會議 

本計畫透過溝通座談會議之召開，分別邀請韌性城市相關之專

家學者、國家級研究單位、地方政府單位，及國家災害防救辦公室

共同參與研商，藉由研商過程反饋修正韌性水城市評估指標之研訂，

並完成評估表單樣式之設計，以利後續之應用與推廣。 

案例評估與分析 

本年度修正後之韌性評估方法以臺南市與高雄市為例，進行水

韌性程度評估作業。茲將評估結果說明如下： 

1、臺南市 

整體而言，臺南市水韌性為略微提升。其中，組織韌性(3.9

分)、基礎設施韌性(3.6 分)與社會韌性(3.5 分)皆為韌性提升之狀

態，而經濟韌性(2.4 分)則呈現略微降低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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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臺南市政府可透過下述方向持續精進各評估構面之水

韌性能力： 

(1)組織韌性能力方面，應強化地方政府對外組織(包含企業、保

險業、非政府組織與民間社會組織等)之溝通能力。 

(2)基礎設施韌性能力方面，應評估與瞭解水災保全區域市民需

求，推廣合適之耐災規劃與設計。 

(3)社會韌性能力方面，可依據國內旅客或外籍人士之大宗，製

作其他語言版本之防災手冊，提升外籍人士防災意識與能

力。 

(4)經濟韌性能力方面，可加強政府機關與企業間之連結，共同

參與城市水韌性相關措施，及提升對水韌性的支持及合作。 

2、高雄市 

整體而言，高雄市水韌性為略微提升。其中，組織韌性(3.7

分)、基礎設施韌性(3.6 分)與社會韌性(3.4 分)皆為韌性提升之狀

態，而經濟韌性(2.2 分)則呈現略微降低之現象。 

高雄市政府可透過下述方向持續精進各評估構面之水韌性

能力： 

(1)組織韌性能力方面，針對區域內水災保全人口增加之狀況進

行瞭解，建議強化該區域之市民防災避難意識，同時限制該

區域人口之移入。 

(2)基礎設施韌性能力方面，應評估與瞭解水災保全區域市民需

求，推廣合適之耐災規劃與設計。 

(3)社會韌性能力方面，可依據國內旅客或外籍人士之大宗，製

作其他語言版本之防災手冊，提升外籍人士防災意識與能

力。 

(4)經濟韌性能力方面，可加強政府機關與企業間之連結，共同

參與城市水韌性相關措施，及提升對水韌性的支持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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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提強化韌性調適策略 

探究荷蘭鹿特丹過去水患發生主因、治水歷程、韌性思維萌芽

與韌性提升措施等過程，除了可從中學習相關硬體設施之設計與推

廣過程外，亦有值得臺灣借鏡之治水理念： 

1、宏觀治水策略：鹿特丹治水策略上，一開始就定位樹下全球治水

樹典範。再加上務實循序漸進從 2004 年至 2010 年共投入七項計

畫建構治水策略。 

2、非工程方法(不悔政策)：不應把淹水的問題擋在門外，而是讓水

體能在控制下存在於城市中，不僅能減緩大量洪水帶來的沖擊，

也能讓居民真正認識洪水議題。 

3、多功能複合空間設計：有效利用城市閒置空間、空地，並透過複

合空間之規劃與設計，為城市帶來最大之治水與社會活動效益。 

4、民眾參與：鹿特丹屢次從淹水的慘痛經驗中得到教訓，使得居民

願意參與城市中的公共議題，並與政府一同努力建構一個更安全

的生活空間，許多議題唯有使用者的參與與關心，才能給城市最

大的改變動力。 

 建議 

本計畫參考聯合國減災策略組織、國際相關資料及地方政府、專

家意見，建構一套自我評估工具，期望地方領導人能召集所屬相關單

位，進行跨局處之對談與討論。以讓地方政府首長能評估面對災害影

響前，如何提升水韌性的不足與所需努力方向，讓城市面對極端災害

時能迅速恢復城市功能，及韌性能力成長。最後再次強調，水韌性評

估工具是提供地方政府自我檢討評估，不是做為城市間之評比。 

建議中央政府能選擇一至二個縣市，由中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建立

韌性水城市評估計畫，由計畫成立韌性評估服務團隊，團隊成員包

含都市規劃、水患、災害防救等專業，協助地方首長進行自我檢視

與評估，以清楚瞭解城市面對水災害時不足之處，進而共同尋求解

決方案，以達到韌性水城市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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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部分量化指標所需之統計資料蒐集不易，或國內並無此類之

統計數據。故，建議未來可經由示範計畫，克服相關量化指標統計

數據之蒐集，並由地方政府的角度來檢討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指標

及內容，期使水韌性評估工具更完整，並貼近地方城市之實際狀

況。 

荷蘭鹿特丹治水過程，民眾與政府具備共同之治水意識，且願意共

同參與並討論相關治水政策，其係造就鹿特丹由「與水爭地」改變

為「與水共生」之最大動力。韌性城市之打造，絕非政府單方面之

執行與推動即可達成之目標，民眾共同參與及支持，為政策是否成

功之絕大因素。基此，如何與民眾建立共同之治水意識，並達成共

識，係政府、專家學者與民眾間需共同努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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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韌性水城市概念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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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或回復力)之用詞常與「脆弱度」同時使用或混用。部分

學者認為兩者可視為替代性用語，隱含系統或地區之韌性愈高，脆弱

度愈低(Klein et al., 2003)。但有些學者認為兩者涵義並不同(Gallopín, 

2006; Engle, 2011)。因此對韌性之定義先行瞭解與釐清有其必要。 

1973 年生態學者 Holling 首先以「韌性」(resilience) 一詞來描述

生態系統經歷干擾後仍能繼續存在的能耐。簡而言之，韌性為「一個

生態系統在經歷外來干擾後，恢復或回復至原始狀態之能力」(Holling, 

1973)，愈有韌性的系統愈能承受越大規模的擾動，也就愈不容易被外

力癱瘓。此概念也已被發展成為韌性理論(Resilience Theory)。提出韌

性理論之學者認為：現今世上大部分環境與生態系統已不是起初單純

之系統，而是人類活動交互作用下之產物，其行為相當複雜，人類不

可能全盤掌握使致無法預測災難之發生。因此主張人類應該接受自然

的擾動並設法承受這些擾動，且必須避免人為影響(如破壞生態環境)

造成系統崩潰。韌性理論其現行應用則已擴及至社會經濟、工程與社

會-生態等領域。然而多數文獻認為此定義缺乏可操作性，更無法延伸

應用於探討生態領域外之韌性議題。因此，為開啟探討社會韌性與氣

候變遷之關係，Timmerman (1981)將韌性概念進一步整合脆弱度與調

適力，並定義韌性為：「系統或地區在經歷災害事件後，吸收災害衝擊

與恢復能力之量測」。Dovers and Handner (1992) 進一步提出社會主動

與被動韌性概念，「被動韌性」為強化現有條件使系統更具抗拒衝擊之

能力；而「主動韌性」則指社會面對無法逃避之衝擊，重新營造一個

足以接納改變之新系統。於經濟領域方面，Rose(2006)定義經濟韌性為

「一個系統在對抗損失或毀壞時，可承受或緩和自身衝擊的能力。」 

韌性研究應用領域主要發展分為兩個：社會-生態學派與災害學派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民國 104 年)。社會-生態學派特別強調：韌性分

析時需考慮人文系統特性，並主張須從社會-生態系統互動角度進行系

統動態分析，以探討韌性概念與形成之機制，並強調系統恢復、學習

與調適等能力(Klein et al., 2003;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探討韌性需

更積極討論社會-生態系統接納不確定性與意外之能力，且須綜合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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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自然特性與脆弱度，而可定義韌性為：「一個社會與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對抗外來擾亂或壓力，及其從擾亂後復原之能力」(Adger, 

2000; Adger et al., 2005)。 

災害學派對於韌性分析大多以脆弱度的角度進行，並認為災害風

險主要構成要素為災害與脆弱度，而「韌性為脆弱度之重要構成要素

之一」(Brenkert and Malone, 2005; Hung and Chen, 2007; Hung and Chen, 

2013)。此韌性之定義較為狹隘，因此，Berke and Campanella (2006)認

為韌性為：「使災害衝擊與損害最小化之生存與面對災害的能力」，強

調社會組織如何面對災害與處理不確定性問題之能力。故脆弱度與韌

性的關係可視為視為替代性用語，隱含「韌性具有正面效應」；而「脆

弱度具負面效應」。因此，只要提高韌性，便會改善脆弱度。 

韌性分析著重降低災害損失、災害對社會經濟衝擊，與災後恢復

能力(Folke et al., 2002)，甚至需考慮災前整備、災中應變與災後重建之

能力(Bruneau et al., 2003; Cutter et al., 2008)。因此韌性評估之架構適合

從綜合性角度探討(即涵蓋實質、社會經濟、基礎設施與制度等層

面)(Cutter et al., 2010)。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署(UNISDR, 2002)亦從綜

合性觀點提出韌性之定義為：「系統、社區或社會對抗或調整，以獲得

一個可接受狀態之能力。其決定在社會系統，可自我組織、提升學習、

調適及災害恢復能力」，此綜合觀點提出韌性定義較為完整。 

 

 



  

 

 

 

 

 

 

 

 

 

 
附錄二、 韌性水城市相關評估方法與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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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方法-水敏型城市 

水敏型城市設計(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WSUD)依國際水協

會(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定義為：水敏型城市設計是城市設

計與城市水循環之管理、保護和保存之結合，從而確保了城市水循環

管理能夠尊重自然水循環和生態過程。澳洲水資源委員會(National 

Water Commission)定義為：WSUD 是從城市規劃的各個階段將城市開

發建設與城市水循環相結合的一種城市規劃新途徑。 

為評估一個城市邁向水敏型城市之進展，澳洲水敏型城市合作研

究中心(The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Water Sensitive Cities, 

CRCWSC)開發一套水敏型城市評估工具。此評估工具能讓使用者透

過水敏型城市指標(WSC Index)瞭解欲評估的城市邁向水敏型城市之

進展，且允許使用者設定目標，以利瞭解水資源規劃管理之過程與結

果，補強不足之處，以達創造充滿可宜居性 (liveable) 、韌性

(resilience)、永續性(sustainable)與具生產力(productive)之願景。 

WSC Index (Chesterfield et al., 2016)以七項目標為基礎設計 34 個

指標，每項指標賦予 1~5 分，以評估七項目標的達成率。此七項目標

包含： 

1、確保良好的水敏型治理 

包含知識、技能與組織能力、城市規劃設計中水為關鍵元素、

跨部門協調程序制度、公眾參與與透明化、領導人長期願景與承

擔、實現廣泛社會價值之水資源與資金、公平合理表達觀點。 

2、提升社區資本(community capital) 

包含水知識教育、親水、所有權分享、管理與責任、對極端

事件之整備與反應、本土性參與水資源規劃。 

3、達成重要服務之公平性 

包含穩定水源供應、下水道設施、防洪、水相關設施之雅適

性價值(amenity values) 

4、改善生產與資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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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最大化資源復原、水部門之低溫室氣體排放、水相關產

業機會、降低飲用水需求、跨部門利益等。 

5、改善生態健康 

包含健康生物多樣性棲息、地表水水質與水量、地下水水質

與補注、保護高生態價值區域。 

6、確保城市空間品質 

促進綠-藍空間連結、減緩熱衝擊的城市環境、植物覆蓋。 

7、推動調適性基礎建設 

包含多元水源供應、多功能水基礎建設、整合智慧控制、穩

固的基礎建設、不同設計尺度設施與所有權、適當維護。 

計算上述 7 項目標之 34 個指標值，除可瞭解七項目標之達成率，

亦可轉換成六個「城市狀態」(city state)的達成率，此六個城市狀態之

連續演進架構(Brown et al., 2009)為： 

1、水供給城市(water supply city)：重視水源供給、使用與安全(具備

水源供給設施)。 

2、汙水道城市(sewered city)：保護公眾健康(具備獨立汙水下水道設

施)。 

3、排水城市(drained city)：重視防洪(具備良好排水渠道)。 

4、水路城市(waterway city)：重視環境保護與社會雅適性(social 

amenity)(具備點源與非點源汙染管理)。 

5、水循環城市(water cycle city)：重視有限天然資源(強調資源多樣

性、適用性與保護工作)。 

6、水敏型城市(water sensitive city)：重視世代平衡(intergenerational 

equity)與面對氣候變遷之韌性(具調適性與多功能性基礎建設與

城市設計，強化水敏型價值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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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案例 

歐盟 

歐盟於 2009 年開始在其會員國推動一系列氣候變遷與調適策

略，其中最重要的計畫之一為 2013 年由歐盟第七個研究技術開發和

示範框架計畫 (European Union’s 7th Framework Programme for 

Research,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on)(EU-FP7)資

助之永續歐洲由下而上(Bottom-Up)氣候調適策略。此計畫強調在

滿足整體歐洲永續發展的目標下，透過民眾參與，推動能反映不同

國家與地方特色之氣候變遷與災害調適計畫 (European Union, 

2013)。 

另外，歐盟 PEARL提高沿海城市韌性計畫(Preparing for Extreme 

and Rare Events in Coastal Regions, PEARL)亦為歐盟第七個研究技術開

發和示範框架計畫(EU-FP7)所支持計畫之一，PEARL 聯盟包括來自歐

洲和亞洲 13 個國家之 24 個研究與學術單位。PEARL 主要目標是為

沿海城市防禦極端水文氣象事件而開發適應性社會技術風險管理措

施和策略，以減少對社會、經濟和環境衝擊並提高歐洲沿海地區之

韌性。為實現其主要目標，PEARL 基於以下三個前提，採用全面性風險

管理方法(holistic risk management approach)： (1)風險管理是一個社會

技術(social-technical)過程，不能透過分離社會和技術過程並獨立的設計

它們來進行研究。(2)社會發展過程與技術兩部分間之關係是相互的、

緊急的、動態的和非線性的，並由每個部分的自組織能力和它們的

共同演化的(不可預測的)動力所引導。(3)應該在更廣泛的洪水管理

過程背景下，來瞭解和研究加強任何類型的洪水風險減緩措施(如預

報、預測和預警能力)的過程，這取決於與其它不同層級的過程間之

交互作用。 

為實現其目標，PEARL 四年(2014–2018 年)內建構八個子工作

項目(Work Packages, WP)。包含：(1) WP1：瞭解沿海地區脆弱性和

風險的形成；(2) WP2：瞭解沿海地區在極端事件下災害的形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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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3：製定全面性與多重性之風險評估方法；(4) WP4：洪水預報與

預警系統建置；(5) WP5：決策支援與政策制定；(6) WP6 案例研究

測試和展示；(7) WP7：研究成果傳播促進經驗交流；(8) WP8：計

畫管理和協調。 

荷蘭鹿特丹 

荷蘭訂有國家層級氣候變遷及災害調適與風險管理計畫，個別

城市在國家層級計畫指導下，透過縱向跨域合作夥伴關係執行調適

政策與災害風險管理。其中，鹿特丹藉由一連串評估計畫，瞭解全

市之災害潛勢、脆弱度、韌性與災害風險之特性與空間分布，及城

市實質發展條件，再依地區狀況擬定不同調適策略與災害風險管理

計畫。調適策略包含工程防災設施強化、基礎設施提供與設計、土

地使用管制、建築設施管理等。故鹿特丹之調適與災害風險管理計

畫擬定，乃依地區條件、韌性與脆弱度條件差異，而提出不同調適

與風險管理策略組合或工程策略，以達到減災與抗災目的。而在策

略擬定與評估過程中，城市之災害潛勢、脆弱度、韌性評估機制建

置、評估與監測指標設定與風險評估，亟需納入調適計畫執行過程，

以提升策略選擇效能(City of Rotterdam, 2013)。 

丹麥哥本哈根 

丹麥哥本哈根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衝擊，將整體丹

麥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綱領與災害風險管理機制，納入哥本哈根地區

調適計畫。哥本哈根採取之調適政策與鹿特丹市不完全相同，其特

別強調將調適與災害風險管理策略融入既有市政計畫，以達到效率

投資、綠色成長、永續與跨域整合目標。哥本哈根調適與風險管理

計畫非常強調地區參與及跨計畫整合機制。尤其是如何將氣候變遷

與災害調適融入既有市政相關計畫，包含市政發展計畫、城市規劃

與其他計畫(例如，廢水處理、災害緊急應變系統)與氣候計畫等，皆

是調適計畫實際運作的重要機制(City of Copenhage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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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 

為因應氣候變遷挑戰，日本東京於 2009 年起推動 2009–2025 

年之「氣候韌性城市 (Climate Resilient Cities)」建置計畫(World Bank, 

2009)。「氣候韌性城市」計畫主要目的，在於改善東京都內建物與

地區發展脆弱度。特別是如何透過建物結構與設施(例如，道路、公

園與相關社區設施)改善，對抗地震、水災與火災的侵襲。東京都為

因應大規模災害與氣候變遷衝擊，及希望進一步邁向世界安全、安

心城市與韌性城市目標，著手修訂既有防災計畫，而於 2014 年出

版「東京防災計畫」(東京都，2014)。其中氣候韌性城市建置與災害

風險管理之主要規劃內涵，除建置防火耐災與耐震城市外，亦提出

洪災調適策略以提高城市洪災韌性，調適策略以河川流域綜合治理

為主(包含整治流域排水系統、增加公共設施滯洪與儲存雨水功能設

計等)以增加洪災韌性。另在多摩川、荒川等主要河川進一步推動超

級堤防計畫，以提供堤防之多元災害防範功能，及強化其抗災能力。

另日本東京都亦推動與荷蘭鹿特丹類似之藍、綠帶綜合設計計畫，

以配合流域綜合治理與超級堤防計畫，改善城市水岸環境，提供多

功能水岸基礎設施與遊憩設施，以提升其防災與休憩功能。 

水利署水災脆弱度、危險度與風險圖 

水利署在民國 98 年以淹水潛勢圖為基礎，考慮人文社會、經濟

活動、土地利用、淹水損失等與國家發展及民生相關之因子，針對

淹水潛勢資料進行加值分析，以強化洪災研判分析能量，發展適合

應用於災害應變之水災風險圖與脆弱度圖資，完成「脆弱度及風險

地圖分析方法研究」(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98 年)。該研究將水災風

險圖區分為生命及財產兩面向，以提供淹水災害防救之決策支援參

考。其研究亦針對水利署產製各縣市、流域之淹水脆弱度及風險圖，

完成「水災脆弱度與風險圖製作技術手冊」之研擬，以確保研究成

果品質。民國 99 年，水利署以「水災危險度、 脆弱度與風險圖製

作技術手冊」為基礎，完成高屏溪、東港溪及高雄市、高雄縣、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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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等地區之製作示範計畫，產製前述區域水災危險度地圖、脆弱

度地圖與風險度地圖(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99 年)；另於民國 100 年

產製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水災危險度、脆弱度及風險地圖製作

示範(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0 年)。民國 101–102 年執行「臺灣脆弱

度及風險地圖製作與整合應用」(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1 年；經濟

部水利署，民國 102 年)，完成全臺水災危險度、脆弱度及風險地圖

製作、圖資整合與應用規劃。危險度估算之考量包含三個因子(淹水

時間、淹水深度與水位上升率)；而脆弱度估算則分為兩個面向進行

分析(生命面向與財產面向)。生命面向脆弱度估算中考量之因子，包

含：總人口數、脆弱人口數、河海區排距離、建物型態、救難設施。

財產面向脆弱度估算中考量之因子包含：土地利用、平均所得、地

下設施、防淹設施、可支配所得、縣市財政。 

惟為使水災風險圖能更快速有效應用於災中緊急應變，並達水

利署「零傷亡、低損失」之防災精神，因此於民國 105 年執行「水

災風險圖資決策支援服務建置及應用(1/2)」(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5

年)計畫中，針對風險度各項因子進行調整與修正。其中危害度因子

改為考量歷史淹水紀錄、淹水潛勢區域及淹水警戒範圍等 3 項；而

脆弱度因子改為考量脆弱人口分佈、人口密度、自主防災社區、防

淹設備、建物型態及經濟型態等 6 項。 

水利署水資源脆弱度、危害度與風險圖 

水利署在民國 100–102 年執行「強化北部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

變遷水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強化中部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

遷水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強化南部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遷

水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強化東部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遷水

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及「臺灣地區各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遷

水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等研究計畫(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0年；

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1 年；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2 年)。產出全

臺水資源各標的(農業、工業、生活)用水危害度、脆弱度及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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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針對高風險區提出相關調適策略。危害度估算考量三個因子，包

含工業用水缺水百分日指標 DPD、生活用水缺水百分日指標 DPD，

與農業用水缺水率；而脆弱度估算則考量工業產值、人口密度，與

水稻面積等三項因子。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都市建構策略與評估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曾執行都市與建築減災與調適科技精進及整

合應用發展計畫協同研究計畫第 1 案「面對天然災害之韌性都市建

構策略與評估」(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民國 104 年)，初步建置天然災

害韌性評估體系與篩選韌性指標，透過此指標體系，初步評估臺北

市之災害(淹水、土石流與地震)韌性。本研究之評估體系共劃分為災

前條件、災時應變與災後恢復、調適與學習三個構面，以及人口、

產業、暴露、土地使用、應變能力、所得、調適能力、學習能力等

八個評估項目(包含 24 個評估指標)。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給

予此報告的意見：「韌性都市」如欲推廣至各地方政府，本案報告書

所用評估分析方法較不易操作。評估架構與成果可供國內相關韌性

評估研究參考。 

 





  

 

 

 

 

 

 

 

 

 

 
附錄三、 UNISDR 城市災害韌性積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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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1：災害韌性的組織架構 
序號 討論面向 問題/評估範圍 評分指引 備註 

1.1 計畫的擬定 

1.1.1 計畫擬定中納入

風險考量 

城市的願景或策略計畫

中，將風險因子納入考量的

程度為何? 

5-計劃包括一系列可直接反應當前和預期未來風

險之行動/優先事項(例如城市成長和基礎設施項

目) 

4-計劃包括一系列可直接反應當前確定的風險之

行動/優先事項(例如城市成長和基礎設施項目)。 

3-計劃內容架構可清楚表達城市的風險因素。 

2-穩健的風險評估方法是城市規劃的一部分。 

1-在計劃中有證據表明城市規劃團隊充分瞭解風

險(危險 x 可能性)。 

0-計劃中不考慮風險。 

 

1.1.2 計畫擬定的商議 這個計畫的發展是否透過

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參與進

行商議? 

5-所有相關團體皆已被邀請並出席會議。利害關係

人皆已充分瞭解計畫過程，並就計畫進展情況定期

公布 

4-右方團體中 10 組中最少已諮詢 8 組 

3-右方團體中 10 組中最少已諮詢 6 組。 

2-右方團體中 10 組中最少已諮詢 4 組。 

1-右方團體中 10 組中最少已諮詢 2 組。 

0-利害關係人皆未被告知。 

城市的緊急應變服務機

關 

其他城市機關與部門(公

共工程、交通) 

地方保健部門 

地方商會 

公用事業(水、電、瓦斯、

電信)供應商 

非政府組織 

環境保護團體 

民間社會團體(包含少數

團體代表) 

所有鄰近社區的城市人

口，包含正式與非正式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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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大學 

科學機構 

為達城市韌性之必要

性，其他層級的政府或鄰

近城市 

行業協會 

1.1.3 回顧檢視策略計

畫 

是否定期審查城市策略計

畫? 

5-計畫已經過檢視，並公告保證最少每 3 年檢視一

次。具有詳細的計畫更新程序(包括獲取經驗教

訓)，且利害關係人可清楚的被告知計畫更新過程。 

4-計畫已經過檢視，並公告保證最少每 3 年檢視一

次。已有明確的程序來獲取經驗教訓，並確保以這

些經驗教訓來進行計畫更新。 

3-計畫已經過檢視與更新，且公告保證將定期進行

檢視(最少 3 年一次) 

2-並未進行檢視，但已承諾每 5 年檢視一次。 

1-尚未進行檢視但聲稱已檢視。對於定期檢視並無

時間表，且未公開承諾進行檢視。 

0-未進行檢視，且也未有定期檢視的規劃 

 

1.2 組織、協調與參與 

1.2.1 事前規劃與準備 協調城市中所有相關的事

前規劃與準備活動，使所有

相關組織皆有明確的角色

定位與責任。 

5-所有相關的事前規劃與準備活動皆有明確的協

調。相關組織間明確界定了角色與其責任。 

4-城市部分的事前規劃與準備工作有進行協調。然

而存在角色定位重疊的問題，且責任未清楚劃定。 

3-城市(或焦點/機構)目前正在協調事前規劃與活

動，並將明確地確定相關組織間的角色定位與責

任。 

2-事前規劃與準備活動的協調不夠。相關組織間沒

有明確的角色與責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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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近期正在討論著手協調所有事前規劃與活

動。 

0-近期沒有計畫去協調事前規劃與活動。 

1.2.2 災害應變的協調 協調城市中所有相關事件

的應變活動，使所有相關組

織皆有明確的角色定位與

責任。 

5-所有相關的災害應變活動具有明確的協調。相關

組織間的角色定位與責任皆已清楚定義。 

4-城市中的部分災害應變活動已完成協調。然而，

存在著角色重疊狀況，責任無法釐清。 

3-災害應變活動的協調不夠充分。通常城市中相關

組織間，角色定位不明確，責任無法釐清。 

2-城市正處於災害應變活動的協調程序中，以便將

相關組織間的角色定位與責任釐清。 

1-城市正討論啟動災害應變活動的協調程序。 

0-並無計畫去協調災害應變活動。 

 

1.2.3 組織管理、協調

與參與的城市資

源 

地方政府扮演減災召集與

計畫擬定的關鍵角色的能

力。城市與其他領導機關擁

有權力與資源去實現他們

的減災承諾嗎? 

此評估標準涉及資源與資

金，需同時考慮災前準備、

災害反應與災後的事項 

5-是的，所有領導機關團隊對於資源與資金皆有良

好的安置，並且有權力去執行各減災階段(災前準

備、災害反應與災後)的事項。 

4-是的，所有領導機關團隊對於資源與資金皆有良

好的安置，並且有權利去執行，但關鍵的減災階段

間資源不一致。 

3-城市團隊擁有權力、號召能力、資源與資金，但

並未得到機構間適當的支援。 

2-城市或領導機關擁有權利，但資源不足。透過相

互選擇性的支援而有些許的成績。 

1-城市或領導機關擁有權力卻資源不足。 

0-領導機關缺乏適當的權力且資源不足。 

 

1.2.4 確認實體的貢獻 由公共與私人的部門共同

選擇實體貢獻。 

確認每一個主要組織的實

5-所有關鍵的貢獻皆已從災前準備及災後的事項

中完成識別，並簽署備忘錄。 

4-大部分的關鍵貢獻已完成識別。可能無簽署備忘

實體貢獻可參考：工廠與

設備、人民、住所、供應、

資料、電腦系統等。這些



 

附 3-4 

體貢獻 錄。 

3-部分貢獻形式上被識別出來，但私人部門未使出

全力 

2-為特定區域識別出 1 至 2 個貢獻，可能透過非正

式的協定來達成。 

1-正建立計畫來尋求實質貢獻 

0-無私人部門 

可能來自其他機關或私

人部門組織的資源，將補

充城市原本所能提供的。 

 

1.3 整合 

1.3.1 以其他措施整合

災害韌性 

地方政府對於評估災害韌

性利益或衝擊的提案程度

如何? 

地方政府對於提升災害韌

性帶來的效益或衝擊，主動

鑑別並計算投資報酬率

後，政策與預算批准過程具

有明確的程序。 

5-明確的決策步驟，適用於所有相關功能範圍的政

策與預算提案 

4-明確或半明確的決策步驟，適用於大多數情況與

大部分的功能領域。 

3-沒有正式的程序，但在大部分的功能領域中，災

害韌性的利益普遍的被理解為「有幫助」的提案。 

2-決策步驟有時候被採用，但若提案減少災害韌

性，該步驟於大部分的功能領域終將被忽略。 

1-偶而或臨時採用。 

0-無採用。 

功能領域包含(不限此列

舉項目)：土地使用與分

區、發展、水資源、能源、

公共安全、交通、食物供

給、保健設施。 

1.4 資料獲取、公布與分享 

1.4.1 將城市的韌性狀

態，分享給其相

關組織之程度。 

提供單一真相版本(單一整

合性韌性資料)給使用者。 

5-右側項目中關於準備就緒與風險等資訊可完全

獲得；完全分享給其他組織。 

4-有些微小的缺口，或資訊出處多於一個，但資料

是被分享的，且至少可用以導引。 

3-有些顯著的缺口，以準備就緒為例，其他組織可

能需四處搜尋來為他們自己建構完整狀況。 

2-有些重要的準備就緒與風險資訊被其他組織扣

留、遺失，或嚴重散落在多個網站中 

1-最多提供基本的準備就緒與風險資訊給其他組

 

準備情況總結; 

此記分卡的結果; 

解釋城市被認為面臨的

危害和危險，以及機率; 

風險地區中危險地圖的

結論 

建築規範保護範圍的描

述，以及在何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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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對於這些組織無法為他們自己取得額外的結

論。 

0-無任何資訊可取得 

完整的災害應變計畫和

已知議題; 

主要角色和責任; 

影響城市韌性狀況的計

劃投資 

更多的資源和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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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2：定義、瞭解並使用當前及未來的風險情境 
序號 討論面向 問題/評估範圍 評分指引 備註 

2.1 災害評估 

2.1.1 災害知識-城市需

面對的危害及其

發生可能性 

對於已知的危害，其發生機

率與程度，近期內已透過專

家檢視評估成果。 

5-具有全面性的評估，近 3 年完成更新並且透過第

三方進行檢視。"最嚴重"與"最可能"發生的危害已

普遍的被接受。 

4-有進行評估，但在更新期間、檢視的程度或接受

的程度方面有些微的缺失。 

3-有進行評估，但在更新期間、檢視的程度或接受

的程度方面有顯著的缺失。 

2-有作些許評估，但不夠全面，或者有進行全面評

估但其內容已超過 3 年，或者未透過第三方進行檢

視。 

1-只有一般性的危害概念，未嘗試系統化的鑑別發

生的可能性。 

0-未做評估。 

城市需要考慮到他們面

臨的有那些具體的危害

(海嘯、颶風、地震、洪

水、火災等)存在，以及

多嚴重?對於每種危害至

少需要確定： 

"最可能"的事件 

"最嚴重"的事件 

危害可以從機率分布中

確定，特別是為了評估災

害韌性："最可能"將處於

需要解決的危險範圍的

中心點，"最嚴重"將來自

前 10%的概率範圍。 

或者，可以下來源近似： 

區域性的一般危害評估； 

作為土地分區、討論規劃

或允許的假設 

保險行業的風險評估 

典型危害的專家意見 

區域以前的災害經驗或

歷史紀錄 

2.2 知識的公開與成果 

2.2.1 暴露度與脆弱度

的知識 

具有從每個危害等級中列

出整個城市的暴露度與脆

5-城市有針對不同危害"最可能"與"最嚴重"事件的

詳細情境，且在過去 18 個月內進行更新，並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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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度的情境成果 三方審查。 

4-情境在所涵蓋的項目、更新時間、審查的徹底性

或等級有些微的缺陷。 

3-情境在所涵蓋的項目、更新時間、審查的徹底性

或等級有更多重大的缺陷。 

2-部分情境存在，但不夠全面或完整，且(或)已超

過 18 月之久，且(或)未經第三方審查 

1-僅有一個廣泛的暴露度與脆弱度的概念，而未以

系統化的鑑別其影響。 

0-未進行風險評估。 

2.2.2 損害與損失評估 風險評估是否可鑑別在關

鍵情境下，企業產出與雇用

的風險、人口轉移的風險、

住房建築的風險、農業用地

與生態系統的風險，文化遺

產的風險。 

5-風險評估從當前發展、未來城市與人口增長的"

最可能"情境中確定了包含社會經濟、空間、實體

及環境資產在內的多個風險點。任何知識缺口與不

確定性皆得到總結和闡明。 

4-風險評估根據當前的城市發展確定多個風險點。 

3-風險評估大部分著重於空間、實體資產的風險。

資料局限於部門/科目領域。 

2-風險評估目前主要著重於空間與實體資產的風

險。在有數據可用的情況下，有規劃更新風險評估

成果。 

1-有計畫發展風險評估來鑑別所有部門/科目領域

的風險 

0-風險評估無法鑑別所有風險地區且無更新規劃。 

 

2.3 接連的衝擊與其相互關係 

2.3.1 瞭解關鍵資產及

其之間的相互關

係 

所有的關鍵資產皆已識別

(見要素 8)，且之間的關係

以潛在的”失敗鏈”形式識

別。這是用來建構災害計畫

5-全市的關鍵資產已鑑別出來，且系統化適當的連

結到失敗鏈。城市與合適的夥伴具有一個可改造與

分類的策略並依輕重緩急來做更新或修補。 

4-關鍵資產與失敗鏈廣泛的鑑別，但存在部分小缺

關鍵資產是指：對於城市

運行至關重要，且維護公

共安全或災害應變的設

備、設施、基礎設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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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類，同時更新與強化以

改良基礎設施抵抗災害的

能力。 

失與遺漏。改造與分類策略存在，但可能也有缺失。 

3-關鍵資產與失敗鏈鑑別某些程度與部分明顯已

知的遺漏。 

2-關鍵資產可識別，但無識別失敗鏈。城市部門獨

立運作因此可能沒有分類策略，甚至無改造的優先

次序。 

1-關鍵資產的識別是拼湊的，明顯的缺陷存在地區

或基礎設施系統中。沒有分類策略。 

0-無法識別關鍵資產。 

電腦系統/資料。雖然許多

城市都會識別這些，但最

少在某些程度上，確定他

們是如何聯繫的，以及可

能存在的失敗鏈是非常

罕見的。 

失敗鏈：是一系列失敗連

結，跨越城市多種基礎設

施系統的關鍵資產。舉例

來說，喪失電力可能會使

水處理廠停電，這可能會

使醫院運作停止，反過來

可能意味著城市將喪失

大部分的淨水能力。這失

敗鏈跨越了能源、水資

源與保健設施。 

2.4 危害地圖 

2.4.1 危害地圖 呈現危害地圖(如水災風險

地圖或地震風險地圖) 

5-現今城市發展與未來成長下的危害地圖，皆基於

可能的風險評估結果進行發展。相關的指導原則存

在，包括以整合性的方式評估複合性的效益，(如

同時強化調適與減緩帶來的效益) 

4-危害地圖存在可供近期城市發展所用，且存在相

關的指導原則。 

3-危害地圖可用於近期城市的發展，但沒有指導原

則去引導風險敏感城市來做規劃與發展。 

2-近期開始發展危害地圖與相關的指導原則，去引

導風險敏感城市來規劃與發展。 

1-有計畫建置危害地圖與相關的指導原則去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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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敏感城市來規劃與發展。 

0-沒有計畫去建置危害地圖，或相關指導原則去引

導風險敏感城市來做規劃與發展。 

2.5 情境、風險、脆弱度與暴露度等資訊更新 

2.5.1 更新程序 確保頻繁且完整的情境更

新過程 

在所有相關機關間皆認同

此一更新過程需： 

每3年或最少每3年進行一

次危害評估的更新。 

每18個月或最少每18個月

更新暴露度與脆弱度的評

估與資產盤點 

5-更新程序存在，同時完全依照必要的頻率進行更

新，並被所有相關機關接受。 

4-程序存在，但在涵蓋範圍、滾動更新時間或少數

重要機關認同上，尚有一些較小的缺陷。 

3-程序存在，但最少一個被嚴重忽略，如頻率項

目、徹底性或機關認同。因此風險鑑別可能造成某

地區的損害。 

2-程序有些嚴重的缺失，如全部的數值遭到損壞，

且原始的風險評估已經明顯的不適用 

1-程序仍為最原始的。皆未達到完整的風險評估。 

0-未有此程序。 

 

  



 

附 3-10 

要素 3：強化財政能力來應對韌性相關活動 
序號 討論面向 問題/評估範圍 評分指引 備註 

3.1 為城市減災引進新投資的方法 

3.1.1 所有可能的融資

與資金提供方式

的瞭解與知識 

 

城市積極的尋求

融資與資金提供 

 

註:若已存在充足

資金，此一評估

標準可省略。 

城市具有顯著的韌性支出

需求(收入或資本)-研究和

瞭解所有可用方式或選

擇，以彌補任何資金缺口的

程度。 

 

城市積極努力滿足資金需

求的程度，並對此負有明確

的責任。這可能包括使用外

部資金或管理顧問。 

 

這可能包括系統性地確定"

韌性股利"-(如右-也稱為共

同利益) 

5-是的，市政府極力負責在國際與國家層級獲得可

用的融資。 

4-是的，市政府極力負責並取得城市中已知的資金

流，但對於可用的資金察覺不夠徹底，或對於這些

獲得的資金來源太過集中。 

3-市政府未積極負起責任，然而具備一些計畫進行

討論並實行，以瞭解可用的資金來源並設法獲得。 

2-市政府未積極負起責任去獲得這些資金。只有些

許/部分瞭解災時應變與災後恢復方面可用的資

金。 

1-市政府未積極負起責任取得這類的資金，且未瞭

解取得的方式/沒有規劃去執行。 

0-沒有考慮到災時應變與災後恢復的資金。 

(如果不需要額外的融資

需求，請省略此評估)。 

許多城市對於所有與韌

性相關資金可能來源並

無完整建置其“地圖

集”。因此，對於韌性的

改善可能會面臨無資金

可用的狀況。 

其他融資方式和來源可

能包括下列所述，但不限

於此： 

租賃; 

政府補助款，包括相對補

助款 

社會影響力或韌性債券

(支付結果); 

開發銀行和援助組織; 

可能在韌性的某些方面

具有直接興趣的基金會 

- 例如非政府的保護組

織可能支持恢復生態系

統功能，或非政府的教育

組織可能會支持意識的

提高和培訓; 

其他政府機構可能對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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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某些方面有直接興

趣 - 例如運輸機構為改

善撤離能力的新橋樑提

供資金; 

人群資助; 

開發費; 

公私伙伴關係; 

稅金及額外費用。 

"韌性的股利"(有時稱為

共同利益)有兩種： 

"內斂"股利的產生，因城

市其他地方的投資而有

額外的韌性利益 - 例

如，先進的電錶基礎設施

使得水和能源系統更能

夠回報洪水或地震造成

的損失。內斂股利往往會

降低可見的韌性成本。 

"外顯"股利，其中對韌性

的投資也提供了額外的

非韌性的利益，例如在正

常天氣下，淹水區域成為

了公園。外顯股利用於增

加韌性的可見利益。 

3.2 城市財政計畫內的韌性預算，包括應急資金 

3.2.1 為災害韌性所有

必要行動進行適

當的財務規劃 

根據災害韌性的影響，將其

與要素 2 中的"最可能發生

"，與"最嚴重"情境相關

5-具備一套有條理的優先事項，來涵蓋城市的明確

需求，同時經過明確的辯論並組成一套 5 年連貫的

財務規劃(可能有多個負責機構)。該計畫應被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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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存在具有合理優先事項

的財政(資金與操作)規劃。 

 

基於最有利益影響的觀

點，對於災害韌性的投資優

先順序是明確可辯護的。 

 

優先重點集中於 5 年的計

畫中，整合所有關鍵組織的

支出，並滿足要素 2 的情

境。 

免受政治變革影響。 

4-具備單一個 5 年期的優先事項與財務規劃，但存

在一些輕微的疏失與不一致的地方。政治上的連續

性可能是其原因。 

3-具備財務規劃但大於 5 年期，且可能有些缺陷與

不一致的地方。政治的連續性是已知的問題。 

2-來自不同機構的多種財務規劃，這些規劃未經協

調，且無法確定是否一致，或是否可一起提供災害

韌性所需的能力水平。 

1-具備規劃，但有大量的缺陷。 

0-財務支出沒有優先次序，如果有的話也只是偶

然。不具備規劃。 

3.2.2 長期工程與其它

作業的資金來

源，如要素 2 與

要素 8 中定義的

引導情境與關鍵

資產 

相對於評估成本，計畫資本

要素的資金百分比。 

 

防止被裁減或被挪用於其

他目的之保護程度。 

5-計畫擁有 100%資金，並且受保護 

4-計畫擁有 75-100%的資金，並且受保護 

3-計畫擁有 50~75%的資金，且可能因其他目的而

被挪用。 

2-計畫擁有 25-50%的資金，且可能因其他目的而

被挪用。 

1-計畫擁有 0-25%的資金，且經常因其他目的而被

挪用。 

0-沒有計畫。 

 

3.2.3 操作資金以應付

所有災害韌性活

動所需之作業成

本 

與評估成本相關的營運支

出資金: 存在單獨劃定的

預算項目 

 

防止被裁減或被挪用於其

他目的之保護程度 

5-有預算，100%充足且受保護的 

4-有預算，75-100%充足，且受保護的 

3-有預算，50-75%充足，但可能因其他目的而被挪

用 

2-有預算，25-50%充足，但可能因其他目的而被挪

用 

1-有預算，但僅 0-25%充足，且經常因其他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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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挪用。 

0-沒有預算 

3.2.4 災後恢復的應急

資金(可稱為”雨

天基金”) 

具備能夠處理"最嚴重"情

境影響的資金。 

 

防止被裁減或被挪用於其

他目的之保護程度 

5-具備緊急應變資金(與可用的保險金)來矯正"最

可能"情境造成的衝擊，100%充足且被保護。 

4-具備資金，75-100%充足且被保護 

3-具備資金，50-75%充足，但可能因其他目的而被

挪用 

2-具備資金，25-50%充足，且可能因其他目的而被

挪用 

1-具備資金但只有 0-25%充足，且經常因其他目的

而被挪用。 

0-沒有資金 

 

3.3 保險 

3.3.1 家庭保險涵蓋範

圍 

保險涵蓋家庭住宅的程度 

(個人或生活保險範圍不列

入計算) 

5- 全市範圍中 75-100%"最嚴重"情境下的住宅損

失可由保險來承擔 

4- 全市範圍中 75-100%"最可能發生"情境下的住

宅損失可由保險來承擔 

3- 全市範圍中 50-75%"最可能發生"情境下的住宅

損失可由保險承擔 

2-全市範圍中 25-50%"最可能發生"情境下的住宅

損失可由保險承擔 

1-全市範圍中 0-25%"最可能發生"情境下的住宅損

失可由保險承擔 

0-無保險可承擔 

 

3.3.2 非家庭保險涵蓋

範圍 

非家庭財產、基礎設施與資

產的保險涵蓋程度 

5- 全市範圍中 75-100%"最嚴重"情境下的損失可

由保險來承擔 

4- 全市範圍中 75-100%"最可能發生"情境下的損

失可由保險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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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市範圍中 50-75%"最可能發生"情境下的損失

可由保險承擔 

2-全市範圍中 25-50%"最可能發生"情境下的損失

可由保險承擔 

1-全市範圍中 0-25%"最可能發生"情境下的損失可

由保險承擔 

0-無保險可承擔 

3.4 企業、社區組織與市民的激勵與融資 

3.4.1 激勵企業組織改

善災害韌性-災害

計畫、災害假定

等。 

具有激勵的措施來幫助企

業主採取措施，將災害韌性

提升至可處理"最嚴重"情

境的標準 

5-激勵全市企業的措施明確地達到(或已經達到)所

期望的成果。 

4-激勵措施通常是有效的，但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

小缺點。 

3-激勵措施在經濟基礎涵蓋面上有較大的缺陷 

2-激勵措施在必要的議題上有較大的缺陷 

1-激勵措施有重大的弱點，到目前為止尚未達到目

的 

0-無激勵措施 

 

3.4.2 激勵非營利組織

改善災害韌性-災

害計畫、災害假

定等。 

具有激勵措施來幫助非營

利組織採取措施，將災害韌

性提升至可處理"最嚴重"

情境的標準 

5-激勵全市非營利組織的措施明確地達到(或已經

達到)所期望的結果。 

4-激勵措施通常是有效的，但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

小缺點 

3-激勵措施在非營利基礎涵蓋面上有較大的缺陷 

2-激勵措施在必要的議題上有較大的缺陷 

1-激勵措施有重大的缺點，到目前為止尚未達到目

的 

0-無激勵措施 

 

3.4.3 激勵市民改善災

害韌性-災害計

具有激勵的措施來幫助市

民採取措施，將災害韌性提

5-激勵全市市民的措施明確地達到(或已經達到)所

期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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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災害假設等 升至可處理"最嚴重"情境

的標準。最好經過經濟情況

調查，以確保資金提供給最

需要的用戶。 

4-激勵措施通常是有效的，但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

小缺點 

3-激勵措施在市民的涵蓋面上有較大的缺陷 

2-激勵措施在必要的議題上有較大的缺陷 

1-激勵措施有重大的缺點，到目前為止尚未達到目

的 

0-無激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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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4：追求韌性城市的發展 
序號 討論面向 問題/評估範圍 評分指引 備註 

4.1 土地使用分區 

4.1.1 可能的人口轉移 在風險狀況下進行轉移的

人口百分比 

5-在"最嚴重"情境下沒有人口需進行轉移 

4-在"最可能發生"情境下沒有人口需進行轉移 

3-在"最可能發生"情境下，小於 2.5%的人口需進行

轉移 

2-在"最可能發生"情境下，2.5-5%的人口需進行轉

移。 

1-在"最可能發生"情境下，5-7.5%的人口需進行轉

移。 

0-在"最可能發生"情境下，大於 7.5%的人口需進行

轉移 

 

4.1.2 風險狀況下的經

濟活動 

暴露於風險下的商業活動

百分比 

5-在"最嚴重"情境下，沒有活動損失。 

4-在"最可能"情境下，沒有活動損失 

3-在"最可能"情境下，小於 2.5%的活動暴露在風險

中 

2-在"最可能"情境下，2.5-5%的活動暴露在風險中 

1-在"最可能"情境下 5-7.5%的活動暴露在風險中 

0-在"最可能"情境下，大於 7.5%的活動暴露在風險

中 

估算損失 1 個月或以上 

4.1.2.1  暴露於風險下的商業產出

百分比 

5-在"最嚴重"情境下，沒有商業產出的損失。 

4-在"最可能"情境下，沒有商業產出的損失 

3-在"最可能"情境下，小於 2.5%的產出暴露在風險

中 

2-在"最可能"情境下，2.5-5%的產出暴露在風險中 

1-在"最可能"情境下 5-7.5%的產出暴露在風險中 

0-在"最可能"情境下，大於 7.5%的產出暴露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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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4.1.3 暴露於風險中的

農地 

暴露於風險中的農地百分

比 

5-在"最嚴重"情境下，沒有農地損失。 

4-在"最可能"情境下，沒有農地損失 

3-在"最可能"情境下，小於 2.5%的農地暴露在風險

中 

2-在"最可能"情境下，2.5-5%的農地暴露在風險中 

1-在"最可能"情境下 5-7.5%的農地暴露在風險中 

0-在"最可能"情境下，大於 7.5%的農地暴露在風險

中 

估算損失 6 個月或以上 

4.2 新城市發展 

4.2.1 增加韌性的城市

設計方案 

使用城市設計方案來提高

韌性，常藉由極大化城市內

生態系統服務的範圍與效

益。(另見要素 5) 

5-系統化的使用設計方案來提高整個城市的韌性，

以法規強制執行並視為規範。 

4-廣泛的使用城市設計功能，但有部分錯過機會。

使用城市設計方案可能會受到好評，但不是強制性

的。 

3-部分使用城市設計功能，可能應用在某些地區，

或者可能集中在一或兩個方案。這些設計功能不保

證被使用，但使用他們的理由可依據個案而定。 

2-分散的使用城市設計方案，但有興趣擴大這些方

案。 

1-少部分使用，且少部分的興趣。 

0-未使用且無興趣。 

 

4.3 建築規範與標準 

4.3.1 具備建築規範以

設計滿足要素 2

所定義的風險 

針對所有實體資產具備可

用的規範 

具備的規範須確保： 

5-零損失。所有的實體建築物與資產在"最可能"情

境下仍可使用。 

4- 75%的實體建築物與資產在"最可能"情境下仍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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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0%的實體建築物與資產在"最可能"情境下仍可

使用。 

2- 20%的實體建築物與資產在"最可能"情境下仍可

使用。 

1- 10%的實體建築物與資產在"最可能"情境下仍可

使用。 

0- 0-10%實體建築物與資產在"最可能"情境下仍可

使用。 

4.3.2 建築規範的更新 確保規範存在 5-規範被(或將被)審查以適用於"最嚴重"情境，且每

5 年(或更頻繁)更新一次。他們體現了建築常規的最

新標準。 

4-規範每 10 年被(或將被)重新審查一次，以適用於

"最可能"情境。他們或許無法體現建築常規的最新

標準。 

3-規範每 10 年被(或將被)重新審查一次，以適用於

"最可能"情境。他們應該無法體現建築常規的最新

標準。 

2-規範每 15 年或更久被(或將被)重新審查一次，以

適用於"最可能"情境。在重大方面被認定為已過時。 

1-具備規範，但從未重新審查過，且未有規劃進行

審查。規範已完全過時。 

 

4.3.3 永續性的建築設

計標準 

使用永續性的建築設計標

準，如 REDi, LEED, 

GreenStar 與 BREEAM 來

改善韌性 

5-針對所有新建或改建，系統化地規範意義重大的

綠色建築標準，且由法規強制執行。假定為規範。 

4-廣泛的採用綠色建築標準，但部分錯失機會。使

用該標準可能會受到好評，但不是強制性的。 

3-部分採用綠色建築標準-可能應用於城市市中

心。這標準不保證被使用，但使用他們的理由可依

據個案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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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綠色建築標準的分散利用是根據發展者的興趣而

發展起來，並且有興趣將之擴大。 

1-低度使用，且低度興趣 

0-不使用也無興趣。 

4.4 分區建築規範與標準的應用 

4.4.1 土地使用分區的

應用 

土地使用分區強制執行的

程度 

5- 100%實施分區，且所有的居住點與經濟活動皆符

合規定 

4- 90-100%實施分區且強制執行 

3- 80-90%實施分區且強制執行 

2- 70-80%實施分區且強制執行 

1- 50-70%實施分區且強制執行 

0- 小於 50%實施分區且強制執行 

 

4.4.2 建築規範的應用 實施結構相關的建築規範 5-規範在適用的結構上 100%實施，並經第三方認

證。 

4-規範在適用的結構上 90-100%實施，並經第三方

認證。 

3-規範在適用的結構上 80-90%實施，不一定會經第

三方認證。 

2-規範在適用的結構上 70-80%實施，不一定會經第

三方認證。 

1-規範在適用的結構上 50-70%實施，無第三方認

證。 

0-規範在適用的結構上小於 50%實施，無第三方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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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5：保護自然緩衝資源以強化生態系統提供的保護功能 
序號 討論面向 問題/評估範圍 評分指引 備註 

5.1 現有自然環境與生態系統健康狀況 

5.1.1 生態系統服務於

城市災害韌性扮

演角色之意識 

生態系統服務是具體確定

的，並作為關鍵資產進行管

理 

5–每年根據一套確定的關鍵健康/績效指標，確定和監

測關鍵生態系統服務。  

4–每年確定和監測的關鍵生態系統服務，但不太有系

統地使用指標。 

3–有確定關鍵生態系統服務，但僅進行臨時性監測 - 

沒真正嘗試追蹤健康狀況隨時間的變化。 

2–一些關鍵生態系統服務忽略監測。 

1–僅構建生態系統服務的識別和監測，或嚴重缺陷。 

0–沒有監測 

 

5.1.2 生態系統健康狀

況 

過去 5 年每個生態系統服

務的健康狀況、程度或利益

的變化 

5–已全面性改善關鍵生態系統服務的健康狀況和表現

績效。 

4–至少全面性中立，在某些情況下有一些改善。 

3–平均中立狀態，有些改善被一些衰退所抵消。 

2–生態系統服務狀況普遍下降。 

1–已知與懷疑狀況普遍嚴重退化。  

0–一些或許多關鍵生態系統服務具潛在致命的損害。 

 

     

5.2 整合綠色與藍色基礎建設至城市政策與計畫中 

5.2.1 土地使用與其他

政策對生態系統

服務之衝擊 

缺乏可能削弱生態系統服

務的政策或土地用途。(具

備強化生態系統服務的政

策或土地用途) 

5–土地使用政策強力支持關鍵的生態系統服務，並得

到充分執行。 

4–土地使用政策強力支持關鍵的生態系統服務，大致

上有執行。 

3–土地使用政策廣泛支持，但沒有得到充分執行.  

2–土地使用政策(或缺乏)可能導致或已導致對一個或

多個關鍵生態系統服務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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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利用政策(或缺乏)對生態系統服務造成普遍性

的退化。 

0–土地使用政策(或缺乏)可能導致或已導致關鍵生態

系統服務的完全破壞。 

5.2.2 經常性地將綠色

與藍色基礎建設

嵌入城市計畫中 

綠色和藍色的基礎設施經

常性嵌入到城市計畫的項

目中 - 新的城市發展、再

生和基礎設施項目。 

5–城市已最大限度地利用綠色和藍色基礎設施的機

會，並製定流程和規範(見基本要素 4)，以確保持續未

來發展。  

4–城市是綠色和藍色基礎設施的重要用戶，也許已有

80％已知機會被採用。這個議題經常被考慮並嵌入規

範中。 

3–城市是藍色和綠色基礎設施的廣泛用戶，但綠色和

藍色基礎設施不包括在城市政策或規範。 

2–城市為藍色和綠色基礎設施用於新發展的適度用

戶 – 較少的改造工作。 

1–城市熟悉藍色和綠色基礎設施的觀念，偶爾會使用。 

0–沒有使用或意識到藍色和綠色基礎設施議題。 

 

5.3 關鍵性環境資產的確認 

5.3.1 關鍵性環境資產

的確認 

在城市邊界外已經確定了

多少的關鍵生態系統資

產，以增強城市的韌性？ 

5 –城市定期對生態系統資產進行跨境評估，並與邊境

鄰近城市合作管理這些資產。 

4 -城市已經勘測生態系統資產，並對這些資產進行了

風險降低的全面評估，考慮了超出自身邊界的資產。 

3 –城市對生態系統資產的勘測超出自己的邊界。 

2 –具有超越城市邊界的關鍵性生態系統資產，但尚未

得到適當的確定。 

1 – 沒有關鍵性生態系統資產被確認. 

0 –城市沒有計劃來考慮超出自身邊界的生態系統。 

 

5.3.2 跨境協定 對於城市管轄範圍以外的

生態系統，是否有跨界協議

5 –根據風險評估結果，所有跨境協議和合作都已到

位，並在有需要時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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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作，以實施基於生態系

統的方法的政策和規劃？  

4 –已經與一些組織達成一些協議; 目前正在確定進一

步的案例。  

3 –該市確定了建立跨境協議的必要性，並正在決定下

一步。  

2 –沒有跨境協議存在，但在城市議程上已進行這樣的

評估。 

1 –沒有確定任何跨境案例。 

0 –城市知道在建立跨境協議方面上沒有任何價值，也

沒計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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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6：強化機構對韌性的能力 
序號 討論面向 問題/評估範圍 評分指引 備註 

6.1 技術與經驗 

6.1.1 提供提升災害韌性

的技術和經驗 - 風

險辨識、緩解、規

劃、應變和災後因

應 

已知(即過去 1年內盤

點)可用的關鍵技

能、經驗和知識 

5 – 所有與城市災害韌性相關的機構，在去年進行過

技術盤點，且所有關鍵技術和經驗足以提供利用。 

4 – 有進行技術盤點 – 但在一些組織中仍有數量上

或技術類型上的小缺陷。  

3 –有進行技術盤點，但每個組織至少有一種技能或

經驗類型的不足。 

2 –技術盤點可能沒有完整的覆蓋範圍，但在許多組

織中普遍缺乏多種技能或經驗類型。 

1 –僅初步和部分地進行技術盤點。懷疑整個城市完

全或幾乎完全地缺乏技能。 

0 –沒有技術盤點. 

 

6.1.2 私營部門連結 城市利用和吸引私營

部門之程度如何？ 

5–城市減災風險(DRR)利害關係人與私營公司建立全

面的備忘錄協議，以在緊急情況下共同調度食品、倉

儲、數據中心和車輛等資源，以及技術熟練的工程師

等技術人員。DRR 利害關係人和當地公司之間定期

舉行會議，以更新當地風險。 

4 –城市有備忘錄和定期會議，但這些仍可以被改善。 

3 –城市有一些正式的備忘錄和與私營部門的會議，

但仍可以改善。 

2 –具有一些協議，但這些協議並不是正式/協調的。

會議很少見。 

1 –城市 DRR 利害關係人已開始包含私營部門，但這

僅數早期階段。  

0 – 無協議與會議. 

 

6.1.3 保險業參與 城市是否與保險行業 5 –非常實質的參與一些年了，城市正在積極與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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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評估、減輕、管

理風險，並激勵保險

產品市場？ 

行業合作。 

4 –有些參與，但缺少跨部門參與的完善程序。 

3 –參與活動正在進行，但只適用於城市關鍵資產 

2 –討論已經開始。 

1 –已經認識到與保險合作的必要性，但尚未進行任

何討論。. 

0 –沒參與亦沒保險 

6.1.4 民間社會聯繫 城市利用和吸引民間

社會組織的程度如

何？ 

5 –城市減災風險(DRR)利害關係人已與各種非政府

組織(NGO)達成全面性備忘錄協議，以提供支持應

變、救濟和滿足資源需求。志願者能力要求高、有定

期的規劃和協調會議。 

4 –城市與非政府組織和/或志願者在各種減災方面開

展合作，但仍有進一步的合作空間。志願者能力要求

高。 

3 –城市與非政府組織和/或志願者在一些減災方面開

展合作，但可進一步改善。相對於城市需求，志願者

能力適度的要求。 

2 –存在一些協議，但這些協議並不是正式/協調的。 

需要較大的志願者能力 

1 –城市減災風險(DRR)利害關係人開始吸引非政府

組織和/或志願者，但這屬於早期階段。 

0 –沒有協議/安排。 

 

6.2 公眾教育與意識 

6.2.1 公眾教育和意識之

傳遞工具/訊息 

協調的公共關係和教

育活動，具有結構化

的訊息、管道和傳遞。 

5 –透過社區動員(見第 7 條)和學校推廣，至少有 6 種

媒體正在進行系統性、結構化的活動。 

4 –活動至少使用 5 種以上的媒體/頻道，其中包括 1

個社區動員和學校推廣。 

3 –活動至少使用 4 種以上的媒體/頻道；提供最少訊

媒體可能包括： 

•印刷品-書籍，報紙，傳

單，傳單; 

•學校和大學教材; 

•電視-廣告、紀錄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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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媒介也算，如廣播和海報廣告。  

2 –活動至少使用 3 種以上的媒體/頻道；提供最少訊

息媒介也算，如廣播和海報廣告。 

1 –臨時性 - 沒有結構化的教育和宣傳運動。  

0 –無教育工作. 

色新聞 

•收音機-電視機; 

•網站-城市網站上的網

頁、廣告、內容; 

•行動通訊-網路和社交媒

體(twitter, facebook 和

Weebo等); 為城市災韌性

訊息建立專門的 app; 

•海報廣告-在建築物、公

共汽車、火車、市政府。 

6.2.1.1  每人、每(周)月接觸的

訊息 

5 –全市平均每人每週接觸 1 次或以上的訊息。 

4 –全市平均每人兩週接觸 1 次或以上的訊息。 

3 –全市平均每人每月接觸 1 次或以上的訊息。 

2 –全市平均每人一季接觸 1 次或以上的訊息。  

1 –全市平均每人半年接觸 1 次或以上的訊息。 

0 –全市平均每人每年接觸 1 次訊息或更差。 

 

6.3 數據擷取、發布和共享 

6.3.1 與城市韌性相關的

其他組織共享有關

城市韌性狀況數據

的程度 

 

提供單一的”真相版

本”–為從事者提供單

一整合性韌性數據 

5–關於整備和風險的訊息可完整取得; 可充分與其

他組織共享資訊， 

4 –有些微的差距，或資訊不止在一個地方 - 但它是

共享的，至少可連結資訊提供處。  

3 –一些更顯著差距，例如在整備上; 其他組織可能必

須自行尋找才能為自己掌握資料全貌。 

2 – 關於整備和風險的一些重要訊息被其他組織扣

留，或者在多個網站上遺失和/或分散 

1 –僅初步向其他組織提供整備和風險的訊息。無法

讓這些組織自行獲得結論。 

0 – 無提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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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與社區組織和公眾

共享關於城市韌性

狀況數據的程度 

提供單一的”真相版

本” – 為公民和社區

組織提供單一整合性

韌性數據(至少包含

右側所列項目)。. 

5 – 關於整備和風險的訊息可完整取得; 可充分與其

他社區組織共享資訊，並透過網站、行動通訊設備等

向公眾傳遞。 

4 –有些微的差距，或資訊不止在一個地方 - 但它是

共享的，至少可連結資訊提供處。 

3 –一些更顯著差距，例如在整備上; 其他組織或公民

可能必須自行尋找才能為自己掌握資料全貌。 

2 –關於整備和風險的一些重要訊息被其他組織扣

留，或者在多個網站上遺失和/或分散  

1 –僅初步向其他社區組織和公民提供準備和風險的

訊息。無法讓這些社區組織和公民自行獲得結論。 

0 – 無提供訊息 

 

6.4 提供培訓 

6.4.1 獲得關注於風險和

韌性的專業培訓 

針對韌性專業人員

(來自市政府，志願者

或其他來源)提供培

訓 

5 –對所有人提供從已知或預期的需求衍生出來全面

的培訓課程。 

4 –全市有完整的培訓課程。 

3 –有培訓課程可用，但未完全部署在整個城市。 

2 –臨時特設培訓班僅針對城市某些地區的一些議

題。 

1 –培訓課程開發中 

0 – 無培訓課程 

 

6.4.1.1  去年培訓人口的百分

比 

5 – 5%或更多 

4 – 2.5-5%  

3 – 1-2.5% 

2 – 0.5-1% 

1 – <0.5%  

0 – 無培訓人口 

 

6.4.2 更新相關培訓的系 重複訓練頻率 5 –對所有受過培訓的參加者，全市每月進行 6 次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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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流程 訓講習和應急演習。 

4 –所有受過訓練的參加者，全年為全市進行複訓講

習和應急演習。 

3 –具年度複訓講習和應急演習週期，但不在全市範

圍內或與觸及所有參與者。 

2 –具兩年一次的複訓講習和應急演習週期，但不是

全市範圍的或觸及所有參與者。  

1 –臨時性複訓講習和應急演習 - 時間安排、出勤和

內容取決於當地組織的熱情。 

0 – 無複訓講習和應急演習 

6.5 語言 

6.5.1 對城市所有語言群

體的教育和培訓的

可及性 

在城市內所有教育和

培訓使用所有語言的

可用性。 

5 - 可用於 100％的語言群體和 100％的人口。 

4 - 不論何種語言，可用於 95％的人口。 

3 - 不論何種語言，可用於 90％的人口。 

2 - 不論何種語言，可用於 85％的人口。 

1 - 不論何種語言，可用於 80％的人口。 

0 - 不論何種語言，可用小於 80％的人口。 

 

6.6 從其他地方學習 

 努力學習其他城

市、州和國家(和夥

伴)做些什麼來提高

韌性 

與其他城市和其他從

事人員開展學習活動 

5 - 與其他城市和地區進行定期(例如年度)交流，專

門分享理解和獲得韌性最佳做法、問題和因應; 並且

有城市改變的例子。透過與其他組織的從事者的定期

對等接觸來補充學習。 

4 - 定期交流，但可在其他會議下額外分享最佳做

法。獲得結果並且確認城市如何為災害準備的一些影

響。 

3 - 僅依靠組織中的個體從事者與其他組織中的同儕

進行聯網。這可以頻繁的，並且將有些嘗試來獲得與

實現學習。 

 



 

附 3-28 

2 -一次性或臨時性的偶爾交流。對城市的影響/好處

是漫散而且難以識別的。 

1 -網路有限，學習潛力也受到限制。 

0 - 沒有嘗試從別人那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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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7：瞭解並強化社會對韌性的能力 
序號 討論面向 問題/評估範圍 評分指引 備註 

7.1 社區或”基層”組織 

7.1.1 覆蓋整個城市的社

區或"基層”組織 

至少有一個非政府機

構在城市的每個社區

進行事件前、事件後

後的因應。 

5 –社區組織針對每個社區提出完整的災害韌性議

題，不論在財產、人口統計等方面。  

4 – 涵蓋>75％的社區。  

3 – 涵蓋 50 -75%的社區。 

2 –涵蓋 25-50%的社區。 

1 –規劃讓社區參與，或許有一兩個初始案例。 

0 –沒社區參與。 

如”自主防災社區組織” 

7.1.2 社區網路的有效性 社區組織會議頻率和

出席率。 

5 –對於> 75％的社區，每月一次會議，所有人員角色

已完成編制，10 位正式角色持有人(role-holder)定期出

席。 

4 –對於 50-75％的社區，每季度有一次會議 - 所有角

色人員已完成編制，5 位角色持有人出席。沒有其他

會議。 

3 –25-50％的社區，半年度開一次會議，但在角色編

制方面有一些不足，小於 3 位角色持有人出席。沒有

其他會議。 

2 –25-50％的社區，年度開一次會議，但在角色編制

方面具嚴重缺陷，小於 3 位角色持有人出席。沒有其

他會議。  

1 –不到 25％的社區，幾個”熱衷者”的臨時性特別會

議。 

0 – 沒會議 

 

7.1.2.1  社區機構透過培訓來

明確定義和協調災害

事件前、事件後的角

5 –對於> 75％的社區，角色已定義和填補完成、協調

在社區機構內部和之間是有效果的，並提供全面的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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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角色贊同與解除

最好透過備忘錄或類

似方式。 

4 –對於 50-75％的社區，角色已被定義和贊同，但在

某些情況下，培訓中仍有些微缺陷或人員配置不全。

協調普遍還好但有些失誤。沒有其他的角色定義。 

3 –對於 25-50％的社區，大多數角色已被定義，但有

些更明顯的缺漏; 有一些培訓，但涵蓋範圍不佳;協調

足夠但可改善。沒有其他角色定義。 

2 –對於 25-50％的社區，已定義一些關鍵角色，但協

調有缺失或不佳，培訓顯著不完整。沒有其他角色定

義。 

1 –正適當規劃以定義角色，並發展協調機制。 

0 –沒有角色定義，沒有協調。 

7.2 社交網路 

7.2.1 社會聯繫和社區凝

聚力 

事件發生後立即可以

聯繫居民，並定期確

認安全、問題、需求

等。 

5 –社區組織有足夠的志願者，有信心可在事件發生後

12 小時內與 100％居民聯繫。 

4 –在事件發生後的 12 小時內與 90%居民聯繫 

3 – 80% 居民 

2 – 70% 居民 

1 – 50% 或更少居民 

0 – 沒志願者 

如，社區防救災 app (或 

社區 Line 防救災群組) 

7.2.2 弱勢族群的參與 涉及災害韌性規劃的

的相關團體須涵蓋弱

勢族群。 

 

確認這些群體有效地

參與。 

5 –所有弱勢族群經常參與災害韌性議題，他們(他們

的代表)確認如此。 

4 –所有主要弱勢族群(以全市整體脆弱族群的成員百

分比為單位)都有參與 – 僅具微幅缺失。 

3 –在涵蓋面或有效參與方面，有一或更多主要缺失。 

2 –在涵蓋面或有效參與方面，多個主要缺失。 

1 –弱勢群體參與普遍失敗 

0 –沒有特別定義弱勢群體 

 

7.3 私營部門/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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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雇主與員工溝通的

程度 

韌性溝通傳達的雇主

比例，並允許有限的

休息時間來進行韌性

志工活動。 

5 –50％雇主(每位雇主有超過 10 名員工)參加與員工

溝通災害韌性議題，10％參加韌性培訓，並允許少量

休假時間進行韌性志工活動。 

4 – 40% / 8% 

3 – 30% / 5% 

2 – 20% / 3% 

1 – 10% / 1% 

0 – 0% / 0% 

 

7.3.2 業務連續性計畫 具有堅實的業務連續

性計畫的企業比例 

5 –所有超過 10 名員工的雇主都具有某種形式的業務

連續性計畫(基於城市確認的災害假定方案)。 

4 – 80%的雇主 

3 – 50% 

2 – 30% 

1 – 10%或更少 

0 – 0%或不知道 

業務連續性(business 

continuity)是指企業有應

對風險、自動調整和快速

反應的能力，以保證企業

業務的連續運轉。為企業

重要應用和流程提供業

務連續性，應該包括高可

用性、連續操作、災難恢

復。 

7.4 市民參與的技術 

7.4.1 參與頻率 使用定期重疊的參與

模式，來建立重複和

加強的訊息傳遞方式 

5 –100％的人口可能從所有來源，每年獲得至少 5 個

與韌性相關的訊息。  

4 –80％的人口可能會收到至少 4 個相關訊息。  

3 –70％的人口可能會收到至少 3 個相關訊息。 

2 –50％的人口可能會收到至少 1 個相關訊息。 

1 –超過 50％的人口根本沒有收到任何消息。 

0 –沒任何韌性相關訊息. 

定期重疊模式(regular 

overlapping mode)指定期

有多種管道方式來建立

訊息傳遞方式，深化市

民韌性意識。 

7.4.2 使用行動通訊設備

和電子郵件的參與

系統，使公民能夠

在災難發生前後接

使用行動通訊設備和

社群運算的參與系統

(有電子郵件支援)。 

5–災前、中、後的所有訊息均可在行動設備上使用; 社

群媒體的警報發布亦支援這一點; 這也用於啟用”公

民到政府”流動，允許大量採集事件和問題的數據。 

4–廣泛使用參與系統，但還有些輕微缺失。  

社群運算(social 

computing)指透過人群、

社交的力量來支援其進

行的電腦運算形式。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3%8E%E9%99%A9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F%AB%E9%80%9F%E5%8F%8D%E5%BA%94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F%AB%E9%80%9F%E5%8F%8D%E5%B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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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和更新訊息 3 –有使用一些參與系統，但仍有較大缺失在資訊的可

用性。而資訊流通僅透過直接溝通而不是挖掘數據(資

料探勘)。 

2 –同第 3 點但沒有資訊流通. 

1 –只有初步使用參與系統 - 也許只有透過手機進入

現有網站，這些網站可能沒有針對智能手機進行優

化，但有興趣擴展這部分。 

0 – 沒有使用參與系統. 

7.4.3 驗證教育的有效性 最可能的風險情境以

及關鍵因應和準備步

驟的知識，遍及整個

城市。(由抽樣訪查測

試)。 

5 –90％以上的受訪者普遍瞭解最可能的情境、合適的

因應和準備等知識。 

4 – 75–90%瞭解 

3 – 50-75%瞭解 

2 – 25-50%瞭解 

1 – 10-25%瞭解 

0 – <10%瞭解或沒訪查 

訪查可透過線上或當面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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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8：增加基礎設施的韌性 
序號 討論面向 問題/評估範圍 評分指引 備註 

8.1 保護性的基礎設施 

8.1.1 足夠的保護性基礎設施 

(生態系統可提供自然

緩衝區 - 見基本要素

5) 

保護性基礎設施已存在或建

設中 -能因應要素 2中”最可

能”和”最嚴重”情境危害的

能力。 

5-保護性基礎設施完全到位，目的在於以

最小的經濟或人為影響來因應”最嚴重”情

境。 

4-保護性基礎設施相對於”最嚴重”情境存

在一些缺陷，但目的在於處理”最可能”情

境。 

3-保護性基礎設施將減輕大部分”最可能”

情境造成的衝擊，但仍會感受到一些衝擊; 

相對於”最嚴重”情境而言，缺陷更為嚴重。 

2-保護性基礎設施將會受到”最可能”情境

重大損害/影響，且對”最嚴重”情境而言的

具有潛在的災難性損害。 

1-保護性基礎設施將減輕一些影響，但於”

最可能”情境仍具有潛在的災難性損害。 

0-沒有保護性基礎設施。 

保護性基礎設施的例子： 

•堤壩和洪水堰堤; 

•洪水流域 

•海堤(已使用); 

•收容所，如龍捲風/颶風

避難所; 

•暴雨排水和雨水儲存; 

•濕地和紅樹林(見要素

5); 

•減震能力適用於處理地

震的基礎設施。 

8.1.2 有效的維護 具備保護基礎設施與確保關

鍵資產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的

過程。 

5-已審查年度檢視流程並矯正已發現的問

題。 

4-已審查該檢視流程，但小部分項目的維

護可能因資金問題而延遲。 

3-每 2 年或以上已進行該檢視流程的審查;

可能因資金問題而延遲維護。 

2-每 2 年或以上，未進行該檢視流程的審

查 – 需維護的問題被積壓著。 

1-對突發事件或民眾回報進行隨機檢查。

明顯的積壓維護問題，使得基礎設施的效

過程示例： 

•堤防維護; 

•清理雨水渠; 

•維修應急設備; 

維護備份和備用電源或通

信系統或其他關鍵資產。 



 

附 3-34 

能可能受損。 

0-沒有定期檢視和積壓/維護狀態是未知

的。 

8.2 水環境衛生 

8.2.1 用戶服務日數的損失風

險 

“水/衛生損失因子”。如果：

a =估計恢復正常服務範圍

的日數，b =受影響的用戶數

％...則水/衛生損失因子= a x 

b 

(例如：10%的城市用戶有 1.5

天喪失服務，則損失因子為

15％；50%的城市用戶有 3

天喪失服務，則損失因子

=150%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服務損失是指服務於主要

用水或衛生系統的鄰里或

城市(如果存在)。 它不包

括使用備份用品或便攜式

衛生系統。 

如果主要供應是局部供水

或衛生系統(例如井水或

化糞池)，這實際上可以證

明比全市範圍的系統更具

有抗災性。 

需要根據"正常"狀態評估

服務損失。 例如： 

•如果"正常"服務是每天

24 小時每戶的飲用水，那

麼服務損失是將這項服務

清除或減少進行估算; 

•如果"正常"服務是每天

24 小時用來洗滌但不飲

用的水 - 那麼損失評估

應該針對這項; 

•如果"正常"服務同上，

但是每天只有幾個小時，

那麼損失是相對於"正常"

的小時數，即用戶數在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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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服務之前每天可用的時

間更少; 

•如果"正常"是儲水管或

公廁，那麼損失是相對的 

- 損失因素將參照使用除

水管或受公共廁所的家庭

的估計數量進行計算; 

•如果一個鄰里的"正常"

情況不具衛生條件，可只

關注水源，並對其進行評

分。 

註：上述"保護基礎設施"

涵蓋了雨水系統。 

8.2.2 在用水或環境衛生資產

故障的損失風險下，指

定的關鍵資產服務喪失

日數(例如，醫院或其他

關鍵資產) 

“用水/環境衛生關鍵資產

(WCA)損失因子”。如果：a =

估計恢復正常服務範圍的日

數，b =受影響關鍵資產的

％...則WCA損失因子= a x b 

(例如：城市 10％的關鍵資產

服務喪失日數 1.5 天，則損

失因子為 15％，城市 50%的

關鍵資產喪失服務 3 天，則

損失因子為 150％)。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要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要因子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要因子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關鍵用水或環境衛生資產

是： 

•對於城市的一部分水或

衛生系統的運作至關重

要; 

•某些其他關鍵資產的功

能(例如醫院)的基本要

素。 

如上所述，服務喪失是指

鄰近或城市的主要用水或

衛生系統的服務。 

服務可以從資產本身或通

過指定的替代/備用來提

供。 

8.2.3 恢復服務的成本 喪失服務與恢復的可能成本 5-服務沒有損失。 這項評估旨在幫助建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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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年度收入的百分比。 4-佔年度收入的 10％。 

3-10-15%。 

2-15-25%。 

1-25-50%。 

0-> 50％的年度收入。 

資在強化相關基礎設施之

投資回報率，減輕災後城

市恢復正常生活的負擔。 

8.3 能源 - 電力 

8.3.1 在風險狀況下用戶服務

日數的損失 

"電能損失因子"。 如果：a =

估計恢復正常服務範圍的日

數，b =受影響的用戶數的百

分比...則電能損失因子= a×b 

(例如：城市 10％的用戶服務

損失為 1.5 天，損失因子為

15％;城市 50％的用戶，服務

損失 3 天，損失因子為 150

％)。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服務損失是指主要電力供

應的服務。 它不包括使用

備份發電機。 

服務損失應按"正常"狀態

進行評估： 

•如果"正常"服務是一天

24 小時的話，那麼少於 24

小時便是服務損失。 

如果"正常"服務為每天不

超過 24 小時的電力供

應，只要有減少時間便是

服務損失。 

8.3.2 在電力喪失的風險下，

指定的關鍵資產服務喪

失日數 

"電力關鍵資產(ECA)損失因

子"。 如果：a =估計恢復正

常服務範圍的日數，b =受影

響關鍵資產的百分比...則

ECA 損失因子= a×b 

(例如：城市 10％的關鍵資產

服務損失 1.5 天，損失因子

為 15％，城市 50%的關鍵資

產損失服務 3 天，損失因子

為 150％)。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關鍵電力資產是： 

•對於城市部分能源電網

的運作至為重要; 

•一些其他關鍵資產(例

如，水處理廠或鐵路線)

的運作至為重要。 

服務損失是指主要電力供

應的服務。 

服務可以從資產本身或通

過指定的替代/備用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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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8.3.3 恢復成本 喪失服務與恢復的可能成本

佔年度收入的百分比。 

5-服務沒有損失。 

4-佔年度收入的 10％。 

3-10-15%。 

2-15-25%。 

1-25-50%。 

0-> 50％的年度收入。 

這項評估旨在幫助建立投

資回報，投資於加強相關

基礎設施，減少災後城市

恢復正常生活的負擔。 

8.4 能源 – 瓦斯 

8.4.1 瓦斯系統的安全和完整

性(若適用) 

在地震或洪水區使用耐破壞

瓦斯管道，並安裝自動關閉

能力。 

5-充分利用：對於每項物品和 100％耐斷

裂管均有自動切斷功能。 

4-> 90％的物品; 90％耐斷裂管(如適用)。 

3-在這兩種情況下為 75-90％。 

2 -在這兩種情況下為 50-75％。 

1-在這兩種情況下為 1-50％。 

0-在這兩種情況下為 0％。 

耐斷裂管：PVC 管或類似

物。 

如果沒有主要的瓦斯系

統，請省略此評估。 

8.4.2 在風險狀況下用戶服務

日數的損失 

“瓦斯損失因子”。 如果：a =

估計恢復正常服務範圍的日

數，b =受影響的用戶數的百

分比，則瓦斯損失因子= a×

b。 

(例如：城市 10％的用戶服務

損失為 1.5 天，損失因子為

15％;城市 50％的用戶，服務

損失 3 天，損失因子為 150

％)。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服務損失是指客戶可以使

用主要(管路)瓦斯的處

所。 

如果主要形式的天然氣供

應是瓶子，這可能比管道

(主幹)供應更具有抗災能

力。 以下燃料供應瓶裝氣

體。 

“失去服務”需要相對於”

正常”狀態進行評估 - 例

如，管路氣壓相對於正常

水平顯著下降。 

8.4.3 在瓦斯供應喪失的風險 “瓦斯關鍵資產(GCA)損失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關鍵天然氣資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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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指定的關鍵資產服

務喪失日數(例如，醫院

或其他關鍵資產) 

因子”。 如果：a =估計恢復

正常服務範圍的日數，b =受

影響的關鍵資產的百分比...

則 GCA 損失因子= a x b。 

(例如：城市 10％的關鍵資產

服務損失 1.5 天，損失因子

為 15％，城市 50%的關鍵資

產損失服務 3 天，損失因子

為 150％)。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為城市部分燃氣系統運行

所必需; 

某些其他關鍵資產(例如

發電站)運作的基本要素。 

服務可以從資產本身或通

過指定的替代/備用來提

供。 

8.4.4 恢復服務成本 喪失服務與恢復的可能成本

佔年度收入的百分比。 

5-服務沒有損失。 

4-佔年度收入的 10％。 

3-10-15%。 

2-15-25%。 

1-25-50%。 

0-> 50％的年度收入。 

這項評估旨在幫助建立投

資回報率，投資於加強相

關基礎設施，減輕災後城

市恢復正常生活的負擔。 

8.5 運輸 

8.5.1 道路系統服務的損失風

險 

道路損失因子 - 如果：a =

城市和周邊地區的主要道路

網絡的英里數，災後具有使

任何類型車輛無法通行的風

險，b =重新開放前估計的可

能日數，c =城市與周邊地區

主要道路的總和...道路損失

因子=(a/c)xb 以％呈現。 

(例如，主要道路有 100 英

里，其中有 10 英里可能兩天

損失功能，道路損失因子

=(10/100) x2=20%)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服務損失是指一般道路流

動性。 它主要是指對路面

或橋樑和隧道的損壞，或

建築物，懸崖等的墜落物

質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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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道路 - 關鍵通道和疏

散路線的生存 

道路關鍵資產(RCA)損失因

子。 如果：a =往返城市的

撤離/緊急補給路線的承載

能力(每小時車輛數)，在城

市面臨災後無法通行的風險

下，b =重新開放前估計的日

數，c =所有運輸能力(每小時

車輛數) 指定臨界撤離/緊急

補給路線...然後RCA損失因

子=(a/c)xb 以％呈現。 

(示例 - 每小時承載能力為

1,000 輛/小時，可能關閉 3

天，所有撤離/補給路線的總

承載能力為 2,000 輛/小時= 

RCA 損失因子為 150％

((1000/2000)×3)。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關鍵通道和疏散路線的服

務損失應盡可能包括估計

交通堵塞對進入或撤離率

的影響。 

請記住，如果他們獲得一

些關鍵資產，即使是小型

通道或郊區街道也可以成

為自己的關鍵資產。 

8.5.3 鐵路/地鐵(如適用) - 鐵

路系統服務的損失風險 

鐵路損失因子(用於鐵路，使

用噸數;地鐵，使用乘客)。 如

果：a =到城市受影響的鐵路

承載能力(每日噸數或乘客

量)，b =重新開放前估計的

日數，c =到城市所有鐵路總

承載能力(每日噸數)...RCA 

損失因子=(a/c)xb 以％呈現。 

(示例 – 到城市受影響的鐵

路載運量為每日 10,000 噸

(或乘客數)，可能關閉 2 天，

所有鐵路線路總承載能力為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電氣化鐵路線容易發生停

電(見上文); 柴油機容易

受到燃料短缺的影響(見

下文)。 

如果沒有鐵路線，省略這

個評估。 



 

附 3-40 

每日 15,000 噸(或乘客數)， 

RCA 損失率為 133％(10000 

/ 15000 x 2)。 

8.5.4 空中運輸(如適用) 機場損失因子 如果：a =估

計在災難發生後每天可以有

多少班次，b =正常運行中每

天的最多航班數，c =恢復完

全容量前估計的日數，則機

場損失因子=(a/b)xc 以％呈

現。 

例如，災難發生後每天可有

80 航班進出，相較下正常的

最多航班數為 100 航班，恢

復航行能力需要 2 天的時

間，因此，機場的航班損失

因子為 160％((80/100)x 2)。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如果沒有機場，省略這個

評估。 

如果多個機場，可組合其

容量與得分。 機場應該能

夠接納商業飛機或軍用運

輸機 - 省略小型機場。 

8.5.5 河/海(如適用) 河/海港損失因子。 如果：a 

=在災難發生後每天估計可

停泊數量，b =正常運行中每

天停泊的最大數量，c =恢復

完全容量前估計的日數。河

流/海港損失因子=(a/b)xc 以

％呈現。 

(例如，在災難發生後每天停

泊數量為 5，而正常最大停

泊數量為 8，且需要 2 天才

能恢復滿載，則河/海港損失

因子為 125％((5/8)x 2)。 

每港口： 

5-”最嚴重”情境下沒有損失。 

4-”最可能” 情境下沒有損失。 

3-”最可能” 情境下 0.1-1 天 

2-”最可能” 情境下 1-2 天。 

1-”最可能” 情境下 2-5 天。 

0-> 5 天。 

 

如果沒有河流或海港，請

省略此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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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如

適用) 

(公共汽車和計程車已在上

述道路系統中考量)。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10％。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3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30％。 

如果不適用，請省略 

8.5.7 服務費用(所有運輸路

線) 

服務損失和恢復的可能成

本。 

5-不損失服務。 

4-所有路線/服務可以在現有的借款計劃

內恢復/重建，例如：不需要增加國家的預

算。 

3-80％的路線/服務可以在現有的借款計

劃中恢復/重建。 

2-60％的路線/服務可以在現有的借款計

劃中恢復/重建。 

1-40％的路線/服務可以在現有的借款計

劃中恢復/重建。 

0->現有借貸計劃可以恢復/重建 20％的路

線/服務。 

 

8.6 通訊 

8.6.1 服務日數的損失風險 “通訊損失因子”。 如果，a =

恢復正常服務範圍估計的日

數，b =受影響用戶數的％...

通訊損失因子= axb(示例 - 

城市中 10％的用戶數，恢復

正常服務估計要 1.5 天，通

訊損失因子=15%。若全市

50%的用戶受影響，3 天可回

復正常，通訊損失因子為150

5-"最嚴重"情境不會喪失服務。 

4-"最可能"情境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通訊可以說是所有最關鍵

的基礎設施，因為所有其

他基礎設施(以及諸如緊

急應變和公眾意識等)的

過程都有可能依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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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 面臨通訊失敗的損失風

險下，特定關鍵資產的

服務日數 

“通訊關鍵資產(CCA)損失

因子”。 如果 a =恢復正常服

務範圍估計的日數，b =受影

響的關鍵資產的百分比...則

CCA 損失因子= a×b。 

(例如 - 城市 10％的關鍵資

產受影響且 1.5 天恢復，損

失因子= 15％；城市關鍵資

產的 50％受影響且 3 天恢復 

，損失因子為 150％)。 

5-即使為"最嚴重"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4-即使為"最可能"情境也不會喪失服務。 

3-"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25％。 

2-"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25-100％。 

1-"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為 100-200％。 

0-"最可能"情境下損失因子>200％。 

關鍵通訊資產可能包括，

例如： 

•警察或武裝部隊通訊系

統; 

•水和能源傳感系統; 

•交通管制系統; 

•公用電話系統的通信

塔，發射機，交換機和其

他節點組件; 

•數據和交換中心路由互

聯網流量。 

服務可以從資產本身或通

過指定的替代/備用來提

供。 

8.6.3 恢復成本 可能的服務損失和通訊系統

的恢復成本，佔年度收入的

百分比。 

5-無服務損失 

4-佔年收入的 10％。 

3-10-15％。 

2-15-25％。 

1-25-50％。 

0->年收入的 50％。 

這項評估旨在幫助建立投

資回報率，投資於加強相

關基礎設施，減輕災後恢

復城市恢復正常生活的負

擔。 

8.7 衛生保健 

8.7.1 保健和應急設施的結構

安全和耐災能力 

(人員/第一反應者 - 見

要素 9) 

“病床位日數損失” - 在”最

可能”和”最嚴重”情境下，估

計病床數×日數的損失。 

5-即使在"最嚴重"情境下，床位也無損失。 

4-在”最可能”情境下下沒有床位損失 

3-在"最可能"情境下，每年床位數的 1-5%

將喪失。 

2-在"最可能"情境下，每年床位數的 5-10%

將喪失。 

如果具有足夠的耐災能

力，或有指定的替代設

備，醫療服務仍可在原設

施上持續提供。(一般而言

不希望移動病人，但災後

仍需要考慮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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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最可能"情境下，每年床位數的

10-15%將喪失。 

0-在“最可能”情境下，>15%的每年床位數

將喪失。 

8.7.1.1  “關鍵床位日數損失”：估計

在”最可能”和”最嚴重”情境

下面臨風險的指定關鍵服務

(例如，ER、透析、重症監護 – 

TBD)的床位數。 

5-”最嚴重”情境下無關鍵床位日數損失。 

4-”最可能”情境下無關鍵床位日數損失。 

3-”最可能”情境下關鍵年床位日數損失

<2.5％。 

2-”最可能”情境下關鍵年床位日數損失介

於 2.5-5％。 

1- ”最可能”情境下關鍵年床位日數損失介

於 5-7.5％。 

0-”最可能”情境下關鍵年床位日數損失

>7.5％。 

繼續在原設施或指定的替

代設備上提供醫療服務

(一般而言不希望移動病

人，特別是對於那些有嚴

重傷害的人，需要考慮災

後的可行性)。 

8.7.2 健康記錄和數據 在不太可能受到事件影響的

地點，可存取病患與保健系

統數據、相關 apps的百分比。 

5-在任何事件影響下的城市不論是否為脆

弱，所有關鍵的醫療數據與相關 apps 經常

可在遠端用戶 1 小時內進行備份且可取

得。 

4-95％以上的關鍵醫療數據相關 apps。 

3-90％以上的關鍵醫療數據與相關 apps。 

2-85％以上的關鍵醫療數據與相關 apps。 

1-80％以上的關鍵醫療數據與相關 apps。 

0-<80％的關鍵醫療數據與相關 apps。 

醫療數據涵蓋： 

•個人醫療記錄和病歷; 

•牙科記錄(可能需要用於

識別受害者); 

•醫療機構的關鍵操作數

據。 

(通信災難恢復力 - 見上

文)。 

數據損失於災前需要進行

評估。 

8.7.3 提供緊急醫療服務，包

括急救需求的設備與緊

急醫療用品 

足夠的急救醫療能力來處理

預期的重大傷害。 

5-”最可能”情境下 100％嚴重傷患與 ”最

嚴重”情況下 90％嚴重傷患，可以在 6 小

時內進行治療。 

4-”最可能” 情境下 100％嚴重傷患與在”

該評估需要考慮上述關鍵

床位的估計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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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嚴重” 情境下 90％的嚴重傷患，可以在

12 小時內進行治療。 

3-”最可能” 情境下 100％嚴重傷患與 ”最

嚴重” 情境下 90％的嚴重傷患，可以在 18

小時內進行治療。 

2-”最可能” 情境下 100％嚴重傷患與在”

最嚴重” 情境下 90％的嚴重傷患，可以在

24 小時內進行治療。 

1-”最可能” 情境下 100％嚴重傷患與在”

最嚴重” 情境下 90％的嚴重傷患，可以在

36 小時內進行治療。 

0-超過 36 小時，或沒有緊急醫療能力。 

8.8 教育 

8.8.1 教育設施的結構安全 ”最可能”和”最嚴重”情境下

造成損害風險的教育機構的

百分比。 

5-”最嚴重”情境下沒有教學設施有風險。 

4-”最可能”情境下沒有教學設施有風險。 

3-”最可能”情境下 1-5％教學設施有風險。 

2-”最可能”情境下 5-10％教學設施有風

險。 

1-”最可能”情境下 10-15％的教學設施有

風險。 

0-”最可能”情境下> 15％的教學設施有風

險。 

一些學校可能被評估為關

鍵資產，因為它們提供住

所 - 見要素 9。 

8.8.2 失去教學時間 喪失教學的日數佔學年總日

數的百分比。 

5-無教學時間(日數)損失。 

4-"最嚴重"情境下佔學年總日數的 1%；"

最可能"情境下佔 0.5%。 

3-"最嚴重"情境下佔學年總日數的 5%；"

最可能"情境下佔 2.5%。 

2-"最嚴重"情境下佔學年總日數的 10%；"

原始設備或指定的替代設

備可能繼續提供教學。 然

而，這種評估需要包括對

受傷或無法上班教師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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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能"情境下佔 5%。 

1-"最嚴重"情境下佔學年總日數的 20%；"

最可能"情境下佔 10%。。 

0-"最嚴重"情境下佔學年總日數的超過

20%；"最可能"情境下超過 10%。 

8.8.3 教育數據 重要教育數據和相關應用軟

體(apps)在遠端使用者可取

得的百分比。 

5-任何對城市有影響的事件下，所有重要

教育數據和相關 apps 無脆弱性，且經常在

24 小時內備份並在遠端使用者可存取。 

4-90％以上重要教育數據與相關 apps 。 

3-80％以上重要教育數據與相關 apps。 

2-70％以上重要教育數據與相關 apps。 

1-60％以上重要教育數據與相關 apps。 

0-不到 60％的重要教育數據與相關 apps。 

(通訊災難恢復力 - 見上

文)。 

8.9 監獄(請注意，法律和秩序以及其他第一反應者資產在要素 9 中涵蓋) 

8.9.1 監獄系統的耐災能力 監獄系統在”最可能”和”最

嚴重”情境下運作的能力(不

釋放或傷害囚犯)。 

在”最嚴重”的情況下： 

5-沒有損失。 

4-可能對設施造成一些輕微的損害-沒有

生命或監護損失。 

3-可能對設施造成重大損壞，但沒有生命

或監護損失。 

2-對設施造成重大損害，也可能導致生命

或監護損失的風險。 

1-對設施造成嚴重損害，並可能造成生命

或監損喪失的重大風險。 

0-對於囚犯安全地安置全面失敗。 

包括派出所小組或其他拘

留設施以及監獄。 

8.10 行政運作 

8.10.1 確保所有關鍵行政職能

的持續性 

透過提供額外的設備與支援

人力等，估計在”最可能”和”

5-即使在”最嚴重”情境下，服務也不會中

斷。 

關鍵行政職能將包括直接

影響公眾或個人福利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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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嚴重”情境下對重要行政

服務的中斷日數。 

4-在”最可能”情境下，服務不會中斷。 

3-在”最可能” 情境下輕微的中斷(幾個小

時或更短)。 

2-在”最可能” 情境下，有些長達 48 小時

或更少的嚴重中斷。 

1-在”最可能” 情境下 48 小時至 5 天的嚴

重中斷。 

0-服務全面失效> 5 天。 

能。 例如： 

•支付食品券或失業救濟

金; 

•住房供給辦公室; 

•報告災害後的損害; 

•垃圾收集和處置(封閉物

的影響如上所述)。 

(醫療保健和教育 - 見上

文)。 

(關鍵 IT 系統 - 見下文)。 

中斷評估適用於鄰里層

級，例如關閉或損壞鄰里

辦事處。 

8.11 電腦系統和數據 

8.11.1 政府持續運作的重要電

腦系統與數據須確保其

持續性 

重要應用軟體(apps)和相關

數據(包括社會服務和其他

個人紀錄)在遠端可登入且

取得的百分比。 

5-在任何事件影響下的城市不論是否為脆

弱，所有重要的應用軟體和數據都可以在

遠端的 1 小時內進行備份與取得。 

4-90％以上的關鍵應用軟體與相關資料。 

3-80％以上的關鍵應用軟體與相關資料。 

2-70％以上的關鍵應用軟體與相關資料。 

1-60％以上的關鍵應用軟體與相關資料 

0-不到 60％的關鍵應用軟體與相關數據 

此評估集中在上述確定的

關鍵管理功能所需的電腦

系統上。 

(通信災難恢復力 - 見上

文)。 

(健康和教育數據 - 見上

文)。 

8.11.2 任何上述基礎設施持續

運作的重要電腦系統與

數據須確保其持續性 

重要應用軟體(apps)和相關

數據在遠端可登入且取得的

百分比。 

5-在任何事件影響下的城市不論是否為脆

弱，所有關鍵應用軟體和數據在 15 分鐘內

經常備份，並在遠端登入且取得。 

4-90％以上的關鍵應用軟體與相關資料。 

3-80％以上的關鍵應用軟體與相關資料。 

2-70％以上的關鍵應用軟體與相關資料。 

這一評估重點是維護上述

基礎設施項目運行所需的

SCADA 系統，PLC，控制

室，後勤和規劃系統等。 

(通信災難恢復力 - 見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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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以上的關鍵應用軟體與相關資料。 

0-不到 60％的關鍵應用軟體與相關數據。 

(健康和教育數據 - 見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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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9：確保有效的災害應對 
序號 討論面向 問題/評估範圍 評分指引 備註 

9.1 早期預警 

9.1.1 預警系統的存在和有效

性 

預警的時間長度和可靠性 – 

俾利採取實際行動。 

5 - 對於所有與城市有關的危害進行預

警，並允許有時間作出反應(就目前技術可

達到的程度而言)。 預警是可靠的且為城

市所特有的。 

4 – 預警存在，但預警時間可能小於目前

技術可達到的。預警被認為是可靠和具體

的。 

3 - 排除了一些危險，特別是地震，預警

時間可能低於目前技術可達到的。 (如果

地震是城市的唯一危害，得分 0)。 

2 – 預警時間少於目前技術可達到的，也

可能存在一些誤判：預警可靠性是可疑的。 

1 – 預警被視為臨時性而不可靠。有可能

被忽略。 

0 - 沒有預警。 

災害預警技術在長期風險

評估(例如下一季的天氣

風險)以及特定事件的通

知期間和更新頻率等方面

正迅速發展(例如，洪峰的

進展情況、河流或滑坡風

險，或龍捲風預警)。 

改善預警可進一步改進風

險評估(要素 2 中)。例如，

透過更好的準備或使更多

人撤離傷害。 

雖然它們是目前很多研究

的重點，對實際應用目的

而言，有效的地震預警系

統目前並不存。 如果地震

是您城市的唯一危害，請

忽略此評估。 

9.1.1.1 預警觸及範圍 是否 100％的人口會接收

到？ 

5 - 100％接收到。 

4 - 90-100％接收到。 

3 - 80-90％接收到。 

2 - 70-80％接收到。 

1 - 50-70％接收到。 

0 – 未達到 50％(或沒有預警 - 見上文) 

這個評估是指即將發生的

事件的具體預警。 其他事

件前、事件後的通信在要

素 7 中進行處理。 

預警應盡可能透過多媒

體，包括電話、電視、收

音機、網路以及警報器在

最長可能的通知期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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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9.2 事件應變計劃 

9.2.1 整合專業反應者和社區

組織的應變計劃 

(對於災後因應 - 參見

要素 10) 

制定考量”最可能”和”最嚴

重”情景的應變計劃，由所有

相關角色(包括公民組織)共

享和簽署。 

5 – 具備完整的計劃，涉及到基本要素 2

中引用的情境。這些計畫已在實際的緊急

情況下進行測試。 

4 - 完整的計劃如上所述，但可能尚未完

全測試。 

3 - 存在計劃，但不是基本要素 2 引用的

情境。 

2 - 計劃不完整或其他缺陷。 

1 - 計劃存在，但存在重大缺陷。 

0 - 沒有計劃。 

注意 - 要素 1 和要素 10

涵蓋了更多的策略規劃。 

應變計劃需包括： 

•指揮與控制 - 與其他機

構和城市的協調，角色和

責任(見要素 1); 

•撤離(包括醫院、監獄等); 

•通訊系統; 

•關鍵資產管理(包括可能

的”失敗鏈” - 見基本 8); 

•整合私營部門公用事

業，包括能源，水/衛生，

垃圾收集，通訊等; 

•醫療反應; 

•法律和秩序的反應; 

•救火反應; 

•公共信息; 

•分類政策。 

納入公民/基層組織的捐

款。 

緊急應變計劃的要素可能

與運動裝置，嘉年華或遊

行(見下文)等”常規”活動

的計劃相關聯並進行測

試。 

9.3 人員配置/救災人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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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警察的”突發作業能量”

支援第一線救災人員的

任務職責 

在”最嚴重”和”最可能”的情

況下，除了支持第一線救災

人員的負擔外，還有足夠的

後備或專業能力來維持法律

和秩序。 

5-具有突發作業能量，並通過實際事件或

演練進行測試 -社區所有範圍將在 4 小時

內完成。 

4-表現上有充足的突發作業能量，但未經

測試。 

3-具有突發作業能量，但已知或懷疑有輕

微的不足之處，也許在位置、數量上。 4-12

小時內可涵蓋所有社區。 

2-12-48 小時內涵蓋所有社區。 

1-48-72 小時內涵蓋所有社區。 

0-無支援能力。 

這種能力可能來自陸軍或

民防部隊等其他機構，但

需要通過備忘錄等方式確

認。 

9.3.2 定義其他第一線救災人

員和其他人員需求與可

利用性 

人員需求在”最可能”和”最

嚴重”情境下進行定義。 

5-需求已根據實際事件或演練(要素 2 中)

進行定義，同時考慮到志願者的角色。 

4-以最近的情境定義需求。 

3-有些需求已被定義，在特定的專業或城

市特定地區仍有一些差距。 

2-需求定義有更嚴重的缺點。 

定義僅在名義上或猜測。 

0 - 無需求定義(或無計劃 - 見上文)。 

這方面可能會有不同的國

家應變標準。 

該類別包括火災，救護

車，醫療保健，鄰里支持，

關鍵通訊，能源和水利設

施人員以及重點公路人

員。 部分能力可能來自其

他機構，如陸軍或民防部

隊。 

9.4 設備和救濟物資需求 

9.4.1 設備和供應需求的定義

以及設備的可利用性 

設備和供應需求在”最可能”

和”最嚴重”情境下(要素 2)

進行定義。 

5-在要素 2 的情境下定義需求，並考慮志

願者的角色。 

4-以最近的情境定義需求。 

3-一些需求已被定義，在特定的專業或城

市特定地區仍有一些差距。 

2-需求定義有更嚴重的缺點。 

1-定義僅在名義上或猜測。 

設備包括： 

•警察，消防和救護車，

燃料; 

•直升機，適用的飛機和

燃油; 

•救援設備; 

•醫療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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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無需求定義(或無計劃)。 •推土機，挖掘機，垃圾

車(可由私人機構提供); 

•泵和發電機; 

•手動設備 - 電鋸，絞

車，鏟子等; 

•本地應急 IT 系統，手持

設備。 

(醫療/醫院需要 - 見要素

8)。 

9.4.1.1  根據定義的需求來估計可用

設備的不足 - 可能來自多

個來源。 存在與其他城市的

互助協議以及私營部門的備

忘錄。 

5-可運用的設備係依據”最嚴重”情境下定

義的需求。 

4-可運用的設備係依據”最可能”情境下定

義的需求。 

3-關鍵項目的理想設備數量不足 5％。 

2-關鍵項目的理想設備數量不足 5-10％。 

1-關鍵項目的理想設備數量不足 10％。 

0-沒有需求的定義 - 見上文。 

設備定義如上。 

9.5 食物、庇護所、日常必需品和燃料供應 

9.5.1 持續供給食物給人們的

能力 

“食物缺口” - 城市供給所有

可能受影響人口的日數，減

去在這些情境下估計的日數

中斷數。 

在”最嚴重”的情況下： 

5-正向結果 - 緊急食物可提供的日數超

過正常供給中斷日數。 

4-中性結果 -緊急食物可提供的日數等於

正常供給中斷日數。 

3-負面結果 - 估計的食物缺口是 24小時。 

2-負面結果 - 估計的食物缺口是 48小時。 

1-負面結果 - 估計的食物缺口是 72小時。 

0-負面結果 - 估計食物缺口超過 72小時。 

食物=食物和水。需求要

確認來自其他機構的食物

是否可用，可通過備忘錄

或類似的。 

9.5.2 滿足庇護所/安全地點 “庇護所缺口” - 流離失所者 在”最嚴重”情境下： 庇護所包括抵禦有關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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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能力 人數減去 24 小時內可提供

的庇護安置人數。 

5-正向成果 - 12 小時內提供的庇護地點

超過估計需求。 

4-中立結果 - 可用的庇護地點等於估計

需求。 

3-負面結果 – 庇護地點少於估計需求(庇

護所缺口)5％。 

2-負面結果 - 估計庇護所缺口為 10％。 

1-負面結果 - 估計庇護所缺口為 15％。 

0-負面結果 - 估計庇護所缺口在 20％以

上。 

的現有結構，由於其強大

的建築和/或其位置 - 體

育場館、學校廳、商場、

停車庫等。 

庇護所需要考慮到男人、

婦女、兒童、殘疾人的單

獨需求。 

也可能需要在庇護所內進

行標示和使用。 

擁有庇護所/安全地點的

第三方業主應通過備忘錄

等方式參予。 

9.5.2.1  “庇護所缺口” - 庇護所能夠

承受災難事件並保持安全可

用的能力 

在”最嚴重”情境下： 

5 - 所有指定的庇護所所被評估為可安全

地承受”最嚴重”事件。 

4 - 90％庇護所被評估為可安全地承受”最

嚴重”事件。 

3 - 80％庇護所被評估為可安全地承受”最

嚴重”事件。 

2 - 70％庇護所被評估為在”最嚴重”事件

中可保護使用者。 

1 - 50％的庇護所被評估為可安全地承受”

最嚴重”事件。 

0 - 低於 50％，被評估為可能承受”最嚴

重”事件。 

這適用於在事件發生前人

們可能避難的庇護所(例

如颶風，會有幾個小時的

警告); 或事件發生後人

們可能被指示進入的庇護

所。 

9.5.3 滿足日常用品需求的能

力 

“日常用品缺口” - 相對於需

求，在 24 小時內供應不足的

百分比 

在”最嚴重”情境下： 

5 - 正向成果 - 12 小時內提供的日常用品

供應超過預期的需求 

城市將需要編制關鍵日常

用品清單，因為這些文件

在某種程度上是文化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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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性結果 - 供給等於預估的需求。 

3 - 負面結果 - 提供五項或更多的關鍵日

常用品，少於預估的需求(日常用品缺口)

達 5%。 

2 - 負面結果 – 估計日常用品缺口為

10%。 

1 - 負面結果 – 估計日常用品缺口為

15%。 

0 - 負面結果 – 估計日常用品缺口為

20%或以上。 

人口依賴性的。 它們可能

包括： 

•衛生; 

•個人衛生用品和尿布; 

•藥物和急救用品; 

•電池; 

•服裝; 

•床上用品; 

•用於烹飪，加熱的瓶裝

氣體; 

•用於立即修理或防止屋

頂防護的材料。 

在一些國家，這些可能是

通過私營部門的零售商提

供的，透過備忘錄與城市

或其他政府機構進行營

運。 

9.5.4 燃油可用性 “燃油缺口” - 城市可以滿足

燃油需求的日數，減去正常

供應中斷日數。 

在”最嚴重”的情況下： 

5-正向結果 - 燃油可使用的日數超過供

應中斷的估計日數。 

4-中性結果 -燃油可使用的日數等於供應

中斷的估計日數。 

3-負面結果 – 供應中斷的估計日數超過

燃料可使用日日數(燃油缺口)24 小時 

2-負面結果 - 估計燃油缺口為 48 小時。

1-負面結果 - 估計燃油缺口為 72 小時。 

0-負面結果 - 估計燃油缺口超過 72小時。 

燃油 - 汽油和柴油，提供

應急車輛、備件、個人和

商業運輸工具使用。 

9.6 互操作性和機構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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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與鄰近城市/州和其他

各級政府的關鍵系統和

程序的互操作性 

能夠與鄰近城市各層級單位

和其他政府層級合作。 

5-已驗證所有關鍵系統和程序的互操作

性。 

4-理論上具備所有關鍵系統的互操作性，

但尚未實際測試過。 

3-存在一些輕微的不兼容性，但正在解決。 

2-較大的不兼容性，但已計劃來解決它們。 

1-較大的不兼容，但沒有計劃解決。 

0-互操作性從未評估過。 

關鍵的第一線救災系統和

程序將包括通信、法律和

秩序、消防，第一線救災

人員，食物配送等領域。 

互操作性需要在多個層面

進行評估，包括： 

•通訊系統; 

•數據; 

•應急管理應用 

•假設，排練程序和優先

事項; 

•責任(見基本 1); 

•領土覆蓋。 

實體資產特徵(例如，相鄰

消防部門的消防水帶寬

度;車輛燃油的兼容性)。 

9.6.2 緊急應變中心 設置所有機關可共同參與的

緊急應變中心，以及可用於

處理”最可能”和”最嚴重”情

境的自動化標準作業程序。 

5-緊急應變中心具有堅固的全市通訊和視

覺化攝像配備，並有設計 SOP 且驗證可處

理”最嚴重”情境; 所有相關機構均參與。 

4-緊急應變中心具有堅固的全市通訊和視

覺化攝像配備，並有設計 SOP 且驗證可處

理”最可能”情境; 所有相關機構均參與。。 

3-緊急應變中心針對”最可能”情境設計的

SOP(但可能未被驗證)，大多數機構參與

但通訊和視覺化攝像配備不完善。 

2-設置緊急應變中心，但 SOP 未經證實，

參與不完整，視覺化攝像配備很差。 

1-指定設置緊急應變中心，但具有重大廣

緊急應變中心自己需具備

高度的耐災性！ 

SOP =標準操作程序 - 預

先排練的應急程序和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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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缺陷。 

0-沒有緊急應變中心 

9.6.3 災後恢復的協調 預先確定城市所有災後活動

的協調安排，明確所有相關

組織的角色和責任。 

是否每個相關機構具有記錄

結構的組織圖和角色定義，

以達到單一的整體協調點？ 

 

5-所有相關災後因應活動均明確協調。 相

關組織間明確界定所有的角色和問責制。 

4-城市的災後因應活動有一些協調。 然

而，重疊的角色存在，問責制沒有明確定

義。 

3-災後因應活動的協調是不夠的。 目前，

城市有關組織的角色和責任制尚未明確。 

2-城市(或協調人/機構)目前正在協調災後

因應活動，這將明確確定相關組織間的角

色和責任。 

1-該市目前正在討論開始一個協調災後因

應活動的過程。 

0-目前沒有計劃協調災後因應活動。 

也在要素 9 中討論。 

對於 1.2.1 / 2 - 單點可以

是個人或組。 

主要活動將是： 

•日常治理(如武裝力量、

鄰州等替代機構提供的); 

•重建過程的長期管理 - 

包括所有利害關係人(包

括公民團體)都需要組織

性的安排。 

一個主要問題將是形成組

織和開始運作的速度。 災

後事件機構實際上應當有

效地與事件因應機構同時

動員。 

9.7 演習 

9.7.1 學習和排練 – 包含公

眾和專業人士 

藉由模擬的緊急情況和實際

非緊急事件，每年對演習計

劃進行測試。 

5-年度演習已由專家認證是可以真實表

現”最嚴重”和”最可能”情境。 

4-年度演習廣泛地被認為具真實性。 

3-年度演習在一些重要方面並不真實。 

2-少於一年一度的演練。 

1-偶而臨時性的部分演練 – 無測試所有

情境且無真實感。 

0-沒有練習(或無計劃 - 見上文)。 

演習包括使用/回應教育

和醫療機構。 

演習連結公眾參與和當地

培訓 - 見基本要素 6。 

特定的緊急演習可透過利

用體育賽事、集會、遊行

和其他地方活動來進行，

以及較輕微的災害事件

(如輕微洪水，較弱的地

震)練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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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的應用面(如群

眾管理); 

•測試潛在疏散路線的承

載能力; 

•評估反應和採取行動的

時間等 

(這些也可以用於災害意

識)。 

9.7.2 演練和訓練的有效性 演練效果的水準 5-演習中所有專業和公眾參與者均展現出

顯著的培訓成效。 

4-大多數參與者展現出培訓成效，但有些

小問題。 

3-演習結果發現一個或多個培訓問題。 

2-顯露幾個顯著的技能或知識落差。 

1-演習發現城市對災害完全沒準備培訓和

相關技能。 

0-沒有演習 

完成後需要對每次演習進

行評估。 

提供培訓和參與程度 - 

參見要素 6 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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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10：加速恢復且更耐災的重建 
序號 討論面向 問題/評估範圍 評分指引 備註 

10.1 災後恢復的事前規劃 

10.1.1 災後恢復與經濟重啟的

規劃 

存在全面的災後恢復與經濟

重啟的計畫。 

5-具備完整的全面性計畫來面對"最可能"

與"最嚴重"情境下的經濟、基礎建設與社

區的需求 

4-具備完整的全面性計畫來面對"最可能"

情境下的經濟、基礎建設與社區的需求。 

3-具備面對"最可能"的災後情境下的計

畫，但有些不足。 

2-具備面對"最可能"的災後情境下的計

畫，但較明顯不足。 

1-具備面對"最可能"的災後情境下的計

畫，但不合適。 

0-沒有計畫 

 

10.1.2 與利害關係人諮詢有關

「災後恢復與重啟」計畫

的程度 

利益利害關係人參與制定更

耐災的重建計畫。 

5-是的，所有相關團體皆被邀請出席。針

對這過程已向利益利害關係人完整的介

紹，並就計畫進展狀況定期公告。 

4- 10 個團體名單中至少有 8 個已經參與/

諮詢。 

3- 10 個團體名單中至少有 6 個已經參與/

諮詢。 

2- 團體名單中至少有 4 個已經參與/諮詢。 

1- 團體名單中至少有 2 個已接受邀請。 

0-沒有利害關係人參與。 

相關團體如下: 

城市應急服務、當地衛生

部門、公共事業提供商

(包括電信)、本地企業和

科學機構、非政府組織、

民間社會組織(包括少數

民族團體代表)、環境部

門、商業利益、其他有關

政府層級或機構、所有社

區中更廣泛的城市人口

(正式和非正式)、本地大

學、商業協會。 

10.1.3 資金援助與支付的影子 具備災後處理財務援助與支 5-具備此處理能力，且認為是可行的 影子銀行是指一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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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處理能力(Shadow 

financial arragements) 

出的能力。 4-此處理能力有部分小缺陷，但是可行的 

3-此處理能力有一個或多個重大缺陷，可

能會影響執行面 

2-此處理能力有多個重大缺陷，使總體可

行性受到質疑。 

1-僅部分或不完整的處理能力，且不可行。 

0-沒有規劃。 

和傳統商業銀行類似的

金融服務的非銀行中介

機構。 

10.2 汲取教訓/學習循環 

10.2.1 學習循環 在災時應變與災後階段，具

備事後檢討的過程與形式，

以瞭解甚麼方式可使事情發

展的較好或較差。 

5-具備所有利害關係人共同分享的完整計

畫，且在災害發生後確實已採用這個計畫

與實際作為。 

4-具備完整計畫，但尚未被使用在現實狀

況中，只有在演習之後。 

3-承認仍需要學習，且有部分嘗試去分享

學習，但不具系統化，有缺陷。 

2-由利害關係人規劃災後學習，但在不同

程度上並不規劃去分享 

1-任何災後學習的提供皆發展尚未完全。 

0-沒有規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4%B8%9A%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B6%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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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DR 城市韌性積分卡原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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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期中報告書審查會意見與處理情形 





 附錄四  韌性水城市評估與調適研究(2/2)期中報告書審查會

意見及處理情形(1/6) 

附 4-1 

壹、會議時間：民國 107 年 7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會議地點：國立成功大學水利系 4645 會議室 

參、主持人：張副總工程司國強 

肆、記錄人：徐浩仁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一、彭委員紹博 章節/圖/表 頁次 

1.鑒於氣候變遷快速，旱澇交
替發生頻率加遽，建議本計
畫後續就城市抗旱韌性納入
評估。 

1.感謝委員寶貴建議。 

2.臺灣面對抗旱工作之進行，係透過流
域間城市與城市間共同合作面對旱災
之影響，且對抗旱災偏向於中央單位
統一領導應對。而本計畫水韌性評估
方法係提供縣市層級之自我評估工
具，故現階段針對抗旱韌性指標較難
呈現於量化指標中。 

3.未來建議可透過專案之方式，研究城
市抗旱韌性指標之研究，並結合本計
畫成果進行水韌性程度評估作業。 

  

2.臺南市區排改善、雨水下水
道建設、抽水站均大幅成
長，相對易淹水潛勢面積應
有大幅度減少，建議本計畫
宜洽水利署河海組提供易淹
水面積減少成效。 

1.淹水潛勢面積主要是提供社會韌性評
估中辨識自身災害風險之用，因此採
用 10 年頻率之淹水潛勢圖進行比較。 

2.本計畫將進一步檢視水利署第二代與
第三代淹水潛勢圖繪製過程之差異，
同時重新確認所計算之淹水潛勢面積
正確性。 

  

3.臺南市目前移動式抽水機已
經成長超過 400 台，抽水站
成長至 53 站，建議本計畫洽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提供完整
資訊。 

本計畫目前呈現之移動式抽水機數量
係由民國 105 年與民國 106 年臺南市水
災保全計畫報告書統計而來，本計畫將
再與臺南市水利局接洽，以呈現出移動
式抽水機正確數量。 

  

4.由於淹水災害能即時提供救
援就是社區，建議本計畫能
提高自主防災社區的評估權
重，促使全國各地方政府加
速組建自主防災社區。 

1.感謝委員提供之寶貴建議，本計畫各
項水韌性指標分數之加總方式，係先
統計各指標之平均韌性得分，再統計
各要素下之平均韌性得分，進而收斂
為各評估構面下平均韌性得分。 

2.建議未來可透過專案方式進一步研究
指標權重之配置，以使水韌性程度之
評估成果更為妥適。 

第三章 

第二節 

 

5.韌性水城市的災後回復力有
一項關鍵因素是基礎設施韌
性，水、電、電信、網路等
維生管線的恢復能力，建議
本計畫適度考量納入評估。 

1.水、電、電信、網路等維生系統較難
透過量化數據呈現其韌性程度或恢復
能力，惟可透過質化指標進行韌性程
度之評估作業。 

2.本計畫現階段已將上述維生系統於質
化指標中進行考量。 

第三章 

表 3-1 

 

二、蔡委員清標 章節/圖/表 頁次 

1.本計畫建置韌性水城市評估
指標，期中報告完成臺南
市、高雄市之初步量化成
果，以為未來擬定調適策略

感謝委員對本計畫之肯定。   



 附錄四  韌性水城市評估與調適研究(2/2)期中報告書審查會

意見及處理情形(2/6) 

附 4-2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之依據，期中成果豐富，予
以肯定。 

2.基礎工程韌性若提升，則社
會韌性及經濟韌性中的淹水
潛勢面積未來之減少率亦應
會相對提升，如何將基礎工
程韌性的提升與其他韌性構
面關聯評估，應值得考量。 

1.淹水潛勢面積主要是提供社會韌性評
估中辨識自身災害風險之用。 

2.淹水潛勢採用 10 年頻率狀態下，比較
水利署第二代(2007~2010 年)淹水潛
勢圖與第三代(2014~2017 年)淹水潛
勢圖之差異。 

3.本計畫量化評估中的基礎建設韌性僅
檢視近兩年(2015 年與 2016 年)的差
異，相較於淹水潛勢的分析年份，基
礎工程韌性短期內的提升並無法於淹
水潛勢面積中呈現。 

  

3.經濟韌性是否納入災害保險
金額、災害損失金額減少率
等項目? 

感謝委員提供之寶貴建議，未來將嘗試
蒐集並評估災害保險金額，與災害損失
金額納入量化指標評估之可行性。 

  

4.組織韌性僅就救災資源的硬
體(車輛、抽水機、供水車等)

的增加率評估，可能不足，
除其增加率外，亦應對其數
量是否足夠因應救災評估。
另外組織的動員(如防汛志
工)等軟能組織建議亦可納
入評估。(另救災車輛等是否
應屬基礎工程設施韌性?) 

1.組織韌性係考量地方政府(公部門)的
韌性，評估其橫向、縱向的政策規劃，
災害防救措施、災害應變與資源(包含
硬體設施)整合等能力。 

2.水利署防汛志工係以各河川局所轄之
方式進行設置，而非以各縣市所轄之
方式進行，故欲作為縣市水韌性評估
之量化指標尚有困難。 

  

5.臺南市及高雄市幅員甚廣，
原都會區與農林漁牧區的韌
性屬性應有所不同，表 4-4

及表 4-6 之結果是否可代表
兩城市的韌性。 

期中報告中，表 4-4 與表 4-6 係以縣市
層級且可蒐集之量化數據進行兩城市
之水韌性評估，都會區與農林漁牧區之
韌性皆已綜合納入整體之考量中。 

  

6.P.4-6 及 P.4-23 所述多為早期
之淹水災害，經易淹水工程
整治的改善，或許亦應加以
補充敘述。 

謹遵委員意見已於報告中補充敘述。 第四章 

第一節 

第(一)小節 

P.4-3 

7.執業醫事人員增加率，屬基
礎工程或社會韌性，請再予
釐清。 

1.感謝委員提供之寶貴建議，醫事人員
屬於維生系統評估之項目，因此在第
一次專家座談會中建議將維生系統放
在基礎設施韌性中。 

2.針對執業醫事人員增加率該項指標，
本計畫將再進行釐清其所屬構面。 

  

三、顧委員承宇 章節/圖/表 頁次 

1.水利署對於氣候變遷所引發
之災害評估由早期危害度、
脆弱度、風險至本計畫所研
究之韌性(回復力)研究，研
究目標不段在精進，亦逐漸
掌握災害防救之全面性與關

感謝委員對本計畫之肯定。   



 附錄四  韌性水城市評估與調適研究(2/2)期中報告書審查會

意見及處理情形(3/6) 

附 4-3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鍵議題，相當不易，值得肯
定。 

2.本研究針對韌性水城市進行
評估與調適進行研究，雖是
期中報告，內容已具完整架
構。其中，在臺南與高雄市
亦完成訪談評估，內容已趨
完整。 

感謝委員對本計畫之肯定。   

3.本研究係考量「在地化」韌
性水城市之評估研究，在量
化評估上需注意在地化因子
之選取，量化分析之可行性
等。另建議對於弱勢與老年
人口(如減少率)之因子可加
入考量。 

弱勢人口與老年人口數量著實是影響
城市韌性能力之重要因子之一，惟水韌
性程度著重於水災影響地區之人口增
減狀況，故於組織韌性中，以量化指
標：水災保全區域人口變化率納入水韌
性得分之計算。 

表 3-1  

四、經濟部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張組長廣智 章節/圖/表 頁次 

1.目前所區分的社會、經濟、
組織及基礎工程四大構面下
的量化指標，部分歸類有
疑，建議再做些調整。 

本計畫將再評估各量化指標所屬構面
之歸類，並進行合適之調整。 

  

2.淹水潛勢總面積、移動式抽
水機數量，尚難呈現「韌性」
的意涵，建議是否能夠將時
間因子併在一起考慮，例如
以淹水地區退水時間，移動
式抽水機派遣時間來替代，
俾呈現出「回復力」的特性。 

1.感謝委員建議，淹水地區退水時間及
移動式抽水機派遣調度時間可有效反
映城市水韌性程度。 

2.惟相關統計資料蒐集困難(未具備資
料一致性、易蒐集性)，可將前述指標
列為建議後續增加項目中，作為未來
資料統計之努力方向。 

  

3.建議將防救災組織動員及社
區自主防災組織納入組織韌
性構面中。 

1.經與縣市政府相關單位訪談瞭解，防
救災組織動員人力(警消人員、義消人
員)於重大災害中涉及跨縣市之人力
調度，故於該縣市水韌性程度之反映
上恐有疑慮。 

2.社區自主防災社區組織於本質上並非
屬於公部門組織體系，故於歸類上配
屬於社會韌性構面中。 

  

五、經濟部水利署河海組 張委員登波 章節/圖/表 頁次 

1.臺南高雄之「淹水潛勢總面
積減少率」為負值，是否合
理?請再查明。 

本計畫謹依委員意見檢視淹水潛勢總
面積資料之正確性。 

  

2.「區域排水整治率」以「易
淹水區域面積減少率」取
代，因部分淹水原因為內水
積淹、市區排水系統問題，
是否逕以淹水面積減少代表
區排整治率，請再考量。 

1.「區域排水整治率」缺乏相關統計數
據，故著實難以呈現於量化指標。 

2.惟該項指標為呈現城市基礎設施水韌
性程度之重要指標之一，故本計畫考
量採用可間接反映其成效，且較易蒐
集之「易淹水區域面積減少率」作為
代表指標。 

3.本計畫已依委員意見補充敘述於報告

 P.3-5 



 附錄四  韌性水城市評估與調適研究(2/2)期中報告書審查會

意見及處理情形(4/6) 

附 4-4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中。 

3.滯洪設施對改善淹水情形助
益頗大，減洪效果較公園綠
地大，是否考量納入評估指
標? 

1.滯洪設施誠如委員所述，係改善淹水
情有效手段之一，惟滯洪設施相關之
公開統計數據僅可取得滯洪池數量，
而城市水韌性程度若以數量多寡作為
韌性強弱之依據，恐有疑慮。 

2.若欲以滯洪設施為方向篩選量化指
標，滯洪設施總體積統計資料應可做
為未來協請相關單位進行資料蒐集之
努力方向。 

3.現階段由於滯洪設施相關內容較難於
量化指標進行呈現，故本計畫已適當
轉化滯洪設施相關內容至質化指標中
進行呈現，藉以有效反映滯洪設施對
於城市水韌性程度提升之重要性。 

  

4.各量化指標分數係以等權重
方式計算，但若「基礎設施
韌性」項目完成率較高，淹
水風險將下降，其餘指標之
重要性是否因此降低而需調
整各項權重? 

1.量化指標基於三項篩選原則：符合水
韌性意涵、代表性、可蒐集性，其可
作為量化指標呈現者相當有限，故整
體之水韌性程度評估需配合質化指標
針對各構面進一步檢視與探討韌性程
度是否足夠。 

2.本計畫各項水韌性指標分數之加總方
式，調整為：先統計各指標之平均韌
性得分，再統計各要素下之平均韌性
得分，進而收斂為各評估構面下平均
韌性得分。 

第三章 

第二節 

 

5.表 3-1 區排完成整治率資料
來源僅敘明易淹水治理計
畫，似有不足，請再補充。 

本計畫將依委員建議，於後續報告中補
充說明。 

  

六、經濟部水利署綜合企劃組鄭科長欽韓 章節/圖/表 頁次 

1.本計畫針對水韌性指標之研
究除防洪亦需包含抗旱指標
之呈現，為抗旱指標較難以
量化呈現，故建議務必於質
化指標之建置中進行抗旱相
關指標之考量與納入。 

1.感謝委員意見，臺灣城市之抗旱工作
係透過城市與城市間之水資源調度，
共同面對旱災之影響，於各縣市水韌
性評估中較難以量化呈現。 

2.本計畫已依委員意見於各項質化指標
中納入抗旱相關指標，藉以多方評估
城市水相關災害之韌性程度。 

  

2.各量化指標目前以變化率之
方式進行計算並評估韌性得
分，惟指標增加達一定程度
後而持平，如何表現已達韌
性城市之程度，建議團隊思
考。 

各量化指標達成一定程度而持平後，可
進一步透過質化指標進行深入檢討，藉
以瞭解該項量化指標是否維持其水韌
性程度。 

  

3.建議團隊於報告書中強化說
明，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係
提供城市進行水韌性程度自
評之工具，而非不同城市間

謹遵委員意見於報告書中強化說明，以
避免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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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比較。 

七、經濟部水利署綜合企劃組(承辦單位)  章節/圖/表 頁次 

1.韌性指標與 IPCC AR4 及
AR5 所定義之危害度、脆弱
度與風險度的關係，盼能再
予釐清，以資明晰。 

1.韌性指標係結合風險評估中所包含之
危害度、脆弱度等指標，並強化對社
會、經濟、組織，及基礎建設相關規
劃與維護之重視。 

2.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係希望透
過提供韌性評估方法喚起各國或地方
政府領導者，積極面對城市可能遭遇
之風險，並對各項提升韌性相關工作
之重視。 

  

2.本計畫所研訂之量化指標與
目前國際相關研究與規章是
否契合？ 

1.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韌性指標之研
訂需能反映研究區域天然環境背景、
地理特性、組織與社會經濟能力。 

2.本計畫透過社會、經濟、組織、基礎
設施韌性等方向篩選合適之量化指
標，可涵蓋國際相關研究之韌性指標
主要精神與內容。 

第二章  

3.承上，韌性量化指標與現行
水災風險計畫之危險度與脆
弱度有若干項目相關，是否
無需適度區隔。 

水災風險所包含之危害度與脆弱度指
標，亦為韌性指標其中一環，故無須進
行區隔。 

  

4.定量評估指標所使用之淹水
潛勢 10 年淹水頻率，其原因
為何，是否係考量以縣市管
區排 10 年保護標準為參考
依據，請略予交代？ 

量化指標採用 10 年淹水頻率，確係考
量縣市管區排 10 年保護標準為參考依
據。 

  

5.關鍵基礎設施（CIP）目前已
納入水災脆弱度分析之範
疇，可考量是否亦納入韌性
水城市之研究架構。 

1.關鍵基礎設施涵蓋能源、水資源、資
通訊、交通、銀行金融、緊急救援與
醫院、中央政府與主要都會，以及高
科技園區(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
2010)。 

2.前述相關基礎設施較難以呈現於量化
指標，但可適度轉化並涵蓋於質化指
標中進行水韌性程度評估。 

  

6.韌性水城市調適策略部分，
為 7 月份開始之工作項目。
106 年度已盤點既有防洪及
抗旱之調適策略及韌性評估
方法，然本年度直到第 4 個
工項方提及抗旱部分之韌性
調適策略，建議於期末報告
時進行完整的呈現。 

本年度調適策略之呈現，謹依本計畫工
作會議決議內容及委員意見：由國際韌
性城市中挑選與臺灣面臨相同災害影
響之城市，並從中瞭解該城市面對相同
災害影響時之調適策略方向，藉以作為
臺灣城市決策單位學習之方向。 

  

七、主席裁示 章節/圖/表 頁次 

1.本計畫期中報告審查原則通
過，請依據契約規定辦理後
續相關行政事宜。 

謹遵指示辦理。   



 附錄四  韌性水城市評估與調適研究(2/2)期中報告書審查會

意見及處理情形(6/6) 

附 4-6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2.請研究團隊參照本次會議各
委員及與會單位所提意見進
行答覆與必要之調整。 

謹遵指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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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五  韌性水城市評估與調適研究(2/2)期末報告書審查會

意見及處理情形(1/9) 

附 5-1 

壹、會議時間：民國 107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貳、會議地點：經濟部水利署臺北辦公區第 3 會議室 

參、主持人：張副總工程司國強(張組長廣智代) 

肆、記錄人：徐浩仁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一、彭委員紹博 章節/圖/表 頁次 

1.韌性水城市組織構面建議考
量「防災準備」增加防災物
資貯備、避難收容處所等可
量化指標，俾利首長檢視防
災整備是否充份。 

1.感謝委員建議，計畫執行初期曾將避
難收容處所數量作為量化指標進行資
料蒐集，惟國內針對各級(國小、國
中、高中)學校體育館、活動中心及公
園皆列為避難收容處所，數量多達上
千個，造成可收容能力高達 100%，並
無法呈現城市實際之韌性不足處，故
僅以質化指標評估避難收容處所之規
劃程度，並歸類於「基礎設施韌性」
－「硬體設施」評估要素中。 

2.此外，防災物資貯備涵蓋內容甚廣，
本計畫暫以救災資源－救災車輛數、
移動式抽水機數、緊急可供調度供水
車數等容易取得之量化指標，作為防
災整備能力之評估指標，並列於「組
織韌性」－「組織指揮調度能力」評
估要素中。 

  

2.鑒於極端暴雨發生頻率遽
增，超越防洪設施保護標準
的強降雨造成水患風險增
加，然而提高防洪設施保護
標準不易，為此，水利法增
列逕流分擔、出流管制專
章，建議「耐災規劃設計」
納入逕流分擔、出流管制的
流域實施率，作為量化目標。 

感謝委員之建議，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的流域實施率，可作為未來評估城市韌
性指標之一。未來可透過專案之方式針
對逕流分擔－出流管制相關內容研提
其量化指標，以使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
之指標內容更為完善。 

  

3.本計畫蒐集荷蘭鹿特丹的水
韌性城市案例極具參考價
值，建議規劃團隊增加全球
水韌性城市案例，作為地方
政府交流參考。 

感謝委員之鼓勵，本計畫針對國際百大
韌性城市初步篩選與臺灣面臨相同問
題之城市進行經驗學習。未來可透過專
案之方式，進一步針對全球水韌性城市
案例進行經驗蒐集，作為地方政府交流
與學習之參考方向。 

  

4.企業防災攸關城市經濟韌
性，然而臺灣以中小企業為
主幹，如何整合工業區或都
市計畫工業用地之各個中小
企業，落實企業防災成為關
鍵課題，建議本計畫納入研
析。 

1.企業應主動配合政府政策，投資增設
防災設施強化災害調適與因應能力，
將災害影響降至最低，進而強化城市
經濟韌性能力。 

2.本計畫參考經濟部工業局的「製造業
氣候變遷調適指引」提出企業韌性提
升調適方案，地方政府可根據此方案
內容輔導企業進行準備，提升災害韌
性。 

第四章 

第一節、 

第二節 

P.4-29 

P.4-56~ 

P.4-57 



 附錄五  韌性水城市評估與調適研究(2/2)期中報告書審查會

意見及處理情形(2/6) 

附 5-2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二、顧委員承宇(書面意見) 章節/圖/表 頁次 

1.本計畫報告係「韌性水城市
評估與調適研究」兩年期之
期末報告，經檢視報告內
容，期內容與原訂計畫工作
項目相符，同時報告之文字
撰寫、報告組織架構與內容
豐富度均相當完備，計畫成
果豐碩，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2.本計畫報告以臺南與高雄兩
城市進行案例分析，具體指
出企業與民間有需要加強韌
性城市之參與，然而在研提
強化韌性之調適策略上，似
乎未見建議之調適策略。 

已依委員意見，參考經濟部工業局的
「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指引」補充企業
調適策略於報告中。 

第四章 

第一節、 

第二節 

P.4-29 

P.4-56~ 

P.4-57 

3.本年度 8月 23日臺灣南部地
區受到熱帶低壓而發生嚴重
水災事件，建議可補充於第
四章之案例評估與分析(災
害回顧部分)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建議於報告中
補充敘述。 

第四章 

第一節、 

第二節 

P.4-3 

P.4-32 

三、北區水資源局 郭副局長耀程 章節/圖/表 頁次 

1.乾旱韌性是否屬契約項目，
建議如是應請水利署水源組
及各水局協助提供意見，本
局願意協助辦理。 

1.乾旱韌性提升之作業，操作層級多屬
中央層級進行管理與規劃，本計畫依
循專家座談會之建議，將水韌性指標
著重於洪災方面之研提。 

2.針對抗旱方面，本計畫仍嘗試針對地
方政府所轄之範圍進行指標研提。如
「組織韌性」－「組織溝通能力」第
1 項與第 2 項，及「基礎設施韌性」
－「硬體設施」第 2 項。 

  

2.目前所訂"韌性指標"以分數
來呈現韌性高低，應屬合
宜，但現以分數上升或降低
來論述，看不出良劣，建議
仍應有通用名詞來表示(如
高、低、普通等)，例如以前
期與近期差異來衡量"韌性
"，但如城市已有良好韌性條
件，其比較反而呈現低韌
性，不合實際。 

1.韌性指標係引導地方首長審視並重視
各項水韌性指標內容，藉以自我提升
城市之韌性能力。 

2.若透過韌性得分顯示得分較低，但經
審視其評估內容，已具備相當程度之
韌性能力，或經地方首長評估已滿足
城市所需之防災能力，則可無須過度
在意分數高低。 

  

3.P.3-22，以"經費補助"來衡量
"韌性"，指出"低補助"、"低
韌性"之關係，似乎對已作好
韌性調適之地方政府不公
平。 

1.韌性指標之研訂與評估方法，係提供
地方政府透過指標的引導，進行自我
檢視、評估、瞭解城市不足處，進而
針對較弱項目進行補強，絕非作為縣
市間的評比。 

2.經費補助可反映地方政府對於相關議
題之重視程度，惟部分城市資源、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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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及處理情形(3/9) 

附 5-3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費等能力，或已經過審視提升水韌性
工作之相關補助已滿足該城市之防災
需求，則可無須過度在意分數之高低。 

4."韌性指標"似應與災害潛勢
及洪水保護標準有關，且行
政區域內應有分區評估，才
能讓地方首長知道資源投入
重點區位，目前是否有考量
或設計? 

本計畫韌性指標之研訂，係以城市整體
之水韌性表現進行規劃，未來地方首長
配合韌性指標之引導，可進一步透過與
相關局處討論過程中，瞭解各分區之狀
況，進而針對重點區未投入資源。 

  

5. P.7-4，述及"讓地方政府首長
能評估面對災害影響時，如
何提升水韌性的不足與所需
努力方向…"，似乎用語有
誤。(面對災害影響時，才提
升韌性是否太遲?) 

感謝委員指正，已針對相關敘述調整
如："讓地方政府首長能評估面對災害影
響前，如何提升水韌性的不足與所需努
力方向…" 

  

6. 評估指標中，有多項之權重
≠1，評分無法達 5 分，此設
計原因為何? 

1.由於各評估構面下，每一評估要素所
屬之評估指標個數不一，為避免涵蓋
較多評估指標之評估要素得分過度影
響整體評估構面之得分，故先針對該
評估要素之評估指標達成程度 (1~5

分)計算平均得分，再針對該評估構面
之評估要素計算平均得分，以得評估
構面之韌性得分。 

2.評估指標所列之權重，係依該評估要
素下之評估指標個數進行平均計算時
所需之計算係數，以便計算操作時對
照使用。如該評估要素下包含 4 個評
估指標，則每一個評估指標達成程度
(1~5 分)則需乘以 0.25(即 1/4)。 

3.已改以分數(例如 1/3)方式呈現個項目
權重，避免有權重總和不等於一之現
象。 

表 3-1  

7. P.7-4 所提"研提強化韌性調
適策略"有 4 項作為，其中參
考荷蘭案例提出"民眾參與
"1 項，述及"鹿特丹多次淹水
慘痛經驗中，使得居民參與
城市中的公共議題"，惟此策
略我國似乎不存在，請再考
量。 

韌性城市之打造，透過荷蘭案例可瞭
解，民眾參與為政策是否成功之重要因
素。因此，如何與民眾建立共同之治水
意識，並達成共識，係政府、專家學者
與民眾間需共同努力之方向。 

  

8. 提出之韌性提升建議應具可
行性，如所提"限制區域人口
移入"、"強化地方政府對外
溝通能力"、"擴展合適之耐
災規劃與設計"，宜再深入洽
詢作法。 

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研提之強化作法
係針對指標內容進行建議，操作可行性
可能尚需其於配套措施。 

  

9. P.7-2"(二 )辦理溝通座談會 已依委員意見於報告中補充敘述，說明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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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及處理情形(4/6) 

附 5-4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議"之結論，述及"反饋修正
韌性水城市評估指標"、"完
成評估表單樣式設計"、"後
續應用與推廣"之成果，但在
第五章內文未見相關說明，
建議補述。 

各場座談會議後針對評估指標、評估表
單樣式之調整成果。 

10. 摘要應以計畫目的，工作項
目之成果及貢獻說明，目前
內容所列高雄及臺南應用及
提出之策略，與結論又有差
異，建議再修正(可考量所列
工作成果表之主要成果論述
說明)。 

已依委員建議調整摘要內容。   

11. 荷蘭案例是否可嘗試套用
本案韌性指標驗證?目前收
集資料後，就直接提出策略
方式，似造成計畫成果斷
層，無連貫性。 

本計畫之韌性指標係以聯合國減災策
略組織「讓城市更具韌性－地方政府領
導手冊」內容，並透過地方政府(臺中
市、臺南市、高雄市)人員及專家學者共
同討論，進行在地化調整所研提之成
果，並非以荷蘭為案例形成韌性評估指
標。 

 

  

12. P.7-1，如欲納入"乾旱韌性"

之指標，個人建議可思考如
下：(1)組織韌性：跨單位協
調機制、法規完整性、災害
應變系統等。(2)基礎設施韌
性：供水調度、備援、系統
設施耐災、平時整備及監控
等。(3)社會韌性：宣導、教
育、節水等作為。(4)經濟韌
性：企業多元供水、自備水
源、耐災設施及機制等。 

感謝委員提供之寶貴建議，未來若持續
推動韌性城市乾旱韌性指標之研訂，將
考量委員建議之方向，進行指標之研訂
工作。 

  

四、經濟部水利署 洪副組長信彰(張登波代) 章節/圖/表 頁次 

1. 本期末報告建立之韌性評估
指標，已於 4 場溝通座談會
後依據專家學者、地方政府
意見修正及調整指標內容，
惟於 0823 豪雨後，各評估項
目是否可將極端降雨頻仍應
變之情形，納入評估指標內
容。 

1.韌性評估指標之研提，是提供地方首
長面臨災害影響前，作為自我檢視與
評估之工具，透過不同階段的自我檢
視與評估，一步一步達成韌性城市之
目標。 

2.韌性指標達成程度可視地方首長需求
自主調整，以因應災害之地方特性。 

 P.3-24 

P.3-26 

2. 韌性評估指標涉及四大構
面，未來可提供各地方政府
評估自轄行政區之韌性能力
參考，惟未來各地方政府使
用時，是否得因時、因地作
項目之增刪或各評估項目比

1.城市水韌性評估指標係針對城市可能
遭遇的水災韌性來進行通案設計，各城
市所面臨的災害可能因其自身天然條
件而有不同，可能難以回應所有評估指
標，因此評估指標中有針對基本必要之
項目以※來註記，其他未標記之評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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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及處理情形(5/9) 

附 5-5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重之調整。 標則可以根據各城市自身狀態來填寫。 

2.未來韌性指標可視地方首長需求自主
調整適合該城市之指標內容，以應地方
特性。惟部分指標為韌性城市之基礎要
素與目標，則不建議刪除。 

五、經濟部水利署 張組長廣智 章節/圖/表 頁次 

1. 建議可於報告結論中強化說
明，韌性是透過不同階段強
化，一步一步的成長而達到
目標，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
係提供地方政府自我學習之
Guideline，協助地方政府首
長逐步達成韌性水城市之目
標。 

感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意見強化說
明。 

第七章 P.7-1 

2. 建議於摘要中補述計畫方法
論之進程，以茲說明。並於
第五章各次專家座談會議重
點結論後，計畫針對專家意
見調整了那些事項，補充小
結進行說明。 

已依委員意見補充計畫方法論之進
程，以及專家座談會議之小結，說明各
場座談會議後之調整內容。 

摘要 

第五章 

 

六、經濟部水利署 阮簡任正工程司香蘭 章節/圖/表 頁次 

1. 本計畫建立韌性評估指標
時，與國際接軌，並經在地
化可操作性修正，構面完
整，予以肯定。未來各城市
透過此指標之自我檢核，可
逐步強化、優化較弱之發展
向，而逐步提升韌性能力，
惟指標之得分高低，應不用
太嚴肅看待，各構面之指標
項提供地方政府努力方向之
意義可能更高。 

感謝委員之肯定。   

2. 韌性發展方向各要素眾多，
依地方政府的能力可能無法
全面發展，建議團隊可再進
一步提出必要基礎要素、主
要目標、主要標的為何?或其
考量原則為何?以提供地方
政府依其人力、能力、資源
等規劃其強化路徑。 

已依委員建議針對必要之基礎要素(評
估要素)進行標註，提供地方政府依其人
力、能力、資源等規劃其強化路徑。 

表 3-1  

3. 本計畫工作 -案例分析部
分，係研究研究區之韌性評
估方法，檢視其水韌性空間
分布，再建立工項二之指標
建立，報告呈現成果係先研
究指標系統，再進行案例之
指標分析，惟水韌性空間分

1.風險評估為城市韌性重要之一環，故
水患風險評估成果可有效顯示城市之
水韌性空間分布狀況。 

2.感謝委員提醒，將依委員意見補充第
二代淹水潛勢圖與第三代淹水潛勢圖
之差異，說明現階段未依據淹水潛勢
圖進行韌性空間分布之原因。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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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及處理情形(6/6) 

附 5-6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布在報告中似無呈現，建議
補充說明。 

七、經濟部水利署 鄭科長欽韓 章節/圖/表 頁次 

1. 本計畫針對水韌性指標採量
化指標與質化指標併用，兼
具客觀性與深入性，予以肯
定。 

感謝委員之肯定。   

2. 建議指標權重設定方式可以
備註方式說明為初步建議，
未來可由地方政府首長依指
標對該城市之重要性自行調
整權重分配。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說明權重之設定，可
由地方首長依指標對城市之重要性自
行調整權重分配。 

 P.3-24 

P.3-26 

八、環興科技 李委員岳洋   

1. 本計畫主要目標包含：建立
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研提
韌性水城市調適策略、研擬
水利署協助地方政府推廣韌
性水城市之推動策略。本年
度計畫主軸在於建立韌性水
城市指標、辦理溝通座談會
議、案例評估與分析、研提
強化韌性調適策略，感謝執
行單位的努力。 

感謝委員的肯定。   

2. 本案計畫目標 KPI 於學術成
就、技術創新、經濟效益、
社會影響、其他效益等面
向，共有 10 點，建議計畫團
隊在提出成果前，進行各項
指標的最終確認。 

謹依委員意見確認各項KPI指標達成狀
況。 

  

3. 基礎設施韌性 III 耐災規劃
設計，所提 5 項要素似乎偏
向防洪，較欠缺抗旱的部
分，建議可納入未來參考。 

由於我國抗旱規劃需透過中央進行跨
縣市之整體操作與資源調配，較難由單
一城市進行。基此，本計畫研提之韌性
水城市指標著重於防洪面向之指標內
容。 

  

4. 社會韌性部分共有 4 要素，
其中一要素為語言能力，其
所占權重與教育、社區韌性
能力、土地生態等要素相
同，是否適當?可否進一步說
明，或納入未來討論。 

目前係針對各評估要素與評估指標採
用平均之權重設定，未來地方首長可針
對評估指標對自身城市之重要性與該
指標之合適性自行設定得分權重。 

  

5.表 3-1 臺灣城市水韌性評估
表，經濟韌性部分三要素，
分別是經濟能力、災害預
算、企業投入，其三項要素
之權重皆為 0.3，總和不為
1.0，是否 1/3 才是?根據報告
第四章臺南案例內容，P.4-22

1.感謝委員指正，目前針對各評估要素
與評估指標採用平均之權重設定，權
重 0.3 已修正為 1/3。 

2.相關表格中之權重，已統一調整表達
方式，並更正計算數據。 

表 3-1 

表 4-2 

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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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及處理情形(7/9) 

附 5-7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圖 4-2 臺南水韌性雷達圖，
若以權重 0.3 計算所得經濟
韌性平均得分為 2.37，若以
目前各項要素權重接平均拆
分來看(經濟韌性的三要素
權重分別為 1/3)所計算之平
均得分為 2.63，尚有些許落
差，建議確認。 

6.承前 P.4-21，表 4-2 臺南市水
韌性評估表，經濟韌性 III

企業投入，無論企業調適或
企業參與程度部分，得分偏
低，這邊所指之「企業」如
何定義建議可進一步說明，
以利未來推廣應用。部分私
人企業可能因應淹水防治有
裝設防水閘門，諸如此類是
否已有考量在內?另近年提
倡洪災保險相關議題，或許
於未來可納入經濟韌性評估
表，提供意見參考。 

1.城市之韌性提升，係城市中所有人
民、組織及經濟體系所需共同努力，
故本計畫所述之「企業」泛指各公、
私企業(含營利、非營利)組織。 

2.針對防水閘門類之裝設或投資，已涵
蓋於本計畫「經濟韌性」－「企業投
入」第 1 項中。 

3.洪災保險相關議題未來可配合專案進
一步研議相關評估指標，以強化本化
經濟韌性之指標內容。 

  

7.P.4-24，評估成果說明，第一
行提及臺南市評估成果呈現
略微提升，是指由表 4-1 量
化指標統計表之評估成果，
還是採用水韌性評估表比較
2017、2018 的成果，可否說
明。 

1.臺南市評估成果呈現略微提升，係指
透過表 4-2 綜合評估後，彙整臺南市
各構面之韌性得分雷達圖(圖 4-2)大多
介於 3~4 分之間，僅經濟韌性小於 3

分。 

2.已依委員意見於報告中補充說明韌性
得分之意涵。 

表 3-3  

8.第五章，整理了各項座談會
與會議成果，建議可於最後
作個摘要說明，根據這些座
談會專家學者建議，對本計
畫做了什麼樣的引用或調
整，讓大家可以看到計畫團
隊的用心。 

感謝委員之建議，已依意見於第五章中
補充敘述。 

第五章  

9.本計畫工項，研提強化韌性
調適策略，工作內容提及會
配合國土三法提出調適策
略，建議可補充說明與國土
三法如何搭配。 

1.國土三法包含國土計畫法、海岸管理
法、濕地保育法。而國土計畫為強化
因應氣候變遷和防災應變提供法源基
礎，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
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亦即針對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國土保育區進行
劃定與管理，解決臺灣土地失序問題。 

2.基此，本計畫透過國際韌性城市之經
驗蒐集，據以瞭解並學習國際城市對
於復育區之規劃方式，作為未來臺灣
借鏡與參考之方向。 

3.已依委員意見補充說明於報告中。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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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10.本計畫成果之韌性指標，後
續建議可推廣至各縣市進行
相關分析與研究，並作為各
縣市自我檢視之工具。未來
或可搭配歷史重大災害前後
治理改善過程，分析指標以
瞭解城市韌性提升之情形，
並可更進一步分析未來可能
發展著重之方向。 

感謝委員之寶貴建議。   

11.部分報告內文誤植與錯漏
字部分建議修正說明如下： 

(1)英摘 A-1，第一段第五
行 ， 「 local/city 」
governments?請確認。 

(2)英摘 A-1，第三段第五
行，「civica」demand?請
確認。 

(3)P.3-8，表 3-1 名稱，與內
文 P.3-25 第一行所提不
同，建議統一。 

(4)P.3-25，最下面一段，「如
表 3-1 中，組織韌性評估
構面編號 V 第 2 項…」，
所提內容與表 3-1 內容
不同，建議統一。 

感謝委員指正，已依委員意見修正如
下： 

(1)已修正為 local or city 

(2)civica 已修正為 civil 

(3)已統一修正為「臺灣城市水韌性評估
表」。 

(4)P.3-25 之敘述係指標內容之簡化，為
避免誤會，已於報告內文補充完整指
標內容敘述。 

  

 

P.A-1 

P.3-7 

P.3-25 

九、經濟部水利署 徐正工程司浩仁 章節/圖/表 頁次 

1.臺南市與高雄市經濟韌性能
力呈現韌性降低，報告中建
議臺南市與高雄市政府可透
過與企業組織間加強連結，
請問應以何種鏈結形式較能
顯著提升災害韌性。 

本計畫參考經濟部工業局的「製造業氣
候變遷調適指引」提出企業韌性提升調
適方案，地方政府可根據此方案內容輔
導企業進行準備，提升災害韌性。 

第四章 

第一節、 

第二節 

P.4-29 

P.4-56~ 

P.4-57 

2.報告書中建議中央選擇 1 至
2 個地方政府給予經費補
助，讓地方首長可初步配合
本計畫研提之韌性水城市評
估方法，以進行自我檢視與
評估，以期更清楚瞭解城市
面對水災害時不足之處；進
而共同尋求解決方案，以達
到韌性水城市之目標。請問
此部分可有較具體之作法? 

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建立韌性水城
市評估計畫，由計畫成立韌性評估服務
團隊，團隊成員包含都市規劃、水患、
災害防救等專業，協助地方首長進行自
我檢視與評估，以清楚瞭解城市面對水
災害時不足之處。 

  

3.報告摘要中提到，韌性城市
之打造，非政府單方面執行
與推動即可達成之目標，民
眾共同參與及支持為政策是
否成功之重要因素。請問應

1.地方政府平時應與 NGO 或相關公民
團體進行意見交流，瞭解民眾需求以
建立相關韌性提升政策，進而透過工
作坊與民眾共同討論出該政策之具體
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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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成民眾之共同參與? 2.與民眾共同討論時，可學習荷蘭鹿特
丹工作坊進行之方式，以 Bottom up 

的形式，先由願景找到共同點，並收
斂為數個行動方向，再透過民眾討論
與自然環境條件收斂為政策草案，草
案交由民眾評論後，進行修正以完成
最終行動方案。 

十、主席裁示 章節/圖/表 頁次 

1.本計畫期末報告審查原則通
過，請依據契約規定辦理後
續相關行政事宜。 

謹遵指示辦理。   

2.請研究團隊參照本次會議各
委員及與會單位所提意見進
行答復與必要調整，並呈現
於成果報告書中。 

謹遵指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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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水城市評估 地方政府首長參考手冊 

  

i 

手冊目的 
臺灣接連面臨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及 2018 年 0823 水災造成嚴

重的損失，世界各地也同樣面對極端氣候衝擊，其帶來降雨強度已經

超過工程與非工程的防治手段，因此我們宜積極建構一個更韌性的耐

災城市。本手冊旨在為協助地方政府首長瞭解自己城市的風險及檢視

水韌性能力，作為建構城市更具水韌性之參考。面對氣候變遷，城市

除在進行減災與抗災政策制定和策畫調適行動時，亟需確定「我的城

市水韌性準備好了!」目標前進。本手冊可以幫助地方政府與所有的利

益相關對象合作，瞭解自己城市現有防減災策略的不足和挑戰，並自

我檢驗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同時強化水韌性能力自我持續提升，冀望

地方政府首長能藉由各項施政作為來促進城市水韌性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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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緣由 

近年，氣候變遷影響加劇，國際許多城市所遭受之天然災害衝擊

往往已超過工程與非工程防治的極限。因此我們必須體認，未來面臨

極端氣候造成的水患時，城市恐難單純透過工程與非工程保護措施而

倖免於災害衝擊。基此，城市除了在「抗災」的投入之外，更宜從「預

防災害發生」與「減低災害衝擊」等方向來努力，據以建構一座更具

有「韌性水城市」，使城市能在極端氣候的巨大衝擊後迅速調適並重新

站起來，並能從災害中學習，使城市更具有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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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韌性評估的目的 

城市水韌性評估系統目的 

城市水韌性評估系統是提供地方首長領導局處室檢視城市水韌性

能力，朝向建構城市更具水韌性之參考方向。其中，水韌性評估指標

係提供城市領袖對自身城市狀態進行分析，瞭解城市面對極端災害影

響下的水韌性能力，作為城市自我評估(自我成長)的工具，無需作為城

市間的評比。 

 

韌性水城市評估的進行方式 

定期由地方首長(或代理人)率領各局處主管進行評估，尤其在每次

災害發生後，盡可能收集救災過程投入的人力、物資與財力，及災區

復原時間與重建相關資料，讓爾後評估資料能夠更充分與完整，而且

地方政府宜進一步進行災後檢討，從災害中學習讓城市水韌性能持續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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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作為 

國際面對極端氣候，聯合國減災策略組織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以下簡稱 UNISDR)

於 2005 年發布「兵庫行動綱領」與 2015 年發布「仙台減災綱領」中，

特別強調「提升韌性」是降低氣候變遷影響下災害風險衝擊之重要基

礎。另外，UNISDR 於 2017 年發布「2016-2021 戰略框架」中強調：

為永續的未來，持續地減少災害風險和損失，UNISDR 將成為聯合國

系統減少災害風險的協調中心，並捍衛仙台減災綱領，支持各國與組

織執行、監測和審查進展。 

 

 

 

UNISDR 指出能否有效建置韌性評估機制及釐清其重要影響因素，

是決定調適策略能否妥善整合與推動之關鍵。UNISDR 提出三個戰略

目標：(1)加強對仙台減災綱領的實施進行全球監測、分析與協調、(2)

支持區域和國家實施仙台減災綱領、(3)通過會員國和合作夥伴進行催

化行動，和兩個促成因素：(1)有效的知識管理、溝通和全球宣傳、(2)

加強組織績效，來實現其任務。此顯示聯合國支持各國與組織「減災

與提升韌性」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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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韌性 

UNISDR 針對韌性之定義為：「當系統、社區或社會對抗或調整，

以獲得一個可接受狀態之能力。其決定在社會系統，可自我組織、提

升學習、調適及災害恢復能力」(UNISDR, 2002)。可見韌性定義較脆

弱度更為廣泛且完整，亦非狹義之系統回復力(如水資源供需系統從缺

水狀態回復至不缺水狀態)。目前國際上無論於學術或實務領域皆非常

強調透過降低既有脆弱度與強化韌性，融合地區社會經濟與建成環境

條件，以及天然環境資源特色，從多元角度提出共贏、跨域合作與不

悔(no-regrets)之綜合調適策略，以強化地區面臨災害之韌性。本手冊

僅針對水韌性方面提供評估參考指標，地方政府宜參考地方特性作適

當調整。 

 

面對極端氣候，城市水韌性準備好了嗎? 

臺灣是多自然災害的國家，尤其面對氣候異常導致之洪旱威脅下，

如何發展韌性水城市評估機制與指標體系以有效推動水韌性檢驗與評

估，並與現有城市、區域計畫有效整合，以規劃可行之減洪紓旱調適

策略，將有助於達成韌性水城市之目標，提升城市面對洪旱災害的韌

性能力。因此，本評估系統參考聯合國仙台減災綱領、UNISDR 讓城

市更具韌性十要素、國內外相關韌性研究、及水利署支持下辦理數場

專家會議及地方請益，最後考量評估指標不宜過度複雜及相關數據獲

得難易，以利地方政府之操作，建立本「城市水韌性評估指標」，提供

作為地方首長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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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估水韌性 

 

韌性評估架構 

韌性之評估一般分為三個層級方式呈現，分別為：構面、要素、

指標，本手冊將「城市水韌性評估」分為四個評估構面，其次，在每

一個評估構面下又分為不同評估要素，每一個要素下用不同評估指標

來涵蓋到所有的項目。 

 

韌性得分計算 

城市水韌性指標包含質化指標及量化指標等兩類指標，得分計算方

式： 

 質化指標：可藉由相關局處首長及具有經驗之業務執行人員，

或經由討論方式，依據其達成程度進行評分(滿足愈多選項或內

容分數愈高，由高至低給予 5~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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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指標：係透過近一期與前一期評估指標之數據資料之變化

百分比計算。變化在-5% ~ +5%表示韌性程度未改變，得分為

3 分；變化在+5% ~ +10%之間或 10%以上表示韌性有提升，

得分別為 4 分與 5 分；反之，變化在-5% ~ -10%之間或-10%

以上表示韌性有降低，得分別為 2 分與 1 分。(指標之給分區間

彙整如表 1)： 

 

表 1  量化指標給分區間 

指標變化百分比 正向指標分數 

+10%以上 5 

+5% ~ +10% 4 

-5% ~ +5% 3 

-10% ~ -5% 2 

-10%以上 1 

 

城市水韌性指標分數最後將以下列方式加總，首先先將要素下各

指標之平均韌性得分為該要素之得分。然後再統計構面下各要素之平

均韌性得分，為該構面之得分。進而將各構面之得分繪成雷達圖，以

檢視得分較低之構面。 

 

評估中可能面臨的問題 

 所有指標都需要回答嗎? 

不一定! 

城市水韌性評估指標係針對城市可能遭遇的水災韌性來進行通案

設計，各城市所面臨的災害可能因其自身天然條件而有不同，可能難

以回應所有評估指標，因此評估指標中有針對基本必要之項目以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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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註記，其他未標記之評估指標則可以根據各城市自身狀態來填

寫。 

 

 得分權重可以調整嗎? 

可以! 

目前是預設所有評估項目均回答之情況下，針對各評估要素與評

估指標採用”平均”之權重設定，並標註於表格內容中，以利分數計算

時使用。然而，地方首長可以針對評估項目對自身城市之重要性與該

指標之合適性自行設定得分權重。 

 

 評估成果呈現低分，真的就是韌性不足嗎? 

不一定! 

透過各評估構面之得分計算，可繪製水韌性程度雷達圖，可以供

地方政府首長快速掌握城市之水韌性程度，以及需重視及改善之方向。

然而，由於量化指標之韌性得分是利用目前與前期數據的比較。若前

期指標已經達到高度韌性時，而後期也表現一致的高度韌性時，因此

得分計算會進步不大，而導致誤判。因此，地方首長不能只看表面的

得分，必須仔細探究其原因，以瞭解是韌性不足或已達高度韌性。 

 

  



韌性水城市評估 地方政府首長參考手冊 

 

8 

韌性水城市評估構面與要素 

 

 

組織(治理)韌性能力 

該構面係在評估「地方政府面對水患災害，在平時、災時及災後

等過程中，其組織治理在橫向與縱向的韌性政策規劃、災害防救措施

準備、災害應變與資源整合等面向的組織韌性(治理)能力」，建議評估

要素有五項，其評估內容如下： 

1、潛勢風險辨識能力 

地方政府首先宜定期對自身城市面臨水患災害之風險進行辨識

(尤其在氣候變遷衝擊下)，以掌握城市具有高風險地區，並經由評估

調適以提升其水韌性，進而降低受災程度。水利署定期建置之各縣

市淹水潛勢圖與歷史經常受災地區資料，可以提供作為地方政府瞭

解自身災害潛勢之參考工具。基此，地方政府可透過水災保全區域(一

日暴雨 400mm、450mm、600mm 淹水潛勢圖且淹水深度達 50

公分)內可能受害人口數，供地方政府掌握城市面臨之風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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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政府防災意識能力 

該要素旨在評估地方政府(公部門組織)防災準備程度、災害應變

能力、城市應變計畫，及水韌性知識交流等項目進行評估，以瞭解

防災意識能力。 

3、組織溝通能力 

該要素旨在評估地方政府各機構間災害訊息互通能力(即地方政

府橫向溝通能力)，及地方政府對民間組織及民眾災害訊息之溝通與

連結能力(即地方政府縱向溝通能力)，等項目進行評估。 

4、組織指揮調度能力 

該要素旨在針對地方政府面對水患時，評估第一線人員支援能

力(包含救災資源或機具)、災後檢討機制是否具備，以及強化重建與

耐災能力等項目。以呈現其防救災規劃程度與支援能力。此外，亦

需針對可配合救災資源：救災車輛數、移動式抽水機數、緊急可供

調度供水車數等統計資料進行評估。 

5、防災資訊傳遞能力 

該要素旨在評估市民是否具有主動向地方政府傳遞當地即時發

生防救災相關資訊與溝通能力。 

 

基礎設施韌性能力 

該構面係在評估地方政府面對水患時，「軟體設施、硬體設施與維

生系統維持正常功能之韌性能力。並且檢視城市受災後的復原規劃設

計是否有加入更耐災之要素，以提升水韌性能力」，該構面建議四個要

素，其評估內容如下： 

1、硬體設施 

該要素旨在針對城市面對水患時，相關硬體基礎設施之整備與

維護的完善程度、防救災相關基礎設施投入程度、以及收容安置規

劃等項目進行評估。以呈現城市面對水相關災害影響時，地方政府

是否具有足夠相關硬體設施可以讓城市更具耐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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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軟體設施 

該要素旨在評估城市面對水患時，地方政府在資訊保護周全程

度，以及預警系統建置之成熟度。預警系統建設愈完整、資訊保護

愈周全、提供資訊愈普及，民眾愈能在第一時間掌握災害資訊，並

及早反應，發揮預警系統之成效。 

3、耐災規劃設計 

該要素旨在針對地方政府施政建設是否考慮提升水韌性之作為、

提升水韌性之相關施政規劃(各種國土功能分區)、城市耐災韌性設計、

藍綠帶建設考量，以及高風險地區耐災考量等項目，以評估城市在

提升水韌性相關工作之規劃與重視程度。 

4、維生與醫療 

該要素旨在評估城市面對水患時，評估維生系統(包含電力、交

通、瓦斯、通訊、衛生保健、水環境衛生等)維持正常功能的程度，

以及醫療人員負荷能力。 

 

社會(人民與環境)韌性能力 

該構面係在評估社區、民間團體與民眾是否瞭解自身災害潛勢及

降低脆弱之措施，並藉由社區參與提升防災意識等方式提升水韌性，

該構面建議四個評估要素，其評估內容如下： 

1、社區韌性能力 

該要素可透過社區防災演練頻率、普及率(含弱勢族群的參與)、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設置，以及社區民眾之相互連結強度等項目，來

評估社區民眾防災意識與韌性程度。 

2、校園防災教育 

該要素旨在評估校園推動氣候變遷與防災教育相關課程之程度，

藉由防災與氣候變遷融入教育(高中、國中、國小)佔比，來了解校園

防災教育推廣程度。 

3、外籍人士防災能力 



韌性水城市評估 地方政府首長參考手冊 

  

11 

該要素旨在評估城市內外籍人士對於災防資訊之獲得、瞭解與

參與程度。尤其在外籍人士較多之城市，建議宜提供外語版本之防

救災資訊。除建立城市友善度外，也可以提升外籍人士自我耐災能

力，減少地方政府受災時負擔。 

4、土地與生態 

該要素旨在評估地方政府對於土地利用與開發過程中重視保育

生態系統與水環境之程度。 

 

經濟(財政)韌性能力 

該構面係在評估地方財政、人民經濟能力是否足夠面對災後復原

與重建需要大量資金能力。該構面有三個要素，其評估內容如下： 

1、人民經濟能力 

城市人民之經濟能力評估，可經由考量就業人口數、每戶可支

配所得中位數等指標，來檢視人民在水患後復原能力。 

2、地方政府災害預算 

該要素旨在針對地方政府對於災害預算編列多寡、易淹水地區

災害防護措施之經費補助程度、及財務長期在防救災規劃程度等項

目，來評估地方政府對提升城市之水韌性程度。 

3、企業投入 

該要素旨在評估企業面對災害時之自我調適能力，及協助參與

提升水韌性之企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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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如何落實讓城市更具水韌性  

城市水韌性的推動與規劃需要大家共同來參與，尤其城市領導人

的重視，及整合各局處與所有利益相關人共同努力把「城市水韌性」

納入城市的發展計畫與各項施政作為中，以面臨更頻繁極端氣候帶來

的災害衝擊。建議地方首長宜盡速進行「韌性水城市評估」，並檢討城

市發展策略以提升高風險地區水韌性能力。另外，城市針對正在準備

開發的區域，宜同時納入水韌性規劃，朝向水韌性的區域發展。確保

極端氣候來臨前作好更韌性耐災的準備。 

 

韌性提升規劃階段和步驟 

階段一 

動員和準備 

1.成立水韌性評估之籌備機構，凝聚城市水韌性意識 

2.召集局處相關人員參與水韌性評估 

3.制定工作計畫與執行程序 

階段二 

分析和評估城市韌性 

4.瞭解城市潛在風險 

5.進行城市水韌性評估 

6.分析當地環境和資源 

7.準備水韌性評分報告 

階段三 

制定一個安全和具有韌性城

市的行動計畫 

8.確定行動計畫願景、目標和行動 

9.建立行動計畫與短、中、長期專案 

10.使減災計畫制度化並確保永續推動 

階段四 

落實計畫 

11.計畫落實並調動資源 

12.領導人的廣泛參與 

階段五 

監督和跟進 

13.計畫監督與意見反饋 

14.宣傳與交流 

(部分轉譯自How to make cities more resilient: a handbook for local government leaders, 

UNISDR, 2012) 

 

 



韌
性

水
城

市
評

估
 
地

方
政

府
首

長
參

考
手

冊
 

  

13 

韌性水城市評估表 
 

 

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 
潛
勢
風
險
辨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1.認識自身風險：(權重 1/2) 

※水災保全區域內人口佔總人口比率：(權重 1/1) 

近期           

前期           

□減少 10%以上 

□減少 5~10%以內 

□持平(±5%) 

□增加 5~10%以內 

□增加 10%以上 

掌握水災保全區域內需保全人數與

組成，設計對應韌性提升對策 
 

2.氣候變遷下之風險檢討：(權重 1/2) 

針對經濟、空間、有形資產及環境資產定期進

行氣候變遷風險辨識或檢討是否超出目前治

水標準(極端降雨事件) 

風險評估包含：(權重 1/1) 

a.經濟(如經濟體系可能的產值損失) 

b.空間(如住宅區、工業區與商業區位置是否妥適，密度是否過

高) 

c.有形資產(如建物、機器、設備損壞的風險) 

d.環境資產(如自然資源或生態資源毀損造成自然環境所帶來

效益降低的風險) 

□已評估包含 4 個面向 

□已評估包含 3 個面向 

□已評估包含 2 個面向 

□僅評估包含 1 個面向 

□未進行相關風險評估作業 

了解社會環境在未來氣候變遷影響

下之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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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 

地
方
政
府
防
災
意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1.防災準備：(權重 1/4) 

 

※地方政府是否舉辦：(權重 1/1) 

a.防災講習 

b.防災系統操作訓練 

c.基礎設施操作訓練 

d.防災演練 

e.提升防災意識相關文宣 

g.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透過訓練提高韌性  

2.災害應變之能力：(權重 1/4) 

地方政府是否具連結相關機構共同提升城市

水韌性(含協議之防救災參與人力、救災物

資、救災機具、應急經費)? 

(如自主防災社區之成立有助於連結民間社會

組織) 

洪災韌性相關機構包含：(權重 1/1) 

a.企業 

b.保險業 

c.非政府組織 

d.民間社會組織 

e.學術界 

f.專家 

□具備措施連結所有組織團體 

□具備措施連結 3 個組織團體 

□具備措施連結 2 個組織團體 

□完成相關措施之規劃 

□未完成相關措施之規劃 

整合各種機關提升整體韌性  

3.城市重要公眾場所應變計畫：(權重 1/4) 

校園、醫院、老人收容機構與社區是否具備水

患應變計畫(或教育)? 

檢討對象包含下列洪災應變計畫有無，但對象不限於此：(權重 1/1) 

a.校園 

b.醫院 

c.一般社區 

d.老人收容機構 

e.其他＿＿＿＿ 

□除上述檢討對象外，亦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前述 3 個檢討對象皆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其中 2 個檢討對象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僅其中 1 個檢討對象具備災害應變計畫 

□所有災害應變計畫皆處規劃中 

公眾場所韌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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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 

地
方
政
府
防
災
意
識
能
力 

(

權
重1

/5
) 

4.韌性知識交流：(權重 1/4) 

是否定期與國內外其他城市交流或學習洪災

防治相關知識與經驗? 

※交流與學習方式包含：(權重 1/1) 

a.國際城市參訪 

b.參與國際論壇或研討會 

c.國內研討會交流 

d.國內城市參訪 

e.其他方式＿＿＿＿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韌性經驗交流  

III 

組
織
溝
通
能
力 

(

權
重1

/5
) 

1.地方政府機構間(橫向)災害訊息互通能力：

(權重 1/2) 

汛期或缺水期間，地方政府使用哪些方式與工

具對相關機構進行訊息傳遞? 

※橫向相關機構間資訊互通傳遞管道包含：(權重 1/1) 

a.APP 

b.簡訊 

c.社群軟體 

d.宣傳單(文書) 

e.電子信件 

f.其他＿＿＿＿ 

□具備 5 種以上 

□具備 3 種 

□具備 2 種 

□僅透過宣傳單(文書)方式 

□未規劃相關工具 

橫向資訊傳遞以提升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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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II 

組
織
溝
通
能
力 

(

權
重1

/5
) 

2.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及民眾在災害訊息的

溝通與連結：(權重 1/2) 

地方政府對於水韌性及風險訊息之提供對象

為何? 

地方政府提供水災風險資訊的對象包含：(權重 1/2) 

a.企業 

b.保險業 

c.非政府組織 

d.民間社會組織 

e.學術界 

f.專家 

g.民眾 

□可於 5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可於 3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可於 1 個以上組織間共享無礙 

□已規劃資訊之共享方式，惟共享性有待商榷 

□資訊共享方式仍窒礙難行 

對外資訊傳遞以提升韌性  

水韌性及風險訊息包含下列：(權重 1/2) 

a.缺水宣導資訊 

b.節水或儲水宣導文宣 

c.淹水宣導資訊 

d.淹水準備作為(如防災避難包、避難地點等) 

e.提升城市水韌性之硬體建設(如綠屋頂、雨水儲留設施)推廣 

f.其他＿＿＿＿ 

其訊息傳遞頻率為： 

□每 1 周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每 2 周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每月 1 次主動提醒或告知 

□不定期主動提醒或告知 

□未主動提醒或告知 

 

對外訊息傳遞的頻率愈高韌性愈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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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組

織

韌

性 

IV 

組
織
指
揮
調
度
能
力 

(

權
重1

/5
) 

1.第一線救災的支援能力：(權重 1/3) 

 

※救災資源－救災車輛數：(權重 1/4)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災害應變之韌性能力 

 

※救災資源－移動式抽水機數：(權重 1/4)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緊急可供調度供水車數：(權重 1/4)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支援能力：(權重 1/4)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且軍隊、警察與志工可有效支援救災

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且軍隊、警察可有效支援救災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僅軍隊可有效支援救災工作 

□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警察、軍隊與志工皆需配合人員引導

加入救災工作 

□未具備災害應變計畫(教育) 

 



韌
性

水
城

市
評

估
 
地

方
政

府
首

長
參

考
手

冊
 

 

18 

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2.災後檢討：(權重 1/3) 

洪災後之檢討機制妥善程度，是否具有改善措

施及更具水韌性之規劃? 

※近 5 年內重大災害發生後，地方政府是否有針對洪災影響後進行檢

討，檢討機制涵蓋：災害預防、災害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等 3 個階

段之工作檢討：(權重 1/1) 

□是  (5 分) 

□否  (1 分) 

韌性不足之檢討  

組

織

韌

性 

IV 

組
織
指
揮
調
度
能
力 

(

權
重1

/5
) 

3.重建與耐災能力強化：(權重 1/3) 

地方政府針對洪災影響後復原重建工作的規

劃程度，是否能讓復原時間更短?重建後是否

更具耐災能力? 

※地方政府對洪災影響後重建工作之協調性：(權重 1/2)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安排及協調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與安排，部分工作仍在協調中 

□地方政府內部完成角色定位規劃，正著手進行相關工作安排與後

續協調工作 

□僅完成相關工作角色定位之規劃，未實際商議與定案 

□未具備相關工作之事前規劃 復原重建之韌性提升 

 

地方政府是否將洪災後檢討內容融入，並提出新的對策以使重建後更

具水韌性? (權重 1/2) 

□是    (5 分) 

□研議中(3 分) 

□否    (1 分) 

 

V 

防
災
資
訊
傳
遞
能
力 

(

權
重1

/5
) 

防災資訊傳遞(民眾對地方政府主動發送)：(權

重 1/1) 

市民是否能在災前、中、後採用行動通訊設備

或社群工具提供地方政府相關水災害訊息? 

(本問題強調由民眾主動向地方政府的資訊傳

遞) 

※洪災相關資訊傳遞管道：(權重 1/1) 

□具備 3 種以上的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傳遞給專責單位 

□具備 1 種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傳遞給專責單位 

□具備 1 種資訊交流平台將資訊上傳，但未有專責單位 

□相關資訊交流平台已建置完成，惟尚未提供民眾實際上線 

□相關資訊交流平台尚處於規劃建置狀態 

透過即時資訊傳遞提升韌性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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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 

硬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1.洪災相關的基礎設施整備與維護規劃程度

(權重 1/3) 

※城市下水道汛期前完成清淤百分比：(權重 1/4) 

□完成 100%清淤 

□完成 75%清淤 

□完成 50%清淤 

□完成 25%清淤 

□未規劃汛期前之清淤工作 

都市防洪韌性現況 

 

※抽水機在汛期前可操作百分比：(權重 1/4) 

□100%可操作 

□75%可操作 

□50%可操作 

□25%可操作 

□未規劃汛期前之操作測試 

 

高風險區域內減災基礎設施之規劃與準備：(權重 1/4) 

a.滯洪池評估與規劃 

b.防水砂包數量與發放 

c.區域排水能力是否滿足設計標準 

d.抽水站排水能力是否滿足設計標準 

e.排水閘門操作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其中 4 項 

□具備上述其中 3 項 

□具備上述其中 2 項 

□具備上述其中 1 項 

 

高風險區域內減災基礎設施維護規劃：(權重 1/4) 

a.委外維護經費編列 

b.維護狀況查核機制 

c.維護人力編制 

d.定期維護週期規範 

e.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其中 4 項 

□具備上述其中 3 項 

□具備上述其中 2 項 

□具備上述其中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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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 

硬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2.旱災相關的基礎設施投入程度：(權重 1/3) 

抗旱水井及其他供水備援能力：(權重 1/1) 

□滿足原淨水廠 100%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75%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50%供水能力 

□滿足原淨水廠 25%供水能力 

□未具備備援供水準備 

提升抗旱韌性  

3.收容安置規劃：(權重 1/3) 

※收容安置處所可收容能力：(權重 1/2) 

□可滿足 100%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75%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50%保全對象之收容 

□可滿足 25%保全對象之收容 

□未規劃妥善之洪災害收容處所 

提升耐災韌性 

 

收容安置處所設備功能是否考量女性、幼童及年長使用者之需求：(權

重 1/2) 

□是    (5 分)   □規劃中(3 分)   □否    (1 分) 
 

II 

軟
體
設
施 

(

權
重1

/4
) 

1.資訊保護周全程度：(權重 1/2) 

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在各種情境下，對相關重

要電腦系統(或數據)保護之周全性 

保護方式包含下列，但不限於此：(權重 1/1) 

a.硬體設備安全防護(防水保護、機具架高) 

b.備援供電 

c.異地同步備份 

d.定期維護系統並保存重要數據 

e.其他＿＿＿＿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提升資訊保存能力之韌性  

2.預警系統：(權重 1/2) 

洪旱災預警系統建置之成熟程度 

※預警系統成熟程度泛指：(權重 1/1) 

a.預警資訊可靠 

b.預警時間足夠反應 

c.市民間應用普及率高 

□預警系統成熟度高(滿足 3 項條件) 

□預警系統成熟度普通(滿足 2 項條件) 

□預警系統成熟度低(滿足 1 項條件) 

□預警系統正處規劃建置之狀態，或未實際上線應用 

□未具備預警系統 

提升預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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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II 

耐
災
規
劃
設
計 

(

權
重1

/4
) 

1.地方政府建設在提升蓄、排水能力的作為：

(權重 1/5) 

公園綠地面積：(權重 1/4)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現況施政之國土韌性 

 

滯洪池容積：(權重 1/4)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建設完工率：(權重 1/4)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區域排水完成整治率(易淹水區域面積減少率)：(權重 1/4) 

近期           

前期           

□減少 10%以上 

□減少 5~10%以內 

□持平(±5%) 

□增加 5~10%以內 

□增加 10%以上 

 

註：本表評估內容涵蓋未來可延伸應用之指標項目，與報告中之評估表內容有些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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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II 

耐
災
規
劃
設
計 

(

權
重1

/4
) 

2.地方政府國土計畫分區在提升水韌性的作

為?(權重 1/5) 

※是否有國土保育規劃：如環境敏感地劃設、流域綜合治理、逕流分

擔：(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施政提升國土韌性  

是否有海洋資源保育計畫：如海岸復育、海岸防護、濕地復育： 

(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是否有農業發展保育計畫：如高山農地設置社區型簡易汙水淨化設

備：(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是否有城鄉發展保育計畫：如滯洪空間設置、透水鋪面建置、雨水貯

留設施設置、透水面積增加：(權重 1/4) 

□是  (5 分)   □否  (1 分) 

3.因應氣候變遷的耐災韌性：(權重 1/5) 

城市的發展規劃是否考量氣候變遷調適? 

是否將氣候變遷調適加入城市近五年的發展規劃中?：(權重 1/1) 

□是 

□規劃中 

□否     

城市發展規劃加入氣候變遷思維  

4.城市藍綠帶建設：(權重 1/5) 

城市發展是否納入綠色、藍色基礎建設考量? 

(如：低衝擊開發、透水鋪面設計、生態工法、

公園滯洪池規劃、親水環境設計) 

※綠色與藍色基礎建設：(權重 1/1) 

□有，並定期維護、持續推動與設施強化 

□有，但近 2 年僅作相關基礎建設的維護 

□有，但未能有效維護 

□具備規劃之構想，但未有具體成果 

□未具備相關規劃 

空間規劃提升抗災韌性  

5.高風險地區重建之耐災考量：(權重 1/5) 

針對容易發生危害地區重建規劃之投入程度 

重大災害發生後，重建考量層面包含：(權重 1/1) 

a.稅金減免 

b.振興地方經濟方案 

c.建物風險評估與檢討 

d.建物強化改建(如地基墊高、高腳屋設計方案) 

e.避災設計(如推廣耐水傢俱、機電設施高樓層設置) 

e.邀請利害關係人召開重建說明會 

f.其他____________ 

□具備上述 4 項以上 

□具備上述 4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具備上述 1 項 

重建設計納入韌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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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基

礎

設

施

韌

性 

IV 

維
生
與
醫
療 

(

權
重1

/4
) 

1.維生系統風險評估：(權重 1/2) 

現況與氣候變遷情境下，是否針對民眾生活相

關基礎設施喪失功能所帶來風險進行評估? 

與民眾生活相關基礎設施包含如下：(權重 1/1) 

a.電力 

b.瓦斯 

c.通訊 

d.衛生保健 

e.運輸 

f.水環境衛生 

g.其他___________ 

□包含 5 種以上 

□包含 3 種以上 

□僅 1 種 

□已進行評估作業之規劃，惟尚未執行 

□未規劃相關評估作業 

現況與未來防災韌性調查  

2.醫療人員負荷能力：(權重 1/2) 

※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檢討醫療資源的韌性是否提升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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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I 

社
區
韌
性
能
力 

(

權
重1

/4
) 

1.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程度：(權重 1/5)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設置佔比：(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強化社區防災韌性 

 

2.社區洪災演練頻率：(權重 1/5) 

針對社區或民眾定期舉辦洪災相關防救災演

習的頻率? 

※洪災相關防災演練包含：(權重 1/1) 

a.社區講習 

b.避難或疏散演練 

c.逃生機具操作訓練 

d.參與兵棋推演 

e.其他＿＿＿＿＿ 

其頻率為： 

□每年舉辦 2 次演習以上，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每年舉辦 2 次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每年舉辦 1 次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不定期舉辦演習，並透過特定方式測試演習之成果 

□已規劃卻尚未執行 

 

3.社區防災參與程度：(權重 1/5) 

社區舉辦洪災檢討會議頻率及領導者參與程

度 

(權重 1/1) 

□每年舉辦 3 次以上，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3 次，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1 次，且社區領導者及其團隊皆偕同出席 

□每年舉辦 1 次，但社區領導者或其團隊未能偕同出席 

□不定期舉辦 

藉由社區參與提升社會韌性  

4.社區聯繫能力：(權重 1/5) 

洪災發生時，社區居民聯繫系統是否能互相確

認居民安全、面臨問題及支援其需求? 

※(權重 1/1) 

□所有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大部分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少數的社區居民能互相聯繫 

□聯繫程度已超過 1 年未進行確認 

□未實際確認社區居民的聯繫是否暢通無礙 

社區傳遞災害資訊之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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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5.弱勢族群參與程度：(權重 1/5) 

社區洪災韌性規劃是否積極鼓勵弱勢族群(指

老人、幼童、外籍人士)參與? 

弱勢族群的參與：(權重 1/1) 

□具備鼓勵措施並主動邀請參與，並受肯定 

□具備鼓勵措施並主動邀請參與，但效果有限 

□具備鼓勵措施，但未進一步主動邀請 

□鼓勵措施尚處於規劃階段 

□未具備鼓勵措施 

提升弱勢民眾之韌性  

II 

校
園
防
災
教
育 

(

權
重1

/4
) 

校園防災教育：(權重 1/1) 

校園推動氣候變遷與防災教育相關課程程度 

※防災與氣候變遷融入(高中、國中、小學)教育之佔比：(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透過教育提升韌性  

III 

外
籍
人
士
防
災
能
力 

(

權
重1

/4
) 

防災資訊國際語言版本：(權重 1/1) 

針對外籍居民或旅客提供外語版本的災害防

救資訊 

例如：英、日、韓、泰、越、印尼…：(權重 1/1) 

□具備上述版本外，尚具備__________版本 

□具備上述 3 種版本 

□具備上述其中 2 種 

□具備英文版本 

□正著手規劃英文版本中 

提升外籍人士防災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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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社

會

韌

性 

IV 

土
地
與
生
態 

(

權
重1

/4
) 

1.國土發展是否落實風險評估：(權重 1/3) 

 

國土計畫四項功能分區是否有進行風險評估：(權重 1/1) 

a.國土保育地區(如，環境敏感地劃設、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規劃、

災害潛勢土地使用管理策略規劃)。 

b.海洋資源地區(如，依自然環境與災害潛勢檢討海岸防護範圍與管

理措施)。 

c.農業發展地區(如，配合高山農地環境評估，檢討高山農業發展策

略，避免高山農業影響當地水體，並總量管制高山蔬菜種植面積)。 

d.城鄉發展地區(如，依都市發展用地供需情形、淹水潛勢劃設狀況，

及人口成長趨勢，規劃都市及非都市地區之發展) 

□已包含前述 4 項 

□已包含其中 3 項 

□已包含其中 2 項 

□已包含其中 1 項 

□未將風險評估資訊實際落實 

提升國土韌性  

2.生態調查：(權重 1/3) 

城市範圍內的生態系統，是否(具備明確的管

理方式)進行調查、監測與管理? 

生態系統的調查、監測與管理：(權重 1/1) 

□每年進行 6 次以上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進行 2-6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進行 2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每年最少進行 1 次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 

□尚未進行 

生態基本韌性調查  

3.土地使用政策對生態系統保育：(權重 1/3) 

土地使用政策或規劃是否對生態系統有正面

維持功能? 

※土地使用政策是否針對生態環境系統保育：(權重 1/1) 

生態系統包含：海域、水域、陸域等三項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3 項內容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2 項內容 

□政策或規劃已包含 1 項內容 

□維持生態系統之相關內容初步完成構想 

□未考量生態系統之維持 

提升生態系統韌性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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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經

濟

韌

性 

I 

經
濟
能
力 

(

權
重1

/3
) 

1.就業人口數：(權重 1/2) 

※就業人口數：(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提升城市經濟活力以有效提升經

濟韌性 

 

2.民眾所得程度：(權重 1/2) 

※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II 

災
害
預
算 

(

權
重1

/3
) 

1.地方政府災害預防準備金額：(權重 1/3) 

 

※災害預防準備金額：(權重 1/1) 

近期             前期           

□增加 10%以上 

□增加 5~10%以內 

□持平(±5%) 

□減少 5~10%以內 

□減少 10%以上 

地方政府投入韌性提升的資源  

2.針對易淹水地區提升水韌性之經費投入：(權

重 1/3) 

地方政府過去或未來是否有針對易淹水地區

激勵提升城市水韌性之相關經費補助? 

※地方政府補助提升水韌性經費包含：(權重 1/1) 

a.預警系統設置 

b.防水閘門 

c.建物改建 

d.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e.鄰居守望隊成立 

f.設置食物供應站 

g.其他＿＿＿＿＿ 

□具備其中 5 項以上措施 

□具備其中 5 項措施 

□具備其中 4 項措施 

□具備其中 3 項措施 

□具備其中 2 項措施 

主動提升民眾防災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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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構

面 

編

號 
要
素 

評估指標 
達成程度 

(選項由上而下，若無特別標註者，得分依序為 5~1 分) 
韌性意涵 

分數與評語 

(達成程度×該項權重)×

評估指標權重 

經

濟

韌

性 

  

3.地方政府在水韌性之長期財務規劃：(權重

1/3) 

地方政府是否針對財務做長期規劃用來推動

提升城市水韌性? 

例如：防洪工程、下水道工程、雨水儲留、防

災深耕計畫…等提升水韌性相關財務規劃 

提升水韌性相關計畫的財務規劃：(權重 1/1) 

□具未來 5 年期以上的財務規劃 

□具未來 5 年期的財務規劃 

□具未來 3 年期的財務規劃 

□逐年編列預算 

□未能規劃相關經費 

地方政府投入韌性提升的持續程

度 
 

III 

企
業
投
入 

(

權
重1

/3
) 

1.企業防救災調適能力：(權重 1/2) 

企業面對現況與氣候變遷衝擊之防救災自我

調適能力與反應程度 

企業調適需具備：(權重 1/1) 

a.各種風險情境下之防災規劃 

b.軟硬體防護措施 

c.員工因應能力 

d.防災設備設置(投資) 

e.缺水期間自行供水能力 

f.其他＿＿＿＿＿ 

□具備上述 5 項 

□具備上述 3 項 

□具備上述 2 項 

□僅具備各種風險情境下之防災規劃 

□未實際與企業接觸並瞭解其具備之災害應變能力程度 

強化企業耐災之韌性  

2.企業防救災參與程度與社會責任：(權重 1/2) 

企業對於水韌性議題之重視或參與意願程度 

企業落實包含：(權重 1/1) 

a.參與強化水韌性之課程 

b.員工教育訓練 

c.參與提升水韌性工作之備忘錄簽署情況 

d.其他＿＿＿＿＿ 

□涵蓋上述 3 項 

□涵蓋上述 2 項 

□僅參與過相關課程 

□已與企業接觸並研商共同提升企業水韌性 

□未實際與企業雇主商討提升企業水韌性 

提升企業內部防災韌性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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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礎設施韌性
	(1) 臺南市在「硬體設施(4.3分)」、「軟體設施(3.5分)」與「維生與醫療(4.0分)」等韌性要素經評估均有提升，臺南市在洪災相關基礎設施之整備與維護，以及災害預警系統之開發及保護措施，具備相當程度之執行力與規劃，因此有效提升基礎設施面對洪災時之韌性程度。
	(2) 但在「耐災規劃設計(3.1分)」韌性要素上顯示維持不變。此一結果反應臺南市雖然針對現行防洪保護標準下之工程設計與維護雖已具備一定保護程度，但面對超過現有防洪保護標準之極端事件(如今年0823淹水事件)，仍需要有更耐災之規劃設計與推廣。譬如綠藍帶之設計規劃、耐災傢俱推廣、易淹水區的住宅防水閘門推廣、高價值傢俱避免放在一樓的宣傳等，建議未來可納入市政工作，進行合適耐災規劃設計之考量與評估，進而實際推廣至適當之高風險地區。

	3、 社會韌性
	(1) 圖4-5中「教育(5.0分)」韌性要素得分最高，係因氣候變遷與防災教育推動融入校園教育的比率由2017年的5.68%成長到2018年的13.25%。顯示臺南市在其融入氣候變遷與防災教育具有顯著的成長，進而提升其韌性得分。
	(2) 「社區韌性能力(3.4分)」與「土地與生態(4.0分)」韌性要素得分略微提升，係因近年透過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之建置、國土功能分區之劃定，以及臺南市政府對於生態環境維護工作之努力，使得韌性程度略為提升。
	(3) 但在「外籍人士防災能力(2.0分)」韌性要素卻呈現略微降低，係因目前防災相關資訊外語版本，僅具備英文版本。

	4、 經濟韌性
	(1) 「災害預算(4.3分)」韌性要素之得分最高，係因災害預防準備金由2017年的1,147,279仟元成長到2018年的1,359,112仟元，災害預防準備金有顯著的成長(增加率達18.5%)，且臺南市政府針對未來五年投入防洪工程相關預算皆有妥善之規劃，有效提升其韌性能力。
	(2) 「企業投入(1.0分)」韌性要素則呈現降低之現象。國際上普遍認為企業(或產業)對於自身水韌性設施之投入或投資，是提升城市水韌性工作的重要一環。未來宜加強政府機關與企業聯結共同參與城市水韌性相關措施，及提升企業對水韌性的支持及合作。

	1、 潛勢風險辨識
	(1) 確認廠區周遭是否有河堤、滯洪區等具減災功能之基礎設施
	(2) 建物外觀及結構作定期檢護維修
	(3) 若工廠位在淹水、土石流潛勢區內，應做好防洪、防土石流準備

	2、 強化製程韌性
	(1) 確認加強設備檢修
	(2) 加強製程用水處理程序，以應付水質惡化情形
	(3) 備援用水及能源的調度，以及降低非必要水源及能源的使用，以確保氣候災害發生時能維持最低營運水準

	3、 強化財務韌性
	(1) 定期檢查資產及其保險內容，是否足夠補償氣候災害造成的損失
	(2) 下投資決策前，仔細評估氣候風險
	(3) 經常提供氣候變遷相關訊息與投資者溝通

	4、 透過管理提升韌性
	(1) 提升員工氣候變遷調適意識與認知，如辦理內訓課程
	(2) 定期備份檔案資料並置於安全位置
	(3) 擬定氣候災害事故緊急應變計畫
	(4) 依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所調整的相關監管措施、規範、調整內部管理
	(5) 主動開發氣候資訊平台與建立多元交流管道，互通資訊
	(6) 積極參與國內與國際交流活動

	5、 水電氣供應韌性強化
	(1) 購買緊急用水、提升備用水源，如加裝水塔、安裝水箱來儲存雨水
	(2) 提升備用電源，如加裝發電機
	(3) 考慮替代燃料或電源，如太陽能



	二、 高雄市
	(一) 概況說明
	1、 民國90年7月11日潭美颱風，引進的西南氣流帶來嚴重的豪雨重創高雄市，12小時的總降雨量高達500毫米，打破高雄地區200年來暴雨頻率的紀錄，奪走了5條人命及超過13萬住戶電力中斷等災害。
	2、 民國93年的七二水災，造成高雄市累積雨量高達2142.5毫米， 相當於臺灣地區年平均雨量2510毫米的90%，總共造成29人死亡、16人受傷、12人失蹤，農業損失總額為89.72億元，除此之外尚有公路毀損、房屋毀損等災害產生；於94年開始其岡山、鳥松、大寮、仁武皆為常常淹水地區。
	3、 民國98年莫拉克颱風造成高雄市中那瑪夏區、甲仙區、桃源區、 六龜區、旗山區、茂林區、美濃區、內湖區、林園區、梓官區等 地區嚴重災害，其中以甲仙區小林里遭土砂掩埋數十戶、數百人死亡。
	4、 民國99年凡那比颱風，造成岡山、大社、楠梓、橋頭、永安、彌陀、梓官等區嚴重淹水災情。
	5、 民國107年8月23日熱帶低壓，降雨量超過區域排水之保護標準，排水系統排除不及，造成田寮、阿蓮、岡山、橋頭、鳥松、美濃等區淹水達6,67公頃，淹水深度約0.2~2.1公尺。

	(二) 水韌性評估
	1、 高雄市水災保全計畫報告
	2、 EMIC資料庫統計資料
	3、 主計總處－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4、 水利署防災中心－歷年淹水事件調查資料
	5、 防災校園建置資訊平台
	6、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網頁資訊
	7、 地方政府民政局統計資訊
	8、 地方政府審計處總預算案統計資料
	9、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年度訪視訪評報告
	10、 填表人員對於各項評估指標之主觀判定

	(三) 評估成果說明
	1、 組織韌性
	(1) 高雄市在「地方政府防災意識能力(4.3分)」、「組織指揮調度能力(4.2分)」與「防災資訊傳遞能力(4.0分)」方面之韌性能力均顯著提升。其原因可能在於近年加強防救災意識，並配合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之執行，高雄市政府無論是防災意識、防救災人員、車資、物資之調度，以及相關資訊之發送與聯繫等防救災能量皆有顯著提升。
	(2) 而在「潛勢風險辨識能力(3.0分)」韌性要素方面，雖透過高雄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之執行，有效提供相關潛勢風險評估資訊，明瞭於氣候變遷影響下各面向之風險狀況。但高雄市於水災保全區域內人口佔總人口百分比，由前期0.507%上升至近期0.935%(增加10%以上)，故造成該項評估要素分數降低，建議高雄市政府進一步瞭解水災保全區域內之人口增長狀況，並強化該區域內人民之避難規劃與防災意識。
	(3) 「組織溝通能力(3.3分)」之韌性能力僅呈現略微提升。由P.4-35之評估項目發現，公部門間之資訊傳遞與訊息溝通能力雖普遍良好，但組織對外之溝通能力為現階段較為薄弱之一環。對外組織可包含企業、保險業、非政府組織及民間社會組織等。

	2、 基礎設施韌性
	(1) 高雄市在「硬體設施(4.3分)」、「軟體設施(3.5分)」與「維生與醫療(4.0分)」韌性要素經評估均有提升，高雄市在洪災相關基礎設施之整備與維護，以及災害預警系統之開發及保護措施，具備相當程度之執行力與規劃，因此有效提升基礎設施面對洪災時之韌性程度。
	(2) 「耐災規劃設計(3.3分)」韌性略微提升，此一結果反應高雄市雖然針對現行防洪保護標準下之工程設計與維護雖已具備一定保護程度，但面對超過現有防洪保護標準之極端事件(如今年0823淹水事件)，仍需要有更耐災之規劃設計與推廣。譬如綠藍帶之設計規劃、耐災傢俱推廣、易淹水區的住宅防水閘門推廣、高價值傢俱避免放在一樓的宣傳等，建議未來可納入市政工作，進行合適耐災規劃設計之考量與評估，進而實際推廣至適當之高風險地區。

	3、 社會韌性
	(1) 圖4-11中「教育(5.0分)」韌性要素得分最高，係因氣候變遷與防災教育推動融入校園教育的比率由2017年的5.33%成長到2018年的11.73%。顯示高雄市在融入氣候變遷與防災教育具有顯著的成長，進而提升其韌性得分。
	(2) 「社區韌性能力(3.8分)」與「土地與生態(4.0分)」韌性要素得分略微提升，係因近年透過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之建置、國土功能分區之劃定，以及高雄市政府對於生態環境維護工作之努力，使得韌性程度略為提升。
	(3) 但在「外籍人士防災能力(1.0分)」韌性要素卻呈現降低，係因目前防災相關資訊外語版本，未具備通用外語(英文)版本，建議高雄市政府製作英文版本之內容，提供旅居於高雄市之遊客或外籍人士閱覽與學習。並同步增加外語版本之多樣性，如配合國內外來旅客之大宗製作相應語言(如日文或韓文)之防災資訊，或建立應聘機構配合提供災害期間資訊傳遞。。

	4、 經濟韌性
	(1) 「災害預算(3.7分)」韌性要素略微提升，其中，災害預防準備金由2017年的1,290,000仟元成長到2018年的1,293,000仟元，雖災害預防準備金成長幅度不大，其可能相關預算已滿足現階段高雄市府之運用狀況，惟仍建議高雄市政府定期檢視災害預算金額之編列是否妥適，以維持災害預防相關活動之資金運用。
	(2) 「企業投入(1.0分)」韌性要素則呈現降低之現象。國際上普遍認為企業(或產業)對於自身水韌性設施之投入或投資，是提升城市水韌性工作的重要一環。未來宜加強政府機關與企業聯結共同參與城市水韌性相關措施，及提升企業對水韌性的支持及合作。

	1、 潛勢風險辨識
	(1) 確認廠區周遭是否有河堤、滯洪區等具減災功能之基礎設施
	(2) 建物外觀及結構作定期檢護維修
	(3) 若工廠位在淹水、土石流潛勢區內，應做好防洪、防土石流準備

	2、 強化製程韌性
	(1) 確認加強設備檢修
	(2) 加強製程用水處理程序，以應付水質惡化情形
	(3) 備援用水及能源的調度，以及降低非必要水源及能源的使用，以確保氣候災害發生時能維持最低營運水準

	3、 強化財務韌性
	(1) 定期檢查資產及其保險內容，是否足夠補償氣候災害造成的損失
	(2) 下投資決策前，仔細評估氣候風險
	(3) 經常提供氣候變遷相關訊息與投資者溝通

	4、 透過管理提升韌性
	(1) 提升員工氣候變遷調適意識與認知，如辦理內訓課程
	(2) 定期備份檔案資料並置於安全位置
	(3) 擬定氣候災害事故緊急應變計畫
	(4) 依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所調整的相關監管措施、規範、調整內部管理
	(5) 主動開發氣候資訊平台與建立多元交流管道，互通資訊
	(6) 積極參與國內與國際交流活動

	5、 水電氣供應韌性強化
	(1) 購買緊急用水、提升備用水源，如加裝水塔、安裝水箱來儲存雨水
	(2) 提升備用電源，如加裝發電機
	(3) 考慮替代燃料或電源，如太陽能




	第五章   辦理溝通座談會議
	一、 專家教授
	1、 召開形式與目的
	2、 邀請對象
	3、 重點結論
	(1) 由於韌性之定義各有其說法，學者同意針對計畫研訂之4大評估構面(社會韌性、經濟韌性、組織韌性、基礎設施韌性)，給予清楚定義其意涵，以利評估項目(或指標)研訂與調整。
	(2) 文獻回顧所提及之「社區資本」相關指標，建議補充說明為何濾除，亦或適當的轉化為何種評估指標。
	(3) 評估構面與評估指標，建議可與仙台減災綱領之四大目標強化說明作適當的連結。
	(4) 經濟韌性是否僅以企業投入來作表現?是否考量就業人口、產業家數、收入水平等可表現地區經濟活力之指標?
	(5) 未來完成之城市水韌性評估方法，宜提供如何操作(操作層級、操作方式)並應強化說明。

	4、 調整內容：
	(1) 將「社區資本」相關指標如：如移民人口數、非營利組織等，以質化方式分別轉化至「社會韌性」－「外籍人士防災能力」與「組織韌性」－「組織溝通能力」之評估要素中。
	(2) 於「經濟韌性」中增加「經濟能力」評估要素，將就業人口數、民眾收入水平列為評估指標。


	二、 地方政府單位
	1、 召開形式與目的
	2、 重點結論
	(1) 旱災之應對機制多屬跨縣市共同處理，非單一縣市或地方政府所能負擔，因此建議水韌性評估表之內容，可聚焦於地方政府面對水災影響的應對能力。(臺南市)
	(2) 部分評估指標文敘過於籠統，不利填表人員理解或查找資料，建議限縮或聚焦某範圍。(高雄市)
	(3) 水利相關基礎設施維修或維護週期皆有規定，但視機具不同會有不同之維護週期，故以維護頻率來評估水韌性程度似乎較不妥適。(高雄市)
	(4) 部分量化指標之選定可能無法體現城市之水韌性程度(如消防人員的人數)，且針對旱災發生時的應對，並非地方政府可獨力負擔，大多配合中央層級整體之管理與應對。(高雄市)

	3、 調整內容
	(1) 旱災指標已初步調整為縣市可執行的內容，如「組織韌性」－「組織溝通能力」中，水韌性與風險訊息之傳遞頻率，其中水韌性與風險訊息包含缺水宣導資訊、節水與儲水宣導文宣；「基礎設施韌性」－「硬體設施」中，抗旱水井及其他供水備援能力。
	(2) 重新調整評估指標相關文述，以舉例說明之方式呈現評估指標可能涵蓋內容，並補充於達成程度欄位之選項中，予以限縮與聚焦。


	三、 國家級研究單位
	1、 召開形式與目的
	2、 邀請對象
	3、 重點結論：
	(1) Infrastracture resilience取名為「基礎工程設施」，Infrastracture於水韌性指標中並非單指工程，建議以「基礎設施」取代，避免操作者誤解該構面所涵蓋之內容。
	(2) 建議依據評估指標中細部項目所佔比例，適當調整給分權重，避免所含細部項目較多者，影響評估構面整體分數。
	(3) 建議評估指標中考量性別平等方面之評估指標，例如：避難所中所提供的設備是否有考量女性使用者之需求。
	(4) 評估指標之研訂最終將是回歸管理面使用，建議團隊強化說明評估指標研訂之目的，與希望達到之目標。

	4、 調整內容
	(1) 「基礎工程設施韌性」調整為「基礎設施韌性」，並於「基礎設施韌性」－「硬體設施」的收容安置規劃中，增加「收容安置處所設備功能是否考量女性、幼童及年長使用者之需求」一項，以於評估指標中合理反應性別平等相關之內容。
	(2) 參考與會專家意見調整各評估構面韌性得分之計算方式：平均計算評估指標韌性得分，再平均計算評估要素韌性得分，作為評估構面之韌性得分，據以避免所含細部項目較多者，影響評估構面整體分數。


	四、 中央政府－國家災害防救辦公室
	1、 召開形式與目的
	2、 邀請對象
	3、 重點結論
	4、 調整內容

	五、 成果說明暨專家諮詢會議
	1、 召開形式與目的
	2、 邀請對象
	3、 重點結論：
	4、 調整內容
	(1) 「社會韌性」－「語言能力」評估要素之名稱，參照所屬評估指標評估內容，將其名稱調整為「外籍人士防災能力」。
	(2) 參考經濟部工業局「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指引」提出企業韌性提升調適方案，以供地方政府根據此方案內容輔導企業進行準備，提升災害韌性。


	六、 106年度溝通座談會議辦理情形
	(一) 深度訪談
	1、 民國106年8月3日，訪談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廖專委健堯(如圖5-7)，瞭解臺中市水利相關之組織編制、預算編列、建設推動及社區防救災推動等之情況。
	2、 民國106年8月16日，訪談逢甲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主持人 陳柏蒼教授(如圖5-8)，瞭解臺中市社區防災相關之體制、教育與宣導，以及行政流程之運作機制。
	3、 民國106年8月16日，訪談臺中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秘書 戴簡任技正峻焜(如圖5-9)，瞭解臺中市未來防救災體制之發展。
	4、 民國106年10月12日，訪談臺中市政府都發局 吳科長信儀(如圖5-10)，瞭解臺中市城市發展、城市韌性，及生態環境管理與規劃狀況。

	(二) 電話訪談
	(三) 專家諮詢


	第六章   研提強化韌性調適策略
	一、 荷蘭鹿特丹概況
	二、 氣候變遷下的治水政策
	(一) 萊茵河口三島串連工程
	(二) 白鸛計畫(Plan Ooievaa)
	(三) 落實與水共存－政府實施還地於河策略

	三、 鹿特丹城市計畫
	1、 綠屋頂：鹿特丹政府鼓勵居民在屋頂種植綠色植被，綠屋頂能吸收降雨、減少雨水徑流速度，和減緩排放峰值的出現，能成為有效的臨時蓄水設施，如圖6-7。
	2、 水廣場：由三個大小不一的水盆組成，雨水經由不鏽鋼製成的排水溝收集起來，再加上附近建築物屋頂收集的雨水，總量可達170萬公升，可延遲洪峰流量36小時。這些雨水被儲存起來，不立即排入下水道系統，以降低都市洪泛的機會。兩個較淺的水盆直接收集儲存雨水，較深的則視雨量大小而定暫存雨水在地面，如圖6-8。
	3、 多功能停車場：Museumpark附近的停車場建有地下蓄水設施，為全荷蘭最大，如圖6-9。博物館公園入口處還在另外修建一個有1萬立方米蓄水能力的地下蓄水池。當暴雨導致城中心污水系統出現溢流時，1千萬立方米的雨水將在30分鐘之內流到停車場蓄水系統中。雨停後，雨水會被泵入下水道，以常規方式進行排放。
	4、 浮動館：由荷蘭最大營建公司杜拉．維美爾(Dura Vermeer)建造，三個透明相連的圓頂建築安置於鹿特丹市的Rijnhaven港。不僅內部結構上幾乎完全自給自足，以太陽能供應暖氣及空調，同時建築材質也是一種特殊的塑膠質材，比玻璃輕100倍。為因應海平面上升，鹿特丹計劃在2040年以前，建設漂浮市區，將可容納13,000戶氣候不侵漂浮屋，其中1,200戶將建在水面上，如圖6-10。

	四、 鹿特丹水廣場
	(一) 案例緣起
	(二) 設計理念
	1、 教育警示功能
	2、 多功能空間複合利用

	(三) 水廣場防洪功能
	(四) 民眾參與

	五、 韌性調適策略經驗學習
	1、 宏觀治水策略
	2、 非工程方法(不悔政策)
	3、 多功能複合空間
	4、 民眾參與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建立韌性水城市指標
	1、 組織韌性：係指地方政府(公部門組織)的韌性，透過橫向與縱向的韌性政策規劃，災害防救措施、災害應變與資源整合等面向提升公部門的組織韌性。
	2、 基礎設施韌性：係指檢討軟體建設、硬體建設與維生系統之韌性，並且檢視都市受災後的復原規劃設計是否有加入更耐災之要素。
	3、 社會韌性：係指社區團體與民眾之韌性能力，藉由瞭解自身災害潛勢、降低脆弱之措施、社區參與提升防災意識等方式提升其韌性。
	4、 經濟韌性：係指經濟活力之韌性，檢視其經濟能力、地方政府預算與企業投入以了解其受災後能立即回復的經濟韌性。

	(二) 辦理溝通座談會議
	(三) 案例評估與分析
	1、 臺南市
	(1) 組織韌性能力方面，應強化地方政府對外組織(包含企業、保險業、非政府組織與民間社會組織等)之溝通能力。
	(2) 基礎設施韌性能力方面，應評估與瞭解水災保全區域市民需求，推廣合適之耐災規劃與設計。
	(3) 社會韌性能力方面，可依據國內旅客或外籍人士之大宗，製作其他語言版本之防災手冊，提升外籍人士防災意識與能力。
	(4) 經濟韌性能力方面，可加強政府機關與企業間之連結，共同參與城市水韌性相關措施，及提升對水韌性的支持及合作。

	2、 高雄市
	(1) 組織韌性能力方面，針對區域內水災保全人口增加之狀況進行瞭解，建議強化該區域之市民防災避難意識，同時限制該區域人口之移入。
	(2) 基礎設施韌性能力方面，應評估與瞭解水災保全區域市民需求，推廣合適之耐災規劃與設計。
	(3) 社會韌性能力方面，可依據國內旅客或外籍人士之大宗，製作其他語言版本之防災手冊，提升外籍人士防災意識與能力。
	(4) 經濟韌性能力方面，可加強政府機關與企業間之連結，共同參與城市水韌性相關措施，及提升對水韌性的支持及合作。


	(四) 研提強化韌性調適策略
	1、 宏觀治水策略：鹿特丹治水策略上，一開始就定位樹下全球治水樹典範。再加上務實循序漸進從2004年至2010年共投入七項計畫建構治水策略。
	2、 非工程方法(不悔政策)：不應把淹水的問題擋在門外，而是讓水體能在控制下存在於城市中，不僅能減緩大量洪水帶來的沖擊，也能讓居民真正認識洪水議題。
	3、 多功能複合空間設計：有效利用城市閒置空間、空地，並透過複合空間之規劃與設計，為城市帶來最大之治水與社會活動效益。
	4、 民眾參與：鹿特丹屢次從淹水的慘痛經驗中得到教訓，使得居民願意參與城市中的公共議題，並與政府一同努力建構一個更安全的生活空間，許多議題唯有使用者的參與與關心，才能給城市最大的改變動力。


	二、 建議
	(一) 建議中央政府能選擇一至二個縣市，由中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建立韌性水城市評估計畫，由計畫成立韌性評估服務團隊，團隊成員包含都市規劃、水患、災害防救等專業，協助地方首長進行自我檢視與評估，以清楚瞭解城市面對水災害時不足之處，進而共同尋求解決方案，以達到韌性水城市之目標。
	(二) 現階段部分量化指標所需之統計資料蒐集不易，或國內並無此類之統計數據。故，建議未來可經由示範計畫，克服相關量化指標統計數據之蒐集，並由地方政府的角度來檢討韌性水城市評估方法指標及內容，期使水韌性評估工具更完整，並貼近地方城市之實際狀況。
	(三) 荷蘭鹿特丹治水過程，民眾與政府具備共同之治水意識，且願意共同參與並討論相關治水政策，其係造就鹿特丹由「與水爭地」改變為「與水共生」之最大動力。韌性城市之打造，絕非政府單方面之執行與推動即可達成之目標，民眾共同參與及支持，為政策是否成功之絕大因素。基此，如何與民眾建立共同之治水意識，並達成共識，係政府、專家學者與民眾間需共同努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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